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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　容　提　要

本书在参考大量国内外文献和研究的基础上，介绍了汽车的最新安全技术和法规。本书主要

内容包括：ＡＢＳ、ＡＳＲ、ＶＳＣ等主动安全技术；汽车座椅、安全带和安全气囊等被动安全技术；ＬＰＧ、

ＣＮＧ气体燃料汽车安全技术，电动汽车安全技术；国内外汽车安全法规标准体系，汽车安全检测

和试验；汽车交通事故预防和事故车速分析。
本书可作为大专院校汽车工程、汽车服务工程、交通运输工程等专业的教材使用，也可供相关

工程管理和工程技术人员参考。



前　　言

从１８世纪汽车诞生以来，汽车安全问题就随之产生了。目前，全球道路安全形势十分严

峻，全世界每年死于车祸的人数达１２０万人，伤残５０００万人，直接经济损失５０００多亿美元。据

预测，到２０２０年，道路交通死亡人数将达２３４万人，道路交通伤害在人类死亡和致病原因中排

名第三。加强道路交通系统和汽车安全的研究，预防交通事故，是需要全社会共同关注和迫切

改善的重要课题。
本书共分为８章，分别介绍汽车的主动安全技术、被动安全技术、气体燃料汽车的安全技

术、电动汽车的安全技术、世界主要汽车安全技术法规、汽车安全性能的要求与检测试验、汽车

交通事故分析和汽车事故车速分析７个部分。本书首先系统介绍了典型的主动安全技术和被

动安全技术，同时通过多种资料途径收集整理了最新的汽车主动安全技术和被动安全技术。
对ＡＢＳ、ＡＳＲ、ＶＳＣ和ＳＲＳ等典型的主动和被动安全技术，从基本工作原理、系统构成、试验

评价以及使用维护等方面进行了分析介绍。对有别于传统汽油和柴油为动力的新型汽车，分

析了气体燃料的理化特征、储气瓶的安全特征要求，并介绍天然气汽车和液化石油气汽车的改

装安全技术要求；简要介绍了电动汽车的历史和结构，重点介绍了车载储能装置、功能安全和

故障保护以及人员触电保护三方面电动汽车的安全要求。汽车安全法规和标准也是掌握和运

用汽车安全技术的重要内容，因此本书介绍了美国、欧盟、日本和我国的安全法规和标准体系。
针对２０００年前后我国陆续出台了许多汽车安全法规和标准，本书整理收集截至２００５年上半

年止出台的汽车国家标准和相应行业标准，有助于读者掌握这方面的最新动态。本书从汽车

的制动性能要求、操纵稳定性要求和汽车碰撞安全要求三方面分析介绍了相应的试验要求。
汽车自诞生之日起就伴随着交通事故，反过来交通事故也促进汽车安全技术的发展，因此本书

初步分析了预防道路交通事故“哈顿矩阵模型”中人、车和环境三要素对交通事故的影响。重

点分析了国内外交通事故车速的主要分析计算方法（其他还有图解法和计算机模拟法），方便

相应的读者使用，也有助于现场处理交通事故的人员根据实际情况不断积累经验从而不断修

正公式。
本书可作为大专院校汽车工程、汽车服务工程、交通运输工程等专业的教材使用，也可作

为汽车设计和研究的科技人员、车辆管理技术人员、汽车与道路工程人员、汽车服务工程人员、
交通安全管理和事故现场处理的交通警察、汽车保险机构事故分析人员的参考书。

本书由钱宇彬担任主编，胡宁参加编写第７章汽车安全性能的要求与检测试验。全书由

陈凤仁教授担任主审，他为本书提出了许多精辟的见解和有益的修改意见。
在本书的编著过程中，参考了大量的国内外相关著作、资料，在此向有关编著者和资料提

供者表示真诚的谢意。
由于汽车安全技术是一个系统工程，汽车主动安全技术和被动安全技术仍然处于不断发

展的过程中，我国的汽车安全技术也正从汽车的主被动安全技术、汽车碰撞技术、汽车安全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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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特种车辆安全技术以及相应的试验设施的建设、试验数据、研制软件以及交通环境和人员

伤害机理和救护体系等诸多方面进行研究，涉及非常宽泛的学科范围，而编著者的学识水平有

限，书中难免出现疏漏、谬误和不足之处，希望广大读者不吝赐教，批评指正。

编著者

２００６年１月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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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１章　绪　论

１．１　汽车交通事故概述

蒸汽机出现之后，在法国制成了用蒸汽机驱动的汽车Ｃｕｇｏｔ。由于某种原因该车在行驶

中撞到附近兵营的墙壁上。这可以说是世界上最早的一起汽车安全事故。随着这种蒸汽汽车

的普及，为了交通安全，１８５８年英国开始实施世界上最早的交通法。１８９９年纽约，一位行走在

马路上的名叫克丽丝的美国妇女，不幸被刚刚诞生的汽车撞死，她成为世界上第一个死于（机

动车）车祸的人。继蒸汽汽车之后，电气汽车和汽油汽车先后诞生，汽车的保有量日益增加，汽

车事故也不断出现。这样，从１８世纪汽车诞生以来，汽车安全问题就随之产生了。
随着交通工具的现代化和绝对数量的急剧增长，车祸也不断增加。汽车交通事故已成为

严峻的全球性社会问题。在世界历史上，美国的巴顿将军、法国科学家居里、罗马尼亚总理毛

雷尔、巴西总统比契克、英国王妃戴安娜、中国共产党一大代表刘仁静（８５岁高龄时）等都死于

交通事故。
据初步统计，汽车交通事故造成的人员死亡在这１００年内大约有２千多万人。这个数字

比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死亡人数１７００万超出３００万人，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死亡人口数３７６０万人

的一半多。在美国，从１８７２年诶巴斯生产蒸汽汽车以来至１９９４年共有３０４万人死于汽车交

通事故，这个数据约为美国１８７２年以来战争中死亡人数（１１７．５万人）的３倍，同期汽车交通

事故中受伤３亿人，是过去２００年间在战争中受伤人数（１４５万人）的２００多倍，１９９０年全球有

统计记录的汽车交通事故损失为１３７０亿美元，１９９３年达５０００亿美元，相比之下１９９５年日本

的阪神大地震经济损失约为１０００亿美元。可见对于人类来说，汽车交通事故的总体伤害与经

济损失规模已大于任何一种自然或其他社会灾害所造成的损失规模。
全球道路安全形势十分严峻。２００４年，在法国举行的由世界卫生组织组办的世界卫生日

首次以道路交通安全为主题。目前，全世界每年死于车祸的人数达１２０万人，伤残５０００万人，
直接经济损失５０００多亿美元。据预测，到２０２０年，道路交通死亡人数将达２３４万人，道路交

通伤害在人类死亡和致病原因中排名第三，远排在艾滋病、结核病、上呼吸道感染等疾病之前。
值得指出的是，在所有道路交通伤害事故中，中等和低收入国家占了９０％，而且这一趋势还在

继续上升。法国人惊呼，车祸这种“城市文明病”每年可以摧毁一座尼斯城。１９８６年圣诞节前

夕，巴黎市发出了“救救巴黎”的“拯救巴黎”新方案，即巴黎副市长勃罗什提出的解决巴黎交通

计划。日本则把城市车祸称为“交通地狱”。
与世界各国相比，我国的道路交通事故就更为严重。２００１～２００３年，中国道路交通死亡

人数年均超过１０万，年均受伤人数５０多万，年均经济损失约３０亿元人民币（约合３亿多美

元）。
１９６０～１９７０年，汽车工业大国日本的汽车交通事故节节上升，成为当时最深刻的社会问

题，随着日本社会生活汽车化的急速发展，１９６５年有１２４８４人死于汽车交通事故，１９７０年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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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顶点———死于交通事故１６７６５人。鉴于这一极其严峻的交通安全状况，１９７０年制定了日本

交通安全基本法，并开始在日本全国大力推行全民交通安全教育及推广各种交通安全对策。
其效果非常明显，从１９７１年开始汽车交通事故逐年减少，１９７９年汽车交通事故的死亡人数为

８４６６人，比１９７０年减少了一半多。此后，随着道路交通环境的变化，汽车交通事故又呈缓慢

增长趋势，尽管采取了必须装备安全带和必须使用安全头盔（摩托车）等措施，但到１９８８年，汽

车交通事故死亡人数还是超过万人，此后一直保持这一状况。

１．２　汽车安全技术研究的发展

汽车的安全性是按交通事故发生的前后加以分类的。一方面是在交通事故发生之前采取

安全性措施，特别当即将发生危险状态时，驾驶者操纵方向盘避让或者紧急制动，以避免交通

事故发生。汽车在通常的行驶中，为确保驾驶者的基本操纵稳定性，对周围环境的视认性和确

保汽车本身的基本行驶性能，开发了防抱制动系统（ＡＢＳ）、防滑驱动系统（ＡＳＲ）、主动悬架、动

力转向、四轮驱动（４ＷＤ）、四轮转向（４ＷＳ）、灯光照明系统、刮水器、后视镜、防止车辆追尾的

车距报警系统和激光雷达等。这些安全装置和技术称为主动安全系统，也可称为预防安全系

统。另一方面，为了尽量减少交通事故和司乘人员直接受害程度，保证司乘人员和行人的安

全，称这种安全性为被动安全，也可称为冲突安全。当事故发生后，为了防止灾害的扩大，包括

防止火灾和使乘员能从事故车辆中解脱出来的安全装置和系统，称为防止灾害扩大的安全系

统。汽车安全性研究内容可参考图１１。
１９６６年美国首先制定实施了国家交通法、汽车安全法及公路安全法，１９６８年又实施美国

联邦汽车安全标准ＦＭＶＳＳ（ＦｅｄｅｒａｌＭｏｔｏｒＶｅｈｉｃｌｅＳａｆｅｔｙ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１９７０年美国运输部公布

了开发实验安全车ＥＳＶ（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ＳａｆｅｔｙＶｅｈｉｃｌｅ）的计划，一般认为，ＥＳＶ计划的实施开

始了汽车安全技术研究的新时代。
ＥＳＶ计划是汽车以８０ｋｍ／ｈ速度正面碰撞固定壁而能够确保乘员生存为安全目标，开发

具有高度安全性能，车重４０００ｌｂ（１ｌｂ＝０．４５３ｋｇ）级的试验样车，其目的是：
（１）弄清汽车的安全性对环境的影响，撞车时的乘员生存性等技术进步的可能性；
（２）掌握如何依靠不断改进的安全设计来减少伤亡和经济损失的一般规律；
（３）促进全世界的汽车工业界强化汽车安全的研究，把改进后的安全系统及时用于现实

的汽车制造中；
（４）把试验安全车评价试验所得的技术资料用于制定新的安全标准。
ＥＳＶ计划的实施还开创了国际合作开展汽车安全技术研究的新尝试，在开发ＥＳＶ的共

同目标下，为了及时交流汽车安全研究的新成果，建立了ＥＳＶ国际会议制度。自从１９７１年在

法国巴黎召开第一届ＥＳＶ国际会议来，到１９９６年５月共召开了１５次会议，ＥＳＶ国际会议交

流的内容也扩展到包括预防安全、被动安全、碰撞安全、安全新技术等在内的更广泛领域，提出

了比ＥＳＶ更接近实用的研究安全车ＲＳＶ（ＲｅａｒｃｈＳａｆｅｔｙＶｅｈｉｃｌｅ）的研究成果报告。
先进安全汽车ＡＳＶ（Ａｄｖａｎｃｅｄ（Ａｃｔｉｖｅ）ＳａｆｅｔｙＶｅｈｉｃｌｅ）是一种为２１世纪研究开发的主

动安全汽车。图１２表示了 ＡＳＶ的概念，其目的在于通过应用电子技术实现汽车的高智能

化，提高驾驶汽车的安全性，预防事故和减轻受害程度。该汽车上安装了各种监视驾驶员、车

辆和道路环境情况的传感器，供分析用的计算机和相应的控制装置，可实现车辆的辅助驾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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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１　汽车安全性研究内容

国外自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来，在汽车安全性方面已经进行了许多方面的研究，主要安全技

术有：预防安全技术（信息显示和报警）、事故回避技术、全自动驾驶技术、碰撞安全技术（乘员

保护和减轻对行人伤害）、防止灾害扩大技术和车辆基础技术。开发的系统有：碰撞检测与防

护系统、车距保持系统、行驶路线改变时的事故避免系统、车道保持系统、弯道减速系统、自动

停止报警和调节系统、超声波停车装置、驾驶盲区警报系统、夜视系统等项目，这些项目有的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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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２　ＡＳＶ汽车主要安全技术

取得实用成果并在部分车辆上安装应用。

１．３　汽车安全保障体系

汽车安全保障体系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它应用信息论、控制论和系统论的观点，研究

在宏观世界中物质的运动规律，从复杂得多因素系统中找出特有的规律，进行多方面综合性的

有效控制，以解决道路交通系统存在的问题，并已取得良好的效果。
在２０世纪７０年代，美国人 ＷｉｌｌｉａｍＨａｄｄｏｎ提出了著名的“哈顿矩阵模型”，阐述了在车

祸发生碰撞前、碰撞时和碰撞后的三个阶段中互相作用的三要素：人、车和环境。该九格矩阵

构成了系统动力学模型，矩阵中每一个格都有机会采取干预措施，促使减少道路交通伤害的发

生（见表１１）。

表１１　哈顿矩阵模型

阶　　段
因　　素

人员 车辆和设备 环境

碰撞前 防止碰撞

信息

态度

损伤

交警执法力度

车辆性能

照明

制动

操控

速度管理

道路设计和布局

速度限制

行人装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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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阶　　段
因　　素

人员 车辆和设备 环境

碰撞时
在 碰 撞 时 防 止

伤害

固定装置的使用

损伤

乘员固定系统

其他安全装置

防碰撞设计

道路两侧防撞物体

碰撞后 生命支持
急救技术

获得医疗救助

容易进入车内

起火的危险

救援设施

交通阻塞

　　由人、车、道路环境三要素组成的道路交通系统，其工作实质是完成客货安全迅速的转移

过程。因此，汽车安全保障系统是以这个大系统为前提，以交通法规为依据，以管理为手段而

构成的，如表１２所示。

表１２　汽车安全保障体系

人 现代交通安全意识、态度； 驾驶员选拔、培训； 交通伤害急救、保护

车辆 汽车设计、制造； 车辆安全检测； 汽车维修技术

道路环境 道路与环境设计、修建； 道路养护、事故多发点改造； 信号、标志、控制

法规 交通法规；车辆技术法规； 公路法； 伤害赔偿法

管理 管理体制、机构； 管理者素质； 现代管理手段、方法

　　从表上可看出，道路交通系统的安全，既涉及到静态交通的道路以及有关的环境设施，也

涉及到人和车辆的动态参与，还涉及到社会政治经济的结构。所以汽车安全保障体系是一个

有机的整体，其中每一个要素和环节，都与整个系统的安全密切相关，而整个系统的安全又依

靠各个要素与环节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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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２章　汽车主动安全技术

２．１　ＡＢＳ防抱制动系统

２．１．１　防抱制动系统概论

驾驶汽车在潮湿的沥青路面上或是在有积雪的道路上进行紧急制动时，车辆尾部会翘起，
严重时车辆会打转。在积雪的路面上，由于出现行驶轮迹及部分路面从积雪中露出，这时如果

车辆的左右车轮中一个轮在无雪的道路上，而另一个轮在积雪的道路上行驶时，就极有可能发

生车辆打转的现象。如果在这样的路面上进行紧急制动，就很难掌握住方向盘；如果在弯曲道

路上紧急制动，车辆会从路肩越出去，也极有可能闯入对向车道中，即使不是弯曲道路，也很难

避开道路上障碍。防抱制动系统（ＡｎｔｉｌｏｃｋＢｒａｋｉｎｇＳｙｓｔｅｍ，简称ＡＢＳ）就是为了防止这些危

险状况而开发的装置。
防抱制动系统与原来的制动系（制动总泵、盘式制动器、鼓式制动器、压力限制阀等）共同

构成汽车的主动安全装置。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中期汽车才开始使用 ＡＢＳ装置。没有装设 ＡＢＳ
的汽车，如果在行驶中用力踩踏制动踏板，车轮会急速降低转速，最后车轮停止转动，但车身由

于惯性依然保持向前滑动。这种现象在车轮与路面之间发生较大的“滑移”，出现这种状况时，
汽车轮胎对路面的侧滑摩擦力（侧向力或称横向力）几乎消失，于是就会出现下述现象：

（１）转向稳定性下降：方向盘操纵不灵，车辆尾部上翘，严重时车辆打转或出现折叠现象

（拖挂车以联结轴为支点，形成“＜”形的弯曲现象，或者当牵引车与挂车由于制动、倒车等驾驶

动作，使挂车与牵引车之间出现类似折叠式小刀的折合现象）；
（２）操纵性下降：操纵方向盘而达不到转向要求；
（３）制动距离延长：超过一般的制动距离。
防抱制动系统ＡＢＳ的基本原理是，根据行驶中的轮胎与路面间的附着系数对各车轮给予

最佳制动力，通常采用控制车轮的制动压力的方法来实现。这种控制方式，按照系统的构成、
主要构件形式可以有以下几种：①控制全部车轮／或只控制一部分车轮；②独立控制各种车轮；

③在原有制动系管路中增设防抱系统／或与原有的制动总泵一起，增设防抱系统，组成整体式

构造；④机械形式／电子控制形式；⑤闭环回路／开环回路；⑥电动液压泵形式／真空形式；⑦循

环方式／可变容积形式（柱塞式）／再充填式（使用高压储能箱）。
在１９９０年以前，对于ＡＢＳ的名称，国外生产厂家有各自的习惯用法，如日本的ＡＳＢ（Ａｎｔｉ

ＳｋｉｄＢｒａｋｅ）、ＡＬＢ（ＡｎｔｉＬｏｃｋＢｒａｋｅ）、ＥＳＣ（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ＳｋｉｄＣｏｎｔｒｏｌ）、４ＷＡＳ（４ＷｈｅｅｌｓＡｎｔｉ
Ｓｋｉｄ）、ＡＢＳ（ＡｎｔｉｌｏｃｋＢｒａｋｉｎｇＳｙｓｔｅｍ）；在欧洲及北美习惯使用 ＡＢＳ。德国梅塞苔丝·奔驰

汽车公司以ＡＢＳ为注册商标，１９９０年该商标已经广泛使用，并被国际认同；日本也于１９９１年

开始统一使用 ＡＢＳ来代替上述的各种名称用法。奔驰汽车公司 ＡＢＳ一词来自于德语 Ａｎｔｉ
ＢｌｏｃｋｉｅｒＳｙｓｔｅｍ的缩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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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国交通安全状况与该国政府实施交通法规的力度和该国交通管制立法有着密切的关

系。例如，日本运输省于１９９０年３月１５日，为强化汽车安全对策，对日本汽车工业会等提出

尽快开发新型的旨在提高汽车安全性的装置，不断满足用户的要求，不断完善研究开发体系。
１９９０年１２月２０日，日本汽车工业会在题为“关于交通安全的今后解决措施”报告中提出了包

括ＡＢＳ、安全气囊等１１项与轿车相关的安全产品普及化时间表（见表２１）。由表可知，到

１９９３年底，几乎所有车种都必须把ＡＢＳ作为标准装备或选装件。

表２１　日本强化车辆安全对策的实施计划

序　号 项　　目

全 部 车 种 采 用 时 间

小型车（１～２Ｌ排量）
普通车（２～３Ｌ排量）

微 型 车

（１Ｌ以下排量）

１ 安全气囊 １９９４年（） １９９４年（）

２ 后座３点式座椅安全带 １９９２年 １９９３年（）

３ 高位制动灯 １９９３年 （已全部采用）

４ 双重加速踏板 １９９１年 （已全部采用）

５ 燃油喷泄防止装置 １９９３年 １９９３年

６ 滚翻防护阀或其等效品 １９９２年 １９９２年

７ 侧向车门横梁 １９９３年 １９９３年

８ 座椅安全带扣锁报警装置 １９９３年 １９９４年

９ 车厢内阻燃材料 １９９３年 １９９３年

１０ 防抱制动系统 １９９３年（） １９９３年（）

１１ ４轮驱动装置等 １９９３年 １９９１年

注：（１）有记号者为几乎所有车种的适用时期；

（２）“４轮驱动装置等”是指除了４轮驱动装置外，还包括防滑差速锁（ＬＳＤ）、牵引力控制装置（ＴＣＳ），其中每一项装置都

必须装设在车辆上。

图２１　轿车用ＡＢＳ的装车率

１－德国　２－美国　３－西欧　４－日本

在表２１中所包括的１１个安全系统产品

中，人们更关心防抱制动系统与安全气囊。
据日经产业新闻社咨询调查，愿意装设 ＡＢＳ
的汽车用户，１９８９年为３９．３％，１９９０年上升

到４１．９％。又据调查，ＡＢＳ在轿车上装用率

１９９１年日本只有１４％，１９９５年达到４０％左

右；美国约５０％，德国超过６０％（见图２１）。
ＡＢＳ的装车率将进一步提高，ＡＢＳ将与

防滑系统形成一体化控制，ＡＢＳ与电子控制

主动悬架（或半主动悬架）、电子控制４轮转

向、电子控制动力转向、电子控制自动变速器

等底盘部分或驱动系统形成综合的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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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１．２　防抱制动系统的基本原理

２．１．２．１　制动时的车辆运动分析

１）有关车辆运动的主要受力分析

图２２　制动时车辆受的力

１－车辆前进方向　２－惯性力　３－重心

４－制动力　５－偏转力矩

当对行驶中车辆进行适当制动时，车辆会

停止下来。这主要因为通过制动，轮胎与路面

的接触面上发生与车辆行驶方向相反的摩擦

力。图２２表示了车辆在水平平直路面的受

力情况（不考虑风阻）。图中，从车轮的中心用

箭头表示的力就是摩擦力，也称制动力。
与制动力相关的是轮胎与地面的附着率，

制动时附着系数（最大的附着率）越大，制动力

也越大，车辆可以迅速而且在很短的距离内

停止。
当制动减速时，汽车总质量（装载质量与汽车自身质量之和）沿汽车重心运动方向形成的

反向力称为惯性力。为方便制动时受力分析，假设惯性力作用于汽车几何重心位置。当制左

右动力对称发生时，车辆能在行驶方向停止下来。但当左右制动力不对称时，就会发生车辆绕

重心周围旋转的力矩（称为偏转力矩）。偏转力矩会导致车辆发生侧滑。
制动时，在轮胎与路面的接触面上从侧向作用于轮胎上的力称为侧滑摩擦力（称侧向力或

转向力）。在侧向风引起的干扰力作用在车轮侧面时，侧滑摩擦力能起到对外力抵抗并保持车

辆前进方向的作用。当车辆转向时，操纵方向盘对各个轮胎给出侧滑角，从而产生侧滑摩擦

力，用以抵抗离心力，保持旋转运动。图２３给出了车辆在侧向力作用下制动时受的力。

图２３　车辆在侧向力作用下制动时受的力

（ａ）直线行驶时　（ｂ）转弯时

１－外部干扰　２－离心力　３－转向力　４－侧向力

与侧滑摩擦力有关的附着率称为侧滑附着系数。前后轮在路面上与轮胎成直角方向（横

向）进行作用的力称为侧向力，而与轮胎前进的方向垂直作用的力则为转向力，但在侧滑角很

小的情况下，两者可以看作相等。侧向力越大，车辆的方向稳定性也越高；转向力越大，则转向

操纵性越好。反之，当该力变小或消失时，车辆就不能按照驾驶者的意图行驶。当车辆在结冰

的道路上或者雪地道路上进行制动时，车辆会发生翘尾或“打转”，就不能按照方向盘操纵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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驶。此外，当车辆高速时或在有水和潮湿的道路上行驶时，过分踩踏制动踏板，便会发生类似

的现象。这种现象因场合不同而潜在引发事故的危险性。
当对直线行驶的车辆进行过度制动，则所有车轮抱死，此时侧滑附着系数几乎为零，所以

使车辆前进方向稳定的侧向力也趋于零。这种状态就称为不稳定状态。道路或轮胎的表面不

均一，左右车轮的制动力不相等，对车轮只要稍微施加偏转力矩，则车辆便立即不规则旋转，处

于危险状态。如当行驶在结冰路面上的车辆的后轮抱死，车身遇到强烈的侧向风，就会发生上

述危险（见图２４）。

图２４　车辆直线行驶时，车轮抱死时车辆的姿势

１－车轮抱死　２－制动力解除　３－外部干扰

在车辆作不规则的旋转过程中，当松开制动器，一瞬间车辆会沿车轮的方向行驶，使车辆

处于危险的状态。
在车辆曲线行驶时，用力踩踏制动踏板，车轮即会抱死。当只有前轮抱死时，转向力几乎

为零，不存在保持车辆沿驾驶者操纵的方向行驶的力，车辆就会失去控制，向其他方向滑移，滑

移的方向就是曲线的切线方向（见图２５）。
当只有后轮抱死时，后轮的侧向力几乎为零，就会失去保持车辆向规定方向行驶的力，在

车辆的离心力或前轮转向力的作用下，车辆旋转，使车辆偏离曲线路面的路线（见图２６）。

图２５　只有前轮抱死时车辆的姿势 图２６　只有后轮抱死时车辆的姿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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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所有车轮抱死时，侧向力、转向力几乎都为零，所以车辆失去转向性和方向稳定性（见图

２７所示），车辆会综合上述两种现象动作，即车辆不会按驾驶者意图控制而作无规则的旋转

运动，与此同时沿曲线的切线方向滑移出去。

图２７　全部车轮抱死时车辆的姿势

２）车辆载荷的移动

由于车辆制动时产生作用于车辆重心的惯性力或转向时产生的离心力会使轮胎的载荷发

生如下变化（见图２８）。

图２８　作用于轮胎的载荷

１－转矩　２－惯性力　３－前轮制动力　４－后轮制动力　５－转矩　６－惯性力　７－侧向力　８－侧向力

（１）由于制动力引起的前后轮载荷变化：设车辆的重心高度为 Ｈ，轴距为Ｌ，车辆质量为

ｍ，车辆直线行驶速度为ｖ，制动时减速度为ｄｖ
ｄｔ

，则由于制动时，重心处的惯性力使前轴轴荷增

大，后轴轴荷减小，引起的前后轮胎载荷Ｗｆ 与Ｗｒ 的变化如下：

Ｗｆ－Ｗｒ＝２ｍＨ
Ｌ

ｄｖ
ｄｔ

（２１）

　　（２）由于离心力引起的左右轮载荷变化：设车辆的轮距为Ｂ，转弯时的速度为ｖ，转弯半径

为Ｒ，车辆转弯时离心力使外侧轮胎载荷增大，内侧轮胎载荷减小，引起的内外侧轮胎载荷Ｗｉ

与Ｗｏ 的变化如下：

Ｗｏ－Ｗｉ＝２ｍｖ２Ｈ
ＲＢ

（２２）

２．１．２．２　滑移率及μλ特性

当驾驶者踩踏制动踏板时，制动器给车轮的制动鼓（制动盘）施加制动力矩，使车轮转速

（下称车轮速度）减小，同时由于轮胎与路面之间作用的摩擦力（制动力）使车辆速度（下称车身

速度）减速，这样会产生车身速度和车轮速度之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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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生车身速度与车轮速度之差的现象称为滑移现象，制动时的滑移量的大小用滑移率λ
来表示，即

λ＝
车身速度－车轮速度

车身速度 ×１００％ （２３）

　　在制动时，滑移率λ与制动附着系数（纵向附着系数）μｂ、侧滑附着系数（横向附着系数）μｓ

具有密切的关系，图２９表示了它们之间的关系。

图２９　μλ特性

在不制动时，滑移率λ＝０，制动附着系数μｂ＝０，但是当制动时滑移率达到某值时，μｂ 为最

大，此后随着滑移率增大而减小。μｂ 最大时的滑移率称为λｏｐｔ。侧滑附着系数μｓ 在滑移率λ＝
０时为最大值，随着λ的增大而减少，当λ＝１００％，则μｓ≈０，车辆的方向稳定性与转向操纵性

一起丧失。
当对旋转的车轮进行制动时，随着制动压力的上升，在相反旋转方向上产生制动扭矩，车

轮速度减小；当完全解除制动压力时，则制动扭矩消失，车轮从滑移状态恢复到正常状态，即车

轮速度一直增加到与车身速度相等为止。
制动时对车轮旋转运动影响最主要的因素是制动扭矩Ｔｂ（制动蹄或制动钳作用于车轮制

动鼓或制动盘的力矩）、轮胎扭矩和车轮的惯性矩（对车轮旋转中心取力矩平衡，因此受力图可

以不考虑车轴作用于旋转中心的力），如图２１０。

图２１０　制动扭矩与轮胎扭矩

１－转动方向　２－车辆行驶方向　３－制动扭矩　４－车轮　５－制动力

作用于轮胎与路面的接触面的制动力产生的轮胎扭矩取决于以下因素：车轮的载荷Ｗ、
车轮半径ｒ及制动附着系数μｂ，即

轮胎扭矩 ＝μｂＷｒ （２４）

　　（１）当制动扭矩大于轮胎扭矩时，车轮速度减小，车轮减速度与制动扭矩与轮胎扭矩之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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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大小成正比；
（２）当制动扭矩小于轮胎扭矩时，车轮速度增大，车轮加速度与制动扭矩与轮胎扭矩之差

的大小成正比。
因此，车轮的旋转运动方程为：

Ｉｄω
ｄｔ＝μｂＷｒ－Ｔｂ （２５）

式中：ｄω
ｄｔ

———车轮旋转角加速度；

Ｉ———车轮的转动惯量；
Ｔｂ———制动扭矩。

制动开始时的车轮速度的减小过程可以用典型的μλ特性曲线表示（如图２９）。
图２１１为车轮抱死过程中各相关参数的变化：当制动时，制动压力升高，制动扭矩增大。

当车轮速度开始减小，滑移率与轮胎扭矩上升，滑移率λ达到λｏｐｔ前，轮胎扭矩与制动扭矩近似

成正比例增减。当制动扭矩上升时，滑移率λ超过λｏｐｔ，则μｂ 减小，轮胎扭矩也减小，与制动扭

矩之差急剧增大，车轮速度以很大幅度减小，车轮随之被抱死。

图２１１　车轮抱死的过程

１－速度　２－车身速度　３－车轮速度　４－抱死　５－λｏｐｔ　６－滑移率　７－制动压力

８－制动扭矩　９－轮胎扭矩　１０－抱死　１１－车轮减速度　１２－制动开始　１３－时间

（１）当滑移率λ上升达到λｏｐｔ前时，制动扭矩（即制动压力）能稳定地控制车轮转速，称０≤
λ≤λｏｐｔ范围为稳定域；当超过λｏｐｔ时，车轮转速对制动扭矩大小极其敏感，所以制动压力控制车

轮转速就不稳定，车轮易于抱死，称λｏｐｔ≤λ≤１００％范围为不稳定域。
（２）如果滑移率λ在制动时总能保持在λｏｐｔ，则就有可能使μｂ 保持最大值，所以从制动开

始到车辆停止时的制动距离也缩短。制动距离就可用下式表示：

制动距离 ＝
（开始制动时的车身速度）２

２μｂ·ｇ
（２６）

　　（３）如果滑移率λ经常保持在λｏｐｔ时，则μｓ 保持较大值，所以能确保车身的方向稳定性与

转向操纵性。

２１



２．１．２．３　理想的制动过程

从上述的分析来看，当进行如图２１２所示的制动时，则车辆能最理想制动停止。

图２１２　理想的制动控制

１－车身速度　２－车轮速度　３－滑移率　４－制动压力　５－速度　６－时间

在该图上，制动开始时的制动压力急速升高，当滑移率λ达到λｏｐｔ的时间，亦即μｂ 达到最

大值μｂｍａｘ的时间ｔ最小，当ｔ＝０时制动距离最短。一般将这种形式的制动操作方法称为“驾

驶最优”。
不同的轮胎在不同的路面行驶上时，μｂｍａｘ变化范围是很大的。如普通径向轮胎行驶，一般

的μｂｍａｘ值在冰冻路面上约为０．１，在干燥的水泥路面上大于０．８。在这样广阔范围的道路条件

下，要经常实行理想制动已经超出了人的能力范围。
优异的机械控制技术与急速发展的电子技术相融合的一体化已经解决上述问题的关键，

并由此开发成功能进行如图２１３所示的接近于理想控制的防抱制动系统 ＡＢＳ，即 ＡＢＳ能自

动进行以下理想的制动控制：

图２１３　ＡＢＳ的理想的制动控制

１－速度　２－车轮速度　３－车身速度　４－λｏｐｔ　５－滑移率

６－驾驶员施加的制动压力　７－利用ＡＢＳ控制的制动压力　８－时间

（１）当车轮的旋转超过稳定界限（即从稳定域将进入不稳定域的瞬间状态）时，如果能快

速适当地使制动压力减小，让制动扭矩稍低于轮胎扭矩，使转速恢复达到接近于稳定界限的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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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域。
（２）此后，在再次超过稳定界限之前稍微提高制动压力，尽量保持较长的接近稳定界限的

最优运动状态。进行这种方式控制的车轮能够在接近于λｏｐｔ的狭小滑移范围内旋转，所以能充

分确保转向操纵性和方向稳定性，而且实现最优制动距离。

２．１．２．４　影响防抱制动控制技术的主要因素

由式２５可知，影响防抱制动控制技术的主要有实际的μｂλ特性和车轮与发动机的转动

惯量两个因素。
１）实际的μｂλ特性

图２１４是典型的实际μｂλ 特性曲线。在实际情况中，根据道路的状况（结冰、下雪、干

燥、潮湿路面），或者轮胎的构造及其表面状态、轮胎气压不同而有不同的μｂλ特性关系。一

般，μｂ 为最大时的滑移率λｏｐｔ在８％～３０％之间。另外，实验表明，当车身速度增大时，μｂ 变

小。一般情况下，μｂ 大的路面、中等的路面及小的路面分别称为高μ路面、中μ路面和低μ 路

面。这种μｂ 与λｏｐｔ的变化，当制动扭矩上升梯度相等时，对车轮的转动有以下影响：

图２１４　μｂλ特性曲线

１－径向轮胎与干燥水泥路面　２－防滑雪轮胎与潮湿沥青路面

３－径向轮胎与柔软新雪　４－径向轮胎与潮湿结冰路面

（１）μｂ 的最大值不同时，车轮减速度或者滑移率达到一定值时的制动扭矩的值有极大

不同。
（２）滑移率的最优值λｏｐｔ不同时，λｏｐｔ越大，则稳定域越大。当制动扭矩相等时，在滑移率

达到λｏｐｔ之前的车轮减速度的大小有很大不同。
当制动扭矩继续急剧上升时，上述两种情况的滑移率刚达到λｏｐｔ时车轮减速度便会急速增

大。
２）车轮与发动机的转动惯量

制动扭矩或轮胎扭矩等作用于车轮的要素中，对于ＡＢＳ控制技术影响较大的因素是车轮

与发动机的转动惯量。其中，车轮的转动惯量使车轮转动速度的变化比制动扭矩的变化滞后。
转动惯量越大，滞后时间越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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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发动机的转动惯量会使对车轮轴进行换算的等价转动惯量增大，例如在某种车

辆上变速器档位在３档时，其转动惯量是空档时的３倍左右；变速器档位在２档时，其转动惯

量则是空档时的１０倍左右。因此，当变速器越是处于低速档，驱动轮的滞后时间越长。
另外，车轮速度对于制动扭矩的变化的响应性也不同。当低转动惯量时，由于制动扭矩的

急速上升，在滑移率达到λｏｐｔ之前车轮减速度达到某个定值，但是在高转动惯量时，车轮速度的

响应滞后增加，特别是在冰冻的路面上轻轻制动时，车轮减速度未达到某定值的情况下，滑移

率已经达到λｏｐｔ，于是车轮的旋转进入不稳定域，而制动扭矩仍继续上升，车轮最终抱死。

２．１．２．５　防抱制动系统ＡＢＳ的控制技术

ＡＢＳ按照滑移率或车轮减速度是否达到某定值，识别车轮在稳定域或者在不稳定域，从

而作制动压力的保压或减压。由于μｂλ特性与转动惯量两要素对ＡＢＳ的控制技术有重要影

响，因此，为了实现理想的控制，按照路面（μｂλ特性）的种类或变速器档位（转动惯量大小），
选择滑移率或车轮减速度作为主要的控制参数，同时必须修正其设定值（用于检测车轮的稳定

界限的值）。
但是要预测行驶中的μｂλ特性，利用现有技术还不可能。这是由于不同车种的变速器档

位决定的转动惯量大小也不同，目前还难付诸实施。预先选择控制参数或给出控制参数的设

定值，控制过程中在前一个控制周期（从制动压力的减压到增压的过程）中对各参数存储，并以

此为基础，决定下一个控制周期的控制条件，这种预测控制技术已得到应用，从而实现接近理

想的控制。

图２１５　车轮减速度信号－ａ

图２１６　只有车轮减速度为控制参数

时的控制周期

１）预测控制技术

（１）只以车轮减速度作为控制参数的方式及其优缺点：对车轮速度（记为ｖＲ）微分求得车

轮减速度ｖＲ，并与一定设定值（－ａ０）进行比较（如图２１５），就可以求得车轮减速度脉冲信

号－ａ。只有在－ａ信号发生时，制动压力才会下降，而在其他以外情况则会增压，这就是只以

车轮减速度作为控制参数的方式。如果制动压力的减压速度适当，则可以获得如图２１６所示

的控制周期。其中分别用ｖＦ 及ｐＲ 来表示车身速度及制动压力。车轮减速度设定值－ａ０ 是

为了防止车轮在稳定域中制动压力出现不需要的减压，所以该值必须是比现存的最大μｂ 引起的

车身减速度稍大的值。这是因为当－ａ０ 小于μｂλ特性中μｂ 的最大值引起车身减速度（μｂｍａｘ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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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在车轮达到稳定界限之前进行轻轻制动。μｂ 达不到μｂｍａｘ，则在制动距离方面就不利。
本方式的优点：车轮减速度ｖＲ 主要与制动扭矩的上升速度、车身速度μｂλ、特性的趋势

以及与车轮或发动机的转动惯量相关进行变化，特别是当发动机转动惯量降低时进行紧急制

动，对μｂλ特性极其敏感。所以，在高速档位或空档进行紧急制动时的有限条件下检测车轮

的稳定界限，进行制动压力减压是最为适宜的。
本方式的主要缺点：在变速器低速档位与发动机相联结的驱动轮车轮减速度ｖＲ 在未达

到－ａ０的情况下制动时，就不能够控制车轮。在确认ｖＲ 回复到稳定域之前不可能进行控制，
特别在轮胎扭矩小，而且在低μ路面上行驶，或从高μ路面进入低μ路面时发生的称为μ阶跃

（μｂ 的急剧变化），导致轮胎扭矩急速下降时，则会产生制动压力的减压速度缓慢导致车轮抱

死，或不能适应滑移率增加的情况而失去控制。
为了防止失控，可以采取以下两种措施：

① 增大制动压力低压域中的减压速度。但由于制动装置的刚性必须对制动高压域中减

压速度予以加快，使之超过必需程度，而在高μ路面上控制时就会产生过度减压。所以不能长

期确保车轮的旋转处于最佳状态，对制动距离非常不利；

② 利用定时器延长－ａ信号，延长在低μ路面上的减压时间。由于必须具有随着路面情

况改变定时器的设定时间用的可靠信息，因此缺少实现的可能性。
（２）只以滑移率作为控制参数的方式及其优缺点：滑移率是从车身速度ｖＦ 与车轮速度ｖＲ

之差计算的。车轮速度ｖＲ 可依靠车轮速度传感器正确检测。而利用多普勒效应的对地速度

传感器或者加速度传感器检测车身减速度，然后计算车身速度ｖＦ，前者价高而且技术复杂，后

者从原理上由于受到道路倾斜的影响，检测误差很大，都难以付诸实用。所以，目前一般用的

方式是从ｖＲ 计算ｖＦ 的方法。从ｖＲ 达到某一适当值的瞬间开始，把这时的ｖＲ 值作为初始值，
以如图２１７所示决定的趋势变化的近似的车身速度（简称ｖＲｅｆ）加以计算。于是计算滑移率

时可以把ｖＲｅｆ看作ｖＦ，当该值超过相当于λｏｐｔ的设定值时，滑移率信号－λ就会发生。

图２１７　ｖＲｅｆ的计算与滑移率信号－λ 图２１８　只有滑移率为控制参数时的控制周期

这种控制方式只有在－λ信号发生时才作制动压力的减压，而在其他场合则进行增压，可

得到图２１８的控制周期。应用这种方式必须设定ｖＲｅｆ的趋势值稍大于由于路面μｂｍａｘ引起的

车身减速度。
本方式的优点：ｖＲ 一定要达到某定值，只要ｖＲｅｆ的趋势值满足上述条件，几乎在所有路面

上能使车轮的转速恢复到稳定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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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方式的缺点：

① 必须按照路面的情况改变ｖＲｅｆ的趋势值，所以必须具备检测车身减速度的手段，缺少付

诸实用的可能性；

②λ０ 为定值，在所有的路面上λｏｐｔ不相等，所以不能检测车轮稳定界限；

③ｖＲ 一直回复到稳定域需连续降低制动压力，所以会产生过大的减压；

④ 在变速器低速档位与发动机相联结的车轮的ｖＲ 不能达到定值制动时，不发生ｖＲｅｆ，所

以不能计算滑移率，不能控制滑移率，车轮将抱死。
由于上述前三个原因，因不可能长期保持车轮的转动处于最优状态，不利于缩短制动

距离。
（３）以车轮减速度和车轮加速度作为控制参数的方式及其优缺点：与－ａ信号相同，把ｖＲ

与正值（＋ａ１）进行比较，就可获得如图２１９的车轮加速度信号＋ａ。该＋ａ信号与－ａ信号进

行组合控制，从－ａ信号发生开始到＋ａ发生为止连续进行制动压力减压，并在＋ａ信号周期

内进行保压控制，＋ａ信号消失后进行制动压力增压的控制方式，如图２２０为这种控制方式

的控制周期。

图２１９　车轮减速度信号－ａ和加速度信号＋ａ 图２２０　车轮－ａ、＋ａ为控制参数的控制周期

这里使用的＋ａ信号的设定值，对制动压力的减压量相当大，为了快速检测车轮开始重新

加速的情况，应尽量使＋ａ信号的设定值成为较小值。
本方式的优点：在本方式所述的有限条件下，如果制动压力的减压速度适当，则几乎在所

有的路面上能够防止车轮抱死。
本方式的缺点：在＋ａ信号发生时不限于车轮的旋转一定要恢复到稳定域为止，所以制动

压力的减压速度较慢，在低μ路面上或者从高μ路面向低μ路面发生阶跃时，车轮抱死或者滑

移率增大，从而出现不能控制的情况。
另外，从低μ路面向高μ路面发生阶跃时会导致响应滞后，制动距离延长的缺点。为了弥

补这一缺点采用的方法是增加设定值大的新车轮加速度信号，以适应路面μｂ 急剧变化。采用

与＋ａ相同的检测方法，检测大设定值＋Ａ０ 的车轮加速度信号＋Ａ，当从冰冻路面进入水泥路

面时μｂ 急速变化，对车轮旋转产生过大加速度，实现迅速补充制动压力不足的方式，可得到图

２２１的控制周期。
７１



图２２１　车轮加速度信号＋Ａ的控制周期

（４）以车轮减速度、车轮加速度以及滑移率作为控制参数的方式：综合上述三种控制方

式，存在如下主要问题：

① 高μ路面的过大减压与低μ路面上车轮抱死；

② 对μｂ 发生急剧变化的路面的响应性，特别是从高μ路面向低μ路面阶跃时车轮抱死；

③ 变速器低速档时与发动机联结的驱动轴抱死。
这是ＡＢＳ实用化的第一阶段必须解决的问题，为此，必须掌握滑移率的信息。考虑从高

μ向低μ路面阶跃时决定制动压力的减速度，并在此基础上有效利用该种信息，以控制高μ与

低μ路面上适当的减压时间，即根据制动装置的刚性，对减压速度根据压力大小变化做出相适

应的控制。通过车轮减速度信号、加速度信号以及滑移率信号的组合以实现控制，这种方式就

是以车轮减速度信号、加速度信号以及滑移率信号为控制参数的方式。
（５）实用化的控制方法：在以对角线配置在非驱动轴与驱动轮（如后驱车的右前轮与左后

轮）的ｖＲ 生成的两个ｖＲｅｆ中选择其中较大者，这就是称为选高（ＳｅｌｅｃｔＨｉｇｈ）或高选（ＨｉｇｈＳｅ
ｌｅｃｔ）技术的一种，这是使ｖＲｅｆ的过程与实际的ｖＦ 近似，尽量正确掌握两个车轮的滑移率的一

种最有效的方法。
上述技术包括以下几点：

图２２２　ｖＲ，ｖＲｅｆ，ｖＦ 的相互关系

１－非驱动轮的ｖＲ　２－非驱动轮的ｖＲｅｆ　３－与变速器低速档和发动机相连的驱动轮的ｖＲｅｆ

① 在变速器低速档驱动轮与发动机相联结时，非驱动轮与驱动轮相比，转动惯量较小，对

制动扭矩的变化极为敏感。如图２２２，在制动开始后的短时间内驱动轮的ｖＲｅｆ近似于ｖＦ；在非

驱动轮中可以比驱动轮更迅速开始控制，在控制初期，非驱动轮的ｖＲｅｆ近似于ｖ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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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在转向时实施制动，车辆前后及左右的载荷同时发生移动，所以四个车轮中曲线外侧

的前轮轮胎扭矩最大，内侧后轮的轮胎扭矩最小。一般情况下，曲线外侧的前轮最不易抱死，
其ｖＲｅｆ最近似于ｖＦ；

③ 在车辆左右μｂ 值不同，即所谓非对称附着系数路面上进行制动时，μｂ 大的车轮最不易

抱死，该车轮的ｖＲｅｆ最近似于ｖＦ；

④ 在＋ａ信号发生时保持制动压力ｐＲ，而该信号消失后只要不发生其他的信号，可以缓

慢进行增压；

⑤ ＋Ａ 信号发生时制动压力ｐＲ 急速增加，特别是从低μ路面向高μ 路面发生阶跃时产

生过度减压时起到有效的作用。
利用ＶＲｅｆ可以计算出两个不同设定值λ０１和λ０２的两个滑移率信号－λ１ 和－λ２，根据这两个

信号和车轮加速度、减速度信号相组合，可以实现如图２２３的控制过程。需要说明的是：

图２２３　以车轮加、减速度和滑移率为控制参数的控制周期

１－驱动轮的ｐＲ　２－非驱动轮的ｐＲ　３－非驱动轮的ｖＲ　４－在低速档时驱动轮的ｖＲ

① 为了防止μｂλ特性的稳定域中的不必要减压，控制开始前的－ａ信号只保持制动压力

ｐＲ，在该信号发生过程中，－λ１ 信号已经发生时才对ｐＲ 减压，并开始控制周期。但是在－ａ
信号发生前－λ２ 信号已经发生时，才直接开始控制周期，利用这种控制方式以图２２３的过程

开始进行控制，尽管车轮的转动惯量或路面的μｂ 的大小等原因，仍能有效获得控制周期内变

速器低速档位时也能够有效防止与发动机连接的驱动轮抱死；

② 在第二次以后的控制周期的减压则是利用－ａ或－λ信号开始进行的；

③ 在高μ路面上，－ａ信号消失的同时也停止减压；而在低μ路面上，＋ａ信号消失的同

时也停止减压。
这是实现“高μ及低μ路面上的减压时间的配合”的方法。在现有的 ＡＢＳ装置中已经实

用化的制动压力的减压机构的减压速度，由于受到制动装置（特别是车轮分泵）的刚性影响，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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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压域速度快，在低压域速度极其缓慢，所以在高μ路面上制动压力减压时间缩短，以防止过

大减压，而由于制动压力低，制动扭矩也小，车轮在加速性减小的低μ路面上，则减压时间充分

延长以保证恢复。因此，利用－λ２ 信号进行路面的识别，当－ａ信号消失时，如果－λ２ 信号发

生，则这种路面可看作低μ路面。另一方面，从高μ向低μ阶跃的路面上时也可以进行同样的

识别控制。
２）预测控制技术的实用化

预测控制技术在实用化上要解决下述两个较重要的问题：
（１）制动装置的滞后现象：制动压力ｐＲ 与制动扭矩Ｔｂ 之间，必然存在如图２２４所示的

滞后现象。所以，为了减小制动扭矩，必须迅速去除Δｐ１２的压力差；为了增大制动扭矩，必须

迅速补充Δｐ３４的压力差。为了解决上述问题，如图２２５所示，利用ｐＲ 精确的减压过程，一直

达到接近稳定界限的稳定域为止。

图２２４　制动装置的滞后 图２２５　制动滞后的补偿

从检测ｖＲ 恢复的瞬间开始，要求迅速实施补充相当于其滞后的压力差Δｐ的控制方法。
可是，这种滞后按照ｐＲ 值或不同种类的制动装置而有所不同。所以如图２２５所示，必须根据

滞后量大小变更Δｐ值，这就暗示了学习控制的必要性，这里设定最小滞后，并通过设定低μ
和高μ路面的两种Δｐ作出相应的解决方法。

（２）驱动轴的振动：由与驱动轴相连接的驱动轮和发动机形成一个振动系。控制时发生

变化的制动扭矩在驱动轮的旋转方向上产生共振现象，由此容易引起ＡＢＳ的误动作。也就是

说，由于制动扭矩的变化引起转动扭矩急剧变化，使该振动系发生振动，该振动具有与发动机

和变速器的转动惯量、驱动轮的转动惯量以及与驱动轴扭簧常数Ｋ 决定的固有频率。
由于所发生的各个控制信号会产生ｐＲ 与ｖＲ 的共振，即ｖＲ 总伴随与实际车轮转动无关的

振动，为此要对不需要的ｐＲ 进行控制，为防止增压速度过大必须对ｐＲ 的增压速度设定为减

压速度的１／５～１／１０；为防止过大减压，利用＋Ａ 信号的急速增压以补充过大减压，并通过处

理制动装置滞后，使其后的振动振幅尽量小。此技术就是分段控制制动压力的脉冲步进控制

技术，这是由德国罗伯特·波许公司开发的技术，它具有如下特点：

① 当－λ１ 信号消失且＋ａ信号消失时，表示ｖＲ 已经完成向稳定域回复。如图２２６所

示，从该瞬间开始通过一定时间对ｐＲ 的增压，先对滞后现象作出及时响应，此后，ｖＲ 以再次进

入不稳定域一定时间间隔（Δｔ）进行分段步进形式的增压。Δｔ由前述固有频率的周期设定（为

０２



图２２６　脉冲步进控制技术

很大数值），可以完全防止共振现象；

② 改小ｐＲ 的步进长度，延长Δｔ，如图２２７所示，ｖＲ 能够长期保持在接近稳定界限的稳

定域中；

图２２７　应用脉冲步进控制的控制周期

③ 以一常数的ｐＲ 步进长度使ｖＲ 不能达到稳定域时，通过其后时间的无限制的增压，使

ｖＲ 强制进入不稳定域，使控制周期继续前进。在变速器低速档时与发动机连接的驱动轮转动

惯量增加，这对制动扭矩不敏感的车轮是有效的；

④ 当－ａ信号消失，－λ１ 信号发生时，此后＋ａ信号长时间不发生时，以及＋ａ信号消失

而－λ１ 信号发生时，ｐＲ 的减压不足，ｐＲ 作分段减压，由此可补充其不足部分，从而保证对ｖＲ

的恢复。
对车轮加速度、减速度信息施加车轮滑移率信息时，就可以进行多样化控制，以适合车轮

所有的旋转状态，这是预测控制技术的主要内容。
３）学习控制技术

利用预测控制技术可以使已经达到实用化的控制技术进一步在各车种、路面以及行驶条

件下进一步提高性能，但为了扩大ＡＢＳ装置的适用范围，还需要解决以下问题：更正确识别路

面；对已经装车的各种不同的制动装置解决不同的滞后问题；对变速器不同档位引起的不同转

动惯量作出解决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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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前一个控制周期中的各个参数的状态进行学习与控制，称为学习控制技术。其主要

功能如下：
（１）更准确地识别路面：如图２２８所示，当－ａ信号消失、－λ１ 信号发生后，＋ａ信号长时

间不发生时，若阶跃减压发生两次，则认为路面是低μ，在下一个周期＋ａ信号产生之前继续减

压。图２２８中所示的阶段３学习的结果将在阶段６中运用，ｖＲ 再加速过程提前了，而且振幅

减少。如图２２９，当从高μ向低μ路面阶跃时，由于－λ２ 信号产生，直接变换为低μ路面用的

控制方法，一直到＋ａ信号发生为止。

图２２８　分段减压过程学习

图２２９　从高μ向低μ阶跃时的控制周期

（２）对不同滞后现象与转动惯量进行学习修正：如图２３０所示，为了保证车轮恢复到稳

定域的旋转状态是最佳的，应通过检测车轮恢复到稳定域后的再减速过程来识别。由于制动

装置滞后或车轮转动惯量不同而造成的车轮再加速过程的差异，调整阶梯形式压力上升的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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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３０　由于再减速对第一步Δｐ１ 进行调整的必要性

（ａ）滞后量不同时　（ｂ）转动惯量不同时

一步Δｐ１。
如图２３１所示，在第一个阶跃完成后，检测车轮再次突然进入不稳定域之前的阶跃数ｎ。

一般ｎ在３～４之间最合适，则对应于滞后量或转动惯量的Δｐ１ 是合适的，没有必要再变更下

一个周期的第一阶跃增压时间Δｔ０；若ｎ不在此范围之内，则Δｐ１ 不合适，应对Δｔ０ 作一些变

更。若ｎ偏大，则Δｐ１ 不足，在下一次过程中增大Δｔ０；ｎ偏小，则Δｐ１ 过大，在下一次过程中

减小Δｔ０。

图２３１　再减速过程的学习

２．１．３　防抱制动系统的构成

如图２３２所示，防抱制动系统ＡＢＳ主要由车轮转速传感器、电子控制器及压力调节器三

部分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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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３２　ＡＢＳ的构成

２．１．３．１　ＡＢＳ车轮转速传感器

ＡＢＳ车轮转速传感器有电磁感应式与霍尔式两大类。
电磁感应式车轮转速传感器的作用是检测出制动车轮的转速，并把速度信号送到电子控

制器。如图２３３所示，传感器主要由磁铁、电极和线圈组成，安装在随车轮或驱动轴一起旋转

的齿圈处并与齿圈对准，齿圈外圈是细轮齿。齿圈在由永久磁铁产生的磁场中旋转，齿圈齿顶

和电极之间的间隙就以一定的速度变化，使齿圈和电极组成的磁路中的磁阻发生变化。其结

果使磁通量周期性增减，在线圈两端产生正比于磁通量增减速度的感应电压，此感应电压正比

于车轮转速。
图２３４给出了ＡＢＳ车轮转速传感器常用三种安装形式。
图２３５给出了两种车轮转速传感器安装位置。
霍尔式车轮转速传感器的主要工作原理是利用霍尔现象产生与车轮转速成正比的霍尔

电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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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３３　转速传感器的基本结构 图２３４　转速传感器的安装形式

图２３５　车轮转速传感器安装位置

（ａ）车轮上的速度传感器　（ｂ）主减速器中的速度传感器

２．１．３．２　ＡＢＳ电子控制器（ＥＣＵ）

电子控制器的作用是：接收来自车轮转速传感器的交流信号，计算出车轮速度、滑移率和

车轮的加、减速度，把这些信号加以分析，对制动管路压力发出控制指令。另外，还对 ＡＢＳ的

其他部件的功能进行监控，当这些部件发生异常时，使ＡＢＳ系统停止工作，恢复到常规制动方

式并给驾驶员报警（指示灯或蜂鸣器）。

１）ＥＣＵ电路构成

目前的ＥＣＵ主要由集成度和运算精度都很高的数字电路构成。

ＡＢＳ电控单元的内部结构如图２３６所示。为确保系统工作的安全可靠性，在许多 ＡＢＳ
的ＥＣＵ中采用两套完全相同的微处理器，一套用于系统控制，另一套则起监测作用，它们以相

同的程序执行运算，一旦监测用ＥＣＵ发现其计算结果与控制用ＥＣＵ所算结果不相符，则ＥＣＵ
立即让制动系统退出ＡＢＳ控制，只维持常规制动。这种“冗余”的方法可保证系统更加安全。

ＥＣＵ的内部电路结构主要包括：
（１）输入级电路：以完成波形转换整形（低通滤波器）、抑制干扰和放大信号（输入放大器）为

目的，将车轮转速传感器输入的正弦波信号转换成为脉冲方波，经过整形放大后，输给运算电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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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３６　ＡＢＳ电子控制单元的内容结构（四传感器四通道系统）

输入级电路的通道数视ＡＢＳ所设置的传感器数目而定，通常以三通道和四通道为多见。
（２）运算电路（微型计算机）：根据输入信号运算电磁阀控制参数。主要根据车轮转速传

感器输入信号进行车轮线速度、开始控制的初速度、参考滑移率、加速度和减速度等运算，调节

电磁阀控制参数的运算和监控运算，并将计算出的电磁阀控制参数输送给输出级。
（３）输出级电路：利用微机产生的电磁阀控制参数信号，控制大功率三极管向电磁阀线圈

提供控制电流。
（４）安全保护电路：将汽车１２Ｖ电源电压改变并稳定为ＥＣＵ工作所需的５Ｖ标准电压，

监控这种工作电压的稳定性。同时监控输入放大电路、ＥＣＵ 运算电路和输出电路的故障信

号。当系统出现故障时，控制继动电动机和继动阀门，使 ＡＢＳ停止工作，转入常规制动状态，
点亮ＡＢＳ警示灯，将故障以故障码的形式存储在ＥＣＵ内存中。

２）ＥＣＵ电路的控制系统（如图２．３７所示）
图中所示ＡＢＳ的ＥＣＵ控制系统为四传感器三通道（前轮独立控制、后轮低选控制），传感

器输入端ＦＲ＋～ＲＬ－。回油泵电机受ＥＣＵ和油泵继电器共同控制，有两种工作状态：

① 减压时高速运转：ＥＣＵ通过 ＭＲ端口向油泵继电器线圈加电，继电器触点闭合，蓄电

池直接向电机供电，电机高速运转，迅速将制动液泵回到制动主缸。

② 其余时间低速运转：ＥＣＵ 停止向油泵继电器线圈供电，继电器触点断开，ＥＣＵ 经由

ＭＴ端子通过电阻向油泵电机加较小电流（２Ａ），油泵低速运转，将储能器中制动液抽空，以备

下次减压时储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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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３７　ＡＢＳ的ＥＣＵ控制系统

制动压力调节器中三个电磁阀线圈与一个监测电阻并联，共同受ＥＣＵ 和电磁阀继电器

控制。点火开关未接通时，电磁阀继电器线圈中无电流，继电器常闭触点使电磁阀继电器线圈

搭铁，ＡＢＳ不工作。接通点火开关后，在短时间内，ＥＣＵ 仍不向电磁阀继电器线圈供电，此

时，ＡＢＳ警示灯经维修连接器、电磁阀继电器常闭触点搭铁而点亮，ＥＣＵ对系统自检。如系

统无故障，６ｓ后ＥＣＵ向电磁阀继电器线圈供电，常闭触点断开，常开触点闭合，电磁阀线圈经

常开触点与电源相连，此后，电磁阀的状态完全由ＥＣＵ控制，也即电磁阀线圈可以经过ＳＦＲ、
ＳＦＬ、ＳＲＲ和ＧＮＤ端口由ＥＣＵ加以控制。

监测电阻用来检测电磁阀线圈的故障，当线圈出现故障时，电阻两端的电压发生变化，通

过ＡＳＴ端子将此故障信息输入ＥＣＵ，同时切断调节器电路，ＡＢＳ退出工作。
按照ＡＢＳ通道（Ｍ）数目和传感器（Ｓ）数目的多少可以将 ＡＢＳ分成多种类型（见表２２），

它们各自表现出不同的特点。

表２２　ＡＢＳ按通道数目和传感器数目的分类及工作特点

系统

名称

传感

器数
通道数

适用制动

回路类型
控制方法 特　　点

４Ｓ４Ｍ ４ ４

ＨＨ 四轮独立控制

四轮均可充分利用地面附着力，但在对分

路面或左右轮载荷差别较大时制动，汽车

方向稳定性不好，较少采用

Ｘ
前轮独立控制

后轮低选控制
制动效能稍差，但汽车方向稳定性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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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系统

名称

传感

器数
通道数

适用制动

回路类型
控制方法 特　　点

４Ｓ３Ｍ ４ ３ Ｘ或 ＨＨ
前轮独立控制

后轮选择控制

３Ｓ３Ｍ ３ ３ ＨＨ
前轮 独 立、后 轮 近 似 选 择

控制

占总附着力８０％的两前轮独立控制，两后

轮按低选、同时控制是大多数汽车采用的

型式之一

４Ｓ２Ｍ ４ ２ Ｘ
前轮 独 立 控 制、后 轮 选 择

控制

２Ｓ２Ｍ ２ ２ Ｘ
前轮 独 立、后 轮 对 角 前 轮

控制

在各种复杂路面上难以使方向稳定性、制

动距离和转向操纵能力得到兼顾，较 少

采用

１Ｓ１Ｍ １ １ ＨＨ 前轮无、后轮近似选择控制
后轴车轮按低选原则控制，可改善汽车的

方向稳定性

图２３８　分离式制动压力调节器

１－助力器　２－仪表板　３－ＡＢＳ指示灯

４－制动踏板　５－ＡＢＳ线路　６－压力调节器

７－电脑　８－车速传感器　９－车轴　１０－制动油管

１１－制动主缸

２．１．３．３　压力调节器

压力调节器是ＡＢＳ系统的执行元件。ＡＢＳ系统控制车轮滑移率的执行机构是系统压力

调节装置，ＥＣＵ根据车轮速度传感器发出的信号，由计算机判断确定车轮的运动状态，向驱动

压力调节装置的电磁阀线圈发出指令，通过电磁阀的动作来实现对制动分泵的保压、减压和增

压控制。压力调节装置的电磁阀以很高的频率工

作，以确保在短时间内有效地对车轮滑移率实施

控制。
压力调节器根据车型、性能和制造成本方面的

原因有许多结构形式，大体分为真空式、液压式、机

械式、空气式、空气液压式。其中最常用的是液压

式和空气式。
１）液压式调节器

液压式制动压力调节器主要由供能装置（液压

泵、储液器等）、电磁阀和调压缸等组成。从布置方

式上看，有将压力调节装置独立于制动主缸、助力

器的分离式布置型式（图２３８），它具有布置灵活、
成本低，但管路复杂的特点；也有压力调节装置以

螺栓与主缸和助力器相连的组合式布置型式，它具

有结构较紧凑、成本较低的优点；还有将压力调节

装置与主缸和助力器制成一体的整体式布置方式

（图２３９），其 结 构 更 加 紧 凑、管 路 少、更 加 安 全

可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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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３９　整体式制动压力调节器

通常，制动压力调节器串联在制动主缸与轮缸之间，由电脑通过电磁阀直接或间接地调节

轮缸的制动压力。若以压力调节器直接控制制动管路中油液的进出，让制动油液在轮缸内外

不断循环，从而达到调节轮缸制动压力的目的，这种方法称为循环调压方式；而若采用压力调

节器，通过专用的压力调节缸间接控制制动轮缸的压力，实现ＡＢＳ的压力调节，称为变容积调

压方式。
如图２４０所示，电磁阀由螺旋管、固定铁心和可动铁心组成。通过改变螺旋管的电流改

变磁场力，控制两铁心之间的吸引力，该吸引力与弹簧力方向相反，从而控制了柱塞的位置，达

到改变三个阀口之间通路的目的。

图２４０　３／３电磁阀的动作过程

（１）循环式调压系统的工作过程：常规制动时电磁阀不通电，柱塞处于图２４１（ａ）所示位

置，主缸和轮缸是相通的，主缸随时控制压力的增减。这时，液压泵不需工作。
当电磁阀通入较大电流时，柱塞移至上端，主缸和轮缸的通路被截断，轮缸和液压油箱接

通，轮缸的制动液流入储液器，制动压力降低。与此同时，驱动电机启动，带动液压泵工作，把

流回储液器的制动液加压后输送到主缸，为下一个制动周期作好准备，如图２４１（ｂ），这一过

程为减压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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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４１（ｃ）为保压过程。给电磁阀通入较小电流，柱塞移至图所示位置，所有的通路都被

截断，所以能保持制动管路中的制动压力不变。

图２４１　循环式调压器的工作过程

（ａ）常规制动过程　（ｂ）减压过程　（ｃ）保压系统　（ｄ）增压过程

电磁阀断电，柱塞在回位弹簧作用下又回到图２４１（ｄ）所示的 ＡＢＳ不工作的初始位置。
主缸与轮缸再次相通，主缸一端的高压制动液（包括输液泵输出的制动液）再次进入轮缸，使制

动压力增加。这一过程称为增压过程。
（２）可变容积式压力调节系统工作过程：如图２４２（ａ）所示为常规制动过程。动力活塞被

回位弹簧推至左端，活塞顶开单向阀，使主缸和轮缸之间的管路接通，主缸直接控制制动压力。
如图２４２（ｂ）所示为减压过程。电磁阀通入较大电流，电磁阀内的柱塞移到右边，储能器

中储存的高压液体通过管路作用到动力活塞的左侧，产生一个与回位弹簧方向相反的作用力，
使动力活塞右移，单向阀关闭，主缸和轮缸之间的通路被截断。另外，由于动力活塞右移而使

轮缸油路一侧容积增加，其制动压力减少。
如图２４２（ｃ）所示为保压过程。给电磁阀通入较小的电流，电磁阀柱塞移向左侧，关闭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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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４２　可变容积调节器的工作过程

（ａ）常规制动过程　（ｂ）减压过程　（ｃ）保压过程　（ｄ）增压过程

能器油路，作用在动力活塞左侧的液体压力保持不变，动力活塞静止不动，管路容积不发生变

化，保持制动压力不变。
如图２４２（ｄ）所示为增压过程。电磁阀断电，柱塞回到左侧初始位置，作用在动力活塞左侧

的高压被解除，动力活塞在其回位弹簧作用下左移并顶开单向阀，使制动压力增加至初始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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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变容积式的特点是通过改变电磁阀柱塞的位置来控制动力活塞的移动，改变轮缸侧管

路容积，利用这种变化间接地控制制动压力的增减。可变容积压力调节系统的制动压力增减

速度取决于动力活塞的移动速度。
２）空气压力式调节器

空气压力式调节器主要用于大客车、中型以上货车等的气压制动系统，分为直接控制式和

引导控制式两种。
直接控制式结构简图如图２４３所示，该调节器由一个进气膜片隔离阀和两个膜片排气阀

及多个电磁阀组成，装置在继动阀或快放阀与制动气室之间。进气膜片隔离阀用来控制从继

动阀进入的空气，排气膜片用来排掉制动气室的空气，电磁阀用来调节控制膜片阀的空气。电

磁阀的各种控制状态如表２３所示。

图２４３　直接控制式空气压力式调节器

表２３　电磁阀的控制状态

电磁阀

（隔离阀）
电磁阀

（排气阀）

增压过程 关 关

保压过程 开 关

减压过程 开 开

　　图２４４所示为引导控制式调节器。在继动阀的活动活塞上部设有两个电磁阀，用来控制

辅助管路的气压，间接控制辅助管路的气压，间接地控制输向制动分泵的空气压力。这种调节

器要求控制容积尽量小一些，另外应注意到引导控制式供气管路的气压比直接控制式升高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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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所以在控制设计时要有相应处理。
引导控制式的继动阀通路容积比直接控制式要大得多，用一个电磁阀即可控制多个制动

气室。

图２４４　引导控制式空气压力式调节器

２．１．４　ＡＢＳ的试验评价及存在问题

ＡＢＳ的性能主要是以装车后进行实车道路试验的方法进行评价的。主要试验方法和评

价项目见表２４。

表２４　ＡＢＳ试验方法、路面及评价项目

试验方法 试验路面 评价项目

（１）直线行驶
（２）转向行驶制动
·曲线制动试验
·躲避障碍物试验
·换道试验
（３）强化试验

（１）均匀附着系数路面：结冰、积
雪、铺装路面

（２）不同附着系数的组合路面：结
冰、积雪、雪、铺装路面

（３）附着系数阶跃变化路面
（４）特殊路面、搓板路面、湿松附

着系数路面

（１）制动性能：制动距离、减速度、制动侧滑量
（２）汽车稳定性：汽车横摆角速度、偏转角、旋转

状态、蛇行状态
（３）操纵性：转向角、转向滑移量、转向手力的变

化、路面反冲
（４）实用性：车身振动、噪声、制动踏板反冲及行

程变化、误动作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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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测定控制初速度与制动距离的方法，大多数采用安装在车身后部的称为第５轮的非

制动轮加以牵引，对第５轮车轴上安装的齿轮的齿数应用电磁感应或光电式传感器进行检测，
并加以换算求得的方法。也可采用光学对地速度传感器进行测定。

２．１．４．１　ＡＢＳ的主要试验

１）直线行驶制动试验

（１）在均匀附着系数路面上的制动：本项目的主要试验目的是测定制动距离，试验条件为

表２５所示的各种附着系数路面和各种制动初速度。评价装用 ＡＢＳ之后的制动性能状况常

用制动距离之比：

制动距离比＝ ＡＢＳ起作用时的制动距离
无ＡＢＳ、四轮抱死时的制动距离×１００％

表２５　路面附着系数与可行制动初速度范围

路面附着系数 试验路面
可行制动初速度范围／（ｋｍ·ｈ－１）

５０　　　１００　　　１５０　　　２００

～０．１ 结冰路面

０．１～０．２ 结冰路面

０．２～０．４ 积雪路面

０．４～０．５ 潮湿铺装路面

０．６～０．８ 积水铺装路面

０．８～ 干燥铺装路面

　　在各种附着系数路面上，以１２０ｋｍ／ｈ初速度进行的直线行驶制动性能试验见图２４５，４
辆试验车均得出基本一致的结论：在越低附着系数路面上，装用 ＡＢＳ后制动距离的缩短量也

越大，制动性能效果越好。作为制动性能评价指标，在任何一种附着系数路面上，制动距离比

不得大于１１０％。
直线行驶制动的稳定性常用汽车横摆角速度来评价，装用 ＡＢＳ装置的汽车，在均匀附着

系数路面上制动时，其偏转角速度不得大于５（°）／ｓ。
（２）在不同附着系数组合路面上的制动：本项目可对ＡＢＳ系统控制逻辑和控制驱动方式

的优劣作出评价。试验路面如图２４６所示，在左右附着系数不同的组合路面上，制动时产生

的偏转力矩是随汽车结构、左右附着系数之差而变化的。制动之初，车辆在偏转力矩作用下会

发生跑偏，但操纵转向盘应能对其进行修正，能有效控制车辆的运动。
（３）附着系数阶跃变化路面上的制动：本项目可以对ＡＢＳ系统控制逻辑中路面识别的动

态响应优劣作出评价。试验路面是在一种附着系数从高到低、从低到高顺序交替排列或交错

排列的路段，若ＡＢＳ系统对路面识别的动态响应差，则当汽车从高附着系数路段进入低附着系

数路段时，会使车轮抱死，当汽车从低附着系数路段进入高附着系数路段时，会使制动距离增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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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４５　路面附着系数与制动距离比 图２４６　不同附着系数组合路面

２）曲线行驶制动试验

本项目主要对装备ＡＢＳ系统后汽车曲线行驶时制动操纵性和稳定性作出评价。汽车固

定一个方向盘转角，绕一定半径（通常为２５０ｍ）的圆周行驶时进行制动并使ＡＢＳ工作，测定汽

车的侧滑量、停车时的偏转角，然后对ＡＢＳ的效能进行评价。

３）躲避障碍物试验

本项目主要对装备ＡＢＳ系统后汽车制动时的操纵性和稳定性作出评价，通常有下列３种

试验评价方案：

图２４７　躲避障碍物试验

（１）不断施以阶跃输入转向，测量汽车相应的偏转角速度响应，评价汽车的转向响应性能

（图２４７ａ）。
（２）对无制动操作时的躲避距离和制动操作（并使ＡＢＳ工作）时的躲避距离进行比较（图

２４７ｂ）。一般制动时躲避距离大于无制动时的躲避距离。
（３）换道试验（图２４７ｃ），试验路线中，躲避距离Ｌ为一定值，改变制动初速度，汽车能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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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进入另一车道。有制动且ＡＢＳ工作时顺利换道的，初速度不应小于无制动时的换道速度。
另外，换道试验中还应测量汽车的横摆角速度α，取其最大值αｍａｘ与无制动时换道中汽车

的横摆角速度α０ 进行比较，应有αｍａｘ／α０≤１．５。
４）强化试验

强化试验主要对ＡＢＳ系统的耐久性、可靠性、环境适应性、安装强度、抗干扰能力、失效界

限等进行评价，包括在搓板路面（间距０．７～１．０ｍ，凸起高度１０～３０ｍｍ）上进行的强化道路试

验，人为改变制动系动作条件（如缓慢踏下制动踏板、不断接合和分离离合器等非常规操作）的

人工强化试验和高寒、高温、电子干扰等强化环境试验。

２．１．４．２　ＡＢＳ技术上存在的问题与解决方法

１）踏板反应

为了让ＡＢＳ能使车轮不抱死，并且形成最优制动液压，可通过对车轮制动分泵或制动钳

的液压进行减压、保压和增压进行控制。这时，作为减压手段使执行机构内容积发生变化，向

储油箱泄放，或者利用柱塞泵的泵吸作用进行减压。
可变容积式和柱塞泵循环式的减压回路通常与制动总泵相连，所以，制动液量的变化通过

制动总泵改变踏板行程而传向驾驶者。这种ＡＢＳ动作中制动踏板行程的变化，是有关路面与

制动状况、ＡＢＳ的工作状态、在打滑路面上行驶状态的反应。要限制制动踏板行程的过度变

化，即允许制动踏板行程变化的同时要限制该行程在较小的范围内。为此，在ＡＢＳ控制中，为

了避免对制动总泵的影响，装设有阀门，并已实用化。
２）动作噪声

噪声发生原因有：①随着液压变化产生的振动和噪声；②液压元件本身的振动传向车身；

③液压元件本身发出的噪声。如由柱塞泵输出液压脉冲产生的噪声、由于开启与关闭电磁阀

引起液压急速变化产生的脉冲噪声、由于脉冲产生的制动管路振动传向车身并且噪声强度放

大，以及油泵、电动机部分的轴承引起的振动和噪声等。为了减轻振动与噪声，在管路中设有

阻尼室；在液压元件的固定部位使用软性安装坐垫等。

２．１．５　装有ＡＢＳ汽车的驾驶与维护

目前，ＡＢＳ制动系统已经成为汽车上的标准部件，了解和掌握装有 ＡＢＳ汽车的驾驶技术

和维护特点，有助于更好的安全驾驶和维护保养时的安全。
（１）紧急制动时，一脚踩完制动踏板全部行程（踩到底），不要重复地踩放制动踏板。
（２）如果汽车几个小时没有启动，当启动发动机后，红色和黄色警告灯会亮１分钟左右，

这时不要使用紧急制动。因为停车时间太长，特别是冬天，ＡＢＳ制动系统中储压器压力降低，
当发动机启动后电动油泵工作，将液压充至正常，过程完成后，两个灯都会熄灭，ＡＢＳ系统开

始工作。
（３）对轮毂轴承要经常检查，定期进行维护。因为轮毂轴承的损坏，就可能造成制动系统

轮速传感器损坏，而轮速传感器又是ＡＢＳ系统故障最多的部件。
（４）经常检查轮胎气压，特别要注意各轮胎的气压差。轮胎气压不合格，会使制动系统控

制失控。
（５）注意检查蓄电池电压，其电压应不低于１１Ｖ，否则 ＡＢＳ制动系统不能正常工作。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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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快速充电器前应将蓄电池电缆拆下，千万不可使用快速充电器来启动发动机。
（６）制动液应按原厂推荐牌号选用。美、日、韩轿车对 ＡＢＳ制动系统推荐ＤＯＴ３或与之

相当的制动液，不宜使用ＤＯＴ５。制动液最好一年更换一次。因ＤＯＴ３制动液含水２％，一年

后含水３％，而１８月含水达５％，沸点降低２５％。
（７）检查和拆卸液压部分时，应先泄压（一般的泄压方法是，断开 ＡＢＳ制动系统电源，用

力踩制动踏板２０次以上，当感觉踩踏力明显增加即可），特别是整体式ＡＢＳ制动系统，油压很

高（有的储液器油压达３４ＭＰａ），否则会伤人。
（８）ＡＢＳ制动系统有故障时，不可带故障运行，应立即拔下安全断电器插头，以普通制动

方式进行制动，并立即送修理厂检查。
（９）对装有ＡＢＳ制动系统的汽车，驾驶时不要以为很保险，可以高速制动。紧急制动时

仍要控制车速，特别是转弯时。目前国内外 ＡＢＳ制动系统控制的车速范围一般为１５～
１６０ｋｍ／ｈ，高级轿车控制车速范围扩大到８～２６０ｋｍ／ｈ以至更高。因此紧急制动后期或低速

时（１５ｋｍ／ｈ或８ｋｍ／ｈ）制动，车轮有拖印现象是正常的。
（１０）ＡＢＳ制动系统工作时，不断有压力调节，在制动踏板上有些脉动，但踏板没有移动；

还可以听到电磁阀的工作声响，也可感觉到悬架系统前后运动，这是正常现象，说明 ＡＢＳ制动

系统正常工作。
（１１）更换制动液或维护作业结束后，要对ＡＢＳ制动系统排气。在进行排气时，要把 ＡＢＳ

制动系统的ＥＣＵ断开，绝对不能让ＡＢＳ制动系统起作用。

２．２　ＡＳＲ驱动防滑控制系统

ＡＢＳ用于防止汽车制动过程中车轮抱死，将车轮的滑移率控制在理想的范围内，以缩短

制动距离，提高汽车制动时的方向稳定性和转向操纵性，从而提高汽车行驶的安全性。随着对

汽车性能要求的提高，不仅要求在制动过程中防止车轮抱死，而且要求在驱动过程中防止驱动

轮滑转，使汽车在汽车驱动过程中的方向稳定性、转向控制能力和加速性能都得到提高，因此

采用了汽车驱动防滑转系统ＡＳＲ（ＡｃｃｅｌｅｒａｔｉｏｎＳｌｉｐ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由于ＡＳＲ是通过调节驱动

轮的牵引力实现对驱动车轮控制的，因此又称为牵引力（或驱动力）控制系统 ＴＣＳ（Ｔｒａｃｔｉｏｎ
ＣｏｎｔｒｏｌＳｙｓｔｅｍ）。ＡＳＲ是ＡＢＳ的完善和补充，ＡＳＲ可单独设置，但大多数是与 ＡＢＳ组合一

起，常用ＡＢＳ／ＡＳＲ表示，统称为防滑控制系统。

１）汽车行驶的附着条件

汽车在行驶时，驱动力的增大受到地面附着力的限制，当驱动力超过附着力时，驱动轮将

在地面上滑转。因此，汽车行驶时必须满足下面的附着条件：

ＦＴ ＝Ｍｎ

ｒ ≤Ｆｚ·μ

式中：ＦＴ———汽车驱动力（Ｎ）；

Ｍｎ———作用在驱动轮上的转矩（Ｎ·ｍ）；

ｒ———车轮半径（ｍ）；

Ｆｚ———车轮所受垂直载荷（Ｎ）。
随着驱动轮转矩的不断增大，汽车的驱动力也随之增大，但当驱动力超过地面附着力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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驱动轮开始滑转。当车轮与地面之间的附着系数非常小时，尽管驱动轮不停转动，汽车却原地

不动，即驱动轮滑转。驱动轮的滑转程度用驱动轮滑转率Ｓｄ 表示：

Ｓｄ ＝
车轮速度－车身速度

车轮速度 ×１００％ ＝ｒω－ｖ
ｒω ×１００％

式中：ω———车轮的旋转角速度（ｒａｄ／ｓ）；
ｖ———车身速度（ｍ／ｓ）。
当车轮在地面上纯滚动时，ｖ＝ｒω，滑转率Ｓｄ＝０；当车轮在地面上完全滑转时，ｖ＝０，滑转

率Ｓｄ＝１００％；当车轮在地面上边滚边滑时，ｖ＜ｒω，滑转率０＜Ｓｄ＜１００％。
驱动时纵向附着系数与滑转率的关系如图２４８，与制动相似。当滑转率在１０％～２０％

时，纵向附着系数达到峰值，此时横向附着系数也比较大；而当滑转率在１００％时，即车轮完全

空转时，纵向附着系数变小，且横向附着系数几乎为零。此时产生的驱动力最低，对于后轮驱

动汽车会失去方向稳定性，对于前轮驱动汽车会失去转向控制能力。为了最大限度地利用附

着系数，获得最大的驱动力，得到较好的方向稳定性和转向能力，防止驱动时车轮滑转，必须将

滑转率控制在１０％～２０％的目标值范围内。

图２４８　纵向附着系数与滑转率的关系

ＡＳＲ能在驱动轮滑转时自动调节滑转率，充分利用驱动轮的最大附着力，具体优点如下：
（１）在汽车起步、行驶过程中提供最佳驱动力，从而提高了汽车的动力性，特别是在附着

系数较小的路面上，起步、加速性和爬坡能力良好。
（２）能保持汽车的方向稳定性和前轮驱动的转向控制能力。
（３）减少轮胎的磨损和降低发动机油耗。

２）ＡＳＲ的控制方式

ＡＳＲ控制驱动轮最佳滑转率的方式主要有：
（１）对发动机输出转矩进行控制：①调节燃油量，如减少或中断供油；②调整点火时间，如

减小点火提前角或停止点火；③调整进气量，如调整节气门的开度和辅助空气装置。在上述方

法中，从加速圆滑、燃烧完全和减少污染角度看，调整进气量最好，但调整节气门反应速度较

慢。调整点火时间和燃油量反应速度较快，能补偿调整节气门的不足，但推迟点火时间控制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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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易造成失火、燃烧不完全、增加排气净化装置中三元催化剂的负担。如果只减少燃油喷射

量，因受燃烧室内废气的影响，又会使燃烧过程延迟。
（２）对驱动轮进行控制：通过对发生滑转的驱动轮直接施加制动（增加车轮制动分泵的压

力），历时时间短，可迅速有效地防止驱动轮滑转。但为了制动过程平衡，出于舒适性考虑，其

制动力应缓慢升高。该控制方式一般都作为调整进气量（控制节气门开度），改变发动机输出

转矩方式的补充。
对驱动轮进行制动控制还能起到差速锁的作用。对滑转的驱动车轮施加一定的制动力，

能使处于高附着系数路面的车轮产生更大的驱动力。如图２４９所示，当右驱动轮行驶在高附

着系数路面上、左驱动轮行驶在低附着系数路面上时，若汽车加速，在没有 ＡＳＲ装置时，由于

差速器的作用，高附着系数侧车轮产生的驱动力与处于低附着系数侧车轮只能产生很小的驱

动力是相等的，都等于ＦＬ。如果这时对低附着系数侧车轮施加制动，就会在制动盘的有效半

径上产生作用力ＦＢ，通过差速器高附着系数侧车轮上产生作用力Ｆ
Ｂ （Ｆ

Ｂ ＝ＦＢ×（制动盘有效

半径／驱动轮的有效半径））。此时作用于驱动轮上的全部驱动力可增大到最大值ＦＴ（ＦＴ＝
ＦＨ＋ＦＬ＝２ＦＬ＋Ｆ

Ｂ ）。

图２４９　制动控制产生的差速锁作用 图２５０　差速器锁止控制

为防止制动过热，这种方法只能在低速行驶时短时间（１～２ｓ）使用。
（３）对可变锁止差速器进行控制：电子控制可变锁止差速器（ＥＤＳ），又称防滑差速器控

制，在差速器向车轮输出端的多片离合器片上，以增减液压实现锁止控制，如图２５０所示。这

种锁止方式可以使锁止程度逐渐变化，锁止范围可从０％～１００％。控制压力来自蓄能器的高

压油液。压力值的大小由ＥＣＵ控制电磁阀调节，并由压力传感器和驱动轮速传感器产生的

信号反馈给ＥＣＵ，实行反馈控制。
电子控制差速器，可以把左右驱动轮的滑转率之差控制在允许范围内。当汽车起步时，调

节差速器的锁止程度，能使驱动轮充分发挥，提高车速与行驶稳定性；当左右驱动轮在不同的

分离附着系数路面上以及弯道上行驶时，能提高汽车稳定行驶能力。
在上述控制方式中，前两种运用较多。这些控制方式可以被单独使用，但目前组合使用较

广泛。

３）典型汽车ＡＳＲ驱动防滑系统的组成

以凌志ＬＳ４００型轿车为例，该车防滑转系统与防抱死制动系统组合使用，简称防滑控制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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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ＢＳ／ＴＲＡＣ）。在制动过程中，采用循环调压方式、四通道、四轮独立控制；在驱动控制过程中，
通过调节副节气门的开度和驱动轮介入制动的方式，对两后轮驱动轮进行防滑转控制。

凌志轿车ＡＢＳ／ＴＲＡＣ主要由轮速传感器、ＡＢＳ／ＴＲＡＣＥＣＵ、制动压力调节器、ＴＲＡＣ隔

离电磁阀总成、ＴＲＡＣ制动供能总成、主副节气门传感器、副节气门控制步进电动机等组成，
其结构及车上安装位置如图２５１所示。

图２５１　凌志ＬＳ４００型轿车ＡＢＳ／ＴＲＡＣ主要部件的车上布置

１－后轮速传感器　２－制动开关　３－空档开关　４－ＴＲＡＣ供油泵　５－ＴＲＡＣ供油泵电动机继电器　６－ＴＲＡＣ
蓄能器　７－制动液位开关　８－ＴＲＡＣ制动器主继电器　９－前轮速传感器　１０－ＡＢＳ执行器　１１－ＴＲＡＣ执行

器　１２－副节气门位置传感器　１３－主节气门位置传感器　１４－ＴＲＡＣ副节气门电动机　１５－ＴＲＡＣ副节气门继

电器　１６－ＡＢＳ和ＴＲＡＣ的ＥＣＵ　１７－发动机和变速器　１８－ＴＲＡＣ关断开关　１９－ＴＲＡＣ警示灯

（１）轮速传感器：在４个车轮上各安装一个电磁感应式轮速传感器，向 ＡＢＳ／ＴＲＡＣ的

ＥＣＵ输入各车轮的轮速信号。
（２）ＡＢＳ／ＴＲＡＣ的ＥＣＵ：ＡＢＳ／ＴＲＡＣ的ＥＣＵ集制动防抱死和驱动防滑系统控制于一

体，有３个八位微处理器，通过一个串行缓冲寄存器进行通信，各微处理器之间可进行相互监

测。ＡＢＳ／ＴＲＡＣ的ＥＣＵ接收处理各车轮轮速传感器输入的信号，形成相应的控制指令，驱

动制动压力调节器及节气门控制电机，进行制动防抱死和驱动防滑转控制。ＡＢＳ／ＴＲＡＣ的

ＥＣＵ还接收设置在制动主缸储液室中的液位开关、设置在 ＴＲＡＣ制动供能总成中的压力开

关等输入信号。

ＡＢＳ／ＴＲＡＣ的ＥＣＵ定期对系统中的主要电器部件进行检测，对系统状态进行监控。若

系统出现故障，会自动停止ＡＢＳ或ＴＲＡＣ工作，避免对系统进行错误控制，同时点亮警示灯，
以提醒驾驶员注意，并将故障信息存入存储器，进行自诊断时通过代码形式显示各种故障。

ＡＢＳ／ＴＲＡＣ的ＥＣＵ主要对制动压力调节器装置中的４个三位三通电磁阀和电动回液

泵、ＴＲＡＣ隔离电磁阀总成中的３个二位二通隔离电磁阀、ＴＲＡＣ制动供能总成中的电动供

液泵以及副节气门控制步进电动机等进行控制。
（３）ＡＢＳ执行器：制动压力调节器的结构如图２５２所示。主要由４个三位三通调压电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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阀、两个储液器、一个电动双连回液泵组成。４个三位三通调压电磁阀分别设置在通往４个制

动轮缸的制动液通路中，可以分别对４个制动轮缸的制动压力进行增压、保压和减压调节。两

个储液器分别用于接纳在制动压力调节过程中从制动轮缸流出的制动液，电动双连回液泵在

制动压力调节过程中将流入储液器中的制动液泵回到制动主缸或 ＴＲＡＣ制动供能总成的储

液器中。在制动压力调节器装置上安装了调压电磁阀继电器和电动回液泵继电器。

图２５２　制动压力调节器

１－线束夹　２－继电器护罩　３－继电器罩盖　４－调压电磁阀继电器

５－制动压力调节器　６－安置座　７－电动回液泵继电器

图２５３　ＴＲＡＣ隔离电磁阀总成

１－储液室隔离电磁阀　２－蓄能器隔离电磁阀

３－制动主缸隔离电磁阀　４－压力开关

（４）ＴＲＡＣ执行器：ＴＲＡＣ执行器主要由 ＴＲＡＣ
隔离电磁阀总成和ＴＲＡＣ制动供能总成组成。

ＴＲＡＣ隔离电磁阀总成如图２５３所示。该装置

通过管路与制动主缸、制动压力调节器和 ＴＲＡＣ制动

供能总成相连，主要由制动主缸隔离电磁阀、蓄能器隔

离电磁阀和储液室隔离电磁阀组成。在未介入驱动防

滑转制动时，３个隔离电磁阀不通电，制动主缸电磁阀

处于接通状态，将制动主缸至制动压力调节器中后调

压电磁阀的制动液通路接通；蓄能器隔离电磁阀处于

截止状态，将制动压力调压器中后调压电磁阀至储液

室的制动液路封闭。
在ＴＲＡＣ工作过程中，３个隔离电磁阀在 ＡＢＳ／

ＴＲＡＣ的ＥＣＵ的控制下全部通电，此时制动主缸隔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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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磁阀处于关闭状态，以防止制动液流回制动主缸；蓄能器隔离电磁阀处于接通状态，将蓄能

器升压后的制动液通过电磁阀送到后轮制动轮缸；储液室隔离电磁阀也处于接通状态，以便能

将储液器及制动轮缸的制动液送回制动主缸。
ＴＲＡＣ制动供能总成如图２５４所示。该装置通过管路与制动主缸储液室和 ＴＲＡＣ隔离

电磁阀总成相连，主要由电动供液泵和蓄能器组成。电动供液泵将制动液自储液室以一定压

力泵入蓄能器，作为驱动防滑转制动介入时的制动能源。
压力开关（或压力传感器）安装在ＴＲＡＣ隔离电磁阀总成旁边，其信号送入 ＡＢＳ／ＴＲＡＣ

的ＥＣＵ 后，用 来 控 制 ＴＲＡＣ 电 动 供 液 泵 是 否 运 转。压 力 开 关 为 接 触 型，当 信 号 高 于

１３．２４ＭＰａ时开关断开；当液压低于９．３２ＭＰａ时开关闭合，接通供液泵电动机电路。

图２５４　ＴＲＡＣ制动供能总成

１－蓄电器　２－泵电动机　３－继电器

图２５５　副节气门

１－副节气门　２－步进电动机　３－节气门体

４－主节气门位置传感器　５－副节气门位置传感器

（５）副节气门装置：副节气门设置在发动机节气门体由加速踏板控制的主节气门上方，由

步进电动机控制，如图２５５所示。

图２５６　副节气门的各种位置

（ａ）全开位置　（ｂ）半开位置　（ｃ）全闭位置

副节气门主要用在驱动防滑转过程中对发动机输出的转矩进行调节。在 ＴＲＡＣ不工作

时，步进电动机未通电，副节气门全开，发动机进气量由主节气门控制；ＴＲＡＣ工作时，副节气

门的开度由步进电动机根据 ＡＢＳ／ＴＲＡＣ的ＥＣＵ 的指令，使节气门处于开启一半至全闭位

置，副节气门的各种位置如图２５６所示。节气门体上设置两个分别测量主副节气门开度的节

气门开度传感器，感测信号通过发动机和变速器的ＥＣＵ输入到ＡＢＳ／ＴＲＡＣ的ＥＣ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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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ＡＳＲ驱动防滑系统的控制原理

（１）利用车轮速度传感器经常测定、比较前轮转速与后轮转速，检测后轮打滑发生的

情况。
（２）驾驶者开启主节气门，当后轮的平均速度超过“节气门控制设定速度”，则 ＡＳＲ的节

气门控制进入工作状态。即对副节气门进行节流，减小发动机输出扭矩。
（３）若经过上述第２项控制后，后轮的打滑程度加剧，超过“制动控制设定速度”时，则

ＡＳＲ的制动控制作用于后轮，即后轮制动液压增大，以减小后轮的打滑。
（４）当后轮速度开始下降，保持副节气门开度，制动控制工作时，则后轮制动液压保持

不变。
（５）当后轮转速下降，“制动控制设定速度”也下降时，则后轮制动液压下降。
（６）当后轮转速下降，“节气门控制设定速度”也下降时，则副节气门开启。
（７）过程（２）～（４）循环，直至打滑消失。
５）实际的凌志轿车ＡＢＳ／ＴＲＡＣ的防滑控制系统

实际的凌志轿车ＡＢＳ／ＴＲＡＣ的防滑控制系统，如图２５７所示。
（１）未进行防滑转控制：制动压力调节器和 ＴＲＡＣ隔离电磁阀总成中各电磁阀均不通

电，制动主缸与制动轮缸的制动液相通；蓄能器制动液压保持一定压力；副节气门因步进电动

机不通电而保持全开。
（２）制动防抱死控制：汽车制动时，制动主缸制动液通过各调压电磁阀进入各制动轮缸，

ＥＣＵ根据车轮转速信号判定车轮制动状态，通过控制供给调压电磁阀电流的大小，控制制动

轮缸制动压力，使车轮一直处于ＡＢＳ最佳控制滑移率范围内，发挥最佳制动效能。
（３）驱动防滑转控制：在驱动过程中，ＥＣＵ根据车轮转速传感器输入的信号，判定驱动车

轮的滑转率超过控制门限值时，ＡＢＳ／ＴＲＡＣ防滑转系统进行驱动防滑控制。ＥＣＵ使副节气

门控制步进电动机通电，副节气门开度减小，发动机输出转矩减小，有效防止车轮打滑；当

ＥＣＵ判定需要对车轮进行制动介入时，将使 ＴＲＡＣ隔离电磁阀总成中的３个隔离电磁阀通

电，使制动主缸隔离电磁阀处于截止状态，而使蓄能器、储液室隔离电磁阀处于导通状态，蓄能

器的制动液进入轮缸，后轮制动力随之增大。ＥＣＵ通过控制两后轮调压电磁阀的通过电流，
对后轮制动力进行增大、保持和减小的调节。

６）ＡＳＲ的工作特点

（１）ＡＳＲ可以由驾驶员通过ＡＳＲ选择开关对其是否进入工作状态进行选择。在ＡＳＲ进

行防滑转调节时，ＡＳＲ工作指示灯会自动点亮，如果将 ＡＳＲ关闭，ＡＳＲ关闭指示灯会自动

点亮。
（２）ＡＳＲ处于关闭状态时，副节气门将自动处于全开位置；ＡＳＲ制动压力调节器不会影

响制动系统的正常工作。
（３）如果在ＡＳＲ处于防滑转调节过程中，驾驶员踩下制动踏板进行制动时，ＡＳＲ将会自

动退出防滑转调节过程，而不影响制动过程的进行。
（４）ＡＳＲ通常只在一定的车速范围内进行防滑转调节，当车速达到一定值后（１２０ｋｍ／ｈ

或８０ｋｍ／ｈ），ＡＳＲ将会自动退出防滑转调节过程。
（５）ＡＳＲ在其工作车速范围内通常具有不同的优先选择性。在车速较低时以提高牵引

力为优先选择，此时对两驱动车轮施加的制动力矩可以不同，即对两后轮制动轮缸的制动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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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分别调节。而在车速较高时以提高行驶方向稳定性为优先选择，此时对两驱动车轮施加

的制动力矩应是相同的，即对后轮制动轮缸的制动压力进行一同调节。
（６）ＡＳＲ具有自诊断功能，一旦发现存在影响系统正常工作的故障时，ＡＳＲ将自动关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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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向驾驶员发出警示信号。

２．３　ＶＳＣ车辆稳定控制系统

随着汽车行驶车速的不断提高，急速转弯行驶时由于驾驶人员操作经验不足，极易造成车

辆进入动力学不稳定状态，车辆可能会不按驾驶人员所希望的路线行驶，出现过多转向或严重

转向不足，甚至急剧旋转。
车辆稳定性控制（防侧滑控制装置）ＶＳＣ（Ｖｅｈｉｃｌｅ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Ｃｏｎｔｒｏｌ）（丰田汽车公司开发）

是在ＡＢＳ／ＡＳＲ的基础上开发的控制功能更完全的新一代汽车主动安全控制装置。车辆动态

控制系统ＶＤＣ（ＶｅｈｉｃｌｅＤｙｎａｍｉｃｓＣｏｎｔｒｏｌＳｙｓｔｅｍ），电子稳定化程序／电子稳定化控制程序系

统ＥＳＰ［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Ｓｔａｂ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Ｐｒｏｇｒａｍ／（ｃｏｎｔｒｏｌ）Ｐｒｏｃｅｄｕｒｅ］（由德国梅赛德斯奔驰和波

许公司联合开发），这些控制技术对车辆在所有的行驶状态下，尤其在车辆转弯时发生的车轮

侧滑控制具有明显的优点。
ＡＢＳ／ＡＳＲ主要用于消除制动刹车和加速踏板操作（行驶）时出现的不稳定因素，以确保

操纵的稳定性。为此，必须控制制动力和发动机输出功率，以确保行驶与制动性能。这种控制

过程在ＶＳＣ中虽然相同，但控制程序不尽相同。通常情况下，车辆按照转向操纵可以稳定转

弯，但由于路面状况、车速、紧急避让等难以预计的外部情况，会出现不稳定因素（其结果是从

剧烈的不足转向→漂移或剧烈的过度转向→转向掉头）。在这种情况下，ＶＳＣ系统进入工作

状态，控制发动机输出功率和各车轮的制动力，进行转向修正控制，从而确保车辆姿势和操纵

稳定性。这就是ＶＳＣ系统的控制。
ＶＳＣ系统的控制构成，如图２５８。

图２５８　ＶＳＣ系统构成图

１－ＶＳＣ执行器　２－制动总泵压力传感器　３－转向舵角传感器　４－加速度传感器　５－横向摆动率传感器

６－节气门动作器　７－节气门位置传感器　８－车轮速度传感器　９－ＡＢＳ、ＡＳＲ与ＶＳＣ用ＥＣＵ

为了使ＶＳＣ系统有效地发挥功能，必须具备与其他系统组成控制网络的功能。没有这种

协调控制就不能发挥 ＶＳＣ的功能。ＶＳＣ系统的协调控制系统包括辅助节气门控制，ＴＥＭＳ
控制，ＥＦＩ控制与ＥＣＴ控制等。

辅助节气门控制：控制节气门执行元件，减小节气门开度，节制发动机输出功率，使驱动力与

ＶＳＣ的制动力以相反的作用，使之不受干扰。在不干扰ＶＳＣ制动力的情况下，减小驱动力。

ＴＥＭＳ（ＴＯＹＯＴＡ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ａｌｌｙＭｏｄｕｌａｔｅｄＳｕｓｐｅｎｓｉｏｎＳｙｓｔｅｍ 丰田汽车电子调整悬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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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控制：可以提高ＶＳＣ制动力作用的悬架的阻尼力，限制车辆姿势的变化，提高汽车的贴

地性能，从而提高ＶＳＣ的制动力。
ＥＦＩ（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ＦｕｅｌＩｎｊｅｃｔｉｏｎ电子控制燃油喷射系统）控制与ＥＣＴ（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ａｌｌｙＣｏｎ

ｔｒｏｌｌｅｄＴｒａｎｓｍｉｓｓｉｏｎ电子控制变速器）控制：当松开制动踏板或换档时，驱动力发生变化。这

时发生强大的发动机制动力，导致干扰ＶＳＣ制动力控制，妨碍正常工作，这就必须协调ＥＦＩ和

ＥＣＴ控制。
当轮胎运动超过侧向附着力时，就会形成不稳定因素。这时有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

后轮相对于前轮更多地失去轮胎附着力，其结果是产生强烈的过多转向倾向；第二种情况是，
前轮相对于后轮更多失去轮胎附着力，这时会产生强烈的不足转向倾向。ＶＳＣ则可对上述两

种倾向起到限制作用。为了消除上述两种倾向的不稳定因素，首先应该判断是何种情况产生

了不稳定因素。
检测车辆状态的传感器有转向角传感器、车速传感器、横向摆动率传感器、横向加速度传

感器。来自传感器的信号输入到ＶＳＣ的ＥＣＵ中，以这种信号为基础进行计算和判定。
过多转向倾向的判定：判定过多转向的标准是车身的滑移角与车身滑移角速度。一般情

况下，车身滑移角增大，而且滑移角速度也增大时，就会出现过多转向的倾向。
不足转向倾向的判定：按照目标横向摆动率（由操舵角与车速决定）与实际的横向摆动率

之差来判断，当实际的比目标的横向摆动率要小时，判断为不足转向的趋势。
克服过多转向的措施：当右转弯时，出现较大的过多转向，按照这种倾向的程度，对转向外

侧的前轮进行制动。这时，使外侧产生回头的“过多转向控制转矩”，以对抗横向摆动力。当对

外侧前轮进行制动时，由于车速下降，会进一步恢复车辆的稳定性。
克服不足转向的措施：当制动不足转向的倾向强烈时，则按照其程度采取控制发动机输出

功率或对左右后轮进行制动。其结果是，使内侧产生回头的“不足转向控制力矩”，从而限制不

足转向。

２．４　四轮转向控制技术

四轮转向技术可以追溯到２０世纪６０年代，１９６２年在日本汽车工程协会技术会议上，一

位工程师提出：通过采用四轮转向的方法，可以大大提高汽车的操纵稳定性。在７０年代末，本

田和马自达汽车公司开始研究和开发四轮转向技术。直到８０年代末，四轮转向系统才得到实

际的应用。１９９０年，本田、马自达、尼桑三家汽车公司的在部分轿车上推出四轮转向系统。
１９９１年，美国克莱斯勒和日本三菱也推出了四轮转向车型。

在通常的汽车中，操纵转向盘控制前轮的转向，发挥转弯的功能，而四轮转向是前后轮都

能转向的装置。四轮转向的目的：低速行驶时作逆相转向（即后轮转向与前轮转向相反），提高

转弯半径小的转向特性；而中高速时则作同相转向（即后轮转向与前轮转向相同），提高在高速

时区域变换或转弯时的操纵稳定性。
１）四轮转向车的小转弯特性

当汽车低速转弯时，车辆的前进方向与轮胎的方向可看作几乎一致，各轮胎几乎不发生转

弯力。四轮前进方向的垂线交于一点，车辆即以该点（旋转中心）进行转弯。
如图２５９所示，低速转弯时的行驶轨迹，两轮转向车（前轮转向）时，后轮不转向，转向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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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几乎位于后轴延长线上。在四轮转向时，当后轮进行逆相转向时，转弯中心位于两轮转向轴

前方，如果前轮转角相同，则四轮转向车的转向半径缩小，小转弯性能良好，内轮差也减少。

图２５９　低速转弯时的行驶轨迹

（ａ）两轮转向　（ｂ）四轮转向

图２６０　高速转弯时两轮和四轮转向车同相操舵的比较

（ａ）两轮转向时　（ｂ）四轮转向时

２）四轮转向车的高速转弯特性

如图２６０（ａ），两轮转向车高速转弯时，前轮轮胎产生侧滑角α，产生侧滑力，车身开始自

转，车身发生偏转，后轮也产生侧滑角β，后轮产生侧滑力，四轮的力使车辆自转与公转，并且

在平衡时进行转向。但是，速度越高，离心力越大，与此平衡的侧滑力也必须增加，所以必须对

前轮给出更大的侧滑角，产生更大的侧滑力。为了给出与后轮相应的侧滑角，就有必要使车身

作更大自转运动。但是，速度越高，车身的自转运动不稳定性也增加，容易引起车辆的空转或

横向侧滑。
理想的高速转弯运动是车辆前进方向尽量与车身的方向保持一致，以限制过度的自转运

动，使前轮产生足够的侧滑力。如图２６０（ｂ）所示，在四轮转向车中由于对后轮进行相同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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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后轮也发生侧滑角β，一般β＝α，与前轮的侧滑力相平衡，限制自转运动。所以，能在车身

方向与车辆前进方向保持一致的情况下作稳定转向。
四轮转向系统可以分为三种类型：机械式四轮转向系统；机电组合控制四轮转向系统；电

控四轮转向（电控电动四轮转向，电控液压驱动四轮转向）。
四轮转向汽车的后轮转向主要有三种方式：
（１）同相位方式：在高速行驶时，后轮与前轮同向偏转。
（２）反相位方式：在低速行驶时，后轮与前轮反向偏转。
（３）同相位与反相位转换方式：在低速或急转弯行驶时，后轮先反向偏转，再同向偏转。
采用四轮转向系统时，后轮转角的大小对驾驶性能和习惯有较大的影响。如图２６１所示

为普通汽车和四轮转向汽车在相同停车位置和车距条件下，驶离人行道时的对比。图２６１（ａ）
是普通汽车正常驶出停车位置的行驶轨迹，汽车不会与前车和人行道相碰。而四轮转向汽车

在驶出停车位置时，如果后轮同向偏转（图２６１（ｂ）），汽车与前车相碰，无法驶出停车位置。
如果后轮反向偏转（图２６１（ｃ）），汽车后轮与人行道相碰，同样无法驶出停车位置。因此，四轮

转向的汽车，后轮转角不能过大，目前，四轮转向汽车的后轮转角一般控制在５°左右。

图２６１　四轮转向与普通汽车转向的比较

（ａ）普通汽车转向　（ｂ）四轮转向汽车转向时后轮同向偏转

（ｃ）四轮转向汽车转向时后轮反向偏转

３）四轮转向的转向特性

机械式四轮转向系统的转向特性如图２６２所示，当小角度转动方向盘时，后轮与前轮同

向偏转，随着转角的增大，后轮转角逐渐减小、回正，然后再反向偏转，后轮的最大转角大约为

５°左右。
机电组合控制液压驱动四轮转向系统的转向特性如图２６３所示，当车速低于３５ｋｍ／ｈ

时，后轮相对前轮反向偏转，当车速高于３５ｋｍ／ｈ时，后轮相对前轮同向偏转。与机械式四轮

转向相比，后轮的偏转方向与方向盘转角无关，而是通过传感器由车速控制。但是，方向盘转

角的大小对后轮的偏转角度有直接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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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６２　机械式四轮转向特性 图２６３　电控液压四轮转向特性

电控电动四轮转向特性如图２６４所示，当车速小于２９ｋｍ／ｈ，后轮与前轮反向偏转，其偏

转角度的大小与车速有关；在车速等于２９ｋｍ／ｈ时，后轮偏转角度为０；当车速大于２９ｋｍ／ｈ，
后轮与前轮同向偏转。

图２６４　电控电动四轮转向特性

２．５　卫星导航与车距控制系统

１）导航系统

汽车导航系统自１９８７年装在光盘只读存储器中投放市场以来已经成为发达国家新的经

济增长点。进入２０世纪９０年代，随着美国全球定位系统（ＧＰＳ）的推广应用，导航装置的市场

规模也急剧扩大。１９９０年日本汽车用导航装置的市场只有８０００台，１９９４年达到３０～４０万

台，２０００年市场规模达５０００亿到１万亿日元。汽车导航装置将成为新一代车辆重要的主动安

全装置。汽车导航系统不仅在车辆本身，通过与陆路交通管制系统的通信，可共同提高交通管

理系统的功能，前景十分广阔。表２６为导航检测系统的分类和检测方法。

表２６　导航检测系统分类和检测方法

位置检测分类 检测方法 传　感　器　名　称

绝对位置检测
卫星导航 全球定位系统

电波 信号柱／信标

相对位置检测
方向传感器

光纤陀螺仪、振动陀螺仪、气体陀螺仪、地磁传感

器、车轮速差传感器

距离传感器 车速脉冲

图像

匹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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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２６５给出导航装置功能的发展形态。导航一词由希腊语 Ｎａｉｖｉｓ（船）与Ｉｇａｒｅ（导航）组

合而成，是以最佳的效率把乘员（货物）导航到目的地的技术。

图２６５　导航系统的发展形态

第一代导航系统使用简易的传感器进行简略测定和显示车辆位置。
第二代导航系统能自动探索和显示达到目的地的推荐路线，输入交叉路口的信息和接近

通过时利用声音进行导航。
第三代导航系统能与地面交通管理系统联机，显示最佳行驶路线。
当今已经开发出具有高度精密位置检测（如图２６６地图匹配）的软件，具有高精度可装用

车辆的价格低廉的光导纤维陀螺仪，更加完善的全球定位系统（见图２６７），可以进行实时测

定车辆在道路上的位置。

图２６６　地图匹配原理

１－道路数据　２－通过地图匹配修正的点　３－实际的轨迹　４－计算来自传感器的输入数据

求得的轨迹　５－显示轨迹根据传感器（车速、陀螺仪）检测行驶距离与旋转角，计算本车位置，

并与光盘只读器内的道路网数据进行比较，且修正本车位置，最终求得正确的本车位置

图２６７　全球定位系统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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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６８示出导航系统的构成框图。在该系统中，位置检测用、地图显示用、航线探索用的

地图数据被存储在光盘只读存储器（存储容量５４０Ｍｂ），利用半导体激光光盘驱动器加以读

出。为了高速传送来自光盘驱动器的数据（３Ｍｂ／ｓ双相符号）应用光导纤维连接。车用光导

纤维陀螺仪（ＦＯＧ）作为检测用旋转角速度传感器，已经应用于车辆导航系统。

图２６８　导航系统构成图

１－无线电信标接收机　２－全球卫星定位系统接收机　３－地磁传感器　４－车速脉冲　５－定位控

制器　６－光导纤维陀螺仪　７－显示控制器　８－光盘接口　９－电源　１０－导航单元　１１－阴极射

线管　１２－ＡＶ控制单元　１３－光导纤维　１４－光盘驱动器　１５－扬声器　１６－接触式开关光盘　
１７－地图光盘　１８－音乐光盘　１９－光盘驱动器

日本三菱电机公司研制成的具有通信功能的导航系统“ＣＵ９５００系列”，是首先问世的用

于本车与他车、本车与家庭、本车与办公地点之间进行双向通信的新一代导航装置。通过通信

接合器的连接，又通过移动电话、无线机，在车与车之间（或车与ＰＣ机（家庭、办公室）之间）把

本车的现在位置在对方车辆的导航屏幕上显示出来，而对方车辆的位置也能在本车的导航屏

幕上显示出来。把本车目的地信息传输到对方车，利用自动路线探索功能进行自动路线导航，
驾驶车辆达到目的地，此外，也可以通过连接外部移动式终端进行信息交流。

２）车距控制系统

车距控制装置如图２６９所示。用于检测前方状态的前视传感器是由安装在前保险杠内

的扫描式激光雷达、安装在车厢后视镜内的ＶＴＲ照相机构成。
在检测本车状态的传感器中，应用了车速传感器、转向角传感器、节气门开度传感器。执

行机构是由巡航控制的节气门机构和自动变速器（只能进行换低档变速）构成。操作开关由原

来只使用车距报警和巡航控制的开关构成。显示部分包括巡航控制显示灯、车距报警显示灯

及中央信息显示板，显示清晰易懂，并设有蜂鸣报警和中央信息显示板内的报警灯进行报警。
车距报警控制概况如图２７０所示。驾驶者利用主电源开关及控制开关使车距控制装置

进入工作。此后，利用扫描式激光雷达及ＶＴＲ照相机识别先行车，为了保持与行驶速度相适

应的安全车距，进行节气门控制，如果有必要，进行换低档变速。如果先行车紧急制动，本车与

先行车之间过分接近时发出报警，以提醒本车驾驶者进行制动操作。
为了适应在不同的场合下遇到前方车，设定了以下的基本控制工况。这些工况包括本车

车速、与先行车之间的距离、本车与先行车的速度差（相对速度）、驾驶者操纵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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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６９　三菱公司车距控制装置

１－转向角传感器　２－停车灯开关　３－节气门执行机构　４－电动负压泵　５－节气门位置传感器（ＴＰＳ）（内装怠速

开关）（不装ＴＣＳ的车辆）　６－激光雷达　７－自动变速器防手动换档开关　８－车速传感器　９－发动机和自动变速

器ＥＣＵ　１０－ＡＢＳ用ＥＣＵ　１１－加速踏板位置传感器（内装怠速开关）（装ＴＣＳ的车辆）　１２－预检车速控制用ＥＣＵ

１３－报警蜂鸣器　１４－视频摄像

图２７０　车距报警装置控制框图

１－扫描式激光雷达　２－照相机　３－车道车辆识别　４－车辆识别、与先行车的距离方向的识别　５－计算与本车处于

同一车道内先行车位置　６－车速传感器、转向角传感器　７－稳定行驶控制、车距控制　８－报警控制　９－节气门控制

１０－换低档变速　１１－报警输出　１２－发动机　１３－自动变速器　１４－蜂鸣显示

（１）车距控制模式：基本控制系统由车速反馈、车距反馈构成。车距反馈控制常数根据图

像形状设定，也可以考虑到驾驶者乘坐舒适性的调节。
目标车距以车距时间２秒的距离，即从先行车的减速开始的２秒以内，如以相同的减速度

进行减速，设定为不冲撞的车距。该车距是按照从驾驶者的加速踏板转换到制动踏板的反应

时间与驾驶者通常驾驶时的车距调查结果，并考虑到安全性而设定的值。如当车速１００ｋｍ／ｈ
时车距约为５５ｍ。

目标车速的最大值是根据驾驶者预先设定的车速（以下简称设定车速）反映驾驶者的愿

望。当先行车加速时，本车不断追踪先行车并一直加速到目标车速最大值。当先行车超越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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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线而消失时，慢慢加速达到设定车速以后，则转换到后述的稳定行驶工况，进行稳定行驶。
（２）减速控制工况：当与相对速度稍大的先行车接近或超车时，为了判断根据车距与相对

速度对节气门作微调节能不能进行有效控制，就应该转换到减速控制工况。减速控制工况是

指按照这时的车速、车距、相对速度大小进行节气门全关和自动变速器作低档变速两个阶段进

行减速。
（３）报警工况：与相对速度大的先行车接近或当先行车进行紧急制动时，本车就会转入减

速控制工况，并同时报警，促使驾驶者进行制动操作。车距报警和车距控制都是独立进行的，
即使控制工况取消后仍能够发挥其固有功能。

（４）稳定控制工况：当没有先行车时，与原来的巡航控制相同，控制节气门以保持设定的

车速。
（５）控制取消工况：当驾驶者操作控制取消开关或关闭主电源开关，或进行制动操作时，

就应该转到“控制取消工况”；在主电源开关接通时控制开关的调置或恢复操作之前，系统一直

处于“取消工况”进行待机。
驾驶者在使用本系统时，一般只进行以下的操作为宜：接通主电源开关（主电源向节气门执行

机构供电）；利用控制开关设置希望的目标车速；按照交通状况利用控制开关，改变设定的车速。
该装置的主要显示功能见表２７。

表２７　车距控制系统的显示功能

显　　示 功　　能

设定车速显示
在没有先行车时，显示稳定行驶的车速

有先行车时，显示车距控制时的车速上限值

车距控制状态显示
显示本车与先行车之间的距离

显示是否在进行车距控制

报警灯

当与先行车过分接近时灯亮

系统发生故障时灯亮

激光雷达污染时灯亮

车距报警工作显示灯 车距报警使用时灯亮（组合仪表内）

巡航控制显示灯 稳定行驶时或在进行车距控制时灯亮（组合仪表内）

２．６　其他主动安全技术

２．６．１　轮胎气压报警装置

丰田汽车公司在１９９６年投入市场的马克Ⅱ型轿车（装用２ＪＺＧＥ型发动机）上，装用了作

为主动安全装置的轮胎气压报警装置。该装置能够检测轮胎气压，并在仪表盘上装有报警灯，
当轮胎气压发生异常时会立即向驾驶员报警。当驾驶员发现轮胎气压下降，就可以及早发现

轮胎破裂情况，并由此防止操纵稳定性和燃油经济性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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轮胎气压不仅对车辆的运动性能产生重大影响，而且当气压显著下降时，极有可能发生轮

胎破裂爆炸，引发重大的交通事故，所以应该经常注意检查轮胎气压。有时在汽车行驶中越过

凸起路面或异物时，轮胎气压急剧下降，为此丰田公司开发了检查轮胎气压异常下降的技术。
这种轮胎气压报警装置，对于轮胎气压是否下降，必须在车辆行驶中通过轮胎的弹性等变

化获得相应的信息，然后立即向驾驶员报警。根据轮胎气压与轮胎弹性之间存在的相关性原

理，当轮胎气压下降时，轮胎弹性下降，计算来自防抱制动系统用的车轮传感器得到的轮胎转

速信号变化的情况，并由此测算轮胎弹性，从而可以随时监视轮胎的气压。
轮胎气压的检测不仅仅直接测量轮胎气压，而且也检测轮胎弹性变化引起的共振频率的

变化，并向驾驶员报警气压变化情况。所以，把来自安装在４轮车轴上的 ＡＢＳ用车轮速度传

感器所获得的波形信号经过 ＶＳＣ（车辆稳定控制）的ＥＣＵ进行波形处理，并检测轮胎的共振

频率。通过该共振频率，计算轮胎的扭转弹性常数，从而最后检测出气压的变化情况。
图２７１表示了轮胎气压测定方法，该装置可作为轮胎气压日常检查的辅助装置，其效果

如表２８所示。

图２７１　轮胎气压测定方法

表２８　利用轮胎气压报警装置所获得的效果

轮胎气压低的情况下，继续行驶的影响 利用轮胎气压报警装置所获得的效果

经济性
轮胎转动时阻力增加，燃油经济性下降 可以防止燃油经济性下降

轮胎单边磨损加剧，缩短轮胎寿命 可以延长轮胎寿命

安

全

性

由于轮胎爆胎，会引发交通事故危险性

轮辋偏位，引发事故危险性

降低操纵稳定性

轮胎泄气或爆裂在高速公路调换轮胎

防止交通事故发生

　　美国国家公路交通安全局（ＮＨＴＳＡ）提出一项新的联邦政府汽车安全标准，要求在新型

轿车和总质量为４５００ｋｇ以下（包括４５００ｋｇ）轻型载货车、厢式车和多用途运动车上必须安装轮

胎压力监测器，以便当轮胎压力不足时向驾驶员提出警告。当１个轮胎或更多轮胎（但最多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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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的气压降低到汽车制造厂推荐的冷充气压力的２０％或更低时，或者降低到新标准规定的

最小轮胎压力水平时，须对驾驶员提出警告。
ＮＨＴＳＡ估计，如果所有的美国汽车都装有轮胎压力监测系统，那么每年可防止４９～７９

人死亡和６５８５～１０６３５人受伤。汽车用户可得益于较高的燃料经济性和较长的轮胎寿命。此

外，还将减少因轮胎压力降低致使汽车机动性和操纵性变差而造成的碰撞。
轮胎气压报警装置使用注意事项：
（１）报警装置的初期设定

当调换车轮时，就必须对报警装置进行初期设定，其顺序如下：

① 把４轮的轮胎调整到规定气压；② 当点火开关接通、车辆在停止状态时，报警灯进行三

次闪亮，然后安装设在驾驶座仪表下部的调整开关。
（２）检查工况：作为调置开关检查之用，设定检查工况。在该检查工况中，使自诊断接插

件的ＴＳ端子短路后，接通点火开关，并进行切换。
（３）注意事项：轮胎气压报警装置是根据车辆行驶中轮胎转动状况检测轮胎气压的，所以

在停车时不检查轮胎气压。因此，在日常维护保养中，必须经常检查轮胎气压。当报警灯点亮

时，要立即确认轮胎气压，并调整到规定气压。以３０ｋｍ／ｈ速度行驶２ｍｉｎ，报警灯熄灭，表明

气压恢复正常。在轮胎、车轮调换时可能会发生误动作，因此必须进行报警装置的初期设定。

２．６．２　辅助制动系统

从车辆本身的角度看，防止高速行驶车辆恶性交通事故发生的有效措施之一是及时控制

其运动能量。车辆动能是质量和速度的二次幂方的函数，在行驶过程中大幅度改变质量是不

可能的，因此只能以改变速度达到控制动能的目的。常规制动系统是通过“摩擦”将运动动能

转换为热量的方式来减小运动动能的，为了加快这一转换过程只有加大制动强度，其结果是车

轮抱死：轮胎早期不均匀磨损以及制动车辆失去稳定性。为了防止这种现象，采用了 ＡＢＳ／
ＴＣＳ或ＶＳＣ等制动控制系统。不过ＡＢＳ的使用虽然有控制车辆制动的稳定性、减轻轮胎胎

面磨损的功效，但又将加速制动摩擦蹄片的磨耗，尤其在长下坡制动时，不能避免出现制动热

衰退和制动效能下降等危险状态。
为了解决能及时有效地控制（减小）高速车辆的运动动能，达到平稳制动停车的目的，一般

是在常规制动系统的基础上增设辅助制动系统。典型的辅助制动系统有发动机辅助制动、排

气制动和缓速器减速制动系统。
１）发动机辅助制动

发动机制动的基本原理如图２７２所示，发动机熄火后，用压缩时的空气阻力来消耗车辆

的运动动能，达到减速行驶的目的。
２）排气制动

排气制动是在发动机排气管中安装一个可以由驾驶员控制的挡板（阀门），从而在排气系

统中产生阻力，消耗车辆运动动能，达到减速行驶的目的。
发动机制动和排气制动产生的用于消耗车辆运动动能的阻力功率都比较小，根据发动机

排量换算，即使制动效果较好的也只能产生１６～２０ｋＷ／Ｌ的阻力功率。对于小型或中、低速

行驶车辆，发动机制动和排气制动已能取得较为理想的辅助减速制动效果，而对于大型高速车

辆来说，由于其运动动能很大，发动机或排气制动的阻力功率都不能有效消耗运动动能，辅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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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７２　发动机制动的基本原理

（减速）制动效果不大，严重时甚至反而会损坏发动机气门或气门驱动机构部件。
３）缓速器

缓速器是配合常规制动系统使用的，主要用于使高速车辆平稳减速和使下长坡的车辆能

保持某一车速而不必频繁使用制动器的一种高效辅助减速制动装置。缓速器有流体液力式和

电磁式两类，电磁式缓速器根据磁源不同又可分为线圈电磁式和永久磁铁式。液力式为缓速

器的早期产品，目前已基本消失。线圈电磁式因其重量、体积大，且需要专用电源电路，现较少

使用，正被永久磁铁式所取代。
永久磁铁式缓速器制动力产生原理如图２７３所示，当旋转的金属板与永久磁铁靠近时，

在金属板上产生涡电流，电动势的方向由右手定则规定。同时，涡电流又与相对旋转的永久磁

场相互作用，按照左手定则在旋转的金属板上产生电磁力，该电磁力的方向与金属板的旋转方

向相反，成为制动力。

图２７３　缓速器制动力产生原理

利用上述原理，将转子做成圆桶形，将１２个永久磁铁极性交错地布于环状支架的外圆上，
它们是不旋转的固定体（定子），如图２７４所示。当制动时，由于气缸的力，将永久磁铁推向转

筒的内侧，这时永久磁铁在转筒内形成磁回路，当转筒旋转时，转筒的内圆面就产生了涡电流，
与此同时转筒就受到一个与旋转方向相反的制动力，如图２７４（ａ）所示。

当非制动时，由于气缸的力将永久磁铁推出，与转筒内侧脱离，这时永久磁铁与隔离套之

间形成磁回路。由于转筒的磁力回路已断开，所以制动力解除，又由于磁力是在隔离套内迂

回，所以磁力线不会向外部泄露，如图２７４（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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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７４　磁回路原理

（ａ）制动时的磁回路　（ｂ）非制动时的磁回路

图２７５　缓速器磁路几何尺寸参数

永久磁铁式缓速器中转筒受到的制动力的大

小与磁铁强化强度、转筒材料的相对导磁率和导电

率，以及装置的几何形状参数（如图２７５）、转筒旋

转速度等有关。一般装置的几何尺寸参数尽可能

紧凑，以减小外廓尺寸和减轻重量。提高缓速器制

动力矩的有效措施是选择合适的相对导磁率和导

电率。实验表明，为得到较高的制动力矩，采用导

电率高的材料有利，而相对导磁率对制动力矩的影

响不大。
永久磁铁式缓速器比线圈电磁式缓速器有如下优点：
（１）永久磁铁比电磁铁质量轻，体积小。质量与体积均为后者的１／８左右，使缓速器达到

轻量小型化。
（２）采用永久磁铁不消耗电能，因此不用考虑发电机和蓄电池的容量大小，使缓速器的结

构简单，同时又便于维修保养。
（３）线圈电磁式缓速器在通电后本身要发热，在下长坡连续或频繁使用制动时，电磁铁的

温度可达１５０℃以上，出现大幅度的退磁现象，从而使制动力矩大大下降，永久磁铁本身不会

发热，温升最高在６０℃左右，且温度系数小，几乎没有退磁现象发生，在严酷的使用条件下，其

制动力矩也较稳定。
图２７６为缓速器与排气制动共同起作用的辅助制动系统操纵控制流程示意图，气缸内活

塞的动作由排气压力来控制。踏下制动踏板时，缓速器开关即被接通，活塞向推动永久磁铁的

方向运动，而踏下加速踏板时，缓速器开关即被断开，活塞向拉回永久磁铁的方向运动。此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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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只从制动踏板上抬起而不踩下加速踏板时，缓速器开关不被断开；同样，若只从加速踏板上

抬起而不踩下制动踏板时，缓速器开关也不被接通。即，汽车下长坡时，驾驶员抬起加速踏板，
首先由排气制动起作用控制车速，当感到有必要进一步增大制动减速强度时，驾驶员踩下制动

踏板，缓速器才开始起作用。此后，驾驶员的脚再离开制动踏板，只要不踩下加速踏板，缓速器

与排气制动共同起作用，产生较大的减速制动力。另外还有一个手动开关，可以彻底解除缓速

器的作用。

图２７６　辅助制动操纵控制流程

通过对缓速器实际使用效果的评价，其优点如下：
（１）高速行驶，尤其是高速下坡弯道行驶时安全感增强，驾驶员不易疲劳。
（２）常规制动器使用次数大幅度减少，制动蹄片的使用寿命一般增加６倍左右。
（３）减轻了常规制动系统的负荷强度，不用担心制动系统突然超载崩溃的情况，制动安全

性大大提高。
（４）车辆维修时间和费用降低。

２．６．３　带有车速感应式中央门锁

当汽车行驶速度超过规定速度时，为确保行车安全以防发生意外，有的中央门锁还受车速

控制。它是在原中央门锁的基础上加设了车速控制电路，车速控制开关设在车速表内。当汽

车行驶速度高时，车速传感器自动接通门锁锁止电路将门锁锁止，这种靠车速控制的门锁称车

速感应式门锁。
图２７７所示为车速感应式电磁中央门锁电路。该电路具有驾驶员手动锁上或打开所有

车门和仅锁止或打开驾驶员侧车门的功能。
工作过程有两个状态，即汽车停驶工作状态和汽车行驶工作状态。

１）汽车停驶工作状态

点火开关打开，车速表内的１０ｋｍ／ｈ车速开关（舌簧管式开关）处于接通位置，蓄电池电流

经熔断器、稳定回路、二极管Ｄ１、车速开关后搭铁。此时，三极管Ｔ１截止，三极管Ｔ２也截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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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７７　车速感应式中央门锁电路

Ｔ１、Ｔ２－三极管　Ｗ１－锁止继电器线圈　Ｗ２－开锁继电器线圈

Ｓ１、Ｓ２－继电器触点　Ｗ－回转式电磁线圈

车门锁止继电器 Ｗ１断电，车门处于开锁状态。此时只要有一个车门未锁止时，该车门灯开关

闭合，车门报警灯亮，提醒驾驶员注意。
２）汽车行驶

汽车行驶时，当车速超过１０ｋｍ／ｈ，车速表内的１０ｋｍ／ｈ车速开关被移动的磁铁吸开，三极

管Ｔ１导通，定时器经Ｔ１及门灯开关后搭铁，Ｔ２导通，Ｗ１通电，Ｓ１处于 ＯＮ位置，回转式电

磁线圈通电工作，拉下车门锁扣杠杆，车门被锁止。

２．６．４　反光安全车身

反光安全车身平时和普通车身一样，但在黎明、傍晚、浓雾天气等光线不良时，可使其他车

辆的驾驶员和行人在远处就能清楚地看到该反光安全车身的外观特征（大小、宽窄、长短和外

形等）和运动特征，从而提高驾驶员和行人的主动观察能力和对车辆跟踪的精确度，做到及时

主动避让。反光安全车身完全克服了传统车身靠车灯及位置判断机动车特征的弊端，特别是

针对车辆灯光设施不齐时，驾驶员和行人判断失误多，易发交通事故的特点设计的。
经测定，浓雾时反光安全车身比普通车身视野距离可提前５～３０ｍ，夜间可提高５０～

３００ｍ，这就大大提高了车辆运动感觉和警示性，增加了安全距离，延长了驾驶员和行人的主动

应变时间，提高了行车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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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３章　汽车被动安全技术

３．１　汽车座椅及座椅安全带

３．１．１　汽车座椅

汽车座椅安全性研究始于２０世纪５０年代。以往人们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汽车尾部碰撞的

乘员保护以及头枕和座椅靠背后部的冲击能量吸收等方面，并逐渐形成了两种主流设计概念

———柔性设计及刚性设计。按照上述方法设计的各种结构形式的座椅，在安全性试验中虽然

取得了比较令人满意的结果，但是由于碰撞模型试验的条件具有相当的局限性，某些条件如乘

员坐姿、加速度作用方向、约束系统的佩带及使用状态、各种约束系统的相互影响等，在实发事

故中千变万化，是实验室中不可能全面模拟的。
１）座椅系统的安全性功能

汽车座椅的首要任务是满足安全性的要求，其次是满足舒适性、低成本、质量轻及美观耐

用的要求。
汽车座椅是汽车中将乘员与车身联系在一起的重要内饰部件，它直接影响到整车的舒适

性和安全性。所谓座椅的安全性是指汽车座椅能有效地防止汽车事故的发生，并在事故发生

时能最大限度地减轻对驾驶员及乘员造成伤害的能力。汽车座椅不仅要减轻驾驶员及乘员的

疲劳来满足主动安全性要求，还要与安全带和安全气囊一起对乘员定位的同时缓解碰撞的强

度，使乘员的损伤指标达到最小。
座椅作为安全部件是在被动保护中起决定性作用的组成部分。首先，在事故中它要保证

使乘员处在自身的生存空间之内，并防止其他车载体（如其他乘员、货物）进入到这个空间。其

次，要使乘员在事故发生过程中保持一定的姿态，以使其他的约束系统能充分发挥其保护效

能。除具有防止事故发生的功能外，座椅还应具有在乘员与其发生碰撞时（在事故中乘员与车

内部发生的碰撞称为“二次碰撞”）使乘员的伤害减轻到最低的性能，即能够吸收乘员与之碰撞

时产生的能量。座椅安全功能失效时可引起各种形式的乘员伤害：如在正面碰撞中，座椅与车

身连接强度不够时，座椅会脱离车体，导致乘员逸出其生存空间；如果后排乘员未受到约束，前

排座椅靠背强度不足，则后排乘员的惯性力将击溃前排座椅，使前排乘员受到伤害；反之，若前

排座椅强度太高，又会对后排乘员在与之相撞时造成伤害。另外，座椅外廓设计不当，在正面

碰撞时会使乘员沿座椅靠背下滑，使腰部安全带移到胸部以上（即所谓的“潜水”现象），这是极

为不利的约束姿态。在后部碰撞中，如果头枕设计过低或与靠背的相对位置设计不当时都会

引起胸部与头部的加速度差值，作用在颈部上的这个差值超过一定程度后就会对乘员造成致

命的伤害。前排座椅靠背的强度不足，会在其本身质量及乘员质量的惯性力作用下向后发生

较大的弹性变形以至塑性变形，失去对乘员的支撑作用，使前排乘员射向后排座椅或后窗，并

伤及后排乘员。汽车座椅的安全性设计目标就是避免上述诸种不利情况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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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座椅系统的安全性结构

从座椅的安全性能考虑，其结构可分为靠背、头枕、坐垫、座椅总成与车身相连接的固定部

件（图３１为轿车座椅总成）。

图３１　轿车座椅总成图

１－头枕总成　２、１１－卡簧　３－导管　４－靠背骨架　５－靠背泡沫内芯　６－靠背袋架

７－靠背总成　８－靠背调节器饰板　９－靠背调节旋钮　１０－靠背调节器饰板固定销

１２－座椅滑动衬块　１３－坐垫总成

靠背的强度设计分柔性吸能式和刚性吸能式两种。根据不同的碰撞条件，两种靠背的保

护效果是不同的。在高强度碰撞时，刚性靠背的设计概念对于正常坐姿、按标准状态使用约束

系统的乘员来讲是合理的。但是，在发生低强度尾部碰撞时刚性靠背座椅会引起乘员身体沿

靠背向上滑动，靠背对乘员产生回弹及乘员以非正常坐势乘坐。
坐垫一般不会对乘员造成直接的冲击伤害，但其结构可以影响到乘员的运动过程，以及约

束力施加到乘员身体上的方式和外部载荷（加速度、力等）的绝对值大小。坐垫结构主要影响

人体以下几个坐姿参数：颈椎倾角、胸部倾角、躯干基准线与汽车车身纵向轴线（Ｘ轴）间的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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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等。另外，坐垫的有效深度、坐垫的倾角的选取也会对座椅安全性产生一定的影响。一般在

满足乘坐舒适性的前提下，车速越高其驾驶员座椅的坐垫倾角就越大。
在国际标准中，有关座椅头枕的法规规定是独立于整个座椅系统的，在我国国家标准中，

对座椅头枕也单独作了规定。这充分体现了在被动安全性研究中，头枕是一个相当重要的安

全部件。但考虑到整个座椅系统结构的完整性，头枕仍作为整个座椅系统的一个重要组成

部件。
头枕的设计目的是在后部碰撞中防止由于头部相对胸部过度后仰而引起的小颈部内伤，

这是后部碰撞中最常发生的一种伤害形式。头枕的设计应当以低速碰撞防护为主。虽然与前

部碰撞相比后部碰撞的碰撞能量通常是最小的，但是在发生后部碰撞时引起的头部与胸部加

速度差值，对于颈部尤其是脊柱以及神经系统的影响却是不可忽视的。假定伤害大部分发生

在碰撞后的第一阶段，由于靠背的冲击胸部会产生向前的加速运动，而头部刚好相反。头部与

头枕未接触时，或多或少会保持惯性运动，此时脊柱呈Ｓ形，并从胸部传递剪力给头部，这个剪

力对颈椎骨造成的危险很大。因此应尽可能减小头部与胸部的相对水平运动，与此同时，在低

速后面碰撞时位置靠前且较高的头枕设计能减小颈部的损伤。另外，座椅头枕应能够自动实

现水平、垂直位置的调整，以适应乘员位置的变化。
汽车座椅连接部件的强度设计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座椅本身的安全性能，在发生碰撞时，如

果连接部件先于座椅失效，很可能会造成座椅骨架的断裂、严重变形和调节机构失灵等，此时

乘员的生命安全将受到极大的威胁。

图３２　安全带的分类

（ａ）两点式　（ｂ）斜挂式

（ｃ）三点式　（ｄ）全背带式

３．１．２　汽车座椅安全带

早在１００年前，欧美国家的马车座位上已经有安

全带了，以防止乘客从马车上颠下来。１９２２年，赛车

场上的跑车开始使用安全带；１９５５年，美国福特汽车

装用了安全带；１９６８年，美国规定轿车面向前方的座

位均要安装安全带。安全带从此开始在全世界普及，
欧洲和日本等发达国家都相继制定了汽车乘员必须

要佩带安全带的规定，我国公安部也于１９９２年颁布

了通告，规定从１９９３年７月１日起，所有小客车（包

括轿车、吉普车、面包车、微型车）在行驶时，驾驶员和

前排座乘员都必须使用安全带。
１）汽车座椅安全带的分类

根据汽车座椅安全带的安装方法，一般将汽车座

椅分为四类：
（１）两点式安全带，也称为安全腰带，如图３２

（ａ）所示：从腰带的两侧挂至腹部，使用这种安全带在

撞车时会出现上体前倾，头部碰到仪表盘及前风窗玻

璃上的危险，故主要在后排座椅上使用。
（２）斜挂式安全带，也称安全肩带，如图３２（ｂ）

所示：安全带的一端装于汽车地板上，另一端经乘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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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斜挂肩部，安装在车体中心柱上，其目的是为了限制上体向前运动。
（３）三点式安全带，如图３２（ｃ）所示：这是两点式与肩带式组合起来，一般有两种形式，一

是两点式与斜挂式组合的，二是将防止上体前倾的肩带连在两点式安全带上任意位置而形

成的。
（４）全背带式安全带，如图３２（ｄ）所示：这是在两点式安全带上再装两根肩带而成，乘员

保护性好，固定点为４个，由于实用性存在一些问题，故仅在赛车上使用。
三点式安全带发明人是尼尔斯·博霍林，他早期是瑞典航空工业的一名工程师，负责设计

飞行员座椅弹射器。１９５８年他应聘加盟 Ｖｏｌｖｏ汽车公司，当年，Ｖｏｌｖｏ汽车公司为他发明的

三点式安全带申请了专利（此前Ｖｏｌｖｏ汽车公司采用的是两点式安全带）。１９５９年，Ｖｏｌｖｏ汽

车公司在其Ｐ１２０型和ＰＶ５４４型汽车上配置三点式安全带，从而首次将这项专利产品引入北

欧市场，也使得Ｖｏｌｖｏ汽车公司成为世界上首家把三点式安全带列为标准配置的汽车制造

商。大约４０年之后，Ｖｏｌｖｏ汽车公司的交通事故研究小组发现，三点式安全带使汽车撞击事

故所造成的伤亡人数减少了７５％。据推算，自推出三点式安全带以来，共挽救了１００万人的

生命。
２）汽车座椅安全带的组成及各部件作用

虽然安全带的种类很多，但从其组成的主要部件来看，一般由织带、锁扣、收卷器和调节件

组成（如图３３所示）。

图３３　安全带的组成

１－外侧上部固定点　２－导向板　３－肩带　４－头枕

５－腰带　６－收卷器　７－外侧地板固定点　８－内

侧地板固定点　９－锁扣　１０－插板

（１）织带。织带是构成安全带的主体，初期的安全带使用的是麻布橡胶带，其主要材料是

尼龙６６或尼龙６。但是由于尼龙的耐光性差，从１９８２年开始逐渐由聚酯代替，现在的安全带

几乎都用聚酯纤维编织成宽为５０ｍｍ，厚为１．１～１．２ｍｍ的带子，具有足够的强度、延伸性能

和吸收能量的性能。对于织带的性能指标，各国都有明确的规定，要符合规定才能使用。
（２）锁扣。锁扣是既能把乘员约束在安全带内，又能快速解脱的连接装置。早期的安全

带锁扣、插板使用铬钼钢，自１９６９年以来则广泛使用特种钢。
（３）收卷器。收卷器一般有以下作用：

①在安全带不使用时，收卷、储存织带；②使

用安全带时，乘员不必调节织带长度；③乘员在使

用时使上半身的动作比较自如；④为了提高撞车

时的约束性能，预先将织带收紧。
按照收卷器的有关作用可把收卷器分为以下

几类：

收卷器

非锁止式收卷器ＮＬＲ
自动锁止式收卷器ＡＬＲ

紧急锁止式收卷器ＥＬＲ
织带敏感式

车体敏感式烅
烄

烆

烅

烄

烆 复合敏感式

由于很长的安全带放在车厢内总感到不便，
因此开发了收卷器，它是安全带系统中最复杂的

部件。初期的收卷器（１９６５年）只有收放功能，称

为非锁止式收卷器 ＮＬＲ。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初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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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卷器里面装有棘轮机构，当织带从收卷器连续拉出过程中一旦停止，棘轮机构就会作锁紧动

作，阻止拉出织带，使安全带不会自动放松，称为自动锁止式收卷器 ＡＬＲ。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中

期又出现了车辆遇到紧急状态时可将织带自动锁紧，而在正常情况下乘员可以在座椅上自由

地操作的收卷器，称为紧急锁止式收卷器ＥＬＲ（又称预紧式安全带）。
根据收卷器内敏感元件的敏感对象不同可分为车感型、带感型和兼有前两者功能的双感

型三种类型。车感型收卷器的锁紧装置是根据车身加速度传感控制的，带感型收卷器的锁紧

装置是由织带拉出加速度传感控制的。双感型收卷器的锁紧装置是由车身加速度和织带拉出

加速度的双重传感控制的，这些传感器都适用于三点式安全带。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末又开发出

一种自动安全带，只要乘员上车关上车门，安全带就自动佩带在乘员身上，不需要乘员做任何

动作，提高了使用的方便性。
预紧式安全带收卷器的控制装置有两种，一种是电子式控制装置，由ＥＣＵ单元检测到汽

车加速度的不正常变化，经过电脑处理将信号发至收卷器的控制装置，激发预拉紧装置工作，
这种预紧式安全带通常与辅助安全气囊组合使用。另一种是机械式控制装置，由传感器检测

到汽车加速度的不正常变化，控制装置激发拉紧装置工作，这种预紧式安全带可以单独使用。
预拉紧装置常见的一种是爆燃式的装置，由气体引发剂、气体发生剂、导管、活塞、绳索和

驱动轮组成，活塞安装在导管内，绳索一端与活塞连接，另一端与驱动轮连接。当汽车受到碰

撞时预拉紧装置受到激发后，密封导管底部的气体引发剂立即自燃，引爆同一密封导管内的气

体发生剂，气体发生剂立即产生大量气体膨胀，织带被卷在卷筒上，使织带被拉紧。最后收卷

器会紧急锁止织带，固定乘员身体，防止身体前倾与方向盘、仪表盘和玻璃窗相碰撞。
雷诺公司已经开发出智能安全带和安全气囊系统，与普通的安全带和气囊系统相似，但采

用可变容积的气囊和带两级预紧器的新型安全带，在撞车瞬间，系统首先按照程序判断撞车事

故的严重程度。事故发生５ｍｓ后，第一级预紧器拉紧松弛的安全带，同时计算机评定事故的

严重等级，事故发生１０ｍｓ后，系统获知应充气４０Ｌ（事故不严重）还是６０Ｌ（事故严重），事故严

重时还将触发第二级安全带张紧器，并自动识别乘客的体重、体态、高度，座位是否有人以及安

全带使用情况的差异。美国在２００２年新生产的轿车和轻型货车上安装该系统，在２００５年该

系统在全部新车上安装。２００５年上海国际车展上一款 Ｖｏｌｖｏ汽车被动安全就配置了自动提

示和预张紧器的三点式安全带。
（４）调节件。指用于调节织带使用程度的部件。
３）汽车座椅安全带的使用注意事项

安全带同汽车上的其他重要设施一样，为了使之能在关键时刻起到保护作用，同样要经常

使用和维护。
（１）应该经常检查安全带的完好程度、固定卡座的牢固程度。一旦发现有损坏、松动或失

灵现象，应立即进行修理或更换，以确保安全带整个系统处于良好的有效状态。
（２）不要两人（包括儿童在内）佩带同一根安全带。
（３）儿童佩带的紧急锁止式安全带必须有儿童保护装置。
（４）安全带不能扭曲，也不应为解开方便而用夹子把带子夹起来，或只把带子搭在身上不

扣舌，这样一旦发生意外，安全带就不起作用。
（５）安全带用过后或座位上无人时，应将安全带送回收卷器，使扣舌处于收缩位置。若安

全带在使用中曾承受过一次强拉直负荷，即使看不出损坏也应更换总成，不能继续使用。更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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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带时，应采用与原车配套产品，以免影响其效能。
（６）安全带还必须与座椅配套安装，不能随意拆卸，车与车之间也不应互换。
（７）清洗安全带时应放在肥皂水里洗涤，再放入清水中洗净，不宜使用强洗涤剂如氧化

物、漂白粉等。洗净后，应在阴凉处晾干，不可在日光下曝晒。
特别注意儿童、婴儿及孕妇对安全带使用的特殊要求：
儿童安全装置主要是指儿童安全带和儿童座椅。因为儿童的身材比例与成人不同，并不

是成人身材的简单缩小，必须另外进行特殊设计才能保证儿童安全。根据试验显示，一个

２０ｋｇ的儿童，在发生碰撞时，其体重可达２ｔ，是根本抱不住的。根据研究显示，正确使用儿童

安全带和儿童座椅可使０～１岁的幼儿死亡率减少６９％，１～４岁的儿童死亡率减少４７％，５岁

以上的儿童死亡率减少４５％，减少中到重伤５０％。通用公司在１９６８年推出特殊设计的儿童

安全坐垫，在１９６９年推出婴儿安全紧固系统。
幼儿与婴儿应使用儿童专用安全座椅，并将安全带牢牢地系在座椅上。儿童座椅的安装

方式，参考该产品的说明书确定面向车头还是面向车尾。附有前乘客座气囊的汽车，儿童座椅

一定不可以安放在前座，免得幼儿被爆炸的气囊伤害。
为了安全，孕妇最好不要开车。按日本妇产科医学会会长簧木勤教授个人的见解，孕妇若

驾驶汽车以系安全带为宜，即使以４０ｋｍ／ｈ速度行驶，发生冲撞时也可能被甩出车外，对母子

伤害是显而易见的。医学专家建议对曾反复流产怀孕４个月内的孕妇不宜系安全带。目前，
Ｖｏｌｖｏ公司已经开始研究在被动安全中，如何保护还没有出生的婴儿。

从欧美国家的情况来看，美国等１２个国家规定，驾车的孕妇有使用安全带的义务，而英国

和日本等５个国家对开车的孕妇有所宽容，但是要有相应诊断书备查。世界卫生组织发表过

有关交通事故的论文，一致强调应该使用安全带。

３．２　安全气囊系统

安全气囊系统俗称辅助保护系统ＳＲＳ（Ｓｕｐ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ｌＲｅｓｔｒａｉｎｔＳｙｓｔｅｍ）在车辆上得到了

迅速普及。由于安全气囊（ＳａｆｅＡｉｒｂａｇ）是辅助保护系统的重要装置，所以人们用ＳＲＳ表示为

安全气囊系统。美国从１９９５年１０月开始生产的乘用车驾驶员位置已全部用安全气囊；欧洲

和日本的安全气囊装用率已超过了３０％。据资料统计，由于安全气囊在北美近几年的广泛使

用，估计可使事故死亡率减少１２％，且在安全气囊保护下极大程度地减轻了人体的受伤程度，
每年可节省医疗费超过１０亿美元，防护效果已被人们普遍认识。

安全气囊在汽车发生碰撞事故时对人体的保护作用见图３４所示。
当汽车以４８ｋｍ／ｈ速度发生正面碰撞，９０ｍｓ时，无安全气囊及未佩带安全带时，如图３４

（ａ），驾驶员人体与方向盘接触处受力约９００００Ｎ，下肢多处骨折，头部和胸部的受伤程度大大

超过允许程度，一般死亡在所难免；如图３４（ｂ）前排乘员除造成下肢骨折外，面部受伤严重，
胸部受伤相对小些，但头部的损伤将导致乘员死亡。如图３４（ｃ）无安全气囊但佩带安全带时，
驾驶员受伤较重；如图３４（ｄ）有安全气囊但未佩带安全带时的碰撞情形，驾驶员相对较为

安全。
安全气囊系统一般分机械式和电子式两大类。电子式又可分为前方电子控制式和侧面电

子控制式。其中前方电子控制式安全气囊系统又可分为单动作安全气囊系统和双动作安全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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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４　有无安全气囊和安全带的作用示意图

囊系统。根据安全气囊系统与安全带组合关系，又可分为单安全气囊系统、单安全气囊系统与

预紧式安全带系统的组合、双安全气囊系统与多级预紧式安全带系统的组合。
机械式ＳＲＳ不需要电源，没有电子电路和电路配线，全部零件组装在方向盘装饰板下面。

检测碰撞动作和引爆点火剂都是利用机械装置动作完成。最早采用机械式ＳＲＳ的是日本的

丰田汽车公司。
电子式ＳＲＳ是利用传感器检测碰撞信号并送往ＳＲＳＥＣＵ，利用ＳＲＳＥＣＵ内部预先设置

的程序不断进行数学计算和逻辑判断。当判断结果为发生碰撞时，ＳＲＳＥＣＵ 立即发出点火

指令引爆点火器，点火器引爆时产生大量热量使充气剂（叠氮化钠）受热分解，产生大量氮气向

ＳＲＳ气囊充气（如图３５）。

图３５　安全气囊系统工作基本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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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以５０ｋｍ／ｈ的车速与前面障碍物碰撞时，安全气囊系统的动作过程如图３６。图３６
（ａ），碰撞约１０ｍｓ后，ＳＲＳ达到引爆极限，ＳＲＳ组件中的电雷管引爆点火剂产生大量热量，使

充气剂受热分解，驾驶员尚未动作。图３６（ｂ），碰撞约４０ｍｓ，气囊完全充满，体积最大，驾驶员

向前移动，安全带斜系在驾驶员身上并收紧，部分冲击能量已被吸收。图３６（ｃ），碰撞约

６０ｍｓ，驾驶员头部及身体上部压向气囊，气囊背面的排气孔在气体和人体压力作用下排气，利

用排气节流作用吸收人体与气囊之间弹性碰撞产生的动能。图３６（ｄ），碰撞约１１０ｍｓ后，大

部分气体已从气囊逸出，驾驶员身体上部回到座椅靠背上，汽车前方恢复视野。图３６（ｅ），碰

撞约１２０ｍｓ后，碰撞危害解除，车速降至零。

图３６　安全气囊的动作过程

对于驾驶员的正面安全气囊一般必须满足以下两条件，安全气囊才能引爆工作：
（１）碰撞方位为正前方或斜前方±３０°。
（２）碰撞时，减速度≥电脑设定的减速度阈值。
在下列条件之一的情况下，安全气囊不能被引爆工作：
（１）汽车遭受侧面碰撞超过斜前方±３０°时。
（２）汽车遭受横面碰撞时。
（３）汽车遭受后方碰撞时。
（４）汽车发生绕纵向轴线侧翻时。
（５）纵向减速度未达到设定的减速度阈值。
（６）汽车正常行驶、正常制动或在不平路面的道路上行驶时。

３．２．１　安全气囊系统的组成

各型汽车ＳＲＳ采用控制部件的结构、数量和安装位置各有不同，但其基本组成大致相同，
主要组成如下：碰撞传感器，控制单元ＥＣＵ，气囊组件（气囊、气体发生器、点火器）和ＳＲＳ指

示灯。
１）碰撞传感器

碰撞传感器是安全气囊系统中主要的控制信号输入装置，其作用是汽车发生碰撞时，由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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撞传感器检测汽车碰撞的强度信号，并将信号输入ＥＣＵ，ＥＣＵ根据碰撞传感器的信号来判定

是否引爆充气元件使气囊充气。
碰撞传感器的主要分类如下：

（１）按功能分
碰撞信号传感器（又称碰撞烈度传感器、碰撞传感器）
碰撞保护传感器（又称安全传感器、保险传感器｛ ）

（２）按安装位置分

左前碰撞传感器（安装在汽车左前部位）
右前碰撞传感器（安装在汽车右前部位）
中央碰撞传感器（安装在汽车前部中央）
中心碰撞传感器（安装在汽车中心位置）
内部碰撞传感器（安装在气囊电脑内部

烅

烄

烆 ）

（３）按工作原理分

机电组合式碰撞传感器（滚球式、滚轴式、偏心锤式）
电子式碰撞传感器（压电效应式、压阻效应式）烅

烄

烆水银开关碰撞传感器

碰撞传感器的结构与工作原理如下：
（１）滚球式碰撞传感器结构如图３７。两个触点固定不动，并分别与传感器的引线端子连

接。磁铁为永久磁铁，铁质滚球用来感测惯性力或减速度大小，可在导缸内移动或滚动。壳体

上印制有箭头标记，安装时必须按说明书规定方向进行安装。
当传感器处于静止状态时，在永久磁铁的磁力作用下，导缸内的滚球被吸向磁铁，两个触

点未被接通。当汽车遇到碰撞时，使滚球的惯性力大于永久磁铁的吸力时，惯性力与磁力的合

力就会使滚球沿导缸向触点方向（如图３７向左）运动，将两触点接通，从而接通ＳＲＳ的搭铁

回路。
（２）滚轴式碰撞传感器结构如图３８。片状弹簧与传感器的一个引线端子连接，一端固定

在底座上，另一端绕在滚轴上，滚动触点固定在滚轴部分的片状弹簧上，并可随滚轴一起转动。
固定触点与片状弹簧绝缘固定在底座上，并与传感器另一引线端子连接。

图３７　滚球式碰撞传感器 图３８　滚轴式碰撞传感器

当传感器处于静止状态时，滚轴在片状弹簧作用下滚向止动销一侧，滚动触点与固定触点

处于断开状态。当汽车遇到碰撞时，使滚轴的惯性力大于片状弹簧的弹力，惯性力克服弹簧力

使滚轴向前滚动，将滚动触点与固定触点接通，从而接通ＳＲＳ的搭铁回路。
（３）偏心锤式碰撞传感器结构如图３９。传感器由壳体、偏心转子、偏心重块、固定触点、

旋转触点等组成。转子总成由偏心锤或重块、转动触点臂及转动触点组成，安装在传感器轴

上。偏心锤偏心安装在偏心锤臂。转动触点臂两端固定有转动触点，转动触点随触点臂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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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动。两个固定触点绝缘固定在传感器壳体上，并用导线与传感器两接线端子连接。

图３９　偏心锤式碰撞传感器结构及工作示意图

当传感器处于静止状态时，偏心锤和偏心锤臂在螺旋复位弹簧力的作用下，顶靠在与外壳

相连的挡块上，转子总成处于静止状态，转动触点与固定触点处于断开状态。当汽车遇到碰撞

时，惯性力力矩大于复位弹簧力力矩时，转子总成转动。当碰撞强度达到设定值时，转子总成

偏转角度使转动触点与固定触点接触，此时碰撞传感器接通ＳＲＳ的搭铁回路，向ＥＣＵ输入一

个“ＯＮ”信号，引爆充气元件。
（４）黏性阻尼式碰撞传感器结构如图３１０。工作原理类似滚球式碰撞传感器。当汽车受

到强力冲击时，球体克服磁铁的吸引力和导向筒与球体间间隙的空气黏性阻力，移至接点处使

触点闭合。
（５）水银开关式碰撞传感器结构如图３１１。水银开关式传感器又称安全传感器，它通常

处于断开状态。当车辆发生正面或侧面碰撞，且所产生的减速度大于预先设定的界限时，管中

的水银在惯性力作用下会使系统电路中断开的触点闭合，利用水银的导电特性，使安全传感器

电路导通，发出点火信号。

图３１０　黏性阻尼式碰撞传感器 图３１１　水银开关式碰撞传感器

通常，安全传感器设定有比中央安全气囊传感器和前安全气囊传感器更小的减速度限制，
其中安全传感器只在车辆前方或侧后方发生碰撞时才导通，因此，它成为判断汽车发生迎面碰

撞的“识别器”。传感器电路的逻辑关系是，在正面碰撞的前提下（安全传感器导通），以前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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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囊传感器或中央安全气囊传感器控制电路的导通。这样可避免气囊在非正面碰撞时的误

动作。
（６）阻尼弹簧式碰撞传感器如图３１２。这种传感器用于整体式安全气囊，安装在方向盘

的气囊内。它包括球体、导向筒、点火针、触发杠杆、平衡弹簧、点火弹簧等。当汽车碰撞减速

度达到一定值时，球体在惯性力作用下沿筒向下移动，推动触发杠杆绕支点 Ａ转动，触发杠杆

左端压缩平衡针、直至触发杠杆上的锁止针失去作用，点火针高速冲击点火剂而点燃气体发生

器。这种方式没有用电控方式，结构简单，价格低廉。

图３１２　阻尼弹簧式碰撞传感器

２）安全气囊系统的ＥＣＵ
ＳＲＳ的电子控制装置（ＥＣＵ）是安全气囊系统的控制中心，它接收来自前传感器的输入信

号，对引爆条件加以判断，控制充气装置点火电路的通断，同时还兼有对系统装置进行监测和

图３１３　ＳＲＳＥＣＵ主要组成

对故障进行诊断的功能。控制装置一般由中央安全气囊

传感器、点火控制驱动电路、安全传感器、备用电源、诊断

电路、记忆电路和安全电路等组成，如图３１３。
为了保证安全气囊在需要时能够即时触发，而当汽车

紧急制动和上下剧烈振动甚至轻微碰撞时不产生误动作，
安全气囊的控制系统以多传感器的逻辑组合方式加以控

制。因此，安全气囊必须在某个安全传感器与左、右前气

囊传感器之一同时闭合，也可在某个安全传感器与中央安

全气囊传感器同时闭合，或者上述三种传感器同时闭合时

触发。
备用电源由大容量电容器和一个直流转换器组成，依

靠直流转换器始终保持对电容器的充电，利用电容器断电

后的放电效应，避免因系统装置电压过低或车辆碰撞造成

电源瞬时中断，而导致系统工作失效。
诊断电路用来对系统中有可能造成无法引爆或意外引爆的隐患进行检查。当系统发生故

障时，仅仪表板上的ＳＲＳ报警灯点亮，同时，将所发生的故障以代码的形式存储到记忆电路

中，并通过安全电路阻止引爆电路触发引爆气囊。

３）安全气囊组件

安全气囊组件由充气装置和气囊总成两部分构成，该组件是一个不可分解的整体，只能整

体更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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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囊由高强度尼龙布制成，表面涂有氯丁橡胶敷层，经折叠后放置在气体发生器上方，气

囊背面设有排气孔。各部位气囊的容积不等，一般驾驶员气囊容积为６０～９０Ｌ，副驾驶员气囊

则有１５０～３００Ｌ。
充气装置按气体产生方式可分为高压储气式和燃烧式两种。前者是将氮气、氩气等惰性

气体压缩储藏在压力容器内，以电子引爆管打开容器开关使气体迅速充入气囊。后者在结构

上包括引爆管、点火药粉、气体发生物质和滤网等。带有微量火药的电热线式引爆管设置在充

气装置的中央，当车辆发生碰撞，且强度满足气囊触发条件时，控制电流被导向引爆管，通过引

爆管点燃点火药粉，火焰迅速扩展传播，使其周围的气体发生物质产生大量氮气，氮气经过滤

网过滤并冷却后，经由充气装置的喷口进入气囊，使气囊膨胀展开，冲破转向盘衬盖的气囊可

以在驾驶员面前形成缓冲垫。充气完毕后，氮气经气囊背部的排气口迅即排出，利用泄气过程

吸收冲击能量，以避免气囊对乘员造成二次反弹伤害。
安全气囊的布置也从原先的驾驶员侧和前排乘客侧两个前安全气囊到如图３１４多个安

全气囊的布置，提供更为安全的保护。

图３１４　通用汽车安全气囊布置图

１－驾驶员前安全气囊　２－前排乘客前安全气囊　３－驾驶员侧安全气囊　４－前排乘客侧安全气囊

５－驾驶员侧胸腔防撞安全气囊　６－前排乘客侧胸腔防撞安全气囊

在发生事故时，气囊对保护乘员的生命安全有着显著的作用，但同时也有副作用，会造成

对乘员的伤害。气囊是按正常乘坐位置的第５０百分位的乘员设计的。对成人而言，造成伤害

的主要原因是乘员离位，即在气囊爆出时乘员过分靠近气囊。对儿童和第５百分位的女性假

人来讲，除了乘员离位外，另一原因是按成人体重设计的气囊能量太大。因此，如何发挥气囊

的保护作用，避免或减少气囊的副作用，成为气囊技术急需解决的问题。

３．２．２　智能保护系统

智能保护系统是世界各气囊厂家和汽车生产厂家所致力研究的新型乘员保护系统。它将

安全带、气囊、乘员感知系统、碰撞预测系统等集成在一起，能在各种情况下对乘员起到最佳保

护作用。其中，乘员感知系统包括乘员存在探测系统和乘员位置传感系统两方面。

１）乘员存在探测系统（ＯＳＳ）
其主要作用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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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当有反向儿童座椅时，气囊不点爆。
（２）当乘客座无人乘坐时，气囊不点爆。
乘员存在探测可运用座椅承重传感器、电感变化原理、超声波测距、电容变化等原理来

实现。
目前使用的气囊ＥＣＵ属于开环系统。如果使用乘员位置传感系统，就有可能根据乘员

的位置变化而进行反馈控制。驾驶员侧气囊的充气过程大约是３０ｍｓ。一般而言，轿车乘员与

转向盘之间的距离为３０４．８ｍｍ（１２ｉｎ），所以，乘员头部前移１２７ｍｍ（５ｉｎ），这一时刻的前３０ｍｓ
为最佳点火时刻。

实际上，驾驶员倾向于离方向盘更近的坐姿。根据资料表明：虽然大多数乘员离方向盘

３０４．８ｍｍ（１２ｉｎ），但仍有２％的乘员离方向盘距离小于１５２．４ｍｍ（６ｉｎ），１０％的乘员离方向盘

距离小于２２８．６ｍｍ（９ｉｎ）。同样地，有１％的乘员离方向盘距离为６０９．６ｍｍ（２４ｉｎ），有１８％
的乘员离方向盘距离为４５７．２ｍｍ（１８ｉｎ）。目前控制系统得到的加速度信号表征了车与障碍

物的碰撞，即第一次碰撞。而关于乘员与车内结构件二次碰撞的信息仅依靠假设来预测（５０％
的男性假人处于正常坐姿）。乘员是否离位，乘员是否由于前次制动而已经俯在方向盘上等对

于气囊触发至关重要的信息未能得到。乘员距离方向盘的远近可能导致最佳点火时间在很大

范围内波动。试验表明：与正在充气展开的气囊相撞，乘员可能被严重伤害。
２）乘员位置传感系统

其作用包括：
（１）当乘员离方向盘太近时，屏蔽气囊并发出报警。
（２）当乘员离方向盘较近，但仍在气囊膨胀区以外，提前触发气囊。
（３）当乘员离方向盘较远，应延缓触发。
（４）如果使用多级触发气囊，选择气囊的点火级数。
（５）将乘员信号与碰撞强度信号综合构成智能安全约束系统（ＩＳＲＳ），使安全带、正面气

囊、侧面气囊等其余被动设施协调作用，达到最佳保护效果。
（６）进一步，乘员的信号也可用于调节车内温度、音响等，提高乘员的舒适性。
构成乘员位置感应系统主要有如下技术：红外线、超声波、激光式、雷达式。
激光式：用激光束照射到待测物体上，再利用激光仪器来确定乘员的位置。其缺点是成本

高。随着激光技术的发展，其前景较乐观。但要注意防止激光射入乘员眼中造成伤害。
雷达式：这个系统与激光式有类似的特性，需要注意的是对于乘员尤其是儿童的健康是否

有危害。
超声波式：受声波传播速度局限，超声波的响应时间在４ｍｓ左右，它给出的信息不如雷达

和激光，但它的价格较便宜。

３．３　汽车结构安全

３．３．１　安全转向柱

除了能满足转向柱常规的功能外，在汽车发生正面碰撞时，能够有效地吸收碰撞能量，防

止或减小碰撞能量伤害驾驶员的转向柱叫安全转向柱，或称能量吸收式转向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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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汽车发生正面碰撞时，碰撞能量使汽车前部发生塑性变形，安装在汽车前部的与转向器

输入端相连的转向中间轴在碰撞力的作用下向后运动。若碰撞继续发展，碰撞力作用在转向

柱的下端，使转向柱向后移动，同时驾驶员在本身的惯性作用下冲向转向盘。尽管驾驶员本身

有约束装置如安全带和安全气囊系统约束，仍有一部分能量传递给转向柱系统，隔绝碰撞的影

响可由转向柱中间轴来完成。转向中间轴的结构一般有以下形式：伸缩式转向中间轴、波纹管

式转向中间轴、可断开式转向中间轴。这样的安全转向柱结构既能依靠自身长度的收缩保全

驾驶员的安全，同时还能借助这种收缩吸收碰撞冲击能量。
安全转向柱的种类很多，最常见的是套筒式及网状管柱式安全转向柱。通用公司在１９６７

年推出第一款能量吸收的溃缩式安全转向柱。
图３１５为一轿车转向柱结构图。图３１５（ｂ）中凸缘管８下端与柔性万向节１２连接并插

至转向机构主动齿轮上，凸缘管８上端与转向柱１０连接，转向柱１０上端以外花键形式与图３
１５（ａ）中方向盘１０装配。与车辆发生碰撞时，车辆前部发生变形时，转向器和柔性万向节１２
和凸缘管８一起向车身后（驾驶员方向）移动，并与转向柱１０脱开，这样发生碰撞时避免了转

向盘后移给驾驶员胸腔等部位造成伤害。

图３１５　轿车转向柱结构图

１－转向柱套管　２－橡皮支承环　３－方向盘锁壳　
４－上罩壳　５－接触环　６－转向柱开关　７－弹簧　
８－弹簧垫圈　９－接触环　１０－方向盘　１１－垫圈　
１２－螺母　１３－盖板下盖　１４－弹簧　１５－盖板　
１６－螺栓　１７－罩壳下盖　１８－圆柱螺栓　１９－断

开螺栓

１－密封罩　２－自锁螺母　３－支座凸缘　４－转向柱

轴承　５－支承环　６－垫圈　７－弹簧　８－凸缘管　
９－橡皮轴套　１０－转向柱　１１－螺栓　１２－柔性万

向节　１３－螺栓　１４－框架

　　如图３１６所示的波纹管式安全转向柱，它能在撞车时，依靠波纹管被压缩而吸收撞击能

量，同时减小转向柱和方向盘朝驾驶员侧的移动量，可收到较好的保安效果。
在如图３１７所示为网格式安全转向柱上，有目的地利用网格状管柱以削弱局部强度，撞

车时此处被压缩并能吸收冲击能量，使转向柱和方向盘后移量较小，从而对驾驶员起到缓冲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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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１６　波纹管式安全转向柱

图３１７　网格式安全转向柱

护作用。
如图３１８所示为双层管式安全转向柱，该结构在撞车时，利用内管和外管产生的相对运

动，依靠装配时在两者之间具有较大过盈量的钢球，在相对运动中产生较大的摩擦力以有效吸

收撞击能量，起到缓冲保护作用。

图３１８　双层管式安全转向柱

３．３．２　ＣＯＦ可溃缩式制动踏板

国外的权威机构曾经对交通事故所造成的伤害做过大规模的调研与分析，发现在重大交

通碰撞事故中，有相当比例的车辆驾驶员的右腿受到很严重的脚部创伤，甚至粉碎性骨折。研

究人员对这一奇怪现象进行了仔细的分析，发现在事故发生的瞬间，至少有９０％的驾驶员在

做紧急制动动作，而这一动作恰是用右脚猛力踩制动踏板；另外，在车辆碰撞发生的瞬间，有一

股很强的冲击力通过制动踏板反方向传递给驾驶员的右脚，使驾驶员的右脚受到了双倍的冲

击力。为此，大众公司开发了ＣＯＦ可溃缩式制动踏板，以尽可能地减小受到此类伤害的比率

及程度。

ＣＯＦ可溃缩式制动踏板是当轿车发生正面碰撞时，驾驶员同时主动做出制动动作，如果

此时制动踏板所受到的压力经过电脑的瞬间判断达到一定的临界值，该制动踏板就会自动脱

落或折断，从而使驾驶员右脚受到的冲击力降至最低，避免驾驶员受到严重创伤。

３．３．３　保险杠

由于诸多因素的影响，汽车交通事故很难找出完全一样的两起事故，碰撞形式各异。但从

对大量汽车事故的统计分析来看，车身碰撞类型基本分为三种：正面碰撞、侧面碰撞和追尾碰

撞，发生的几率是不同的。图３１９是美国的统计资料，图中的数字是发生碰撞的几率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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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１９　汽车碰撞事故的几率分布

汽车保险杠是吸收缓和外界冲击力，防护车身前后部的安全装置。图３２０是三种不同形

式的能量吸收式保险杠，图（ａ）是采用了筒状能量吸收装置的保险杠。能量吸收装置是通过油

的黏性阻尼力抵抗碰撞，吸收撞击能量；图（ｂ）是泡沫吸能装置保险杠。能量吸收体是泡沫材

料，它能对上下左右各方向的碰撞均有能量吸收能力；图（ｃ）是蜂窝状吸能装置的保险杠。能

量吸收体是蜂窝状的聚乙烯等树脂。这几种形式的保险杠各有不同特点，均有使用。

图３２０　能量吸收式保险杠

２０年前，轿车前后保险杠以金属材料为主，用厚度为３ｍｍ以上的钢板冲压成 Ｕ型槽钢，
表而镀铬处理，与车架纵梁铆接或焊接在一起，与车身有一段较大的间隙。随着汽车工业的发

展，汽车保险杠除作为一种重要的安全装置外，还要追求与车体造型的和谐与统一，追求本身

的轻量化。为了达到这种目的，目前轿车的前后保险杠采用了塑料，人们称为塑料保险杠。
塑料保险杠由外板、缓冲材料和横梁等三部分组成。其中外板和缓冲材料用塑料制成，横

梁用厚度为１．５ｍｍ左右的冷轧薄板冲压而成 Ｕ型槽；外板和缓冲材料附着在横梁上，横梁与

车架纵梁螺丝连接，可以随时拆卸下来。这种塑料保险杠使用的塑料，大体上使用聚酯系和聚

丙烯系两种材料，采用注射成型法制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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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安全气囊的保险杠可以在汽车和行人发生正面碰撞的紧急状态下使行人免受伤害或减

轻伤害的被动安全装置。该装置由传感器、充气泵和气囊等部件组成，并集中装入保险杠内，
在行人触及保险杠的瞬间，保险杠内藏推板迅速落下，阻止行人被撞倒在车底下，同时，装在保

险杠上的传感器被触发，点火回路导通，引燃充气泵内的固体燃料，使得气囊打开。人在撞车

事故中不可能本能地保护自己，靠这种新型的被动安全装置可减轻伤害程度。

３．３．４　侧向车门横梁（车门保险杠）
汽车设计者从交通事故中发现，汽车发生侧面碰撞的案件比较多，尤其是在路面湿滑或车速

较快的情况下，因各种原因造成汽车侧面碰撞的可能性大大增加。在乘员遭到重伤或致命伤害

的交通事故中，约有４３％是侧面碰撞引起的。因此，近几年防侧撞的安全问题已经引起人们的关

注，有些国家还制定了严格的汽车防侧撞安全条例，规定汽车要实施防侧撞的安全措施。
侧面防护的思路是将撞击力有效地转移到车身具有保护作用的梁、柱、地板、车顶及其部

件，分散撞击力。轿车上实行防侧撞的安全措施有两种常见方法：一种是从设计上改进轿车车

厢的结构，使其能起到分散侧撞冲击力的作用；另一种是安装车门保险杠，增强车门的防撞冲

击力。安装车门保险杠，就是在每扇车门的门板内横置或斜置数条高强度的钢梁，限制对车厢

的侧向冲击，加上轿车前后左右都有保险杠，使到轿车乘员有一个最大限度的安全区域。但是

发生激烈冲撞时，侧门横梁弯断，会向车厢内穿刺。对此，奔驰公司采取的措施是，侧门横梁设

计成既可以吸收冲击能量，而吸收冲击能量后又自行断裂的特殊侧门横梁。

３．３．５　能量吸收式车架构造

实验证明，在纵向碰撞事故中，车身各不同部位的刚性对其安全性的影响如图３２１所示，
图中是４种不同的方案，剖面线部分表示刚性结构，无剖面线部分表示弹性构造。这是在理想

的状态下，没有任何偏斜角度而碰撞的情况，从图３２１中可以看出，第４种方案在车身前部和

后部均为弹性构造而中部为刚性结构的情况下，能保护乘员安全。按照这种刚性匹配方案设

计制造的汽车被称为安全汽车。

图３２１　车身不同部位刚性对安全性的影响

（ａ）碰撞前　（ｂ）碰撞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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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减轻碰撞对乘员的伤害，人们一直在考虑如何更有效地吸收碰撞的能量，通过有限元

分析后可在车架上采取有关措施，如在边梁上设置凸、凹台的设计。图３２２是车架式车体采

用的高效吸收能量的结构。图（ａ）是美国福特公司的波纹管型车架，利用波纹管的压溃变形吸

收能量；图（ｂ）为丰田公司的Ｓ形车架，而图（ｃ）为装有塑料铰链的骨架，利用车架的变形来吸

收碰撞能量，保证乘员必要的生存空间。

图３２２　几种车架结构

３．４　其他乘员保护技术

３．４．１　汽车安全玻璃

汽车窗玻璃是汽车上重要部件之一，也是重要的主动和被动安全部件之一。
窗玻璃的被动安全技术是即使车窗爆裂了也不脱落伤害乘客和行人，强烈撞击时乘客不

会发生被抛出车外的危险，一般采用聚氨酯胶合车窗。
目前窗玻璃的开发趋势是光控制用功能性玻璃，由于其可以改善驾驶者的视野，起到预防

事故发生的作用，所以属于主动安全的范围。其主要功能和内容如表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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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１　光控制用窗玻璃的功能与内容

目　　标 具体的功能 效　　果 应用实例

安全性

确保良好的视野

·减少焦点移动距离

·在黑暗中辨认物体

·防止仪表盘花视

·ＨＵＤ风窗显示玻璃

·红外线穿透玻璃

·低反射玻璃

引起注意力集中
·报警显示

·前方车制动确认

·ＨＵＤ风窗显示玻璃

·装有高位制动灯的风窗玻璃

舒适性

热舒适性
·截断热照射能量

·不使室内热量散失

·热线吸收玻璃

·热线反射玻璃

·多层玻璃

光舒适性
·遮断外来强光

·截断紫外线能量

·遮光有色玻璃

·调光玻璃

·ＵＶ紫外线截断玻璃

装饰性 美观大方 ·装饰性美
·印刷加工玻璃

·着色夹层玻璃

　　风窗显示玻璃最早是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军用战斗机的显示装置而开发的，使得视认

显示图像在远方成像，以减小眼焦点的移动，提高行驶视认性和安全性。一般采用增加透明度

的反射膜和全息图技术。具有红外线功能的照相机成像可将大雾天气和夜间模糊的视野改

善。但由于碳酸钠玻璃构成的风窗玻璃能挡住３μｍ以上的红外线，因此不能在车厢内配置车

用照相机。采用可让红外线穿透的石英或蓝石英玻璃，这就可在车厢内装设照相机了。在汽

车玻璃表面，即使在垂直入射时，每一单侧约有４％的光波反射出去。由于汽车风窗玻璃的安

装角度，当入射角增大时，反射率也急剧增加，在夜间或隧道内行驶时，仪表板的反射光会显著

地显示在风窗玻璃上，从而降低驾驶者的注意力。因此，需要采用湿式 ＡＲ处理、干式 ＡＲ处

理方法降低这种风窗玻璃的反射率。湿式ＡＲ处理：把玻璃浸渍在氟硅酸的过饱和溶液中，从

玻璃表面去除碱，形成多孔质层，或者在硅溶胶液中进行喷射形成，采用控制反射率膜厚度的

技术。干式ＡＲ处理：把两种以上不同反射率的透明材料进行多层叠加，利用光学干涉的原

理，降低表面反射率。在汽车上，后续车的驾驶者能获知先行车制动的高位制动灯信号，能起

到防止车辆追尾的作用。一些国家已经规定：必须在后托架、后扰流板安装白炽灯或日光敏二

极管灯泡的高位制动灯。
法国原子能委员会的科学家目前正加紧研制一项技术，它可让雨滴遇到汽车挡风玻璃后

仍然保持圆珠状，并自动滑走，新技术预示汽车电动雨刮将成为摆饰。新技术的主要原理借鉴

了郁金香花瓣的特点。当一些水和灰尘落到郁金香花瓣上以后会逐渐流走，而不是附着在上

面，其主要原因是郁金香花瓣表面有许多仿佛人身体汗毛的物质，一层层不断把水滴推走，使

其无法摊开。水滴仍由此保持圆珠状，并像在气垫上一样滑走。科学家根据这种原理，在玻璃

上大量移植只有几个纳米长的塑料“绒毛”，取得了与郁金香花瓣一样的效果，他们将完成大块

玻璃的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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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４．２　行人安全保护

车外气囊系统是在汽车发动机罩和前围放置气囊的装置。当传感器确认车辆与行人发生

碰撞时，立即张开气囊，减小行人腿部的伤害程度。如果碰撞程度严重，行人有可能被甩上发

动机罩，则前围气囊升起，防止行人头部和胸部被风窗底部碰伤，碰撞后气囊围住风窗，但不会

完全封住驾驶员的视线。
福特汽车公司的研究人员，正在对外部安全气囊的几种方案进行探讨：
（１）发动机罩宽幅气囊由碰撞传感器激发后，会在保险杠上方沿着发动机罩的外形展开。

主要在碰撞中为中、高身材的成年行人提供腹部和臀部保护，以及为儿童和矮小身材的成年人

提供头部和胸部保护。
（２）在有些形式的碰撞中，比如汽车侧面碰撞，发动机罩侧气囊也能为其他汽车中的乘员

提供保护。
（３）单独的前围气囊系统受到碰撞传感器的激发后，会在左右 Ａ立柱之间的风窗底部前

方区域展开，覆盖汽车在这一部位的“坚硬点”，如刮水器和Ａ立柱下部，提高头部的防护。
（４）使用铝材或用更轻的材料提供同样的结构强度，通过降低车重而可能在改进燃油经

济性和安全保护方面取得良好效果。
在日本汽车业，以保护行人为出发点的一系列技术正越来越广泛应用在汽车的研制和改

良上。作为“行人保护车”，要求在发动机零件和发动机盖前端的排气罩部分留出一定的空间，
使得对行人的冲击得到减缓；使用新的保险杠，能够吸收冲击。丰田公司技术人员对排气罩进

行修改，将其隆起的部分向下移动，成为扩大吸收冲击的部分，以确保个子很小的孩子也能够

得到保护。赛车型汽车的保险杠高度也要加以修改，使它正处于儿童的胸部和腰部。“行人保

护车”的车体不但能够保护人的头部，而且还可以使行人的腿部受到的冲击得以减轻。到

２００４年，本田除了生产少量的“ＮＸＳ”跑车等车种外，包括在国内和国外生产的几乎所有的主

力车型将改为“行人保护车”，以适应市场需求。

３．４．３　吸能内饰和阻燃内饰

冲击能量吸收型内饰是提高车辆安全性的措施之一。一般而言，当头部与高强度的部件

冲撞时，对头部伤害程度增加。具有适当硬度和柔软性的内饰可以吸收撞车时的冲击能量，以

减轻对乘员的冲撞伤害程度，有可能显著降低 ＨＩＣ（头部伤害评价标准）值，同时确保驾驶视

野和车厢空间。
为了防止车辆碰撞后引起火灾，防止燃油管道、燃料油箱的破裂，防止电气系统短路而造

成人员伤亡，现代汽车采用了阻燃性内饰件。

３．４．４　儿童安全保护锁

这是四门轿车为了进一步保护后座儿童设计的。在后车门锁上另设一小机构，当此机构

设定时，车内人员将无法在车内开启车门，因此可避免小孩不小心拉开门把锁使车门突然打开

造成的危险，必须由车外才能开启保护装置。
乘员保护技术，除上述外还有：
横置发动机可翻滚下潜：在受前方撞击时，发动机可翻滚下潜吸收并分解撞击能量，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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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免发动机侵入驾驶舱伤人。
防侧撞韧性稳定横杆：侧撞时可将侧撞力导向车身另一侧，并吸收分解撞击力，可减轻对

乘员的伤害；同时也减低了对发动机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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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４章　气体燃料汽车的安全技术

４．１　天然气汽车概述

根据ＧＢ７２５８—２００４《机动车运行安全技术条件》，气体燃料汽车（ＧａｓｏｌｉｎｅＦｕｅｌＶｅｈｉｃｌｅ）
是指装备有液化石油气、天然气或煤气等气体为燃料的发动机的汽车。

４．１．１　天然气汽车的发展史

１８６０年道依茨发动机厂制造出世界上第一台气体燃料发动机，１８７２年天然气发动机

问世。
从２０世纪３０年代起，意大利等少数国家开始应用天然气汽车（ＮａｔｕｒａｌＧａｓＶｅｈｉｃｌｅ）。
二战期间，因汽油价格昂贵，贫油富气的意大利加快了发展天然气汽车的步伐，在天然气

汽车发展方面几乎是一枝独秀。
１９６９年美国引入天然气汽车ＮＧＶ改装系统，但受加气网络和服务系统的限制，在以后的

十几年中主要在天然气公司内部使用，没有获得实质性的进展。
总之，就全世界而言，７０年代之前，天然气汽车只在少数国家得到重视。另外，受压缩机

技术限制，加气站很少，天然气汽车的数量有限。
２０世纪７０～８０年代，由于石油危机凸显、改善环境呼声日高和压缩机技术的进步，天然

气汽车获得较快的发展。这期间，除意大利等国一如既往地重视天然气汽车的运用之外，许多

国家也给予天然气汽车以较大的关注。
１９７９年新西兰总理在该国率先驾驶天然气汽车，推行强有力的政府鼓励政策，天然气汽

车在新西兰获得较快发展。
１９８２年加拿大开始发展天然气汽车，１９８６年建立了 ＮＧＶ研究与开发基金，到１９９４年８

年间为开发ＮＧＶ提供了１５００万加元的资助。
１９８４年福特汽车公司推出了单燃料天然气概念车，参加全美节约燃料赛车会，同年美国

铝材公司研制成功铝合金内衬／玻璃纤维缠绕式轻质ＣＮＧ（压缩天然气）储气瓶。
１９８６年我国四川省建成第一座加气站，标志着我国天然气汽车进入实质性应用阶段。
１９８６年世界范围３０多个企业在渥太华成立了国际天然气汽车协会（ＩＡＮＧＶ）。
１９８８年美国２１个燃气公司成立美国天然气汽车联合会（ＮＧＶＣ）。
由于天然气汽车发展的要素进一步成熟，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来，天然气汽车进入从量到质

的快速发展阶段。
俄罗斯、澳大利亚、英国和法国等国分别成立了ＮＧＶ协会。
１９９０年美国颁布《清洁空气法案修正案》，许多条文与ＮＧＶ有关，使天然气汽车的发展得

到法制上的支持。１９９２年美国《能源政策法》为天然气汽车的发展提供了更好的政策环境。
１９９１年日本成立ＮＧＶ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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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９４年欧洲天然气协会（ＥＮＧＶＡ）成立。
１９９６年１２月起每两年在北京举行一次国际电动汽车和代用燃料汽车展览会与技术交

流会。
１９９８年５月国际天然气汽车协会（ＩＡＮＧＶ）在德国科龙召开第六届研讨会暨展览会。
１９９９年４月，我国在北京召开了“空气净化工程———清洁汽车行动”工作会议，并公布首

批１２个燃气汽车示范城市。
２０００年我国实施清洁能源行动计划。
各大汽车厂商纷纷投巨资，进行ＮＧＶ的研究与开发。全世界有４３家汽车厂生产种类繁

多的天然气汽车。
全世界的天然气汽车已达１００多万辆，建成天然气汽车加气站约３０００座，见表４１。

表４１　世界天然气汽车、加气站统计

国家或地区
ＮＧ汽车数量／辆

ＣＮＧＶ　　　　ＬＮＧＶ
ＣＮＧ加气站数量／座

阿根廷 ４０１０００ ５３１

意大利 ２９００００ ２８４

俄罗斯 ２０５０００ １８７

美　国 ６５８４９ １１０２

新西兰 ２５０００ １９０

加拿大 １７２２０ １２０

巴　西 １４０００ ３９

其　他 ２８８００ ３１９

小计 １０４６８７０　　　　４００ ２７７２

总计 １０４７２７０ ２７７２

注：表中数据主要引自国际天然气汽车协会１９９７年年报，其中美国数据引自“ＮＧＶ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ＧＵＩＤＥ”１９９６年第四期。

４．１．２　天然气汽车的类型

天然气汽车按所储带天然气的压力和形态、燃料的组成与应用特点以及天然气的供给方

式等，可以分为多种类型。
１）按储带的压力和形态

（１）压缩天然气汽车（ＣＮＧＶ）（ＣｏｍｐｒｅｓｓｅｄＮａｔｕｒａｌＧａｓＶｅｈｉｃｌｅ）：以高压气态储带天然

气的天然气汽车称为压缩天然气汽车。储带于储气瓶内的高压天然气（通常为２０ＭＰａ），工作

时经降压、计量和混合后进入气缸，也可直接喷入气缸或进气管。ＣＮＧＶ 是天然气汽车的

主体。
（２）常压天然气汽车（ＮＮＧＶ）（ＮｏｒｍａｌＮａｔｕｒａｌＧａｓＶｅｈｉｃｌｅ）：以常压气态储带天然气的

天然气汽车称为常压天然气汽车。常压天然气汽车出现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２０世纪６０
年代在我国四川省有少量常压天然气汽车使用。因携带不便和安全隐患太大，已基本被淘汰。

（３）液化天然气汽车（ＬＮＧＶ）（ＬｉｑｕｅｆｉｅｄＮａｔｕｒａｌＧａｓＶｅｈｉｃｌｅ）：以液态储带天然气的天

２８



然气汽车称为液化天然气汽车。天然气在低于－１６１．５℃的超低温下以液态储存于绝热性能

良好的容器中，工作时液化天然气经升温、汽化、计量和混合后进入气缸，也可直接喷入气缸或

进气管。由于天然气液化后的体积仅为标准状态下体积的１／６２５，故储带方便，应用潜力

较大。
（４）吸附天然气汽车（ＡＮＧＶ）（ＡｄｓｏｒｂａｂｌｅＮａｔｕｒａｌＧａｓＶｅｈｉｃｌｅ）：以吸附方式储带天然

气的汽车称为吸附天然气汽车。储带于储气瓶内的中压天然气（３．５～６ＭＰａ），工作时经降压、
计量和混合后进入气缸，也可直接喷入气缸或进气管。

２）按燃料的组成与应用

（１）纯（或专用）天然气汽车：纯天然气汽车是指燃用天然气的单一燃料汽车。其发动机

为点燃式发动机。
纯天然气汽车专为天然气而设计，充分考虑了天然气的性质特点，使天然气的优点有可能

发挥到极致，使天然气汽车的性能有可能达到最优。如考虑到天然气辛烷值很高（等于１２０），
较大幅度提高压缩比，可以使发动机的效率较大幅度增加。

纯天然气汽车又可分为以汽油机为基础的天然气汽车和以柴油机为基础（改为点燃式）的

天然气汽车两种类型。
（２）ＮＧ—汽油两用燃料（Ｂｉｆｕｅｌ）汽车：ＧＢ７２５８—２００４中两用燃料汽车定义为：具有两套

相互独立的燃料供给系统，一套供给天然气或液化石油气，另一套供给天然气或液化石油气之

外的燃料，两套燃料供给系统可分别但不可同时向气缸供给燃料的汽车，如汽油／压缩天然气

两用燃料汽车、汽油／液化石油气两用燃料汽车。ＮＧ汽油两用燃料汽车通常是在汽油车上加

装一套天然气燃料供给装置而成。
ＮＧ汽油两用燃料汽车的工作方式是：燃用汽油时切断天然气的供给，燃用天然气时切断

汽油的供给。不论哪种工作方式，混合气都是预混合并由电火花点燃。
ＮＧ汽油两用燃料汽车的优点是：改装方便，原发动机基本不做变动；在保证供应的情况

下可以尽可能地燃用天然气，而在需要时又可方便地改用汽油；由于保存了原车的储油箱，续

驶里程比原车还要长。主要缺点是在使用天然气时动力性下降。
（３）ＮＧ柴油双燃料（ＤｕａｌＦｕｅｌ）汽车：ＧＢ７２５８—２００４中双燃料汽车定义为：具有两套燃

料供给系统，一套供给天然气或液化石油气，另一套供给天然气或液化石油气之外的燃料，两

套燃料供给系统按预定的配比向气缸供给燃料，在缸内混合燃烧的汽车，如柴油压缩天然气

双燃料汽车、柴油液化石油气双燃料汽车等。一般在常规柴油机上加装一套天然气供给装

置，即为ＮＧ柴油双燃料汽车。
ＮＧ柴油双燃料汽车的优点是可以大幅度地降低大负荷工况的微粒排放，但小负荷时的

ＨＣ、ＣＯ排放和燃料消耗率有所增加。
３）按天然气的供给方式

（１）真空进气式天然气汽车：其燃料供给方式类似于化油器式，天然气靠进气管真空度引

入进气管。
（２）喷射式天然气汽车：其燃料供给方式类似于汽油喷射式发动机，天然气以一定压力直

接喷入气缸或进气管。
４）按燃料供给的控制方式

其主要分为机械控制式天然气汽车、机电联合控制式天然气汽车和电控式天然气汽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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液化石油气汽车和天然气汽车基本上是在同步发展，在具体应用方面，因液化石油气的能

量密度比天然气大，故在中小型汽车上推广比较容易，而且建加气站费用较低，液化石油气汽

车的数量大约是天然气汽车的４～５倍。

４．２　天然气汽车的安全性分析

传统汽车一直携带的是燃油箱，而 天 然 气 汽 车 则 装 有 约２００个 大 气 压（１大 气 压≈
０．１ＭＰａ）的高压燃气的储气瓶，而且不止一个，难免使人产生不安全感。即使储气瓶是内装

２００个大气压惰性气体容器，一旦破裂也很危险，何况是易燃气体。因此，许多人认为天然气

汽车携带内装２０ＭＰａ天然气高压储气瓶，就像随时都会爆炸的定时炸弹，很不安全。
因此，必须从燃料特性和燃料容器来考虑天然气汽车的安全性。

４．２．１　天然气的理化特性

天然气是地表下岩石储集层中自然存在的以轻质碳氢化合物为主体的气体混合物的统

称，其主要成分是甲烷ＣＨ４，约占８５％～９５％，还伴有少量的乙烷、丙烷、丁烷，以及少量的杂

质氮、二氧化碳等。天然气按其来源有气田气、油田伴生气和煤成气之分。其中伴生气又有两

种，一种是溶解在石油中的称为溶解气；一种是聚集在含气已饱和的油层顶部的称为气顶气。
油田一般或多或少都有一些伴生气。世界天然气的探明储量１９９５年１月１日为１４１万亿立

方米，按世界天然气协会主席杰福瑞·塞斯勒先生的乐观测算，地球上的天然气够用２００年

以上。
在解决地下管道堵塞故障时发现了一种天然气水化物，它在低温、高压下呈白霜状。据报

道在地球上永久冻土带和深海底部蕴藏有高达５０００万万亿立方米以上的水包甲烷形式的天

然气水化物，足够全世界使用１００万年。但由于开发费十分昂贵而无人问津。
天然气在工业发达国家已经有了较为充分的开发应用，近几十年来天然气在世界一次能

源总消费中所占比例不断增加，１９５０年为９．８％，１９７０年增加到１９．９％，１９９５年达到２３．３％。
由于天然气燃烧的洁净性明显优于石油和煤炭，故在汽车上有迅速扩大运用的趋势。

我国的天然气资源比较丰富，截至１９９８年底止，探明储量达１．５万亿立方米，主要集中在

西部，形成了塔里木、柴达木、陕甘宁和川渝等占陆上天然气资源总量８６．７％的４个国家级的

天然气气田，为西部开发和西气东输提供了重要的物质条件。
甲烷的主要特性见表４２。

表４２　ＣＨ４ 的主要性质

项　　目 单　　位 内容或数值

分子量（ＭｏｌｅｃｕｌａｒＷｅｉｇｈｔ） １６．０５

沸点（ＢｏｉｌｉｎｇＰｏｉｎｔ） ℃ －１６１．５

蒸发潜热（ＥｖａｐｏｒａｔｉｏｎＨｅａｔ） Ｊ／ｇ ５０６

燃烧热值（ＨｅａｔｏｆＣｏｍｂｕｓｔｉｏｎ） Ｊ／ｇ ５５５０５．６

在空气中的爆炸极限（ＥｘｐｌｏｓｉｏｎＬｉｍｉｔｉｎＡｉｒＭｉｘｔｕｒｅ） ％（Ｖ／Ｖ） ５～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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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项　　目 单　　位 内容或数值

自燃温度（Ｉｇｎｉｔｉｏｎ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 ５４０

闪点（Ｆｌａｓｈｉｎｇ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 －１８７

最大燃烧速度（ＭａｘｉｍｕｍＢｕｒｉｎｇＶｅｌｏｃｉｔｙ） ｃｍ／ｓ ３７

最小点火能量（ＭｉｎｉｍｕｍＩｇｎｉｔｉｏｎＥｎｅｒｇｙ） ＭＪ ０．２

理论混合比下的淬熄距离（ＱｕｅｎｃｈｉｎｇＤｉｓｔａｎｃｅｏｆＳｔｏｉｃｈｉｏｍｅｔｒｉｃ） ｃｍ ０．２５

最小淬熄距离（ＭｉｎｉｍｕｍＱｕｅｎｃｈｉｎｇＤｉｓｔａｎｃｅ） ｃｍ ０．２

　　从表上可以看出，天然气的自燃温度高达５４０℃（６８０～７５０℃），而汽油的自燃温度为

２６０～３７０℃。这一特性决定了汽车在发生碰撞、翻车等事故时，燃料在容器内的激烈震荡、摩

擦，温度剧升，达到自燃点起火爆炸的可能性，天然气要比汽油小得多。
天然气（甲烷）一般情况下为气态且其分子量为１６，比汽油（１１４）小得多，而且比空气

（２８．９）小。当储气瓶发生泄露时，天然气将会迅速向上逸散，不易聚集；天然气的可燃范围下

限为５％（在空气中的体积比），比汽油的１．３要大得多。尽管天然气的闪点很低，但由于很难

达到被着火的浓度条件，其遇明火而被燃烧的可能性比汽油低。
不可随意将民用天然气用作汽车用燃料。车用天然气应当比民用燃料有更优良的品质。

中华人民共和国石油天然气行业标准ＳＹ／Ｔ７５４６—１９９６《汽车用压缩天然气》，对汽车用压缩

天然气做出了规定，见表４３。

表４３　汽车用压缩天然气技术要求（ＳＹ／Ｔ７５４６—１９９６）

项　　目 质量指标 试验方法

高位发热量／（ＭＪ·ｍ－３） ≥３１．４ ＧＢ／Ｔ１１０６２

硫化氢（Ｈ２Ｓ）含量／（ｍｇ·ｍ－３） ≤２０ ＧＢ／Ｔ１１０６０．１；ＧＢ／Ｔ１１０６０．２

总硫（以硫计）含量／（ｍｇ·ｍ－３） ≤２７０ ＧＢ／Ｔ１１０６１

二氧化碳（ＣＯ２）含量／％（Ｖ／Ｖ） ≤３．０ ＳＹ／Ｔ７５０６

水露点 低于最高操作压力下最低环境温度 ＳＹ／Ｔ７０５７（计算确定）

注：（１）为确保压缩天然气的使用安全，压缩天然气应有特殊气味，必要时加入适量臭剂，保证天然气的浓度在空气中达到

爆炸下限的２０％前能被察觉；

（２）气体体积为在１０１．３２５ｋＰａ、２０℃状态下的体积。

液化天然气ＬＮＧ由天然气在低压（≈１ＭＰａ）、超低温下（低于－１６１．５℃）下液化而得。
天然气液化后的体积等于其标准状态下的１／６２５。液化过程中除去了ＣＯ２ 和 Ｈ２Ｓ等杂质，因

此ＬＮＧ比ＣＮＧ更清洁。

ＣＮＧ应用汽车有上述很多优点，但其能量密度偏低（压力为２０ＭＰａ的ＣＮＧ，其相对汽油

的容积系数为４．４７），因此它有高压气瓶的质量和容积大、汽车的续驶里程短等缺点。随着低

温技术和绝热技术的快速发展，能量密度比ＣＮＧ高许多的ＬＮＧ也受到汽车界的高度重视。
ＬＮＧ相对于汽油的容积系数为１．５７，实用容积系数为１．９６３，即在相同的燃料容积下，ＬＮＧ
的续驶里程为ＣＮＧ的２．８５倍，在相同的燃料容积下，ＬＮＧ的续驶里程等于ＣＮＧ的２．２８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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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过来，若行驶里程相同，ＬＮＧ的容积比ＣＮＧ小得多。
液化天然气还具有储存效率高、占地少、运输经济可靠等优点。用专门的ＬＮＧ槽车、轮

船，把边远、沙漠、海上油气田以及分散的天然气，经过液化后进行长距离运输到销售地，比地

下管道输气可节省大量投资，而且方便可靠，风险性小，适应性强。使用ＬＮＧ不再需要设置

高压加气站。液化天然气的缺点是制气加工与储存技术复杂，包括绝热、蒸发、保存及使用方

面，成本较高。
吸附天然气（ＡＮＧ）是一种新兴的天然气储存方法，是将天然气储存于具有吸附性能的某

些物质的空隙中。
美国于１９８０年率先开始吸附法储存天然气汽车燃料技术的研究。从事该项技术研究的

主要有两个联合组织：一是由美国联合碳化物公司（ＵｎｉｏｎＣａｒｂｉｄｅｓ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ｏｎ）资助的

ＮＹＳＥＲＤＡ（ＮｅｗＹｏｒｋＳｔａｔｅ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ｙ）和 ＮＹＧＡＳ（ＮｅｗＹｏｒｋＧａｓ
Ｇｒｏｕｐ）联合组织；二是 ＡＧＬＡＲＧ（ＡｔｌａｎｔａＧａｓＬｉｇｈｔＡｄｓｏｒｐｔｉｏｎ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Ｇｒｏｕｐ）国际联合

组织（包括９个成员）。前者于１９８５年获得了美国第一份天然气吸附剂专利。两个组织定期

交流和讨论关于天然气吸附的研究和ＡＮＧ汽车的开发技术。十几年来主要工作包括七个方

面：①高吸附能力的天然气吸附剂开发；②高储气能力的天然气吸附剂成型技术开发；③吸附

热对储气能力的影响及降低吸附热影响的储气技术研究；④与汽车匹配的吸附储存容器的研

究；⑤行车试验及吸附剂的寿命试验研究；⑥吸附机理和吸附理论研究；⑦ＡＮＧ汽车的经济

可行性分析。
通过研究，得出了以下主要结论：①理论上充气压力为３．５ＭＰａ时，ＡＮＧ所储存的天然气

可以达到并超过２０．０ＭＰａ时所储存的天然气的量；②ＡＮＧ汽车启动、加速等性能与汽油车相

当，在速度为１００ｋｍ／ｈ时，ＡＮＧ 汽车能表现出良好的汽车行驶性能；③经济分析表明，以

ＣＮＧ、ＬＮＧ和ＡＮＧ为燃料的三种天然气汽车中，ＡＮＧ汽车是最经济的。
ＡＮＧＶ与ＣＮＧＶ相比，因其储气压力低（３．５～６．０ＭＰａ），因此 ＡＮＧＶ有如下优点：储气

瓶的制造工艺简单、成本低；ＡＮＧ充气设备仅需要中压压缩机即可，充气站的建站费用低；汽

车改装费用低。ＡＮＧＶ与ＬＮＧＶ相比，虽然没有ＬＮＧＶ的行驶里程长，但可节省天然气液

化的高昂能耗，并可免去ＮＧ低温保冷储存的困难。几种天然气储存方式的对比见表４４。

表４４　几种天然气汽车的特点对比

类别

项目

主 　 要 　特 　 点

ＣＮＧＶ ＡＮＧＶ ＬＮＧＶ ＬＰＧＶ

储气压力 ２０．０ＭＰａ ３．５～６．０ＭＰａ
０．６～０．８ＭＰａ
（－１６１．５℃） ０．６～０．８ＭＰａ

储气瓶

材质 要 求 高，制 备 工 艺 复

杂，售价贵，每支约７００（钢

瓶）～３５００元（复合材料）

材料要求较低，制瓶工艺较

简单、钢瓶成本比 ＣＮＧ低

１／２～２／３

要求良好的低温

绝热性能，材质要

求高，成本高

成本低

加气站

建加气站费用高达数百万

元甚至上千万元，维护费用

较高，加 气 站 网 络 建 设 投

资大

建加 气 站 费 用 约 为 ＣＮＧ
的１／３～１／２，加气站 网 络

建设投资少

加气站和维护费

用较高

加气 站 和 维 护 费

用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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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类别

项目

主 　 要 　特 　 点

ＣＮＧＶ ＡＮＧＶ ＬＮＧＶ ＬＰＧＶ

一 次 充 气

行程
２００～２５０ｋｍ

可达２００～２５０ｋｍ，目前试

验车较ＣＮＧＶ行程短

可与汽油车相当 可与汽油车相当

技术成熟性 技术成熟 研究阶段 研究阶段 技术成熟

关键 技 术 或

主要问题

加气站和站网建设与车辆

改装

吸附 剂 研 制，ＡＮＧＶ 改 装

配套技术

液化能耗达，低温

储存困难

受ＬＰＧ资源限制

发展预测
发展迅速，但受天然气管线

网络的制约

可获得一定的应用 发展缓慢 资源 有 保 证 的 地

区会迅速发展

４．２．２　压缩天然气储气瓶的安全要求

尽管从燃料的分子量、自燃温度、在空气中的爆炸极限等的特性来看，汽车用天然气比用

汽油要相对安全些，但由于天然气和汽油储存状态来看，对天然气储气瓶的安全应有相应的严

格要求。

ＣＮＧ储气瓶是天然气汽车的重要部件，用来储存天然气，公称工作压力为２０ＭＰａ或

１６ＭＰａ，一般为２０ＭＰａ，属于高压容器，其生产需经国家劳动部认证。

４．２．２．１　ＣＮＧ储气瓶的材质类型、性能指标、设计要求

１）ＣＮＧ储气瓶的材质类型

（１）钢质或铝质金属气瓶（第一类）。
（２）钢质或铝质内衬环状缠绕纤维气瓶（第二类）。
（３）薄钢质或薄铝质内衬完全缠绕纤维（第三类）。
（４）非金属材料内衬缠绕纤维气瓶（第四类）。

２）ＣＮＧ储气瓶的性能指标

（１）经济性：储气瓶经济性评价指标是单位容积的成本（美国燃气研究会）。各类储气瓶

的单位容积成本，钢瓶最低，铝合金／碳纤维完全缠绕气瓶最贵。美国燃气研究会确定的四类

气瓶单位容积成本目标如表４５。

表４５　四类气瓶的单位容积成本

气 　 瓶　 总　 类 单位容积成本（美元／标准立方英尺）

钢质或铝质金属气瓶 ≤０．３５

钢质或铝质内衬环状缠绕纤维气瓶 ≤０．４６

薄钢质或薄铝质内衬完全缠绕纤维 ≤０．７０

非金属材料内衬缠绕纤维气瓶 ≤０．８０

　　（２）气瓶质量：气瓶质量的评价指标为质容比，即单位储存容积的质量。美国燃气研究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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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定的四类气瓶质量目标如表４６。

表４６　四类气瓶的气瓶质量

气 　 瓶 　 总 　 类 质容比／（ｌｂ／ｓｃｆ）（１ｌｂ／ｓｃｆ＝０．０１６ｋｇ／Ｌ）

钢质或铝质金属气瓶 ≤０．２１

钢质或铝质内衬环状缠绕纤维气瓶 ≤０．１７５

薄钢质或薄铝质内衬完全缠绕纤维 ≤０．１１

非金属材料内衬缠绕纤维气瓶 ≤０．０９

　　（３）气瓶容积效率：容积效率的评价指标为容积比，是可使用的内部容积与整个气瓶外部

体积之比。美国燃气研究会确定的气瓶容积效率目标如表４７。

表４７　气瓶容积效率目标

气 瓶 总 类 容积效率／％ 气 瓶 总 类 容积效率／％

第一类钢瓶 ９１ 第三类铝／玻璃纤维 ７４

第一类铝瓶 ７８ 第三类铝／碳纤维 ８４

第二类钢／玻璃纤维 ８５ 第四类碳纤维 ８２

第二类铝／玻璃纤维 ７６ 第四类碳纤维玻璃纤维混合 ７７

　　（４）气瓶坚固性：在使用过程中，气瓶因碰撞、火烧、腐蚀等原因而发生损坏（失效），各类

气瓶的失效率不同，统计数据如表４８。

表４８　各类气瓶的失效率

气 瓶 总 类 失效率／１０－６ 气 瓶 总 类 失效率／１０－６

第一类 ７ 第三类 １２０

第二类 ２０ 第四类 ４０

　　各类气瓶的相对风险系数如表４９。

表４９　各类气瓶的风险系数

气 瓶 总 类 相对风险系数 气 瓶 总 类 相对风险系数

第一类钢瓶 ３２ 第三类铝／玻璃纤维 ９７

第二类钢瓶 ５８ 第四类碳纤维 ９１

第二类铝瓶 ６８ 第四类碳纤维玻璃纤维混合 ８３

３）ＣＮＧ储气瓶的设计要求

天然气气瓶的强度与刚度设计应有较高的安全系数，意外碰撞时变形、破裂、泄漏的可能

性均小于薄钢皮制成的常压油箱。
设计上还为天然气气瓶安排了一系列的安全装置，如：
（１）过压安全（释放）阀：内装１００℃易熔塞和２６ＭＰａ爆破片，当瓶内温度、压力超过上述

值时可自动泄气，以免温度、压力过高发生爆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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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充填限制阀：充气时气瓶内压力只要达到预定值，即自动停止充气，以防止使用中因

温度升高瓶内压力超限。
（３）过流截止阀：当发生事故管道或阀门接口等处破裂，燃气大量逸出时，可自动关闭，切

断气流。
（４）其他：油气转换开关具有停机时油气均可自动关闭。

４．２．２．２　ＧＢ１７２５８—１９９８压缩天然气钢瓶标准

１）型式和参数

钢瓶瓶体结构一般应符合图４１所示型式。

图４１　钢瓶瓶体结构型式

钢瓶的公称工作压力应为１６ＭＰａ或２０ＭＰａ。公称水容积和公称外径一般应符合表４１０
的规定。

表４１０　钢瓶的水容积和外径

项 　　 目 数 　　 值 允许偏差／％

公称水容积Ｖ／Ｌ
３０　４０　５０　６０　７０
８０　９０　１００　１２０

＋５
０

公称外径Ｄ０／ｍｍ
２１９　２２９　２３２　２４５
２６７　２７３　３３５　４２５

＋１
－１

　　钢瓶型号由以下部分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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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标记为“ＣＮＰ２０—６０—２２９Ａ”的钢瓶意义为：公称工作压力２０ＭＰａ，公称水容积６０Ｌ，公

称外径为２２９ｍｍ，结构型式为Ａ的汽车用天然气钢瓶。

２）检验规则

（１）瓶体允许的制造公差：筒体的壁厚偏差不应超过设计壁厚的±２２．５％；筒体外径的制

造公差不应超过设计的±１％；筒体的圆度，在同一截面上测量其最大与最小外径之差，不应超

过该截面平均外径的２％；筒体的直线度不应超过其长度的０．２％；瓶体的垂直度不应超过其

长度的０．８％；瓶体的高度的制造公差不应超过±１５ｍｍ。
（２）瓶体内外观要求：筒体内、外表面应光滑圆整，不得有肉眼看见的裂纹、折叠、波浪、重

皮、夹杂等影响强度的缺陷，对氧化皮脱落造成的局部圆滑凹陷和修磨后的轻微痕迹允许存

在，但必须保证筒体设计壁厚。瓶体底部内表面不得有肉眼看见的凹孔、皱褶、凸瘤和氧化皮，
底部缺陷允许用机加工方法清除，但必须保证瓶底设计厚度。瓶肩和瓶底与筒体必须圆滑过

渡，瓶肩上不允许有沟痕存在。
（３）瓶口内螺纹：螺纹的牙型、尺寸和公差应符合 ＧＢ８３３５—１９９８的规定；螺纹不允许有

倒牙、平牙、牙双线、牙底平、牙阔以及螺纹表面上的明显跳动波纹；瓶口基面起有效螺距不得

小于８个螺距；螺纹基面位置的轴向变动量为±１．５ｍｍ。
（４）力学性能试验：瓶体热处理后的力学性能应符合表４１１所列的规定。

表４１１　瓶体的机械性能

热处理状态

试验项目
淬火后回火处理

σｅａ／σｂａ ≤ ０．９０

σｅ／（Ｎ·ｍｍ－２） ≥ 钢瓶制造厂热处理保证值

σｂ／（Ｎ·ｍｍ－２） ≥ 钢瓶制造厂热处理保证值

δｓ／％ ≥ １６

ａｋ／（Ｊ·ｃｍ－２）

Ｖ形缺口试样截面／ｍｍ ３×５ ５×１０

试验温度／℃ －５０

平均值 ６０ ５０

单个试样最小值 ５０ ４０

　　（５）硬度试验：瓶体热处理后的硬度值应符合材料强度值的要求。
（６）冷弯和压扁试验：冷弯和压扁试验应以无裂纹为合格，弯心直径和压头间距的要求符

合表４１２的规定。抗拉强度实测值超过保证值１０％的，应以压扁试验代替冷弯试验。

表４１２　冷弯和压扁试验弯心直径和压头间距的要求（ｍｍ）

钢瓶实测抗拉强

度值σｂａ／ＭＰａ
弯心直径Ｄｆ 压头间距Ｔ

钢瓶实测抗拉强

度值σｂａ／ＭＰａ
弯心直径Ｄｆ 压头间距Ｔ

≤５８０ ３Ｓａ０ ６Ｓａ０ ＞６８５～７８４ ５Ｓａ０ ６Ｓａ０

＞５８０～６８５ ４Ｓａ０ ６Ｓａ０ ＞７８４～８８０ ６Ｓａ０ ７Ｓａ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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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７）金相组织检查：瓶体组织体应呈回火索氏体；瓶体的脱落层深度外壁不得超过

０．３ｍｍ，内壁不得超过０．２５ｍｍ；端部解剖经酸蚀后，断面试样上不得有肉眼可见的缩孔、气

泡、裂缝、夹杂物或白点。
（８）水压试验：在保压１ｍｉｎ内，压力指针不得回降，容积残余变形率不得大于３％；瓶体

泄漏或明显变形即为不合格。水压试验后，钢瓶内部应烘干。
（９）气密试验：气密试验压力为公称工作压力；试验时瓶体出现泄漏，即为不合格。确因

装配不紧而引起瓶口泄漏，允许返修后重新试验。
（１０）爆破试验：实际爆破压力不得小于公称压力的２．４倍。实测爆破试验中瓶体塑性变

形的压力应大于或等于０．７７ｐｈ（水压试验压力）。实测屈服压力与爆破压力的比值，应与瓶体

材料实测屈服应力与抗拉强度的比值相接近。瓶体爆破后应无碎片，破口必须在筒体上。瓶

体主破口应为塑性断裂，即断口边缘应有明显的剪切唇，断口上不得有明显的金属缺陷；破口

裂缝不得引申超过瓶肩高度的２０％。
（１１）无损探伤：瓶体热处理后应进行无损探伤，无损探伤应使用磁粉检测（Ａ型高度灵敏

试片）或超声波检测的方法，不得有裂纹或裂纹性缺陷。
（１２）出厂检验：①逐只检验。凡出厂的钢瓶，应按表４１３规定项目进行逐只检验；②批

量检验。凡出厂的钢瓶，应按表４１３规定项目进行批量检验；③抽样检验。钢瓶制造应分批

管理，按热处理顺序以不大于２０３只为一个批量。随机抽出三只钢瓶进行各项性能检测；④复

验规则。若对抽样瓶体检测的试验结果不符合规定要求时，应对不合格项目进行加倍复验；若

复验结果符合规定，认为合格；若复验不合格，允许该批钢瓶重新热处理；
经重复热处理的该批钢瓶，应作为新批对待并应重新进行批量检验；在质量检验记录中，

应写明重复热处理的钢瓶编号、原因及结论；重复热处理次数不得多于两次。

表４１３　检验项目

序号 检 验 项 目
出厂检验

逐只检验 批量检验
型式试验

１ 瓶体壁厚 √ √

２ 瓶体制造公差 √ √

３ 瓶体内、外观 √ √

４ 拉伸试验 √ √

５ 冲击试验 √ √

６ 冷弯试验 √ √

７ 压扁试验 √ √

８ 硬度试验 √ √

９ 金相组织 √ √

１０ 端部解剖 √ √

１１ 无损探伤 √ √

１２ 端口内螺纹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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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序号 检 验 项 目
出厂检验

逐只检验 批量检验
型式试验

１３ 水压试验 √ √

１４ 气密试验 √ √

１５ 爆破试验 √ √

１６ 疲劳循环试验 √

１７ 火烧试验 √

１８ 爆炸冲击试验 √

　　（１３）型式试验：型式试验项目按表４１３规定。钢瓶制造厂凡遇下列情形之一者，即须进

行型式试验：①制造厂新设计的钢瓶；②制造厂因改变原制造工艺而生产的钢瓶；③改变瓶体

材料牌号而生产的钢瓶；④变更瓶体直径和设计壁厚生产的钢瓶；⑤变更热处理方式而生产的

钢瓶；⑥变更最小屈服应力保证值超过６０Ｎ／ｍｍ２ 而生产的钢瓶。

３）火烧试验

（１）试验装置：钢瓶充装压缩天然气至公称工作压力，将瓶体水平架起，燃烧装置长

１６５０ｍｍ，与钢瓶对中，放在钢瓶下侧约１００ｍｍ处。为防止火焰直接触及瓶阀、连接件和安全

装置，应使用金属护板且金属护板不应与上述部件直接接触。燃烧装置应使用规定的试验温

度，持续时间不小于２０ｍｉｎ。三个热电偶固定在钢瓶下侧部，彼此间隔不大于０．７５ｍ，应使用

金属护板防止火焰直接触及热电偶。
（２）试验方法：点火后，火焰应环绕钢瓶整个环向。点火５ｍｉｎ内，所有热电偶应显示不低

于６５０℃并持续保持不低于６５０℃的温度。
（３）合格标准：钢瓶达到下列之一为合格：经３０ｍｉｎ火烧试验不爆破或安全装置泄漏。但

若安全装置在点火后５ｍｉｎ内泄放，则应继续火烧试验至少５ｍｉｎ。

４）爆破冲击试验

（１）试验方法：钢瓶充装压缩天然气至公称工作压力，将瓶体水平放置地面，在钢瓶中部

上表面放置２００ｇ左右硝胺炸药，然后引爆。
（２）合格标准：钢瓶不破裂，测量凹坑深度不大于５ｍｍ为合格。

４．２．２．３　美国ＣＮＧ钢瓶公司的钢瓶破坏试验

美国ＣＮＧ钢瓶公司对该公司生产的加强型铝复合材料钢瓶所做的破坏试验主要有撞击

试验、大火烧烤试验、爆炸试验和枪击试验，试验是在美国政府批准的专门机构的监督下进

行的。

１）撞击试验

钢瓶安装于汽车后备箱内的ＣＮＧ钢瓶支架上。试验时将汽车吊高至不同的高度，然后

令其自由坠落至坚固的地面，利用高速摄影机拍摄（拍摄速度为２００张／秒）观察钢瓶的损坏

程度。
试验数据如表４１４所示。在最严重的２７ｍ高下坠情况下（着地速度８４ｋｍ／ｈ），碰撞后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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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箱彻底毁坏，发动机从支架上松动，整个车架弯曲变形，而钢瓶仍可正常工作。

表４１４　撞击试验

序号
吊起高度

／ｍ

瓶内压力

／ＭＰａ

撞地速度

／（ｋｍ·ｈ－１）
备 　　 注

１ ９ ２１．１ ４８
该速度是新车制造商在测试汽油箱时所要求的最大速度。
碰撞后钢瓶无损坏和松动，气路被撞扁，但没有损坏

２ ９ ５２．７ ４８
根据加拿大提出的要求增加瓶内压力后做的试验。碰撞后

情况同上

３ １５ ２１．１ ６３ 碰撞后钢瓶完好无损

４ ２１ ２１．１ ７４ 碰撞后钢瓶保持完好，功能齐全，仍被锁定在支架上

５ ２７ ２１．１ ８４
碰撞后汽油箱彻底毁坏，发动机从支架上松动，整个车架弯

曲变形，而钢瓶仍可正常工作

２）大火烧烤试验

试验旨在考核钢瓶抗火灾的能力。
试验时将钢瓶水平置于架上，大火由钢瓶下面燃烧。钢瓶内的初始压力为１９．２ＭＰａ，试

验过程钢瓶的温度变化如表４１５所示。

表４１５　大火烧烤试验

序　号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燃烧时间／ｍｉｎ ０∶００ １∶００ ２∶００ ３∶００ ４∶００ ５∶００ ５∶５２

燃烧温度／℃ １６ ５７８ ７１２ ７３９ ７５９ ７６９ 熄火

　　烧烤的结果是支架上的橡胶着火，钢瓶内部的压力上升至５２．７ＭＰａ，钢瓶无损坏，天然气

未被点燃。

３）爆炸试验

该项试验旨在考核钢瓶对炸药的耐受性，试验时将钢瓶至于窑洞中，分别引爆１／４、１／２和

整根雷管。试验结果如表４１６所示。

表４１６　爆炸试验

序号
雷管

（根）
爆破能量／（Ｎ·ｍ）

钢瓶内压／ＭＰａ

炸前 炸后
爆炸结果

１ １／４ ２４１９５０ ２１．１ ３５．２ ２ｍｍ深的炸痕

２ １／２
４８３８９０（相当于汽车以６４ｋｍ／ｈ速度撞击

墙壁），将１／２雷管置于６１０ｍｍ的花岗岩

石柱中引爆，则石柱被炸成碎片

２１．１ ３５．２ １．６ｍｍ深的炸痕

３ １ 相当于汽车以１４３ｋｍ／ｈ速度撞击墙壁 ２１．１ ５６．２～８４．４钢瓶阀门处泄漏，未着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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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考核钢瓶在低温下的抗爆能力，还做如下试验：钢瓶暴露在寒冷、干燥的空气中８ｈ，
使钢瓶温度降至－３８℃，降温使瓶内压力由２１．１ＭＰａ降至７．７ＭＰａ，分别用１／４、１／２和整根

雷管爆炸，结果未发生漏气、钢瓶无损坏的允许继续使用。

４）枪击试验

该试验旨在考核钢瓶受枪击的能力。分别对不同枪种、不同瓶压的几种情况进行试验，并

用高速摄影机监测（摄影速度为１５０００张／秒），结果如表４１７。

表４１７　枪击试验

序号 枪支类型 射距／ｍ 枪击次数 钢瓶内压／ＭＰａ 枪击结果

１
警察用标准左轮

手枪
７．６ ６ ２１．１

弹痕小于３．２ｍｍ仍可继

续使用

２ 同上 ７．６ ６ ５２．７ 同上

３
美国 ＡＲ１５准军

用步枪
７．６ １ ２０．７

瓶壁 被 击 穿，没 有 着 火，
天然气１ｍｉｎ内泄光

　　通过上述设计、检验、试验合格的汽车用天然气钢瓶比汽油油箱要安全。国外推广天然气

汽车的几十年来，没有发生因压缩天然气而引起的爆炸伤亡事故。

４．２．３　液化天然气储气瓶和储运技术的安全要求

液化天然气气瓶上设有几种阀门，如液化气充灌阀、蒸气输出阀、最大充量液面指示器以

及压力泄放阀等。
（１）低压：气瓶内压力一般略高于１．０ＭＰａ，比压缩天然气气瓶压力小得多。液化天然气

气瓶按低压容器来设计，质量较小。为保证安全，当气瓶内的饱和蒸气压达到１．６ＭＰａ时，压

力泄放阀开启泄气，以避免气瓶压力过高。
（２）超低温：天然气的主要成分是甲烷，在－１６１．５℃的低温下才被液化。在压力状态下，

沸点升高，一般储存于气瓶内液化天然气的温度为（－１２５℃）～（－１６１．５℃）。
为防止液化天然气的过早汽化，要求气瓶具有良好的低温绝热性能，瓶内设有绝热体材料

制成的夹层，绝热材料（美国ＮＫ１２００Ｇ型发动机ＬＮＧ气瓶采用的是玻璃纤维和铝箔交替分

层）要求具有低的导热系数和低的密度，夹层厚度为１００～２００ｍｍ，气瓶的内层是由不锈钢制

成的液体容器，夹层的外层由普通钢板焊接而成形。气瓶的夹层也可以制成一定厚度（如

６０ｍｍ）的真空空隙层，作为绝热层使用。
外部直径为０．５ｍ瓶长为１ｍ的ＬＮＧ气瓶，大约可以储存液化天然气８０～９０Ｌ。
（３）液气混存：瓶内下部为液化天然气，约占有效容器的９０％，瓶内上部约有１０％的容积

为液化天然气蒸发而成的带压气态天然气。发动机运行时瓶内的天然气液态和气态两种状态

并存。
由于ＬＮＧ蒸发汽化时甲烷成分先行蒸发，致使汽化部分的甲烷含量比液态部分的含量

高，而储存过程中较高甲烷含量的气态部分会逐步释放损失，从而导致液态燃料中的甲烷含量

和ＬＮＧ品质下降，使发动机性能恶化。目前尚无根本性的解决办法，一般性的措施是根据汽

车使用的要求和ＬＮＧ的蒸发损失速率选定气瓶的大小，另外尽可能缩短ＬＮＧ在车上的存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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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另外，由于液化天然气含有二氧化碳，二氧化碳的凝固点较高，若其含量超标，发动机运行

时，对ＬＮＧ加热后，二氧化碳可能仍保持固态而导致气路和阀门堵塞。
正常的释放可带来一定的安全问题，故ＬＮＧ的汽车不可存放于密闭通风不良的车库内。
液化天然气的储存是液化天然气生产及使用过程中重要环节。目前，液化天然气的储运

技术比较成熟。下面以德国泽布勒赫（ＺＥＥＢＲＵＧＧＥ）天然气液化厂储运技术装备为例，介绍

液化天然气储运装备的结构和安全技术。
该厂建有２座５．７２５×１０４ｍ３ 的液氮（ＬＮ）储罐。建设ＬＮ储罐是因为原料气中富含氮

气，将氮气液化作为冷剂是切实可行的方法。ＬＮＧ储罐是全厂最重要的设备之一，也是投资

最高的单台设备。ＬＮＧ储罐为双金属罐，外加水泥护墙，罐体保温层厚度为１．２ｍ，保温层为

膨胀珍珠岩。水泥护墙与双金属罐外壁之间有６～７ｍ的环行空间，ＬＮＧ泵就安装在环行空

间内。
ＬＮＧ储罐基础为桩式基础。桩基露出地面约１ｍ，罐底是约６０ｃｍ厚的钢筋混凝土。在

储罐基础的地面上安装有电加热器，用以在冬季对土壤加热，防止土壤热胀冷缩对罐产生不利

影响。当ＬＮＧ发生泄漏时也可防止土壤被冻，破坏整个ＬＮＧ储罐的基础结构。
在ＬＮＧ罐顶部中央有一个入孔，６个仪表测量口，４个气液进出口。仪表检测口是用来

测量温度、压力和ＬＮＧ罐液位的，气液进出口是蒸气的出口及液相入口，同时设有高位进液

管和低位进液管。
在环行空间内设有排水系统即排水沟和排水泵，用来排除雨水和喷淋水，泵的排量Ｑ＝

２６０ｍ３／ｈ，扬程Ｈ＝３５ｍ。
每台储罐有３台外输泵，Ｑ＝１００ｍ３／ｈ，ｐ＝１２ＭＰａ。ＬＮＧ泵虽然安装在罐内，仍是沉没

泵。每台泵分别安装在小立罐内，小罐与ＬＮＧ罐连通，使泵沉没在ＬＮＧ液体中，泵工作时不

会发生气蚀。在立罐顶部有一个排气管与大罐顶部相通，泵运行过程中产生的蒸沸气返回到

大罐中，并使立罐始终充满液体。在泵出口设有安全回流阀，保证系统正常工作。当泵需要检

修时，可关闭立罐进出口，将泵体取出。重新安装时，将泵安装好后，首先用氮气置换，再打开

立罐进出口阀，泵即可重新使用。泵的安装示意图如图４２。

图４２　ＬＮＧ泵安装示意图 图４３　仪表检测点及ＬＮＧ储罐示意图

大罐保温层采用氮气微正压系统。图４３为保温层氮气系统图。液氮经过调压减速、减

压后进入保温层。大罐保温层顶部和底部仅有几百帕的压差，所以顶部氮气进气压力很低。
充氮气主要是为使保温层干燥，如有微量ＬＮＧ漏出，用氮气也可将其吹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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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保证ＬＮＧ储罐的安全，大罐顶部设有喷淋冷却系统，共三圈。内圈干管为ＤＮ４０，共有

４个喷嘴，第二圈干管为ＤＮ８０，每隔２ｍ装一个喷嘴；第三圈干管为ＤＮ１００，每隔２．５ｍ装一个

喷嘴。
在环行水泥墙上有５个泡沫发生器，罐顶放置有２个４０ｋｇ干粉灭火剂，在环行空间内有

冷却水喷淋系统和泡沫发生器。
除以上措施，在大罐周围还分别装有测温、测雾和被测气体浓度等多参数的传感器，用以

监测大罐的生产情况，便于及时发现事故，及时解决，保证生产安全。检测点及ＬＮＧ储罐结

构如图４４。

图４４　仪表检测点及ＬＮＧ储罐结构示意图

①－气体浓度检测点　②－温度检测点（高位）　③－温度检测点（低位）　④－测雾点　⑤－干粉灭火器

两个储罐相距约４５ｍ，在两罐之间设有一斜坡，装有轨道，用于输送检修的设备。储罐距

生产装置４０ｍ，距车台４０ｍ。控制室距生产装置约３０ｍ。
罐区内装有５台汽化能力为８×１０４ｍ３／ｈ的汽化炉，工作原理如图４５所示。其工作压力

为８ＭＰａ，ＬＮＧ汽化是在高温高压下进行的。其压力来自ＬＮＧ泵。经过汽化炉后得到压力

为８ＭＰａ的ＬＮＧ（气相）进入供气干线。

图４５　汽化炉工作原理示意图

通过以上的分析，可以肯定地说，天然气汽车并不比汽油车危险。安全问题不应当成为发

展天然气汽车的因素。但天然气毕竟是一种可燃气体，按规范生产、制造、检验、使用、维护才

是天然气安全使用的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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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３　液化石油气汽车的安全性分析

４．３．１　液化石油气的理化特性

液化石油气的主要成分是丙烷Ｃ３Ｈ８，此外还含有少量的丁烷Ｃ４Ｈ１０、丙烯Ｃ３Ｈ６ 和丁烯

Ｃ４Ｈ８，它们的主要性质如表４１８。

表４１８　液化石油气的主要性质

项 　　 目 单位 Ｃ３Ｈ８ Ｃ４Ｈ１０ Ｃ３Ｈ６ Ｃ４Ｈ８

分子量（ＭｏｌｅｃｕｌａｒＷｅｉｇｈｔ） ４４．１１ ５８．１４ ４２．０９ ５６．１

沸点（ＢｏｉｌｉｎｇＰｏｉｎｔ） ℃ －４２．０７ －３３．５ －３３．５

蒸发潜热（ＥｖａｐｏｒａｔｉｏｎＨｅａｔ） Ｊ／ｇ ４２２

燃烧热值（ＨｅａｔｏｆＣｏｍｂｕｓｔｉｏｎ） Ｊ／ｇ ５０３３９ ４６６９７．９

在空气中的爆炸极限（ＥｘｐｌｏｓｉｏｎＬｉｍｉｔｉｎＡｉｒ
Ｍｉｘｔｕｒｅ）

Ｖｏｌ％ ２．１～９．５ １．９～８．５ ２．４～１０．４

自燃温度（Ｉｇｎｉｔｉｏｎ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 ４３２ ４６０ ４９８

闪点（Ｆｌａｓｈｉｎｇ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 －１０４

最大燃烧速度（ＭａｘｉｍｕｍＢｕｒｉｎｇＶｅｌｏｃｉｔｙ） ｃｍ／ｓ ４３ ５２ ５４

理论混合比下的绝热火焰温度（ＡｄｉａｂａｔｉｃＦｌａｍｅ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ｉｎＳｔｏｉｃｈｉｏｍｅｔｒｉｃＭｉｘｔｕｒｅ） ℃ １９７７ ２０５４ ２０４３

理论混合 比 下 的 点 火 能 量（ＩｇｎｉｔｉｏｎＥｎｅｒｇｙｏｆ
ＳｔｏｉｃｈｉｏｍｅｔｒｉｃＭｉｘｔｕｒｅ）

ＭＪ ０．３ ０．２４

最小点火能量（ＭｉｎｉｍｕｍＩｇｎｉｔｉｏｎＥｎｅｒｇｙ） ＭＪ ０．２３

理论混合比下的淬熄距离（ＱｕｅｎｃｈｉｎｇＤｉｓｔａｎｃｅ
ｏｆＳｔｏｉｃｈｉｏｍｅｔｒｉｃ）

ｃｍ ０．１８ ０．１８

最小淬熄距离（ＭｉｎｉｍｕｍＱｕｅｎｃｈｉｎｇＤｉｓｔａｎｃｅ） ｃｍ ０．１７ ０．１８

　　中华人民共和国石油天然气行业标准ＳＹ／Ｙ７５８４—１９９８《汽车用液化石油气》，对汽车用

液化石油气做出了有关规定，如表４１９所示。其蒸气压的限值规定，用来限制轻烃的含量，以

保证液化石油气有正常的液化性能，对丙烷以上的成分及丙烯的限制规定，用以保证燃烧良好

和减少积渣。对腐蚀和含硫量也做了必要的规定。

表４１９　汽车用液化石油气技术要求

项 　　 目
质 量 指 标

车用丙烷 车用丙丁烷混合物
试 验 方 法

３７．８℃蒸气压（表压）／ｋＰａ ≤１４３０ ≤１４３０ 按ＧＢ／Ｔ６６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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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项 　　 目
质 量 指 标

车用丙烷 车用丙丁烷混合物
试 验 方 法

组分／％

丙烷 — ≥６０

丁烷以上组分 ≤２．５ —

戊烷以上组分 — ≤２

丙烯 ≤５ ≤５

按ＳＨ／Ｔ０２３０

残留物
１００ｍｌ蒸发残留物／ｍｌ ≤０．０５ ≤０．０５

油渍观察 通过 通过
按ＳＹ／Ｔ７５０９

密度（２０℃或１５℃）／（ｋｇ·ｍ－３） 实测 实测 按ＳＨ／Ｔ０２２１

铜片腐蚀 不大于一级 不大于一级 按ＳＨ／Ｔ０２３２

总硫含量（质量分数）／１０－６ ≤１２３ ≤１４０ 按ＳＹ／Ｔ７５０８

游离水 无 无 目测

　　一般的民用液化石油气含烯烃较多，会造成结渣、堵塞气路和膜片等橡胶件早期损坏等问

题，不能满足车用燃料的要求。
液化石油气与天然气的理化性质有许多相似之处，如辛烷值（分别为９４和１２０）都比较

高，故很适合在点燃式发动机上运用；都属于气体燃料组，故混合气质量好、燃烧完全，加上含

碳比例小（分别为８２％和７５％，而汽油为８５．５％），因而具有优良的净化性能。两者在汽车上

都是带压储带（携带压力分别为０．６～０．８ＭＰａ和２０ＭＰａ），两者拥有类似的燃料供给装置（压

力容器）；两者的能量密度都较汽油小（相对于汽油的容积系数分别为１．３４和４．４７），均面临

燃料容器占据空间大和续驶里程短的问题等。
液化石油气一般情况下为气态，其主要成分丙烷分子量为４４，比汽油（分子量１１４）的小，

但比空气（２８．９）的大。当储气瓶意外发生泄漏时，ＬＰＧ不像天然气（分子量１６）可以迅速向上

飘逸，仍会聚集在地表附近，不过其聚集的容易程度不如汽油。
从可燃范围来看，液化石油气的可燃下限２．１％比汽油的１．３％要大，比天然气的５％要

小。因此液化石油气与汽油相比，不易达到着火的浓度，不易着火。但与天然气相比，则容易

达到着火的浓度。从闪点来看，液化石油气的－１０４℃比天然气的－１８７℃要高许多，比汽油

的－４３℃要低。闪点越高，则越不易被点燃。但在都不比常温低许多的情况下，主要看是否达

到被点着的浓度条件，其遇明火而点燃爆炸的可能性比汽油低，比天然气的要高。
液化石油气的自燃温度为４３２℃（丙烷），比汽油的自燃温度（２６０～３７０℃）要高。这一特

性决定了当汽车发生碰撞、翻车等事故时，燃料在容器内激烈震荡、摩擦，温度剧升，达到自燃

点起火爆炸的可能性，液化石油气比汽油小，但比天然气（自燃温度５４０℃）大。
液化石油气和天然气在理化性质方面还有许多不同之处。两者的辛烷值都比汽油高，但

液化石油气的辛烷值比天然气的低；虽然都属于气体燃料，但液化石油气在不太高的压力（几

个大气压）下即变成液态，而天然气在几百个大气压下仍为气态，两者的加气设施以及汽车上

的储带容器（低压与高压）和燃料供给装置（二级减压和三级减压）等有所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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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从燃料的理化特性分析，液化石油气汽车的安全性应当比汽油车好，但稍逊于天然

气汽车。

４．３．２　液化石油气储气瓶的安全要求

ＬＰＧ储气瓶（ＬＰＧ钢瓶）是液化石油气汽车的重要部件之一。它用来储存液化石油气，公

称工作压力为２．２ＭＰａ。ＬＰＧ储气瓶没有ＣＮＧ储气瓶的工作压力高，但也属于压力容器，车

用ＬＰＧ储气瓶的生产也必须经国家劳动部的认证。
ＬＰＧ的储气瓶一般采用钢质，圆柱筒形是液化石油气储气瓶的基本形式，在小轿车上，

ＬＰＧ一般安装在后行李箱内，为紧凑起见，宜采用车轮形，以便将其放置在原备用轮胎处。
我国已经有了机动车用液化石油气钢瓶国家标准，标准代号为ＧＢ１７２５９—１９９８。该标准

对车用液化石油气钢瓶做了详尽的规定，其主要内容如下。
１）ＬＰＧ钢瓶的型式和基本参数

车用钢瓶型号标记表示如下：

例：公称工作压力２．２ＭＰａ，公称容积５０．２Ｌ，内径３１４ｍｍ，有缝卧式车用钢瓶（Ｉ型），其型

号标记为：“ＣＹＳＷ３１４—５０．２—２．２—Ⅰ”。
车用钢瓶公称工作压力为２．２ＭＰａ，耐压试验压力为３．３ＭＰａ。车用钢瓶公称容积和内径

按表４２０规定。

表４２０　车用钢瓶公称容积和内径

公称容积／Ｌ ２０～１５０ １５０～２４０

Ｄｉ／ｍｍ
２００，２３０，２５０，２８０，３１４，３５０，４００ ４００，４５０，５００

（２１７）　 （２９４）　（３６７）

注：括号内数值不推荐使用。

２）检验项目

车用钢瓶批量检验项目如表４２１。

表４２１　车用钢瓶批量检验项目

序号 检 　 验 　 规 　 则 逐只检验 批量检验 型式检验

１
２
３

４

筒体

最大最小直径差ｅ △ △
纵焊缝对口错边量ｂ △ △
纵焊缝棱角高度Ｅ △ △
直线度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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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序号 检 　 验 　 规 　 则 逐只检验 批量检验 型式检验

５

６

７

８

９

１０

封头

内圆周长公差πΔＤｉ △ △

表面凹凸量ｃ △ △

最大最小直径差ｅ △ △

曲面与样板间隙ａ △ △

内高公差ΔＨｉ △ △

直边部分纵向皱折深度 △ △

１１ 环焊缝对口错边量ｂ △ △

１２ 环焊缝棱角高度Ｅ △ △

１３ 瓶体表面 △ △

１４ 焊缝外观 △ △

１５ 瓶体壁面 △ △

１６ 射线照射 △ △

１７ 开孔处角焊表面渗透探伤 △ △

１８ 力学性能 △ △

１９ 重量 △ △

２０ 容积（小于１５０Ｌ） △ △

２１ 耐压试验 △ △

２２ 气密性试验 △ △

２３ 爆破试验 △ △

２４ 附件 △ △

２５
安全性

能试验

振动试验 △

火烧试验 △

爆炸冲击试验 △

３）使用寿命及定期检测

按本标准设计和制造的车用钢瓶（含组合部件）正常使用寿命为１５年。在使用寿命年限

内必须对车用钢瓶由经批准有检测资格的检测单位定期检测，正常情况下，每隔５年应根据有

关规定进行检测。凡经确定报废的车用钢瓶，应采取有效措施将其彻底毁坏，防止再次被使

用。为确保车用钢瓶使用安全，对用户（或安装者）提出下列要求：
（１）车用钢瓶的安装和使用应符合相应的有关国家（行业）标准及气瓶安全监察有关

规定。
（２）车用Ａ类钢瓶（指按设计的技术要求已装配好组合部件及附件，提供给用户或安装者

的整备车用钢瓶）已经制造单位检测合格，不允许用户（或安装者）自行拆卸或更换组合部件。
若有特殊原因必须更换组合部件时应按下条要求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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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车用Ｂ类钢瓶（指未按设计的技术要求装配组合部件，提供给用户或安装者的是具有

安装接口的车用钢瓶）用户（或安装者）应选配与钢瓶相适应的组合部件装配。装配后应经车

用钢瓶制造单位或有钢瓶检测资格的单位逐只进行气密试验，不允许泄漏。经检测合格后应

在钢瓶标记牌规定位置打印检测单位的鉴别标记及日期。
（４）不论是车用Ａ类或Ｂ类钢瓶，在安装使用时，不得在瓶体上任何部位施焊，固定时不

得对瓶体造成过分的应力或磨损。

４）安全性能试验及要求

（１）本试验作为审查验证车用钢瓶设计、制造的合理性、可靠性、安全性的重要手段，一旦

试验被通过，该类型（同一结构型式、同一设计指标、同一材料牌号、同一加工制作方法均可视

为同一类型）车用钢瓶设计则被认可，正常生产中可不再进行安全性能试验。
（２）下列情况下，一般进行安全性能试验：

① 采用新结构设计的产品；

② 因设计有重大变更，如应力水平增加或主体材料更换等；

③ 因制造工艺的重要变更，如焊接、热处理等基本制造方法的改变。
（３）安全试验用的产品，其制造质量均须经检验合格后进行，试验结果必须详细记录，资

料必须齐全并存技术档案。
（４）安全性能试验应首先在生产前５０只合格的车用钢瓶中选若干只供下列项目试验：

① 任选一只车用钢瓶进行振动试验；

② 任选一只车用钢瓶进行火烧试验；

③ 任选一只车用钢瓶进行爆炸冲击试验。

５）安全性能试验方法及评定要求

安全性能试验主要有振动试验、火烧试验、爆炸冲击试验，试验的目的、试验条件和试验规

程如下。
（１）振动试验：

① 试验目的：实施振动试验是在测定车用钢瓶在振动条件下所安装的组合部件及其他附

件对车用钢瓶性能的影响；

② 试验条件：实施振动试验应先将车用钢瓶充装液化石油气达到额定的充装量，试验在

室温下进行，试验应沿被试验车用钢瓶的３个正交轴方向分别加载；

③ 试验规程：试验在正弦振动台架上进行，其恒定加速度为１．５ｇ，频率范围为５～
２００Ｈｚ。试验应在３个正交轴向各进行３０ｍｉｎ。每个轴向应包括５Ｈｚ到２００Ｈｚ和２００Ｈｚ到

５Ｈｚ两个试验历程，每个试验历程各进行１５ｍｉｎ。
如果试验不在恒定加速度正弦振动台架上进行，试验的振幅、频率、加速度按表４２２提供

的数据进行。每频段保持一个恒定的振幅，因此，理论的加速度就包括在（１～２）ｇ（ｇ＝９．８ｍ／

ｓ２）之间。每个频段从两个方向进行，２ｍｉｎ完成；

表４２２　各频带的振幅值

振幅 １０ ５ ２．５ １．２５ ０．６ ０．３ ０．１５ ０．０８ ０．０４ ０．０２ ０．０１

频率 ５～７ ７～１０ １０～１４ １４～２０ ２０～２９ ２９～４１ ４１～５７ ５７～７９７９～１１１１１１～１５７１５７～２２２

注：振幅（ｍｍ）（峰值）；频率（Ｈｚ）（加速度ｇ～２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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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试验评定：经振动试验后，对车用钢瓶进行检查。任何部位不得出现泄漏，组合部件和

附件不得有损坏。
（２）火烧试验：

① 试验目的：目的是验证车用钢瓶在高温环境下的安全可靠性；

② 试验条件：试验用车用钢瓶应充装液化石油气到额定充装量；车用钢瓶应水平架起或

吊装固定好；安全阀等组合部件应朝上；不允许火焰直接烧到安全装置等组合部件；允许用金

属板作组合部件的保护罩。车用钢瓶筒体外侧中心位置对称各固定一测温用热电偶，其测温

仪表及表线和压力表等应安全引到隐蔽体或防护屏障内，保证万一车用钢瓶爆炸不给试验人

员带来危险并保证试验过程中能正常测定温度和压力的变化；

③ 试验规程：试验用２０号柴油为燃料，在车用钢瓶下部放油盆（槽），保证车用钢瓶的最

低点距油面１２０～１３０ｍｍ；油盆（槽）大小应足以使车用钢瓶的边缘完全置于火焰中，因此油盆

（槽）长度与宽度应至少超过车用钢瓶在水平面上投影长度与宽度的２００ｍｍ，但不超过

４００ｍｍ；油盆高度从油面开始四周高出油面不超过５０ｍｍ；燃料应能保证足够燃烧１０ｍｉｎ，或

足以使容器内液化石油气完全排放；
试验场所应远离高大建筑物、人口集中区及森林并应采取必要的安全防火措施，试验场所

的风速不应超过２．２ｍ／ｓ；
试验从点火使油面全部着火开始，每隔１ｍｉｎ观察并记录温度和压力，记录安全阀泄放时

的温度、压力和时间；

④ 试验评定：当车用钢瓶内压力阀达到开启压力后，安全阀自动开启泄放正常，瓶体没有

破裂或爆炸为合格。
（３）爆炸冲击试验：

① 试验目的：通过爆炸形成冲击波，评定钢瓶体在冲击（或碰撞）作用下的安全可靠性；

② 试验：试验用车用钢瓶应充装液化石油气到额定充装量。车用钢瓶应水平固定在水泥

地面上，在瓶体中部上表面堆放５０ｇ硝胺当量的炸药，然后引爆，爆炸后钢瓶不破坏为合格。
６）安全性能试验复试

凡因操作失误使试验失败，允许补做一只，合格后即通过；
凡有一次试验没有通过，允许重新抽双倍数量（２只）复试，必须２只同时合格则被通过；

若其中有一只不合格，评定该类车用钢瓶不予通过，不得投入生产。

４．４　燃气汽车改装技术要求

对于燃气汽车，国家在２００１年９月３日发布了于２００２年４月１日实施的燃气汽车改装

技术要求。ＧＢ／Ｔ１８４３７．１—２００１规定了燃气汽车改装技术要求（压缩天然气汽车）；ＧＢ／Ｔ
１８４３７．２—２００１规定了燃气汽车改装技术要求（液化石油气汽车）。该标准适用于天然气额定

工作压力不大于２０ＭＰａ的汽油／压缩天然气两用燃料汽车的安装。

４．４．１　压缩天然气汽车改装技术要求和安装要求

１）压缩天然气汽车改装前的汽车技术条件和改装技术要求

（１）对改装前的汽车技术条件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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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发动机的功率不低于额定值的８５％，扭矩不低于额定值的９０％；

② 汽车的其他技术性能应符合ＧＢ７２５８的要求；

③ 汽车应有安装压缩天然气／液化石油气专用装置的足够的安全空间；

④ 拟安装部位应有足够的强度。
（２）对于压缩天然气汽车改装的一般技术要求：

① 改装使用的压缩天然气专用的零部件，其材质应与天然气相容，质量应符合国家或行

业标准的要求，规格应与所装车型相匹配；

② 安装在发动机机舱中的部件，其环境温度应在－４０～＋１２１℃范围内，其改装部件应适

应在－４０～＋８２．２℃的工作温度范围；

③ 所有压缩天然气专用装置应安装牢固，不得因振动、颠簸而松动、脱落；

④ 安装工艺布置合理，确保安装维修方便；应充分考虑汽车承载件的强度，对强度较弱的

安装部位应有加固强度的措施，不允许采用导致降低车辆承载件强度和刚度的安装方法，更不

允许将专用装置作为承载件使用；

⑤ 改装使用的装置应确保当发动机停止运转时，即使燃料开关打开，应具有能自动切断

天然气供给的装置；

⑥ 压缩天然气管路应采用不锈钢管或其他车用高压天然气专用管路，爆破压力应不小于

额定工作压力的３．５倍。在满足发动机最大供气量的条件下，高压管路通径应尽可能的小，高

压管接头应用卡套式接头；

⑦ 气量显示装置中的压力表量程应为天然气高压系统额定工作压力的１．５～２倍，手动

截止阀宜采用启闭范围为０．２５～１．５圈的手动截止阀，并清楚地标明“供给（开）”和“中断

（关）”的方向；

⑧ 混合器材质应与汽油和天然气相容。混合器型式和结构应与减压调节器相匹配。当

采用膜片式混合器时，应设置回火卸压装置。
２）压缩天然气汽车的具体安装技术要求

（１）充气装置安装技术要求：在有适当保护和易于充气操作的位置安装充气装置，充气系

统应配置一个以防气体从气瓶回流的装置。
（２）对车用压缩天然气气瓶的安装技术要求：

① 气瓶应安装在车辆外部轮廓内受保护的位置，不应放在对驾驶室产生不利影响的

部位；

② 气瓶安装位置远离热源，其环境温度不得高于５５℃。在任何情况下，气瓶与排气管之

间的距离不得小于７５ｍｍ；

③ 在汽车车架下安装气瓶时，气瓶及其附件不应布置在汽车前桥之前，气瓶最低位置离

地距离不应小于汽车满载时的最小离地间隙，且不得改变离去角及纵向通过半径；

④ 气瓶的安装不允许采用导致降低气瓶强度和刚度的安装方法，应保证车辆在空载和满

载状态下的载荷分布，安装气瓶并充满压缩天然气后，车辆总最大质量的增加应不超过５％；

⑤ 气瓶必须被安全地固定在车辆上。安装的方法不应减弱车架结构强度，必要时采取加

强措施；应确保有四个固定点连接在车辆结构上，其间距应确保气瓶的稳定；

⑥ 安装气瓶的固定座应具有阻止气瓶旋转移动的能力，以防滑脱、旋转和震动松动。固

定座的安装应便于拆装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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⑦ 气瓶的安装应牢固，气瓶与固定座之间应垫厚度不小于２ｍｍ的橡胶垫或弹性无水止

动气垫；

⑧ 气瓶安装紧固后，在上、下、左、右、前、后六个方向上应能承受８倍于充满额定工作压

力的天然气的气瓶重力的静力，且气瓶与固定座最大位移不允许超过１３ｍｍ；

⑨ 多个气瓶安装应布置合理，排列整齐；气瓶与排气管的距离在７５～２００ｍｍ之间时，应

设置固定可靠的隔热装置；

⑩ 气瓶的集成阀和接头要有足够的保护，可用车辆上的一些部件向集成阀和接头提供保

护，以减少由于碰撞、倾覆或其他事故而引起的可能损害；气瓶集成阀与车辆外轮廓边缘的距

离不小于２００ｍｍ；

瑏瑡 气瓶必须安装在通风位置或采取有效的通风措施，以防阀门渗漏的气体进入驾驶室或

客厢。当气瓶安装在车体内部时，应设计一个金属或非金属的密封舱，将瓶体和集成阀封闭，
或设计一个封闭集成阀的副舱；密封舱应有便于维修和检查的舱口；在安装位置应能保证集成

阀关闭自如；密封舱或副舱应有可靠的密封手段，以防止气体泄漏；

瑏瑢 在货车车厢内安装气瓶时，应安装金属或非金属保护罩。
（３）对于高压管路、高压管接头及其他部件的要求：

① 高压管路一般采用刚性管线，特殊部位采用柔性管线。高压管路和高压管接头只能

更新；

② 高压管路应沿最短的可行路线安装。高压管接头应安装在能看得见或操作者易接近

的位置。所有高压管路及高压管接头应得到有效的保护；

③ 刚性高压管路应排列整齐，布置合理，不得与相邻部件碰撞和摩擦；刚性高压管路应用

固定卡有效地固定在底盘或车身上，固定卡的间距应不大于６００ｍｍ；如果管路与相邻部件接

触或穿越孔板，应用橡胶垫进行保护，两个部件之间的管路应采用能消除热胀冷缩影响和抗振

的措施。管路中心线曲率半径应不小于管路外径的５倍；

④ 刚性高压管路及接头与发动机排气管和传动轴的距离均应不小于７５ｍｍ；当与排气管

的距离在７５～２００ｍｍ之间时，应设置固定可靠的隔热装置；

⑤ 铰接式客车的铰接部位的高压管路应采用柔性高压管线。柔性高压管线应采用压缩

天然气专用柔性高压软管总成。每根高压软管总成应清楚地标明生产厂家名称、规格、额定工

作压力及“ＣＮＧ”字样，高压管路接头应与高压软管作为整体配套提供；

⑥ 柔性高压软管应使用有弹性的固定卡固定在汽车 基 础 件 上，固 定 卡 间 距 不 大 于

３００ｍｍ，并应在每一弯曲处的前后进行卡固。软管与发动机排气管距离均应不小于１００ｍｍ；
当与排气管的距离在１００～２００ｍｍ之间时，应设置固定可靠的隔热装置；

⑦ 压力表应安装在易于观察、防振和避免损坏的位置，确保安装牢固；不允许直接安装在

驾驶室内；当安装在裸露位置时，应加装压力表保护装置。气量显示器应安装在驾驶室内驾驶

员易于观察的位置，天然气不得泄漏进入驾驶室；

⑧ 手动截止阀应设置在气瓶到减压调节器之间易于操作的位置，阀体不得直接安装在驾

驶室内。气瓶到减压调节器之间应安装天然气滤清装置，并易于检查、清洗和更换；

⑨ 减压调节器宜安装在振动较小、尽量靠近发动机的位置，与发动机间应采用柔性连接；
安装位置应确保对调节器的常规调整、检查和维修；减压调节器应尽量远离排气系统。如果离

排气系统的距离小于１５０ｍｍ时，应设置可靠的隔热装置；调节器的布置应不影响所有软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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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移动。当减压调节器采用发动机冷却液加热时，其安装高度应低于散热器顶部，且宜安装

在节温器以下，管路接头不得泄漏；当采用发动机废气加热时，管路接头不得泄漏；当采用电加

热时，其电器安装应符合相关标准要求；

⑩ 燃料转换开关档位标记应明显，能分别控制供油、供气和油气全闭三种状态。燃料转

换开关应安装在驾驶员操作方便的位置；

瑏瑡 对于电喷汽车，调整天然气供气量的电子控制元件应安装在振动较小的位置，不宜直

接放置在发动机上。

４．４．２　液化石油气汽车改装技术要求和安装要求

对于液化石油气汽车，其一般的改装技术要求和具体安装要求相同于压缩天然气汽车的

要求。对气瓶的保护箱除了天然气汽车的要求外，还有更详细的要求：
（１）保护箱的任何一点在受到一个从１ｍ高处掉下的５ｋｇ重的钢球撞击后，所产生的损

伤应不会导致气体的泄漏；保护箱在３０ｋＰａ的内压力作用３ｍｉｎ后，其密封材料或密封件不会

移位或失去完整性；在保护箱关闭的情况下，构件、密封件和密封材料在１００℃的温度时仍能

保持其气密性。
（２）密封保护盒或保护箱内必须有一个或一个以上的通风口，以便将泄漏气体排到车外

的大气中，总迎风面积不得小于１０００ｍｍ２；安装泄漏阀的排放方向应与垂直方向成４５°角且排

风口朝下；通气管排气口不允许布置在发动机罩内，排气口至排气管和其他热源距离不得小于

２５０ｍｍ，通气管道的易损部位应予以保护。
改装后的整车技术条件规定如下：
（１）改装后整车性能应符合ＧＢ７２５８的规定，排放性能应符合ＧＢ１８２８５的规定。
（２）改装后，整车质量不得超过原车总质量的５％。
（３）对压缩天然气汽车改装后，整车的动力性能在燃气时的功率输出值不得小于改装前

功率输出值的８８％，扭矩值不得小于９２％；而对于液化石油气汽车改装后，整车的动力性能在

燃气时的功率输出值不得小于改装前功率输出值的９２％，扭矩值不得小于９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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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５章　电动汽车的安全技术

５．１　电动汽车概述

５．１．１　电动汽车的发展概述

１８３１年法拉第研制成功世界上第一台旋转直流电机。
１８３４年苏格兰人ＴｈｏｍａｓＤａｖｅｎｐｏｒｔ研制成功不可充电蓄电池电动三轮车。
１８５９年法国人ＧａｓｔｏｎＰｌａｎｔｅ发明可充电铅酸蓄电池。
１８８１年法国工程师ＧｕｓｔａｖｅＴｒｏｕｖｅ研制成功世界上第一辆可充电铅酸蓄电池电动三轮

机动车（也有人认为１８７３年英国人ＲｏｂｅｒｔＤａｖｉｓｈｅｎ研制成功第一辆电动机动车）。
１８８２年英国 Ｗ．Ｅ．Ａｙｒｔｏｎ和Ｊｏｈｎ．Ｐｅｒｒｙ两位教授组装成功世界上第二辆电动机动车。

１８８６年，ＦｒａｎｋＳｐｒａｇｕｅ设计生产了有轨电车。从此，电动汽车变得流行起来，并且在当时车

辆运输中起着很重要的作用。美国１９００年销售的４２００辆汽车中有３８％是电动汽车，２２％是

燃油汽车，４０％是蒸汽机汽车。１９１２早期电动汽车发展到鼎盛，仅美国电动汽车即达３．４万

辆。１９１５年美国电动汽车的产量达５０００辆。
在此期间，电动汽车的新技术不断涌现，如１８９４年世界上第一辆混合动力概念车问世；

１８９９年法国人Ｃａｍｉｌｅ和Ｊｅｎａｔｚｙ制造的一辆炮弹型铝合金车身电动汽车，在当时的汽车大赛

中创造了车速９８ｋｍ／ｈ的世界记录；１９１０年爱迪生发明铁镍电池，该电池一度成为电动汽车

的主要能源。
１９１５年美国州际公路和欧洲公路进入快速发展时期，续驶里程短的电动汽车显得很不适

应，开始走下坡路，而内燃机汽车的关键技术获得突破（如爆震机理的发现和四乙基铅抗爆剂

的发明等），于是很快形成了内燃机汽车几乎一统天下的局面。从１９１５年到２０世纪六七十年

代电动汽车沉寂了大约半个世纪，但仍在继续使用，如英国在二战期间有３．５万辆电动汽车

运营。
２０世纪７０年代汽车污染和石油危机，使电动汽车重新获得生机。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初期，

世界上许多国家如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和日本都开始发展电动汽车。美国签发了关

于电动汽车和混合电动汽车研究、发展和示范的法令以及公共法９４４１３。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后

期，世界上许多国家和地区的公司，如澳大利亚、比利时、巴西、墨西哥、保加利亚、加拿大、中

国、丹麦、法国、德国、意大利、日本、印度、芬兰、瑞士、美国、英国、前苏联等都开始生产电动汽

车。但是石油价格在２０世纪７０年代末期开始下跌，使电动汽车成为商业化产品发展起来之

前，能源危机已不再严重。因而电动汽车的商业化失去了动力，电动汽车的发展显著变慢，开

始走入低谷。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由于人们日益关注空气质量和温室效应所产生的影响，电动汽车的发展

再次获得生机。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一些国家和城市开始实行更严格的排放法规。１９９０年，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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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州大气资源管理局颁布了一项法规，规定１９９８年在加州出售的汽车中２％必须是零排放车

辆（ＺＥＶＳ），到２００３年零排放车辆应达到１０％。受加州法规的影响，美国其他州及世界上其

他国家开始制订类似的法规。电动汽车被认为符合零排放标准的唯一可用的技术，所以电动

汽车迅速发展起来。
１９７５年出现第一辆现代汽油电动混合动力车辆。１９８１年出现第一辆飞轮电动混合动

力车辆。１９８１年英国太阳能车辆诞生。１９８６年福特和通用电气公司开发ＥＴＸⅠ型Ⅱ型电

动汽车。８０年代通用汽车公司研制出甲醇燃料电池Ｘ型样车。
１９９０年通用汽车公司开发出“冲击牌”电动汽车，据悉这是第一辆为批量生产而设计的现

代电动汽车。其车身材料采用玻璃纤维，动力系统为３２块铅酸蓄电池和两台４２ｋＷ 三相感应

电机，最高车速为１２８ｋｍ／ｈ，从静止加速到９６ｋｍ／ｈ的时间小于９ｓ，一次充电可行驶１４４ｋｍ。
１９９１年通用、福特和克莱斯勒三大汽车公司组建了美国高效电池联合企业。
１９９４年克莱斯勒汽车公司的甲醇燃料电池汽车 Ｎｅｃａｒ３问世。
１９９６年通用、丰田联合研制的ＥＶ１蓄电池电动汽车进入市场。１９９６年日本推出ＲＡＶ４

ＥＶ四人乘电动汽车，该车采用镍氢电池、永磁交流同步电动机，最大功率为４５ｋＷ，最高车速

为１２５ｋｍ／ｈ，续驶里程２１５ｋｍ。
１９９７年丰田汽车公司研制的复合动力轿车Ｐｒｉｕｓ进入日本市场。
１９９８年加拿大巴拉德电力公司开发出高功率密度的燃料电池，将燃料电池的功率密度从

１立方英尺（０．０２７ｍ３）３ｋＷ 提高到３５０ｋＷ。
１９９９年３月戴姆勒克莱斯勒汽车公司在华盛顿为其投资１１亿美元开发的 Ｎｅｃａｒ４燃料

电池电动轿车揭牌。
１９９９年福特汽车公司研制的燃料电池汽车Ｐ２０００在北京、上海展出。
２００２～２００５年法国雷诺、日本日产、韩国现代等汽车公司将自己研制的电动汽车投放

市场。
２００４年通用在欧洲的欧宝公司将甲醇燃料电动汽车投放市场。
各汽车大国十分重视电动汽车的研制和开发，不仅注入巨额资金，而且给予特殊的政策优

惠。如美国，购买１辆电动汽车可从联邦政府获得１０％（不超过４０００美元）的补贴，从地方政

府获得５０００美元的补贴。法国２０００年投入１５亿法郎发展电动汽车１０万辆，政府成立部级协

调小组，总理和部长带头坐电动汽车上班。规定每生产１辆电动汽车，电力公司要补贴生产厂

家１万法郎，行政机关和地方团体每新购１辆电动汽车，由环保和能源控制署补贴８千法郎，
私人购买电动汽车可获得政府补贴５０００法郎。在公司服务的电动汽车，减免各种地方税收。
英国规定电动汽车免缴牌照费和养路费，夜间充电减免２／３电费。

５．１．２　电动汽车的结构

电动汽车是指纯电动汽车、混合动力（电动）汽车和燃料电池电动汽车的总称。
纯电动汽车指由电动机驱动的汽车。电动机的驱动电能来源于车载可充电蓄电池或其他

易携带能源储存的装置。
混合动力（电动）汽车，能够至少从下述两类车载储存的能量中获得动力的汽车：①可消耗

的燃料；②可再充电能／能量储存装置，包括串联式混合动力（电动）汽车、并联式混合动力（电

动）汽车、混联式混合动力（电动）汽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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燃料电池电动汽车，以燃料电池为电源的电动汽车。
电动汽车与传统汽车一样也是由动力装置、底盘、车身和电器设备等四个部分组成。电动

汽车的车身和电器设备大部分与传统汽车基本相同，专门设计制造的电动汽车以原有的车体

和车架设计为基础，满足电动汽车独有的结构要求并充分利用了电力驱动的灵活性。因此电

动汽车具有以下独特的特点：电动汽车的能量主要通过柔性的电线而不是通过刚性联轴器和

转轴传递的；电动汽车驱动系统的布置不同（如独立的四轮驱动系统和轮毂电机驱动系统）会

使系统结构区别很大；采用不同的电动机、不同类型的储能装置会影响到电动汽车的质量、尺

寸和形状。
电动汽车系统可分为三个子系统，即电力驱动子系统、主能源子系统和辅助控制子系统。

电力驱动子系统又由电控单元、功率转换器、电动机、机械传动装置和驱动车轮组成；主能源子

系统由主电源、能量管理系统和充电系统构成；辅助控制子系统具有动力转向、温度控制和辅

助动力供给等功能。现代电动汽车很多采用三相交流感应电动机，相应的功率转换器采用脉

宽调制逆变器，机械变速传动系统一般采用固定速比的减速器与差速器，典型结构如图５１。
在图中，双线表示机械连接，粗线表示电气连接；细线表示控制信号连接，线上的箭头表示电功

率和控制信号流动的方向。根据从制动踏板和加速踏板输入的信号，电子控制器发出相应的

控制指令来控制功率转换器的功率装置的通断，从而调节电动机和电源之间的功率流。当电

动汽车制动时，再生制动的能源被电源吸收，此时功率流的方向要反向。能量管理系统和电控

系统一起控制再生制动及其能量的回收，能量管理系统和充电器一起控制充电并监测电源使

用情况。辅助动力供给系统主要给动力转向、空调、制动及其他辅助装置提供动力。

图５１　典型电动汽车的基本结构

根据不同的电力驱动系统，可将电动汽车分为如图５２六种不同结构形式。
图５２（ａ）由发动机前置前轮驱动的燃油车发展而来，结构和性能类似燃油车。
图５２（ｂ）由于没有离合器和可选的变速档位，不能提供理想的转矩／转速特性，不适合使

用发动机的燃油汽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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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２　电驱动的结构形式

Ｃ－离合器　Ｄ－差速器　ＦＧ－固定速比减速器　ＧＢ－变速器　Ｍ－电动机

图５２（ｃ）与发动机横向前置前轮驱动的燃油汽车布置方法类似，在小型电动汽车上应用

最普遍。
图５２（ｄ）采用两个电动机通过固定速比的减速器分别驱动两个车轮，便于实现电子差

速，因此不必选用机械差速器。
图５２（ｅ）将上述电动机安装在车轮里面，称为轮毂电动机，可进一步缩短电动机到驱动车

轮的传递路径。
图５２（ｆ）表示使用了另外一种轮毂电动机的电动汽车结构。采用低速外转子电动机，彻

底去掉机械减速齿轮箱，电动机的外转子直接安装在车轮的轮缘上，车轮转速和电动汽车的车

速完全取决于电动汽车的转速控制。轮毂电动机的结构如图５３。
采用不同类型的储能装置，如不同的蓄电池、燃料电池、超大电容和高速飞轮等，将构成六

种典型的电动汽车结构，如图５４。
混合动力电动汽车分类主要有三种：串联式、并联式和混联式，２０００年延伸出复合式，如

图５５。
串联式是混合动力电动汽车中最简单的一种，发动机输出的机械能首先通过发电机转化

为电能，转化后的电能一部分用来给蓄电池充电，另一部分经由电动机和传动装置驱动车轮。
和燃油车相比，它是发动机辅助型的电动汽车。如果串联混合型电动汽车设计时考虑爬长坡，
为提供最大功率的发动机、发电机和电动机三个驱动装置的尺寸就会很大，如果用作短途运行

如当通勤车或用于购物，相应的内燃机发电机装置应采用低功率的。
并联式混合动力电动汽车采用发动机和电动机两套独立的驱动系统驱动车轮。发动机和

电动机通常通过不同的离合器来驱动车轮，可以采用发动机单独驱动、电力单独驱动或者发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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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３　轮毂驱动电动机

图５４　储能装置的结构形式

Ｂ－蓄电池　Ｃ－电容　ＦＣ－燃料电池　ＦＷ－超高速飞轮　Ｐ－功率转换器　Ｒ－重整器

机和电动机混合驱动三种工作模式。从概念上讲，它是电力辅助型的燃油车，目的是降低排放

和燃油消耗。当发动机提供的功率大于驱动电动车所需的功率或再生制动时，发动机工作在

发电状态，将多余的能量充入电池。在蓄电池放完电之前，如果要得到相同的性能，并联式混

合动力电动汽车比串联式的发动机和电动机的体积要小。即使长途行驶，发动机的功率可以

达到最大而电动机的功率只需发出一半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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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５　混合动力电动汽车的分类

（ａ）串联式　（ｂ）并联式　（ｃ）混联式　（ｄ）复合式

Ｂ－蓄电池　Ｅ－内燃机　Ｆ－油箱　Ｇ－发电机　Ｍ－电动机　Ｐ－功率转换器

Ｔ－传动装置（包括制动、离合器和变速器）　　 电力连接　—液流连接　 机械连接

混联式混合动力电动汽车在结构上综合了串联式和并联式的特点，与串联式相比，它增加

了机械动力的传递路线；与并联式相比，它增加了电能的传输路线。尽管混联式混合动力电动

汽车同时具有串联式和并联式的优点，但其结构复杂，成本高。不过，随着控制技术和制造技

术的发展，一些现代混合动力电动汽车更倾向于选择这种结构。
复合式混合动力电动汽车结构更复杂，似乎与混联式混合动力电动汽车相似，因为它们都

有起发电机和电动机作用的电动机，两者的主要区别在于复合型中的电动机允许功率流双向

流动，而混联式中的发电机只允许功率流单向流动。

５．２　电动汽车安全要求

电动汽车的安全要求除了作为车辆应具备的一般主动安全技术和被动安全技术外，这里

主要介绍电动汽车区别传统车辆的电的部分的安全要求。
ＧＢ１８３８４—２００１从车载储能装置、功能安全和故障保护以及人员触电保护三方面提出了

对电动汽车的安全要求。
标准适用于车载电路的最大工作电压低于６６０Ｖ（ＡＣ）或１０００Ｖ（ＤＣ）的电动乘用车和最大设

计总质量不超过３５００ｋｇ的电动商用车辆。该标准不适用于指导电动汽车的装配、维护和修理。
１）车载储能装置安全要求

车载储能装置安全要求规定了电动汽车驱动系统车载储能装置的安全要求，从而确保使

用者和车辆周围环境的安全。
作为电动汽车的动力源的动力蓄电池组的安全主要包括为了防止爆炸、起火或有毒物质

危害要考虑的动力蓄电池组产生气体的通风和动力电池组碰撞情况下的特殊要求两方面。
动力蓄电池组产生气体时应考虑以下问题：
（１）车辆的任何地方不得有潜在危险气体的聚集。
（２）不允许乘客仓及封闭的货舱内的危险气体超过一定的浓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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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力蓄电池气体产生主要是在通过电网充电时产生的氢气和车辆行驶时产生的氢气。
当动力蓄电池与电网连接充电时，应确保氢气浓度不得达到可燃临界值。充电时产生的

氢气浓度测量规定如下：
当给蓄电池充电时，应测量制造厂规定的区域内的排气中氢气的浓度。在规定的排气区

域内不得有以下火花源：电接触、保险丝、接触电刷、制动衬片、静电放电以及其他的火花源如

香烟、开放火焰及光源等。
测量期间，氢气的浓度的记录应满足下列要求：
（１）常规充电操作下，氢气的浓度应低于气体体积的１％。
（２）充电期间，突发故障时，氢气的浓度应低于气体体积的２％。
突发故障主要是指：

① （车内）通风装置失效，应有足够的自然通风，防止危害气体的聚集；

② 充电器损坏，应使用充电器上的安全装置来终止充电，或提供强制通风；

③ 动力蓄电池连接端子松动；

④ 通风管脱落。
动力蓄电池在发生碰撞时的安全要求主要包括乘员保护、第三方的保护和防止短路。
在发生碰撞时，对乘员保护的要求如下：
（１）在正常条件下，动力蓄电池排出的有害物质不能达到产生危险的量。在意外条件事

故或其他故障条件下，可能会释放出较多的有害物质，这时应使其降低到最低限度，尤其要注

意乘客仓。
（２）如果动力蓄电池或蓄电池包安装在乘客仓的外部，动力蓄电池、蓄电池包或其他部件

（蓄电池模块、电解液）不得穿入乘客仓内。
（３）如果动力蓄电池或蓄电池包安装在乘客舱内，动力蓄电池或蓄电池包的任何移动应

确保乘客的安全。
（４）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进行碰撞试验期间，电解液溢出不能超过５Ｌ。
（５）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进行碰撞试验期间和试验结束后均不能有电解液进入乘客仓。
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进行碰撞试验期间，动力蓄电池、蓄电池包或其他部件（蓄电池模块、电

解液）不能由于碰撞而从车上甩出。

图５６　爬电距离

１－可导电的表面　２－连接端子　３－爬电距离

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进行碰撞试验期间，应防止造成动力电路的短路，为此，设置了动力蓄

电池的过电流断开装置以满足该要求。动力蓄电池的过电流断开装置应能在下列情况下断开

与蓄电池端子的连接电路：

① 超过车辆制造厂规定的过电流；

② 与动力蓄电池连接的电路出现短路。动力

蓄电池的过电流断开装置应能在包括车载储能装置

故障的任何故障情况下工作。
正常工作状态下，由于电解液的泄漏，造成了蓄

电池模块的连接端子（包括与它们相连接的任何可

导电的连接件）与任何可导电部件之间的附加的泄

漏电流的危害，对此，规定的相应的动力蓄电池的爬

电距离，见图５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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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发生蓄电池电解液的泄漏，爬电距离确定如下：
（１）两个蓄电池连接端子间的爬电距离为

ｄ≥０．２５Ｕ＋５
式中：ｄ———被测试验用动力蓄电池的爬电距离（ｍｍ）；

Ｕ———蓄电池两个连接端子间的标称电压（Ｖ）。
（２）带电部件与电盘之间的爬电距离为

ｄ≥０．１２５Ｕ＋５
式中：ｄ———带电部件与电底盘之间的爬电距离（ｍｍ）；

Ｕ———蓄电池两个连接端子间的标称电压（Ｖ）。
２）功能安全

在操作安全方面，电动汽车主要规定了驱动系统电源接通程序安全操作、行驶状态安全操

作、倒车和停车安全操作四个方面。
驱动系统电源接通程序安全操作规定：
（１）至少经过两次有意识的不同的连续动作，才能完成从“电源切断”状态到“可行驶”状

态。“电源切断”状态是指驱动系统关闭，在这个状态，车辆不可能有主动的行驶。“可行驶”状

态是指只有在这种状态下，当使用加速踏板时，车辆才能行驶。
（２）当车辆与外部电路（如电网、外部充电器）连接时，不能通过其自身的驱动系统使车辆

移动。
（３）驱动系统经自动或手动关闭后，只能通过正常的电源程序重新启动。
（４）应使用一个明显的信号装置持久或间歇地显示驱动系统已经处于准备工作状态。
如果功率自动大幅度降低（如由于驱动系统或动力源零件的高温），应通过明显的装置显

示这一状态。
当动力蓄电池的剩余电量低于一规定值时，应通过一个明显的信号装置（所显示的剩余电

量下限值应由车辆制造厂规定），但同时应满足以下要求：
（１）能够使车辆通过其自身的驱动系统将车辆驶出交通区域。
（２）当动力蓄电池作为辅助电路的直接电源时，其最小的剩余电量应能为照明系统提供

满足有关标准所规定所需的电量。
电动汽车如果是通过改变电机旋转方向来实现倒车行驶的，应满足以下要求，以防止当车

辆行驶开关转到不期望的倒车位置：
（１）前进和倒车两个行驶方向的开关转换，应通过驾驶员两个不同的操作动作来完成。
（２）如果仅通过驾驶员的一个动作来完成，应用一个安全装置使开关只有在静止或低速

时才能转换到倒车位置。应限制最高倒车车速，该限制最高倒车速度由汽车制造厂设定。
如果倒车行驶不是通过改变电机的旋转方向来实现的，则目前适用内燃机车辆的有关国

家规定适用于电动汽车。
当驾驶员离开车辆时，如果驱动系统仍处于“可行驶”状态，则应通过一个明显的信号装置提

示驾驶员。如果当车辆处于静止状态，动力电机还在旋转，这时切断电源后，车辆不可能行驶。
３）人员触电安全

对电动汽车，其工作电压是指在任何正常工作状态下，电气系统可能产生的交流电压（均

方根值ｒｍｓ）或直流电压的最高值（不考虑瞬时电压）。根据电路的工作电压Ｕ，将电路分为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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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等级，见表５１。

表５１　电动汽车的电路的电压等级

电压等级
工 　 作 　 电 　 压Ｕ／Ｖ

直流系统 交流系统（１５～１５０Ｈｚ）（ｒｍｓ）

Ａ ０＜Ｕ≤６０ ０＜Ｕ≤２５

Ｂ ６０＜Ｕ≤１０００ ２５＜Ｕ≤６６０

注：６０Ｖ（ＤＣ）或２５Ｖ（ＡＣ）的电压是因考虑了空气的湿度条件。对非交流电但是重复的脉冲电压，如果峰值持续时间大于

１０ｍｓ，则取工作电压为最大峰值。如果峰值持续时间小于１０ｍｓ，则取工作电压为均方根值。波动的电压的均方根值不

超过１０％。

触电防护应包含防止人员与任何带电部件的直接接触和在带电部件的基本绝缘故障的情

况下的触电防护。对于Ａ级电压的电路不要求提供任何触电防护。对于Ｂ级电压电路的带

电部件，都应为人员提供危险接触的防护。直接接触应由带电部件的基本绝缘提供或由遮挡／
外壳，或两者的结合来提供。任何Ｂ级电压电路的带电部件的基本绝缘故障时，应防止人员

与外露可导电部件接触而导致的触电危害。
因此，触电防护的基本方式为绝缘防护和遮挡／外壳防护。绝缘防护的方式又有基本绝

缘、附加绝缘、双重绝缘和加强绝缘四种方式。基本绝缘是指带电部件上对防触电（在没有故

障的状态下）起基本保护作用的绝缘。附加绝缘是指为了在基本绝缘故障情况下防止触电，而

在基本绝缘之外使用的独立绝缘。双重绝缘是指同时具有基本绝缘和附加绝缘的绝缘。加强

绝缘是指提供相当于双重绝缘保护程度的带电部件上的绝缘结构。
由绝缘提供的触电防护，电气系统的带电部件应采用只有通过毁坏才能拆开的绝缘材料

全部盖住。绝缘材料应满足电动汽车和电气系统标称电压或工作电压及温度的要求。绝缘的

清漆、涂料、瓷漆及其他类似的材料不能作为基本绝缘。
电动汽车的每一个电路和电底盘及其他电路之间应有一个绝缘电阻。试验车辆应在（５±

２）℃下经过８ｈ准备阶段，接着经过温度为（２３±５）℃，湿度为８５％～１００％，气压为８６～
１０６ｋＰａ的８ｈ的测量阶段。使用一个至少为动力系统标称电压１．５倍的试验电压或５００Ｖ
（ＤＣ）电压，两者取较高值，施加电压的时间应足够长，以便获得稳定的读数。动力蓄电池和辅

助蓄电池应断开，辅助电路的两端应与车辆电底盘相连。动力系统的绝缘电阻应符合表５２
的要求。

表５２　电动汽车动力系统的绝缘电阻要求 单位：ｋΩ／Ｖ

设 　　 备 测量阶段最小瞬间绝缘电阻 测量阶段计算的最小绝缘电阻

Ⅰ类 ０．１ １

Ⅱ类 ０．５ ５

注：Ⅰ类设备是指依靠基本绝缘对带电部件进行触电防护，并把这个设备中外露可导电部件与保护导体相连的设备；Ⅱ类设

备是指使用双重绝缘或加强绝缘进行防触电保护的设备。

试验前应断开动力电池，并把其他电路与电底盘连接。在电路的不同区段和外露可导电

部件之间施加频率为５０～６０Ｈｚ的交流电压，历时１ｍｉｎ的耐压试验。如果电底盘和带电部件

之间，有的电子元件不能承受耐压试验，见表５３，则可以将它们从试验电路中取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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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５３　电动汽车耐压试验的试验电压 单位：Ｖ（ＡＣ）

对于Ⅰ类设备（基本绝缘）
对于Ⅱ类设备

附加绝缘 双重或加强绝缘

２Ｕ＋１０００，但最小为１５００ ２Ｕ＋２２５０，但最小为２７５０ ２Ｕ＋３２５０，但最小为３７５０

　　表中，Ｕ 为设备的最大工作电压。试验期间不能发生绝缘材料的击穿或跳火。
触电防护的另外一种方式是遮挡／外壳的防护。遮挡／外壳防护时，带电部件应放在外壳

内或遮挡后。这些防护应有足够的机械抵抗力。依据外壳／遮挡开口尺寸和带电部件的距离，
可确定防护的等级。

触电防护的外壳／遮挡的类型可分为可直接触及的外壳／遮挡和防护罩后面可触及的外壳

／遮挡。对于只有当拆除或打开附加防护罩后才能可触及的外壳／遮挡，又可分为Ｓ０、Ｓ１、Ｓ２
三种类型的外壳／遮挡。Ｓ０型外壳／遮挡是指拆除外壳／遮挡的防护罩，对外壳内的带电部件

没有影响；Ｓ１型外壳／遮挡是指拆除外壳／遮挡的防护罩，导致电路开路，但外壳内尚有带电部

件；Ｓ２型外壳／遮挡是指拆除外壳／遮挡的防护罩，导致供电电源切断，但外壳内尚有带电

部件。
根据外壳／遮挡的型式、位置和外壳／遮挡打开的方法，对外壳／遮挡有如表５４所列要求。

表５４　外壳／遮挡的类型和要求

类型 打开的方法
要 　　 求

在乘客仓和载货仓内 其他地方

Ｓ０
用工具或维修钥匙

当防护罩拆除后，如果防护等级低于ＩＰＸＸＢ，外壳应按照相应国标的规

定进行标识

不用工具或维修钥匙 不允许打开

Ｓ１

用工具或维修钥匙 在打开状态下，可分离的外壳应保持ＩＰＸＸＢ防护等级

不用工具或维修钥匙 不允许打开
在打开 状 态，可 分 离 的 外 壳 应 保 持

ＩＰＸＸＢ防护等级

Ｓ２

用工具或维修钥匙 只有重新安装外壳／遮挡才可能再次接通电源

不用工具或维修钥匙 不允许打开
只有更换外壳／遮挡才可能再次接通

电源

　　电动汽车在雨水等工作条件下的触电防护是电动汽车人员保护的一个重要项目。因此，
国家标准对电动汽车雨水工作条件规定了模拟车辆清洗、暴雨和涉水三种情况下试验的触电

保护要求。
模拟清洗试验是模拟电动汽车在正常清洗的情况下，不包括使用高压水枪冲洗和车身底

部特殊清洗。车辆制造厂在用户使用手册中详细规定这些特殊清洗的条件。本试验主要涉及

电动汽车安全的危险区域是边界线，即两个部件间的密封，如活板、可打开部件的玻璃密封圈、
前立柱的边界、灯的密封圈。试验使用标准软管喷嘴，使用干净水，以流量为１２．５Ｌ／ｍｉｎ，

０．１ｍ／ｓ的速度，在所有可能的方向向所有边界线喷水，喷嘴至边界线的距离为３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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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拟暴雨试验是模拟通向乘客仓、货物仓和电机元件仓的可打开部件处于开启状态时，突

然下起大暴雨时的绝缘安全情况。Ｂ级电压设备被遮挡，能够避免暴露在水中，可以用独立元

件进行相当的试验代替整车试验。因此，本试验涉及电动汽车安全的重要区域是那些可接近

的开启的可打开部件的地方。试验用标准喷头，使用干净水，以流量为１０Ｌ／ｍｉｎ，尽可能通过

喷头有规则的移动，将水喷在开启的开口部件的所有表面，喷水时间为５ｍｉｎ。
涉水模拟试验是模拟电动汽车经过发大水的街道或水洼的情况。汽车应在１０ｃｍ深的水

池中，以２０ｋｍ／ｈ的速度行驶５００ｍ，时间大约１．５ｍｉｎ。如果水池长度小于５００ｍ，需要进行几

次，总时间（包括在水池外的时间）应不小于１０ｍｉｎ。
上述三种试验每次试验结束后（车辆仍是湿的），按规定进行绝缘电阻测量，保持动力设备

和动力蓄电池相连，要求绝缘电阻至少为１００Ω／Ｖ（按动力电路的标称电压计算）。车辆放置

２４ｈ后，仍要求绝缘电阻至少为１００Ω／Ｖ（按动力电路的标称电压计算）。
若用绝缘电阻监控系统，当绝缘电阻低于１００Ω／Ｖ时，应使其自动断开。车辆行驶时绝缘

损耗，电源切断模式应能起作用将电路自动断开。绝缘损耗和电路断开，应有一个明显的信号

装置提示驾驶员。在故障未排除前绝缘电阻监视系统不允许车辆再次通电。如果系统设计允

许驾驶员强制通电，在强制操作时，应给驾驶员一个明显的警告，如果发生２次故障，无论如何

应自动切断电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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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６章　世界主要汽车安全技术法规

６．１　世界主要汽车安全技术法规简介

为了确保汽车的安全，世界各国都制定了相应的安全标准和技术法规，但总的说来，有代

表性的汽车安全技术法规有三大体系：美国、欧洲及日本技术法规体系，各个体系有不同的

特点。
１）美国联邦机动车安全法规（ＦＭＶＳＳ）
美国联邦机动车安全法规是依据１９６６年９月９日制定的国家交通及汽车安全法由国家

联邦运输部国家公路交通安全局（ＮＨＴＳＡ）组织制定的，本法规是以减少汽车交通事故及减

轻事故过程中乘员的伤害程度为目的，以联邦机动车安全标准的技术内容为核心的十分完善

的体系。法规的特点如下：
（１）法规内容较齐全，指标较先进。到１９９６年１２月３１日止，制定和实施的标准项目共

有５４项，其中防止事故发生的１００号标准２９项；减轻事故时乘员伤害的２００号标准２１项；事

故后安全的３００号标准４项。法规规定的指标及方法对其他国家影响较大。
（２）法规修订较快，也比较灵活。另外，指标规定严格，若是实施困难，就作适当调整，例

如延期、修订或暂免等。
（３）法规与ＳＡＥ（ＳｏｃｉｅｔｙｏｆＡｕｔｏｍｏｂｉｌｅ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ｓ美国汽车工程师学会）、ＡＳＴＭ（Ａｍｅｒ

ｉｃａｎ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ｏｆＴｅｓｔｉｎｇＭａｔｅｒｉａｌ美国材料试验标准）、ＡＮＳＩ（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ｏｆ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美国国家标准协会）标准联系密切，多半采用或引用这些标准。至２００１年，ＡＮＳＩ标

准中与汽车标准有关的标准共有１３１０项。ＳＡＥ每年出版一套标准手册，前面冠以年号如：
“２００４ＳＡＥＨＡＮＤＢＯＯＫ”。ＳＡＥ在汽车领域拥有世界上最庞大、最完善的标准体系，总数达

１５００项。
美国的机动车安全法规从各个方面规定了对乘员、行人的保护及车辆应具有的避免事故

的性能。该法规发展的重点是侧面碰撞保护，行人保护，载货车、多用途客车的安全性及车辆

的稳定性等，正拟订的主动安全标准有１４项、被动安全标准６项。其中主动安全的标准有车

内扫描判断系统、碰撞避免技术、ＡＢＳ系统及车辆翻车要求等；被动安全方面的标准有儿童乘

员保护、对行人的保护、偏置正碰撞乘员保护等。
为了保证乘员最低限度的安全性，ＮＨＴＳＡ提出各种客车必须源用轿车这一方针，并逐步

将轿车法规的适用范围扩大到轻型载货汽车、多用途客车等车型上。ＮＨＴＳＡ于１９９０年公布

了义务装备头枕、义务装备三点式安全带、有关车顶和侧门强度要求等政府公告。
２）欧洲汽车法规

欧洲汽车技术法规体系通常包括两部分，即ＥＣＥ汽车法规和ＥＥＣ指令。
欧洲ＥＣＥ汽车技术法规的修订机构为ＥＣＥ／ＷＰ２９，它的全称为联合国经济及社会理事

会欧洲经济委员会中内陆运输委员会道路交通分委员会下属的车辆结构工作组，即 Ｕｎｉｔｅ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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Ｎａｔｉｏｎｓ／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ａｎｄＳｏｃｉａｌＣｏｕｎｃｉｌ／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ｆｏｒＥｕｒｏｐｅ／Ｓｕｂ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１／
ＷｏｒｋｉｎｇＰａｒｔｙｏｎｔｈｅ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ｏｆ Ｖｅｈｉｃｌｅ，简 称 ＵＮ／ＥＣＯＳＯ／ＥＣＥ／ＴＲＡＮＳ／ＳＣ．
１／ＷＰ２９。

ＥＣＥ／ＷＰ２９正式成立于１９５３年。随着欧洲汽车生产和贸易的迅速发展，各国原先的汽

车法规和认证方式阻碍了贸易的自由化和技术交流，为此在西德、法国、意大利、荷兰四国的首

倡下，联合国ＥＣＥ于１９５８年３月２０日在日内瓦制定了“关于采用统一条件批准机动车装备

和部件并相互承认批准的协定书”（简称为“１９５８年协定书”，于１９５９年６月２０日正式实施）
这一具有法律效力的多边框架协定书，旨在整个欧洲范围对汽车产品制定、实施统一的汽车技

术法规（即ＥＣＥ法规），并展开统一的型式认证，以打破欧洲各国疆界，便利汽车贸易和技术

交流。
ＷＰ２９下设有６个专家小组：一般安全性规定专家组（ＭｅｅｔｉｎｇｏｆＥｘｐｅｒｔｓｏｎＧｅｎｅｒａｌ

ＳａｆｅｔｙＰｒｏｖｉｓｉｏｎ），被动安全性专家组（ＭｅｅｔｉｎｇｏｆＥｘｐｅｒｔｓｏｎＰａｓｓｉｖｅＳａｆｅｔｙ），能源与污染专

家组（ＭｅｅｔｉｎｇｏｆＥｘｐｅｒｔｓｏｎ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ａｎｄＥｎｅｒｇｙ），灯光信号专家组（ＭｅｅｔｉｎｇｏｆＥｘｐｅｒｔｓｏｎ
ＬｉｇｈｔｉｎｇａｎｄＬｉｇｈｔＳｉｇｎａｌｌｉｎｇ），噪声专家组（ＭｅｅｔｉｎｇｏｆＥｘｐｅｒｔｓｏｎＮｏｉｓｅ），制动及底盘专家

组（ＭｅｅｔｉｎｇｏｆＥｘｐｅｒｔｓｏｎＢｒａｋｅｓａｎｄＲｕｎｎｉｎｇＧｅａｒ）。ＥＣＥ／ＷＰ２９下属的专家组每年召开

两次会议讨论ＥＣＥ法规的修订工作，在广泛听取缔约国和非缔约国意见的基础上，共同研讨

法规的制修订方式，保证了法规的公正性与公开性。ＥＣＥ法规在保证汽车安全性、环保及节

能的基础上，更加重视法规的协调性、适用性和可操作性。
从１９６０年颁布ＥＣＥＲ１、ＥＣＥＲ２法规开始，到１９９６年初已正式颁布实施９９项法规，它

涉及汽车的安全、环保及节能等领域，法规的基本特点是都只局限于汽车的装备和部件，因此

ＥＣＥ型式认证也只有装备和部件的认证而无整车认证。
在ＥＣＥ法规中有４４项法规技术内容等同于ＥＥＣ指令，随着ＥＥＣ指令的不断更新，ＥＣＥ

法规也不断修订，达到与ＥＥＣ指令的一致。
目前在ＥＣＥ已颁布实施的９９项法规中，有８１项是安全法规，其中，主动安全法规５５项，

被动安全法规２６项。ＥＣＥ法规非常重视灯光和信号装置的安全性，另外在动态试验方面规

定了车辆正面碰撞、侧面碰撞、翻车时车身强度及碰撞时防止火灾等要求。
ＥＥＣ汽车技术指令由欧洲经济共同体组织（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简称ＥＥＣ）

制定，其目的同样是为了消除各成员国间的贸易壁垒，以１９５７年各成员国共同签定的《罗马条

约》为基础，制定一系列有关机动车安全、环保、节能以及车辆有关部件要求方面强制执行的

ＥＥＣ指令。原ＥＥＣ汽车技术指令现一般称为欧洲共同体———ＥＣ（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汽

车技术指令。
所有的ＥＣＥ法规都是欧洲经济委员会针对汽车产品制定的技术法规，而且全部是１９５８

年协定书的附件。法规本身从数字１开始按顺序排行，即ＥＣＥＲ１，Ｒ２，…，Ｒ１０９等，Ｒ为法规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的缩写。欧洲经济共同体ＥＥＣ所制定的ＥＥＣ指令是根据《罗马条约》针对国民经

济中各种有关安全、环保、节能的产品而制定的，有关汽车产品的ＥＥＣ指令只是其中的一部

分。所有的ＥＥＣ指令都按年度和印发时间顺序统一编号，如ＥＥＣ对 Ｍ１类车辆实施整车型

式认证的指令７０／１５６／ＥＥＣ，７０为年度，１９７０年；１５６为该年度印发的所有ＥＥＣ指令中的顺序

号。第一次印发的ＥＥＣ指令为基础指令，以后对所有基础指令的所有修改本，都是单独的指

令，单独编号。

８１１



尽管ＥＣＥ法规和ＥＥＣ指令由两个不同组织机构发布，由于两个组织机构之间有着极为

密切的联系，几乎所有ＥＥＣ国家都是ＥＣＥ的核心国家，就两套法规技术内容而言，在１２０余

项ＥＥＣ指令中有关汽车和摩托车的项目分别为６６项和１４项，而这６６项汽车指令有４６项被

ＥＥＣ型式认证的框架指令９２／５３／ＥＥＣ规定完全等同于ＥＣＥ法规，其他许多项目也具有很大

程度的相似性。１９９８年３月２４日起，ＥＣ作为一个独立的缔约方加入到 ＵＮ／ＥＣＥ（１９５８年协

定书），被ＥＥＣ型式认证框架视为等同于ＥＣ指令的ＥＣＥ法规扩大到７８项。两者主要的区

别是：ＥＣＥ汽车法规在缔约国中是自愿采用的，而ＥＥＣ汽车技术指令在成员国中是强制执

行的。
３）日本保安基准（道路车辆安全标准）
日本早在１９５１年起就根据《道路运输车辆法》制定了道路车辆安全标准，因此比美国和欧

洲还要早。后来，随着日本汽车工业的发展，他们充分吸收了ＦＭＶＳＳ和ＥＣＥ等标准法规的

长处，并结合自身的特点形成了比较健全的道路车辆安全标准体系。由于日本国土狭窄，他们

特别重视汽车与行人、摩托车之间的安全，因此对汽车外部凸出物等的规定特别详细。
日本保安基准几经修订，到１９９５底有车辆构造、装置标准９５条（其中安全标准６８条），试

验方法标准８８条（其中安全标准７６条）。此外，由于日本的汽车工业以出口为主，因此日本生

产汽车执行的标准法规大多数为ＦＭＶＳＳ和ＥＣＥ等标准法规。
４）我国汽车强制性标准体系

到１９８９年我国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明确将涉及人体健康、人身财产安全、
污染和能耗及资源等方面的标准纳入强制性标准，并规定凡是不符合强制性标准要求的产品，
不得生产、销售和使用。

１９９５年我国已经将涉及汽车安全、环境保护和节能方面的６６项标准纳入汽车强制性标

准体系，其中主动安全标准３７项，被动安全标准１３项，防火灾害标准４项，环保及节能标准

１３项。这些标准大多参照ＥＣＥ法规和ＥＥＣ指令制定的。

６．１．１　美国ＦＭＶＳＳ汽车安全技术法规表

表６１　美国ＦＭＶＳＳ（１９９５年）

标准号 项 　 目 　 名 　 称 适 用 车 型

１０１
１０２
１０３
１０４
１０５
１０６
１０７
１０８
１０９
１１０
１１１
１１２
１１３

控制器和显示器

变速器换档杆顺序、起动器互锁机构和变速器制动效能

风窗玻璃除雾和除霜系统

风窗玻璃刮水和洗涤系统

液压制动系统

制动软管

回复反射器

灯具、回复反射器和辅助设备

新充气轮胎

轮胎选择及轮辋

后视镜

前照灯隐蔽装置

发动机罩锁

ＰＣ，ＭＰＶ，Ｔ，Ｂ
ＰＣ，ＭＰＶ，Ｔ，Ｂ
ＰＣ，ＭＰＶ，Ｔ，Ｂ
ＰＣ，ＭＰＶ，Ｔ，Ｂ
ＰＣ，ＭＰＶ，Ｔ，Ｂ
ＰＣ，ＭＰＶ，Ｔ，Ｂ，ＭＣ等

ＰＣ，ＭＰＶ，Ｔ，Ｂ
ＰＣ，ＭＰＶ，Ｔ，Ｂ，ＭＣ等

ＰＣ
ＰＣ
ＰＣ，ＭＰＶ，Ｔ，Ｂ，ＭＣ
ＰＣ，ＭＰＶ，Ｔ，Ｂ，ＭＣ
ＰＣ，ＭＰＶ，Ｔ，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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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标准号 项 　 目 　 名 　 称 适 用 车 型

１１４
１１５
１１６
１１７
１１８
１１９
１２０
１２１
１２２
１２３
１２４
１２５
１２６
１２９
１３１
１３５

２０１
２０２
２０３
２０４
２０５
２０６
２０７
２０８
２０９
２１０
２１１
２１２
２１３
２１４
２１６
２１７
２１８
２１９
２２０
２２１
２２２

３０１
３０２
３０３
３０４

防盗装置
汽车识别号的基本要求
汽车制动液
翻新汽车轮胎
动力操纵风窗系统
汽车充气轮胎（不含轿车）
汽车轮胎和轮辋的选择（不含轿车）
气压制动系统
摩托车制动系统
摩托车操纵和显示
加速器控制系统
警报装置
载货汽车野营挂车载荷
新不充气轮胎
对学童车的要求
汽车制动系统

乘员车内碰撞保护
头枕
减轻转向控制系统对驾驶员伤害碰撞保护
转向控制装置的向后位移
玻璃材料
车门锁及车门铰链
座椅系统
乘员碰撞保护
安全带总成
安全带固定点
车轮螺母、轮盘及轮毂盖
风窗玻璃系统
儿童约束系统
侧门强度
车顶抗压强度
大客车车窗的固定及放松
摩托车头盔
风窗玻璃侵入范围
学童客车倾翻的防护
学童车的车身连接强度
学童车乘员座椅及碰撞保护

燃料系统完整性
内饰材料的燃料特性
天然气汽车燃料系统完整性
天然气汽车燃料系统的包容性

ＰＣ，ＭＰＶ
ＰＣ，ＭＰＶ，Ｔ，Ｂ，ＭＣ等

ＰＣ，ＭＰＶ，Ｔ，Ｂ，ＭＣ等

ＰＣ
ＰＣ，ＭＰＶ
ＭＰＶ，Ｔ，Ｂ等

ＭＰＶ，Ｔ，Ｂ等

Ｔ，Ｂ
ＭＣ
ＭＣ
ＰＣ，ＭＰＶ，Ｔ，Ｂ
ＭＶ
Ｔ
ＰＣ
Ｂ
ＰＣ

ＰＣ，ＭＰＶ，Ｔ，Ｂ
ＰＣ，ＭＰＶ，Ｔ，Ｂ
ＰＣ，ＭＰＶ，Ｔ，Ｂ
ＰＣ，ＭＰＶ，Ｔ，Ｂ
ＰＣ，ＭＰＶ，Ｔ，Ｂ，ＭＣ等

ＰＣ，ＭＰＶ，Ｔ，Ｂ
ＰＣ，ＭＰＶ，Ｔ，Ｂ
ＰＣ，ＭＰＶ，Ｔ，Ｂ
ＰＣ，ＭＰＶ，Ｔ，Ｂ
ＰＣ，ＭＰＶ，Ｔ，Ｂ
ＰＣ，ＭＰＶ
ＰＣ，ＭＰＶ，Ｔ，Ｂ
ＭＶ
ＰＣ，ＭＰＶ，Ｔ，Ｂ
ＰＣ，ＭＰＶ，Ｔ，Ｂ
Ｂ
ＭＣ
ＰＣ，ＭＰＶ，Ｔ，Ｂ
Ｂ
Ｂ
Ｂ

ＰＣ，ＭＰＶ，Ｔ，Ｂ
ＰＣ，ＭＰＶ，Ｔ，Ｂ
ＰＣ，ＭＰＶ，Ｔ，Ｂ
ＭＶ

注：ＰＣ为轿车；ＭＰＶ为多用途乘用车；Ｔ为载货汽车；Ｂ为大客车；ＭＶ为汽车；ＭＣ为摩托车。

０２１



６．１．２　欧洲汽车安全法规ＥＥＣ和ＥＣＥ

表６２　欧洲汽车安全法规ＥＥＣ和ＥＣＥ

法 　 规 　 编 　 号

ＥＣＥ ＥＥＣ ＥＥＣ修订号
法 　 规 　 名 　 称 适 用 车 型

Ｒ１
Ｒ２
Ｒ３
Ｒ４

７６／７６１
７６／７６１
７６／７５７
７６／７６０

８９／５１７
８９／５１７

前照灯
前照灯灯泡
回复反射器
牌照灯

Ｍ，Ｎ
Ｍ，Ｎ
Ｍ，Ｎ，Ｏ
Ｍ，Ｎ，Ｏ

Ｒ５
Ｒ６
Ｒ７
Ｒ８
Ｒ１１
Ｒ１２
Ｒ１３

Ｒ１４

Ｒ１６
Ｒ１７
Ｒ１８
Ｒ１９
Ｒ２０
Ｒ２１
Ｒ２２
Ｒ２３
Ｒ２５
Ｒ２６
Ｒ２７
Ｒ２８
Ｒ２９
Ｒ３０
Ｒ３１
Ｒ３２
Ｒ３３
Ｒ３４
Ｒ３５
Ｒ３６
Ｒ３７
Ｒ３８
Ｒ３９
Ｒ４２
Ｒ４３
Ｒ４４
Ｒ４５
Ｒ４６
Ｒ４８

Ｒ５０

７６／７５９
７６／７５８

７０／３８７
７４／２９７
７１／３２０

７６／１１５

７７／５４１
７４／４０８
７４／６１
７６／７６２

７４／６０

７７／５３９
７８／９３２
７４／４８３

７０／３８８
９２／１１４

７７／５３８
７５／４４３

９２／２２

７１／１２７
７６／７５６

８９／５１６

９１／６６２
７９／４８９，７５／５２４
８５／６４７，８８／１９４
９１／４２２
８１／７５７，８２／３１８
９０／６２９
９０／６２８
８１／５７７
９５／９６

７８／６３２

７９／４８８

８０／２３３，８２／２４４
８３／２７６，８４／８
８９／２７８，９１／６３３

发射非对称光封闭式前照灯
转向灯信号灯
侧灯、制动灯、示廓灯、位置灯
卤素前照灯
车门锁及铰链
防止碰撞中转向机构对驾驶员伤害
制动器

安全带固定点

安全带约束系统
座椅、座椅固定点和头枕
防盗装置
前雾灯
Ｈ４卤素前照灯
内饰件
摩托车头盔
倒车灯
头枕
外部有凸出物
提前警告三角板
声响报警器
商用车安全驾驶室
充气轮胎
发射非对称光卤素封闭前照灯
追尾碰撞车辆结构特性
正面碰撞车辆结构特性
火灾防止
脚控制装置布置
大客车结构
灯泡
后雾灯
车速表及其安装
前后保护装置
安全玻璃及其材质
儿童乘员约束装置
前照灯清洗器
后视镜及安装
灯光及光信号装置的安装

摩托车位置灯、制动灯、转向灯、后牌照灯

Ｍ，Ｎ
Ｍ，Ｎ，Ｏ
Ｍ，Ｎ，Ｏ
Ｍ，Ｎ
Ｍ，Ｎ，Ｏ
Ｍ１，Ｍ２
Ｍ，Ｎ，Ｏ

Ｍ，Ｎ

Ｍ，Ｎ
Ｍ，Ｎ
Ｍ，Ｎ
Ｍ，Ｎ
Ｍ，Ｎ
Ｍ１
Ｌ
Ｍ，Ｎ，Ｏ２，Ｏ３，Ｏ４
Ｍ１
Ｍ１
Ｍ，Ｎ
Ｍ，Ｎ
Ｎ
Ｍ１
Ｍ，Ｎ
Ｍ１
Ｍ１
Ｍ１
Ｍ１
Ｍ２，Ｍ３
Ｍ，Ｎ，Ｏ
Ｍ，Ｎ，Ｏ
Ｍ，Ｎ
Ｍ１
Ｍ，Ｎ，Ｏ
Ｍ１
Ｍ，Ｎ
Ｍ，Ｎ
Ｍ，Ｎ，Ｏ

Ｌ

１２１



（续表）

法 　 规 　 编 　 号

ＥＣＥ ＥＥＣ ＥＥＣ修订号
法 　 规 　 名 　 称 适 用 车 型

Ｒ５２
Ｒ５３
Ｒ５４
Ｒ５５
Ｒ５６
Ｒ５７
Ｒ５８
Ｒ６０
Ｒ６１
Ｒ６２
Ｒ６４
Ｒ６５
Ｒ６６
Ｒ６７
Ｒ６８
Ｒ６９
Ｒ７０
Ｒ７２
Ｒ７３
Ｒ７４
Ｒ７５
Ｒ７６
Ｒ７７
Ｒ７８
Ｒ７９
Ｒ８０
Ｒ８１
Ｒ８２
Ｒ８７
Ｒ８８
Ｒ８９
Ｒ９０
Ｒ９１
Ｒ９３
Ｒ９４
Ｒ９５
Ｒ９７
Ｒ９８
Ｒ９９

９３／９２

９４／２０

９３／２９
９２／１１４

９３／３０

８９／２９７

７７／５４０

７０／３１１

８０／７８０

９２／６

７０／２２１
７０／２２２
７５／４４３
７６／１１４

９２／６２

７９／４９０，８１／３３３

７８／５０７

小型公共运输车辆结构
摩托车灯光及光信号装置的安装
商用车及挂车充气轮胎
汽车列车机械连接件
摩托车前照灯（轻便）
摩托车前照灯
后下部防护装置及安装
摩托车操纵件、指示器
驾驶室后挡板前向外部凸出物
防盗操纵把
备胎
摩托车特别警告灯
大客车车顶结构强度
液化石油气汽车特殊装置
最高车速测量
低速车辆及挂车后标志板
重长型车辆后标志板
摩托车非对称光卤素前照灯
货车、挂车及半挂车侧面碰撞
轻便摩托车灯光及信号装置
摩托车充气轮胎
摩托车前照灯（发射远光和近光）
驻车灯

Ｌ类车辆制动
转向装置
大客车座椅及固定点
摩托车上后视镜的安装
轻便摩托车白炽卤素前照灯
白天行车灯
摩托车反光轮胎
最高车速限制装置
制动衬片总成更替
侧标志灯
前下部防护装置
正面碰撞乘员保护
侧面碰撞乘员保护
碰撞后车辆报警系统
气体放电光源（灯泡）
气体放电光源（灯具）
机动车液体燃油箱及后下部防护
机动车及挂车后牌照板的安装空间及固定
机动车倒车装置及车速表
机动车及挂车法定牌照及铭牌、位置和安装
方法

Ｍ２，Ｍ３
Ｌ
Ｎ，Ｏ
Ｏ
Ｌ
Ｌ
Ｎ２，Ｎ３，Ｏ３，Ｏ４
Ｌ
Ｎ
Ｌ
Ｍ１
Ｌ
Ｍ２，Ｍ３
Ｍ，Ｎ
Ｍ，Ｎ
Ｎ，Ｏ
Ｎ，Ｏ
Ｌ
Ｎ２，Ｎ３，Ｏ３，Ｏ４
Ｌ
Ｌ
Ｌ
Ｍ，Ｎ
Ｌ
Ｍ，Ｎ，Ｏ
Ｍ２，Ｍ３
Ｌ
Ｌ
Ｍ，Ｎ
Ｌ
Ｍ，Ｎ
Ｍ１，Ｍ２，Ｎ１，Ｏ１，Ｏ２
Ｍ，Ｎ，Ｏ
Ｍ，Ｎ
Ｍ１
Ｍ１，Ｎ１
Ｍ，Ｎ
Ｍ，Ｎ
Ｍ，Ｎ
Ｍ，Ｎ，Ｏ
Ｍ，Ｎ，Ｏ
Ｍ，Ｎ
Ｍ，Ｎ，Ｏ

２２１



（续表）

法 　 规 　 编 　 号

ＥＣＥ ＥＥＣ ＥＥＣ修订号
法 　 规 　 名 　 称 适 用 车 型

７６／７６７
７７／１４３
７７／３８９
９１／６７１
７７／６４９
７８／３１６
７８／３１７
７８／３１８
７８／５４８
７８／５４９
８５／３

８６／２１７
８７／４０４
８９／４５９
９１／２６６
９２／２１
９２／２３
９２／２４
９３／１４
９３／３１
９３／３２
９３／３３
９３／３４
９３／９３
９３／９４
９５／１

９５／２８

９４／２３

９３／９１

９４／６８

８６／３６０，８８／２１８
８９／３３８，８９／４６０
８９／４６１，９１／６０
９２／７，８６／３６４

９０／４８８，９３／６８

９５／４８

ＣＯＭ（９１）４９７

ＣＯＭ（８８）７０６
ＣＯＭ（９１）２３９
ＣＯＭ（９３）６７９

压力容器的一般规定和检验方法

机动车及挂车道路行驶适用试验

机动车辆牵引装置

在３．５ｔ以下车辆中强制使用安全带

机动车驾驶员视野

机动车操纵件识别、信号装置、指示器

机动车玻璃除雾除霜系统

刮水器、洗涤器

乘客舱暖气系统

机动车护轮板

道路车辆重量、尺寸及技术特性

轮胎压力表

简易压力容器

轮胎花纹深度

机动车及挂车喷雾抑制系统

Ｍ１类车质量和尺寸

机动车辆及挂车轮胎与安装

机动车限速装置的车载系统

二轮或三轮机动车制动

二轮机动车的支脚

二轮机动车乘员用把手

二轮或三轮机动车防盗

二轮或三轮机动车法定标志

二轮或三轮机动车的质量和尺寸

二轮或三轮机动车的后牌照板的安装空间

二轮或三轮摩托车的最大设计车速、最大扭

矩、发动机净功率

内饰材料的燃烧特性

车辆限速装置

机动车及挂车质量和尺寸

３．５ｔ以上车辆最大法定质量和尺寸

Ｍ，Ｎ
Ｍ，Ｎ，Ｏ
Ｍ，Ｎ
Ｍ１，Ｎ１
Ｍ１
Ｍ，Ｎ
Ｍ１
Ｍ１
Ｍ１
Ｍ１
Ｍ２，Ｍ３，Ｎ，Ｏ

Ｍ，Ｎ
Ｍ，Ｎ
Ｍ，Ｎ
Ｎ２，Ｎ３，Ｏ３，Ｏ４
Ｍ１
Ｍ，Ｎ，Ｏ１，Ｏ２，Ｏ３
Ｍ３，Ｎ２，Ｎ３
Ｌ
Ｌ
Ｌ
Ｌ
Ｌ
Ｌ
Ｌ
Ｌ

Ｍ，Ｎ
Ｍ，Ｎ
Ｍ，Ｎ，Ｏ
Ｎ２，Ｎ３，Ｏ３，Ｏ４

注：（１）ＣＯＭ为ＥＥＣ指令修订终审稿。

（２）Ｍ（Ｍ１，Ｍ２，Ｍ３）为乘用车；Ｎ（Ｎ１，Ｎ２，Ｎ３）为载货汽车；

Ｏ（Ｏ１，Ｏ２，Ｏ３，Ｏ４）为挂车；Ｌ为摩托车。

３２１



６．１．３　日本保安基准

表６３　日本保安基准

标准编号 标 　 准 　 名 　 称 适 　 用 　 车 　 型

１１
１１１
１１２
１１３
１１４
１１４１
１１４２
１１４３
１１４４
１１４５
１１４６
１１４７
１１４８
１１４９
１１４１０
１１４１１
１１４１２
１１４１３
１１４１４
１１４１５
１１４１６
１１４１７
１１４２１
１１４２２
１１４２３
１１４２４
１１４２７
１１４２９
１１４３０
１１４３１
１１４３２
１１４３３
１１４３４
１１４３７
１１４３８
１１４３９
１１４４０
１１４４１

车辆构造、装置标准

道路车辆安全标准（保安基准）
机动车检验规程

新型机动车审查标准

具体技术标准

吸收冲击式转向装置

缓冲式后视镜

乘用车等刮水器和洗涤器

制动液泄漏报警装置

防止碰撞时燃料泄漏

仪表板吸收冲击

遮阳板吸收冲击

座椅及固定装置

座椅靠背背部吸收冲击

座椅安全带固定点

座椅安全带

车门防开启装置

缓冲式室内后视镜

乘用车用塑料燃油箱

乘用车用轻合金车轮

车外后视镜安装位置

头枕装置

车窗玻璃

后雾灯

牌照灯

防抱制动系统

钻入防止装置（后下保险杠）
乘用车制动装置

正面碰撞乘员保护

内饰材料的燃烧特性

驾驶员不着安全带报警装置

除霜除雾装置

客车及载货车洗涤器

前照灯技术标准

前雾灯技术标准

日本保安基准技术标准编制说明

客车及载货车用轻合金车轮

二轮车用轻合金车轮

机动车

机动车

机动车

乘用车（１１人以下）
机动车

乘用车、微型车、小型车

机动车

机动车

乘用车（１１人以下）
机动车

乘用车（１１人以下）
乘用车（１１人以下）
乘用车、微型车、小型车

乘用车、微型车、小型车

机动车

机动车

乘用车（１１人以下）
乘用车（１１人以下）
普通机动车

机动车

机动车

机动车

机动车

机动车

总质量８ｔ或载质量在５ｔ以下普通机动车

乘用车

乘用车

机动车

普通机动车

乘用车

客车、载货车

机动车

机动车

机动车

总质量８ｔ或载质量在５ｔ以下普通机动车

摩托车

４２１



（续表）

标准编号 标 　 准 　 名 　 称 适 　 用 　 车 　 型

１１５
１１５１
１１５２
１１５３
１１５４
１１５５
１１５６
１１５７
１１５８
１１５９
１１７
１１７２
１１７７
１１７１４
１１７１５
１１７１６
１１７１８
１１７１９
１１７２２
１１７２５
１１７２６
１１７３１
１１７３４
１１７３５
１１７３６
１１７４０
１１７４１
１１７４２
１１７４３
１１７４４
１１７４５
１１７４６
１１７４８
１１７４９
１１７５０
１１８１
１１８２
１１８３
１１８４
１１８５

构造标准

液化石油气汽车构造说明

半挂车说明

单人驾驶公共汽车的构造

大客车座椅安全带的安装

双层大客车的结构要求

野营汽车的结构要求

柴油机蓄压式混合发动机汽车结构

压缩天然气汽车结构要求

广播用汽车的结构要求

一般通告

机动车安全玻璃的使用

机动车用轮胎的使用

机动车车体外形和尺寸

空气扰流器的结构标准

“空气扰流器的结构标准”使用细则

机动车顶部车顶栏杆的安装

机动车牌照安装架

机动车行驶性能

车外后视镜的安装位置

“车外后视镜的安装位置”审查

数字式车速表的显示

吸收冲击式遮阳板技术标准的说明

道路车辆安全标准第３１条说明

道路车辆安全标准第１１条说明

内饰材料燃烧特性的检查方法

柴油蓄压式混合发动机汽车使用说明

柴油电动式混合发动机汽车使用说明

甲醇燃料载货汽车使用

压缩天然气汽车的使用

大型运送土沙汽车自重计技术标准省令的使用

保安基准３１条及３１条第２项的说明

汽车车窗玻璃上粘贴物的规定

运输大臣决定的汽车测试仪器技术标准

铰接车辆的行驶特性

锅炉及压力容器安全规则

压力容器结构尺寸

一般气体安全规则

火药类取缔法

危险物１号政令及规则

液化石油气汽车

客车、载货车

公共汽车

大客车

大客车

野营汽车

机动车

机动车

广播用汽车

机动车

机动车

机动车

机动车

机动车

机动车

机动车

客车、载货车

机动车

机动车

机动车

机动车

机动车

乘用车

机动车

机动车

机动车

客车、载货车

机动车

客车、载货车

机动车

机动车

机动车

客车、载货车

机动车

机动车

机动车

机动车

机动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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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标准编号 标 　 准 　 名 　 称 适 　 用 　 车 　 型

１１８６
１１８７
１２
１２１
１２１１
ＴＲＩＡＳ１—１９９６
ＴＲＩＡＳ２—１９７１
ＴＲＩＡＳ４—１９７１
ＴＲＩＡＳ６—１９７１
ＴＲＩＡＳ７—１９９６
ＴＲＩＡＳ８—１９９６
ＴＲＩＡＳ９—１９７１
ＴＲＩＡＳ１０—１９７１
ＴＲＩＡＳ１１—１９９３
ＴＲＩＡＳ１１—２—１９９４
ＴＲＩＡＳ１２—１９９３
ＴＲＩＡＳ１３—１９９３
ＴＲＩＡＳ１４—１９９３
ＴＲＩＡＳ１５—１９９３
ＴＲＩＡＳ１６—１９７５
ＴＲＩＡＳ１７—１９７１
ＴＲＩＡＳ１８—１９９３
ＴＲＩＡＳ１９—１９９３
ＴＲＩＡＳ１９—２—１９７５
ＴＲＩＡＳ２１—１９７１
ＴＲＩＡＳ２２—１９９６
ＴＲＩＡＳ２２—２—１９９６
ＴＲＩＡＳ２５—１９７１
ＴＲＩＡＳ２６—１９７５
ＴＲＩＡＳ２７—１９９４
ＴＲＩＡＳ２８—１９９３
ＴＲＩＡＳ２８—２—１９９３
ＴＲＩＡＳ２８—３—１９９３
ＴＲＩＡＳ２９—１９７３
ＴＲＩＡＳ３０—１９９５
ＴＲＩＡＳ３１—１９９４
ＴＲＩＡＳ３２—１９８３
ＴＲＩＡＳ３３—１９９３
ＴＲＩＡＳ３４—１９７５
ＴＲＩＡＳ３５１９７５

高压气体取缔法

高压气体取缔法施行令

试验方法

新型机动车试验方法

ＴＲＩＡＳ
机动车参数测量方法

机动车最大稳定倾角试验方法

机动车加速度试验方法

机动车最高车速试验方法

ＬＰ汽车气体容器安装部分试验方法

ＬＰ汽车气体容器密封、换气试验方法

机动车最小转弯半径试验方法

机动车前轮定位试验方法

机动车紧急制动试验方法

乘用车制动装置试验方法

机动车制动能力试验方法

机动车驻车制动能力试验方法

机动车制动部分失效试验方法

机动车制动储气罐试验方法

铰接车辆的制动滞后试验方法

机动车转弯制动试验方法

机动车非常制动装置试验方法

机动车制动报警时制动能力试验方法

制动液泄漏报警装置试验方法

机动车报警器音量试验方法

机动车灯光照明系统试验方法

前照灯及前雾灯试验方法

机动车操纵稳定性试验方法

新型机动车试验方法通则

能量吸收式转向柱冲击试验方法

大客车及卡车洗涤器试验方法

乘用车用刮水器、洗涤器试验方法

除霜除雾试验方法

后视镜缓和冲击试验方法

机动车热损害试验方法

座椅安全带试验方法

头枕试验方法

碰撞时防止燃油泄漏试验方法

仪表板冲击试验方法

座椅及固定装置试验方法

机动车

机动车

机动车

机动车

机动车

机动车

机动车

机动车

机动车

机动车

机动车

机动车

乘用车

机动车

机动车

机动车

机动车

客车、载货车

客车、载货车

客车、载货车

机动车

机动车

机动车

机动车

机动车

客车、载货车

机动车

乘用车

客车、载货车

乘用车

乘用车

机动车

机动车

机动车

机动车

机动车

乘用车

乘用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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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标准编号 标 　 准 　 名 　 称 适 　 用 　 车 　 型

ＴＲＩＡＳ３６—１９７５
ＴＲＩＡＳ３７—１９８７
ＴＲＩＡＳ３８—１９８９
ＴＲＩＡＳ３９—１９７５
ＴＲＩＡＳ４０—１９７５
ＴＲＩＡＳ４２—１９９４
ＴＲＩＡＳ４３—１９９２
ＴＲＩＡＳ４３—２—１９９２
ＴＲＩＡＳ４４—１９８７
ＴＲＩＡＳ４５—１９９０
ＴＲＩＡＳ４６—１９９１
ＴＲＩＡＳ４７—１９９３
ＴＲＩＡＳ４８—１９９４
ＴＲＩＡＳ４９—１９９３
ＴＲＩＡＳ５０—１９９４
ＴＲＩＡＳ５１—１９９４
ＴＲＩＡＳ５２—１９９４
１２２
１２２２
１２２４
１２２５
１２２６
１２２７
１２２９
１２２１０

１２２１１
１２２１３
１２２１４

１２２１８
１２２１９
１２２２０
１２２２１
１２２２２

座椅靠背背部冲击试验方法

安全带固定点试验方法

车门防开启试验方法

内后视镜冲击试验方法

遮阳板冲击试验方法

乘用车用塑料燃油箱试验方法

乘用车用轻合金车轮试验方法

卡车及大客车用轻合金车轮试验方法

摩托车用轻合金车轮试验方法

防抱制动系统试验方法

防钻撞装置试验方法

正面碰撞乘员保护试验方法

内饰材料燃烧特性试验方法

驾驶员不采用安全带报警器试验方法

机动车辅助制动系统减速能力试验方法

安装儿童座椅的座椅试验方法

车窗玻璃试验方法

试验方法的补充

长距离行驶要领

后视镜视野试验说明

新型机动车试验方法中规定提供照片的说明

“防抱制动系统试验方法”标准编制说明

遮阳板头枕冲击试验结果记录举例

“乘用车塑料燃油箱”标准编制说明

“道路运输车辆安全标准第１１条第２项说明”中规

定的采用气囊的试验方法及相同的试验

“防钻撞装置试验方法”标准制定的试验说明

“内饰材料燃烧特性”编制说明

与仪表板冲击技术标准修订部分有关的试验记录

和结果记载方法说明

提示结构、性能的车辆使用说明

紧急制动和警报器音量试验结果表的使用

实施新型机动车试验方法试验所需车辆说明

预备审查实施细则

铰接车辆的制动滞后试验说明

乘用车

机动车

机动车

机动车

机动车

乘用车

乘用车

客车、载货车

摩托车

客车、载货车

客车、载货车

乘用车

机动车

机动车

客车、载货车

机动车

机动车

机动车

机动车

机动车

客车、载货车

机动车

乘用车

乘用车

客车、载货车

机动车

机动车

机动车

机动车

机动车

机动车

客车、载货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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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６４　中国汽车强制安全标准（至２００４年）

标 准 号 标准名称 摘 　　 要 分类

ＧＢ４５９９—１９９４
汽车前照灯配光

性能

本标准规定了汽车前照灯配光性能、试验方法和检验规则；
本标准适用于 Ｍ、Ｎ类汽车使用的各种类型的前照灯

灯光信

号照明

ＧＢ４６６０—１９９４
汽车前雾灯配光

性能

本标准规定了汽车前雾灯配光性能，试验方法和检验规则；
本标准适用于 Ｍ、Ｎ类汽车使用的各种类型的前雾灯

灯光信

号照明

ＧＢ４７８５—１９９８

汽车及挂车外部

照明和信号装置

的安装规定

本标准规定了汽车及挂车的外部照明和信号装置的技术要

求、试验方法和检验规则等；本标准适用于 Ｍ、Ｎ和 Ｏ类汽

车及挂车

灯光信

号照明

ＧＢ５９２０—１９９９

汽车及挂车前位

灯、后位 灯、示 廓

灯和制动灯配光

性能

本标准规定了汽车前位灯、后位灯、示廓灯和制动灯的配光

性能、试验方法和检验规则；本标准适用于 Ｍ、Ｎ和 Ｏ类汽

车及挂车使用的各种类型的前位灯、后位灯、示廓灯和制

动灯

灯光信

号照明

ＧＢ１１５５４—１９９８

汽车及挂车后雾

灯配光性能

本标准规定了汽车后雾灯的技术要求，试验方法和检验规则

等；本标准适用于 Ｍ、Ｎ和Ｏ类汽车及挂车使用的各种类型

的后雾灯

灯光信

号照明

ＧＢ１１５６４—１９９８
机 动 车 回 复 反

射器

本标准规定了机动车回复反射器的技术要求、试验方法和检

验规则等；本标准适用于摩托车、汽车和挂车使用的各种类

型的回复反射器

灯光信

号照明

ＧＢ１５２３５—１９９４
汽车倒车灯配光

性能

本标准规定了汽车倒车灯的配光性能、试验方法和检验规

则；本标准适用于 Ｍ、Ｎ和 Ｏ类汽车使用的各种类型的倒

车灯

灯光信

号照明

ＧＢ１８４０９—２００１
汽车驻车灯配光

性能

本标准规定了汽车驻车灯的技术要求，试验方法和检验规

则；本标准适用于长度不大于６ｍ和宽度不大于２ｍ的 Ｍ 和

Ｎ类车辆使用的各种类型的驻车灯

灯光信

号照明

ＧＢ１８０９９—２０００
汽车及挂车侧标

志灯配光性能

本标准规定了汽车及挂车侧标志灯的技术要求、试验方法和

检验规则；本标准适用于 Ｍ、Ｎ类汽车和Ｏ类挂车使用的各

种类型的侧标志灯

灯光信

号照明

ＧＢ１５７４１—１９９５
汽车和挂车号牌

板（架）及其位置

本标准规定了汽车和挂车号牌板（架）的形状、尺寸、位置及

强度要求；本标准适用于 Ｍ、Ｎ和Ｏ类车辆

灯光信

号照明

ＧＢ１５７６６．１—２０００

道路机动车辆灯

丝灯泡尺寸、光电

性能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作为道路机动车辆前照灯、雾灯和信号灯的灯

丝灯泡，并规定了试验方法和基本互换性（尺寸和光电性能）
的技术要求；它适用于法规所涉及的那些灯泡

灯光信

号照明

ＧＢ１３９５４—２００４
特 种 车 辆 标 志

灯具

本标准适用于在特种车辆上安装使用的标志灯具 灯光信

号照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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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 准 号 标准名称 摘 　　 要 分类

ＧＢ４０９４—１９９９

汽车操纵件、指示

器及信号装置的

标志

本标准规定了汽车操纵件、指示器及信号装置的标志及其位

置和信号装置显示颜色的基本要求；本标准适用于 Ｍ、Ｎ类

汽车

灯光信

号照明

ＧＢ４７８５—１９９８

汽车及挂车外部

照明和信号装置

的安装规定

本标准规定了汽车及挂车的外部照明和信号装置的技术要

求、试验方法和检验规则等；本标准适用于 Ｍ、Ｎ和 Ｏ类汽

车及挂车

灯光信

号照明

ＧＢ１８０９９—２０００
汽车及挂车侧标

志灯配光性能

本标准规定了汽车及挂车侧标志灯的技术要求、试验方法和

检验规则；本标准适用于 Ｍ、Ｎ类汽车和Ｏ类挂车使用的各

种类型的侧标志灯

灯光信

号照明

ＧＢ１９１５１—２００３
机动车用三角警

告牌

本标准规定了三角警告牌的技术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

等；本标准适用于机动车随车携带的、使用时放置在道路上，
能昼夜发出警告信号以表示停驶机动车存在的警告装置

灯光信

号照明

ＧＢ１１５６２—１９９４

汽车驾驶员前方

视野要求及测量

方法

本标准规定了驾驶员前方１８０°范围内直接视野的要求和测

量方法；本标准适用于 Ｍ１类汽车

视野

ＧＢ１５０８４—１９９４
汽车后视镜的性

能和安装要求

本标准规定了汽车的后视镜的性能要求、试验方法和安装要

求；本标准适用于各类汽车

视野

ＧＢ１５０８５—１９９４

汽车风窗玻璃刮

水器、洗涤器的性

能 要 求 及 试 验

方法

本标准规定了汽车风窗玻璃刮水器、洗涤器的性能要求和试

验方法；本标准适用于 Ｍ１类汽车

视野

ＧＢ１１５５５—１９９４

汽车风窗玻璃除

雾系统的性能要

求及试验方法

本标准规定了汽车风窗玻璃除雾系统的性能要求及试验方

法；本标准适用于 Ｍ１类汽车 视野

ＧＢ１１５５６—１９９４

汽车风窗玻璃除

霜系统的性能要

求及试验方法

本标准规定了汽车风窗玻璃除霜系统的性能要求及试验方

法；本标准适用于 Ｍ１类汽车
视野

ＧＢ１２６７６—１９９９

汽车制动系统结

构、性 能 和 试 验

方法

本标准规定了汽车制动系统结构、性能及试验方法；本标准

适用于 Ｍ、Ｎ类汽车和Ｏ类挂车的制动系统；本标准不适用

于最高设计车速低于２５ｋｍ／ｈ的汽车以及与其挂接的挂车，
也不适用于残疾人驾驶的车辆

制动

ＧＢ１２９８１—２００３ 机动车辆制动液

本标准规定了机动车辆液压制动系统使用的非石油基型制

动液的要求和试验方法；本标准规定的产品适用于以丁苯橡

胶或乙丙橡胶作为密封件、皮碗或双唇型密封材料的机动车

辆液压制动系统；本标准规定的产品不推荐用于极地环境条

件；本标准适用于机动车辆制动液产品鉴定定型、出厂检验、
用户复验等，也可作为国家质量技术监督机构进行市场产品

质量抽检的技术依据

制动

９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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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 准 号 标准名称 摘 　　 要 分类

ＧＢ５７６３—１９９８
汽 车 用 制 动 器

衬片

本标准规定了汽车用制动器衬片的分类、技术要求、试验方

法、检验规则、标志、包装、运输与贮存等；本标准适用于汽车

用制动器衬片

制动

ＧＢ１６８９７—１９９７ 制动软管

本标准规定了汽车（含摩托车）及挂车制动软管，制动软管接

头和制动软管总成的性能要求、试验方法及其标志；本标准

适用于汽车、挂车使用的液压、气压和真空制动软管，制动软

管接头和制动软管总成

制动

ＧＢ／Ｔ１３５９４—２００３

机动车和挂车防

抱制动性能和试

验方法

本标准规定了装备防抱制动系统的车辆所要求的制动性能

和试验方法；本标准适用于装备防抱制动系统的 Ｍ、Ｎ类汽

车和Ｏ类挂车

制动

ＧＢ１１５５０—１９９５

汽车座椅头枕性

能 要 求 和 试 验

方法

本标准规定了汽车座椅头枕的性能要求和试验方法；本标准

适用于 Ｍ１类车辆的前排外侧座椅头枕

座椅

头枕

ＧＢ１５０８３—１９９４

汽车座椅系统强

度 要 求 及 试 验

方法

本标准规定了汽车座椅系统的强度要求及试验方法。本标

准适用于 Ｍ、Ｎ类汽车的座椅及其固定装置；本标准不适用

于折叠式的附加座椅、侧向座椅

座椅

头枕

ＧＢ１４１６６—２００３

机动车成年乘员

用安全带和约束

系统

本标准规定了汽车安全带和约束系统的定义、技术要求和检

验方法；本标准适用于安装在 Ｍ 和 Ｎ类汽车上，且由前向

成年乘员作为独立装备单独使用的安全带和约束系统

安全带

ＧＢ１４１６７—１９９３
汽车安全带安装

固定点

本标准规定了汽车安全带安装固定点的位置、强度要求和强

度试验方法；本标准适用于 Ｍ 和 Ｎ类汽车上前向座椅的乘

员用安全带的安装固定点

安全带

ＧＢ１１５５１—２００３
乘用车正面碰撞

的乘员保护

本标准规定了车辆正面碰撞时前排外侧座椅乘员保护方面

的技术要求和试验方法；本标准适用于 Ｍ１类车

碰撞

保护

ＧＢ１１５５２—１９９９ 轿车内部凸出物

本标准规定了汽车车厢内部除内后视镜外的所有构件，包括

车身附件、按钮、手操纵杆、顶盖（含活动顶盖）、座椅靠背和

座椅后部零件等在凸出物方面的规定和测试方法；本标准

适用于轿车，其余 Ｍ１类车可参照执行

碰撞

保护

ＧＢ１１５６６—１９９５ 轿车外部凸出物

本标准规定了轿车外部凸出物的术语、一般规定、特殊规定

及其检验方法。本标准适用于轿车，其他 Ｍ１类车也可参照

执行；本规定不适用于外后视镜和拖拽装置

碰撞

保护

ＧＢ１１５６７．１—２００１
汽车和挂车侧面

防护要求

本标准规定了对汽车和挂车侧面防护的技术要求，以有效地

保护无防御行人，以免其跌于车侧而被卷入车轮下面；本标

准适用于Ｎ２、Ｎ３、Ｏ３和 Ｏ４类车辆，但本标准不适用于：半

挂牵引车；为搬运无法分段的长货物而专门设计和制造的特

殊用途车

碰撞

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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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 准 号 标准名称 摘 　　 要 分类

ＧＢ１１５６７．２—２００１
汽车和挂车后下

部防护要求

本标准规定了汽车和挂车后下部防护装置的技术要求和试

验方法；本标准的目的在于如果 Ｍ１和 Ｎ１类车辆与本标准

１．１中涉及的车辆发生碰撞时能够提供有效的保护，以防止

发生钻撞

碰撞

保护

ＧＢ１７３５４—１９９８
汽车前、后端保护

装置

本标准规定了汽车前、后端保护装置的性能要求及试验方

法；本标准适用于 Ｍ１类汽车

碰撞

保护

ＧＢ９６５６—２００３ 汽车安全玻璃

本标准规定了汽车安全玻璃的分类、技术要求、试验方法、检

验规则及包装、标志、运输和贮存等；本标准适用于汽车安全

玻璃，也适用于农用车及其他道路车辆用安全玻璃

碰撞

保护

ＧＢ１１５５７—１９９８

防止汽车转向机

构对驾驶员伤害

的规定

本标准规定了防止转向机构对驾驶员构成伤害的技术要求

和当汽车受正面撞击时转向盘向后窜动的试验方法及转向

盘遭受撞击时吸收能量的试验方法；本标准适用于 Ｍ１类

车，但不适用于其中的短头车及平头车

转向系

ＧＢ１７６７５—１９９９
汽车转向系基本

要求

本标准规定了汽车转向系统结构的设计和安装基本要求；本

标准适用于 Ｍ类和Ｎ类公路用汽车
转向系

ＧＢ１８２９６—２００１

汽车燃油箱安全

性能要求和试验

方法

本标准规定了以汽油、柴油为燃料的汽车燃油箱的安全性能

要求和试验方法；本标准适用于 Ｍ 类和 Ｎ类汽车的金属燃

油箱和塑料燃油箱

燃油箱

ＧＢ１１５５３—１９８９

汽车正面碰撞时

对 燃 油 泄 漏 的

规定

本标准规定了防止因汽车碰撞而导致燃油泄漏的技术要求

和试验方法；本标准适用于轿车，不超过９座的客车也可参

照执行

燃油箱

ＧＢ１５０８６—１９９４

汽车门锁及门铰

链的性能要求和

试验方法

本标准规定了汽车门锁及门铰链性能要求和试验方法；本标

准适用于 Ｍ１类汽车上用铰链安装的车门；本标准不适用于

折叠门、上卷门、滑动门、上开门、对开门

门锁

ＧＢ１５７４３—１９９５ 轿车侧门强度
本标准规定了轿车侧门的强度要求及试验方法；本标准适用

于轿车
门锁

ＧＢ１１５６８—１９９９
汽 车 罩 （盖）锁

系统

本标准规定了位于汽车风窗玻璃前方的发动机（或后置发动

机的前行李箱）罩（盖）锁系统的要求；本标准适用于 Ｍ 类和

Ｎ类汽车

门锁

ＧＢ／Ｔ１１３８１—１９８９
客车顶部静载试

验方法

本标准规定了客车顶部静载试验方法，用于检查客车顶部承

受均匀静载荷时，车身结构的刚度和强度；本标准适用于各

类型的客车

客车

安全

ＧＢ１３０９４—１９９７
客 车 结 构 安 全

要求

本标准规定了客车结构的安全要求；本标准适用于车长大于

７ｍ的单层城市客车、长途客车、旅游客车和铰接客车

客车

安全

ＧＢ／Ｔ１６８８８—１９９７ 客车安全顶窗

本标准规定了客车安全顶窗的产品分类、技术要求、实验方

法、检验规则、标志、包装、贮存等；本标准适用于车长大于

７ｍ的客车的安全顶窗

客车

安全

１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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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 准 号 标准名称 摘 　　 要 分类

ＧＢ／Ｔ１６８８７—１９９７
卧 铺 客 车 技 术

条件

本标准规定了卧铺客车的技术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标

志、运输、贮存；本标准适用于车长７～１２ｍ的卧铺客车

客车

安全

ＧＢ１８９８６—２００３
轻型客车结构安

全要求

本标准规定了轻型客车结构的安全要求；本标准适用于 Ｍ２
类和 Ｍ３类中的Ａ级和Ｂ级单层客车（不含卧铺客车）

客车

安全

ＧＢ１３０５７—２００３
客车座椅及其车

辆固定件的强度

本标准规定了客车座椅及其车辆固定件的术语和定义、要求

和试验方法；本标准适用于 Ｍ２和 Ｍ３类客车中面向前方安

装的座椅，不适用于 Ｍ２和 Ｍ３类客车中Ａ级和Ｉ级客车使

用的座椅

客车

安全

ＧＢ１５７４０—１９９５
汽车防盗装置性

能要求

本标准规定了汽车防盗装置的性能要求和试验方法；本标准

适用于 Ｍ１类汽车
其他

ＧＢ１５７４２—２００１

机动车用喇叭的

性能要求及试验

方法

本标准规定了以直流和压缩空气驱动的机动车用喇叭的性

能要求、试验方法及装于机动车辆上的喇叭的性能要求、试

验方法；本标准适用于 Ｍ、Ｎ、Ｌ３、Ｌ４、Ｌ５类机动车

其他

ＧＢ８１０８—１９９９ 车用电子警报器

本标准规定了在特种车辆（警车、消防车、救护车、工程抢险

车等）上安装使用的电子报警器的分类、要求、试验方法、检

验规则、标志、包装、运输、贮存；本标准适用于在特种车辆上

安装使用的电子警报器

其他

ＧＢ１０８２７—１９９９
机动工业车辆安

全规范

本标准规定了机动工业车辆在制造、使用、操作和维护方面

的安全要求；本标准适用于用来搬运、推顶、牵引、起升、堆垛

或码放各种货物的动力驱动的机动工业车辆

其他

ＧＢ１５７４０—１９９５
汽车防盗装置性

能要求

本标准规定了汽车防盗装置的性能要求和试验方法；本标准

适用于 Ｍ１类汽车
其他

ＧＢ１６７３５—２００４
道路车辆 车辆识

别代号（ＶＩＮ）
本标准规定了车辆识别代号的内容与构成，以便在世界范围

内建立一个统一的道路车辆识别代号体系。
其他

ＧＢ１６７３７—２００４

道路车辆 世界制

造 厂 识 别 代 号

（ＷＭＩ）

本标准规定了世界制造厂识别代号的内容与构成，以便在世

界范围内建立道路车辆制造厂的识别体系
其他

ＧＢ１８５６５—２００１

营运车辆综合性

能 要 求 和 检 验

方法

本标准规定了营运车辆的动力性、燃料经济性、制动性、转向

操纵性、照明和信号装置及其他电气设备、排放与噪声控制、
密封性、整车装备的基本技术要求和检验方法；本标准适用

于营运车辆，非营运车辆可参照执行

其他

ＧＢ１８６６７—２００２
道路交通事故受

伤人员伤残评定

本标准规定了道路交通事故受伤人员伤残评定的原则、方法

和内容；本标准适用于道路交通事故受伤人员的伤残程度

评定

其他

２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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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 准 号 标准名称 摘 　　 要 分类

ＧＢ１９５２２—２００４

车辆驾驶人员血

液、呼气酒精含量

阈值与检验

本标准规定了车辆驾驶人员饮酒及醉酒驾车时血液、呼气中

的酒精含量值和检验方法；本标准适用于驾车中的车辆驾驶

人员

其他

ＧＢ／Ｔ３７３０．１—２００１
汽车和挂车类型

的术语和定义

本标准对汽车、挂车和汽车列车的类型给出术语和定义；本

标准适用于在道路上运行而设计的、挂车和汽车列车
其他

ＧＢ／Ｔ１５０８９—２００１
机 动 车 及 挂 车

分类

本标准是对机动车辆和挂车的分类；本标准将机动车辆和挂

车分为Ｌ类、Ｍ类、Ｎ类、Ｏ类和Ｇ类；本标准适用于道路上

使用的汽车、挂车和摩托车

其他

ＧＢ７２５８—２００４
机动车运行安全

技术条件

本标准规定了机动车的整车及主要总成、安全防护装置等有

关运行安全的基本技术要求及检验方法；本标准还规定了机

动车的环保要求及消防车、救护车、工程抢险车和警车的附

加要求。本规定适用在我国道路上行驶的机动车

其他

ＧＡ４６８—２００４
机动车安全检测

项目和方法

本标准规定了机动车安全检测的检验方式／工位／项目／常用

设备和工具、检验流程、检验方法、检验结果及审核、合格签

章与资料收存要求；本标准适用于机动车安全检验

其他

ＧＡ４１—２００５
交通事故痕迹物

证勘验

本标准规定道路交通事故痕迹、物证勘验的主要内容、原则

和要求；适用于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对交通事故现场有关

痕迹、物证的勘验

其他

ＧＢ／Ｔ１８３８４—２００１
电 动 汽 车 安 全

要求

分车载储能装置、功能安全和故障保护、人员触电保护的３
部分安全要求

其他

ＧＢ８４１０—１９９４
汽车内饰材料的

燃烧特性

本标准规定了汽车驾驶室和乘客舱内饰材料水平燃烧特性

的技术要求及试验方法；本标准适用于鉴别汽车内饰材料水

平燃烧特性，不适用于评价汽车内饰材料所有真实的车内燃

烧特性

其他

ＧＢ５９４８—１９９８

摩托车白炽丝光

源 前 照 灯 配 光

性能

本标准规定了摩托车白炽丝光源前照灯的技术要求、试验方

法和检验规则等；本标准适用于Ｌ３、Ｌ４和Ｌ５类摩托车（不

包括轻便摩托车）使用的各种类型的前照灯

摩托车

ＧＢ１８１００—２０００

两轮摩托车及轻

便摩托车照明和

光信号装置的安

装规定

本标准规定了两轮摩托车及轻便摩托车照明和光信号装置

安装的一般技术要求、特殊规定、试验方法及检验规则等；
本标准适用于两轮摩托车及轻便摩托车（Ｌ１、Ｌ３类）

摩托车

ＧＢ１７３５２—１９９８

摩托车和轻便摩

托车后视镜及其

安装要求

本标准规定了摩托车用后视镜的定义、尺寸要求、技术要求、
试验方法和安装要求；本标准适用于摩托车和轻便摩托车的

后视镜及其安装，赛车和越野车除外

摩托车

ＧＢ１７３５３—１９９８

摩托车和轻便摩

托车转向锁止防

盗装置

本标准规定了防盗装置的技术要求和试验方法；本标准适用

于摩托车和轻便摩托车转向机构锁止的防盗装置
摩托车

３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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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 准 号 标准名称 摘 　　 要 分类

ＧＢ１７３５５—１９９８

摩托车和轻便摩

托车制动性能指

标限值

本标准规定了摩托车和轻便摩托车制动性能指标中制动距

离、制动力的限值；本标准适用于摩托车和轻便摩托车（越野

车和赛车除外）
摩托车

ＧＢ１７５１０—１９９８
摩托车光信号装

置配光性能

本标准规定了摩托车和轻便摩托车用前位灯、后位灯、制动

灯、转向信号灯和后牌照灯的配光性能要求、配光性能和光

色的测量方法以及检验规定；本标准适用于摩托车和轻便摩

托车用前位灯、后位灯、制动灯、转向信号灯和后牌照灯

摩托车

ＧＢ１８１００—２０００

两轮摩托车及轻

便摩托车照明和

光信号装置的安

装规定

本标准规定了两轮摩托车及轻便摩托车照明和光信号装置

安装的一般技术要求、特殊规定、试验方法及检验规则等；
本标准适用于两轮摩托车及轻便摩托车（Ｌ１、Ｌ３类）

摩托车

ＧＢ１９１５２—２００３
轻便摩托车前照

灯配光性能

本标准规定了轻便摩托车前照明灯的配光性能、试验方法和

检验规则等；本标准适用于Ｌ１、Ｌ２类轻便摩托车使用的各

种类型的一般封闭式前照灯

摩托车

ＧＢ１９４８２—２００４

摩托车燃油箱安

全性能要求和试

验方法

本标准规定了摩托车和轻便摩托车燃油箱的安全性能要求

和试验方法
摩托车

ＧＢ１７２５８—１９９８
汽车用压缩天然

气钢瓶

本标准规定了汽车专用压缩天然气钢瓶的型式和参数、技术

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标志、涂敷、包装、运输和贮存等；
本标准适用于设计、制造公称工作压力为１６～２０ＭＰａ（本标

准压力均指表压），公称容积为３０～１２０Ｌ，工作温度为—５０
～６０℃的钢瓶；本标准不适用于压缩天然气充气站用的贮气

钢瓶，也不适用于复合材料气瓶

ＣＮＧ
ＬＰＧ

ＧＢ１７２５９—１９９８
机动车用液化石

油气钢瓶

本标准规定了机动车用液化石油气钢瓶的型式及基本参数、
设计、制造、试验方法和检验规则、标志、涂敷；本标准适用

于工作环境温度为—４０～６０℃，公称工作压力为２．２ＭＰａ，
耐压试验压力为３．３ＭＰａ，公称容积为２０～２４０Ｌ，可重复充

装液化石油气的车用钢瓶

ＣＮＧ
ＬＰＧ

ＧＢ１７９２６—１９９９
车用压缩天然气

瓶阀

本标准规定了压缩天然气瓶阀的基本型式、技术要求、试验

方法、检验规则以及贮运等内容；本标准适用于环境温度为

－４０～６０℃，公称工作压力不大于２０ＭＰａ的车用压缩天然

气瓶上的阀门

ＣＮＧ
ＬＰＧ

ＧＢ１８０４７—２０００ 车用压缩天然气
本标准规定了车用压缩天然气的技术要求和试验方法；本标

准适用于压力不大于２５ＭＰａ，作为车用燃料的压缩天然气

ＣＮＧ
ＬＰＧ

ＧＢ１８２９９—２００１
机动车用液化石

油气钢瓶集成阀

本标准规定了机动车用液化石油气钢瓶集成阀的基本结构、
技术要求、试验规程、检验规则和标志等；本标准适用于机动

车用液化石油气钢瓶集成阀

ＣＮＧ
ＬＰＧ

４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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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 准 号 标准名称 摘 　　 要 分类

ＧＢ１９３４４—２００３

在用燃气汽车燃

气供给系统泄漏

安全技术要求及

检验方法

本标准规定了在用燃气汽车燃气供给系统泄漏安全技术要

求及检验方法；本标准适用于以天然气、液化石油气为燃料

并具有供给系统的 Ｍ和Ｎ类的所有车辆

ＣＮＧ
ＬＰＧ

ＧＢ１９５３３—２００４

汽车用压缩天然

气钢瓶定期检验

与评定

本标准规定了汽车用压缩天然气钢瓶定期检验与评定的基

本方法和技术要求；本标准适用于按ＧＢ１７２５８设计制造的、
公称工作压力为１６～２０ＭＰａ，公称容积为３０～１２０Ｌ，工作温

度为－５０～６０°Ｃ的钢瓶

ＣＮＧ
ＬＰＧ

ＧＢ／Ｔ１８４３７．
１—２００１

燃气汽车改装技

术要求压缩天然

气汽车

本标准规定了在用汽车改装汽油／压缩天然气两用燃料汽车

的改装技术要求；本标准适用于压缩天然气额定工作压力不

大于２０ＭＰａ的汽油／压缩天然气两用燃料汽车的改装

ＣＮＧ
ＬＰＧ

ＧＢ／Ｔ１８４３７．
２—２００１

燃气汽车改装技

术要求 液化石油

气汽车

本标准规定了在用汽车改装汽油／液化石油气两用燃料汽车

的改装技术要求；本标准适用于液化石油气额定工作压力为

２．２ＭＰａ的汽油／液化石油气两用燃料汽车的改装

ＣＮＧ
ＬＰＧ

注：Ｍ为客车；Ｎ为载货汽车；Ｏ为挂车；Ｍ１为９座以下客车。

６．２　汽车主动安全法规

６．２．１　灯光（表６５）

表６５　灯光标准对比

名称 项目 ＦＭＶＳＳ ＥＥＣ／ＥＣＥ 日本保安基准 ＧＢ

远

光

前

照

灯

相应 的 技 术

法规号
１０８ ７６／７６１／ＥＥＣ

１１１３２
１１４３７

ＧＢ４５９９—１９９４
ＧＢ４７８５—１９９８

装备要求
汽车必装（除挂车）

２只或４只

汽车必装

２只或４只

汽车必装

２只或４只

汽车必装２只或４只

挂车禁止使用

光色 白色 白色 白色或淡黄色 白色

光度

白炽
Ф１７８ｍｍ２型：

２００００～７５０００ｃｄ
ＨＶ点：≥３２ｌｘ
（相当于２００００ｃｄ）

卤钨
Ф１４６ｍｍ１型：

１８０００～６００００ｃｄ
ＨＶ点：≥４８ｌｘ
（相当于３００００ｃｄ）

远光同时点亮，能照

亮 车 前 １００ｍ 的 道

路，且总的最大光强

不超过２２５０００ｃｄ

Ｅｍａｘ：≥３２ｌｘ
ＨＶ点：≥０．９Ｅｍａｘ

２４０≥Ｅｍａｘ≥４８ｌｘ
ＨＶ点：≥０．８Ｅｍａｘ

５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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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项目 ＦＭＶＳＳ ＥＥＣ／ＥＣＥ 日本保安基准 ＧＢ

近

光

前

照

灯

相应 的 技 术

法规号
１０８ ７６／７６１／ＥＥＣ

１１１３２
１１４３７

ＧＢ４５９９—１９９４
ＧＢ４７８５—１９９８

装备要求
汽车必装（除挂车）

２只或４只

汽车必装

２只或４只

汽车必装

２只或４只

汽车必装２只

挂车禁止使用

光色 白色 白色 白色或淡黄色 白色

光型
无明暗截止线，亮区

至暗区渐变

有明暗截止线，亮区

至暗区渐变

无明暗截止线，亮区

至暗区渐变

有明暗截止线，亮区至

暗区渐变

前

雾

灯

相应 的 技 术

法规号
１０８ ７６／７６２／ＥＥＣ

１１１３３
１１４３８

ＧＢ４６６０—１９９４
ＧＢ４７８５—１９９８

装备要求 选装 选装 选装
选装２只

挂车禁止使用

光色 白色或黄色

光度

暗区（Ｈ６Ｌ６Ｒ）：

≤５００ｃｄ
亮区（１．５Ｄ３Ｌ３Ｒ）：

２０００～１００００ｃｄ

暗区（Ａ、Ｂ）：

≤１．０ｌｘ（６２５ｃｄ）
亮区（Ｄ）：

≥１．５ｌｘ（９３７ｃｄ）

—

暗区（Ａ、Ｂ）：

≤１．０ｌｘ（６２５ｃｄ）
亮区（Ｄ）：

≥１．５ｌｘ（９３７ｃｄ）

后

雾

灯

相应 的 技 术

法规号
１０８ ７７／５３８／ＥＥＣ １１１３７２

ＧＢ１１５５４—１９９８
ＧＢ４７８５—１９９８

装备要求
选装

１只或２只

汽车和挂车选装

１只或２只

机动车必装

１只或２只
必装１只或２只

光色 红色 红色 红色 红色

光度 ＨＶ：８０～３００ｃｄ

ＨＶ上下５°，左右１０°
之间：１５０～３００ｃｄ
ＨＶ 上 下 ５°，左 右

１０°之间围成的菱形

区外：≥７５ｃｄ

光强应高于后位灯

ＨＶ上下５°，左右１０°之

间：１５０～３００ｃｄ
ＨＶ上下５°，左右１０°之

间 围 成 的 菱 形 区 外：

≥７５ｃｄ

前

位

灯

相应 的 技 术

法规号
１０８ ７６／７５８／ＥＥＣ １１１３４

ＧＢ５９２０—１９９４
ＧＢ４７８５—１９９８

装备要求

总 宽 大 于２０３２ｍｍ
的轿车客车及载货

车必装２只

汽车和挂车必装

２只或４只

汽车和挂车必装

２只或４只

汽 车 和 宽 度 大 于

１６００ｍｍ的挂车必装２
只， 宽 度 不 大 于

１６００ｍｍ的挂车选装

光色 琥珀色或白色 白色 白色、淡黄色琥珀色 白色

光度 ＨＶ点：≥４．０ｃｄ
ＨＶ点４～６０ｃｄ、４～
１００ｃｄ（与前照灯混合）

夜 间 ３００ｍ 清 晰

可见

ＨＶ 点４～６０ｃｄ、４～
１００ｃｄ（与前照灯混合）

６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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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项目 ＦＭＶＳＳ ＥＥＣ／ＥＣＥ 日本保安基准 ＧＢ

后

位

灯

相应 的 技 术

法规号
１０８ ７６／７５８／ＥＥＣ １１１３７

ＧＢ５９２０—１９９４
ＧＢ４７８５—１９９８

装备要求
必装

２只

汽车和挂车必装

２只或４只

汽车必装

２只或４只

汽车和挂车必装

２只

光色 红色 红色 红色 红色

光度
发光部分为１时：

ＨＶ点：２．０～１８ｃｄ
ＨＶ点：４～１２ｃｄ

夜 间 ３００ｍ 清 晰

可见
ＨＶ点：４～１２ｃｄ

前

转

向

信

号

灯

相应 的 技 术

标准号
１０８ ７６／７５９／ＥＥＣ １１１４１ ＧＢ４７８５—１９９８

装备要求 机动车必装２只 汽车必装２只 每侧必装１只以上 汽车必装２只

光色 琥珀色 琥珀色 琥珀色 琥珀色

光度
发 光 部 分 为 一 时，

ＨＶ点：≥２００ｃｄ
ＨＶ点：１７５～７００ｃｄ

车 辆 前 方 ３０ｍ 处

可见
ＨＶ点：１７５～７００ｃｄ

后

转

向

信

号

灯

相应 的 技 术

标准号
１０８ ７６／７５９／ＥＥＣ １１１４１ ＧＢ４７８５１９９８

装备要求
必装

２只

汽车和挂车必装

２只或４只

汽车必装

每侧１只以上

汽车和挂车必装

２只

光色 琥珀色或红色 琥珀色 琥珀色 琥珀色

光度

发光部分为１时，
红色：８０～３００ｃｄ
琥珀色：１３０～７５０ｃｄ

一个照明级：－５０～
２００ｃｄ５０～２００ｃｄ
两个照明级：
白天：１７５～７００ｃｄ
夜间：４０～１２０ｃｄ

车 辆 后 方 ３０ｍ 处

可见

一个照明级：

－５０～２００ｃｄ
５０～２００ｃｄ
两个照明级：
白天：１７５～７００ｃｄ
夜间：４０～１２０ｃｄ

制

动

灯

相应 的 技 术

标准号
１０８ ７６／７５８／ＥＥＣ １１１３９ ＧＢ４７８５—１９９８

装备要求
必装

２只

汽车和挂车必装

２只或４只

汽车必装

每侧１只以上

汽车和挂车必装

２只

光色 红色 红色 红色 红色

光度
发光部分为１时：

８０～３００ｃｄ

一个照明级：

４０～１００ｃｄ
两个照明级：
白天：１３０～５２０ｃｄ
夜间：３０～８０ｃｄ

白 天，车 辆 后 方

１００ｍ清晰可见

一个照明级：

４０～１００ｃｄ
两个照明级：
白天：１３０～５２０ｃｄ
夜间：３０～８０ｃｄ

７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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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项目 ＦＭＶＳＳ ＥＥＣ／ＥＣＥ 日本保安基准 ＧＢ

倒

车

灯

相应 的 技 术

标准号
１０８ ７７／５３９／ＥＥＣ １１１４０ ＧＢ４７８５—１９９８

装备要求
除挂车外必装

１只或２只

汽车必装，挂车选装

１只或２只

汽车必装

１只或２只

汽车必装，挂车选装

１只或２只

光色 白色 白色 白色 白色

光度
两灯制：８０～３００ｃｄ
单灯制：８０～５００ｃｄ

ＨＶ：≥８０ｃｄ
水平面及其以上：

≤３００ｃｄ
水平面以上：

≤６００ｃｄ

光强应低于５０００ｃｄ

ＨＶ：≥８０ｃｄ
水 平 面 及 其 以 上：

≤３００ｃｄ
水平面以上：≤６００ｃｄ

牌

照

灯

相应 的 技 术

标准号
１０８ ７６／７６０／ＥＥＣ １１１３６ ＧＢ４７８５—１９９８

装备要求 必装一只 必装不少于一只 汽车及挂车必装
必装，根据牌照板的照

明要求而定

光色 白色 白色 白色 白色

光度

１．各点照度不小于

８ｌｘ；

２．最大照度∶最 小

照度不大于２０∶１

（１）各 点 照 度 不 小

于２．５ｃｄ／ｍ２；
（２）任 意 两 点 的 亮

度差与距离的比值

不大于最小亮度值

的２倍

车辆后方２０ｍ处清

晰可见

当牌 照 灯 与 后 位 灯 复

合，与制动灯或后雾灯

混合时，则在制动灯或

后雾灯点亮期间，牌照

灯的 光 度 特 性 可 以 予

以修正

非

三

角

回

复

前

反

射

器

相应 的 技 术

标准号
１０８ ７６／７５７／ＥＥＣ １１３３５

ＧＢ１１５６４—１９９８
ＧＢ４７８５—１９９８

装备要求 汽车必装２只 选装２只 挂车必装
挂 车 必 装，汽 车 选 装

２只

光色 琥珀色 与入射光相同 白色或琥珀色 与入射光相同

光度

照射 角 为 ０°，观 察

角为０．２°时：
红 色：ＣＩＬ 值 ≥
４２０ｍｃｄ／ｌｘ
琥 珀 色：ＣＩＬ 值 ≥
８４０ｍｃｄ／ｌｘ

照射 角 为 ０°，观 察

角为０．３３°时：

ＣＩＬ值 ≥３００ｍｃｄ／

ｌｘ（红色）

夜 间 用 前 照 灯 （远

光）照射时，１５０ｍ外

清晰可见

照射角为０°，观察角为

０．３３°时：

ＣＩＬ 值 ≥３００ ｍｃｄ／ｌｘ
（红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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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名称 项目 ＦＭＶＳＳ ＥＥＣ／ＥＣＥ 日本保安基准 ＧＢ

非

三

角

回

复

后

反

射

器

相应 的 技 术

标准号
１０８ ７６／７５７／ＥＥＣ １１１３８

ＧＢ１１５６４—１９９８
ＧＢ４７８５—１９９８

装备要求 汽车必装４只
汽 车 必 装 ２ 只 或

４只

机动 车 必 装 每 侧１
只以上

汽 车 必 装，挂 车 选 装

２只

光色 红色 红色 红色 红色

光度

照射 角 为 ０°，观 察

角为０．２°时：
红色：

ＣＩＬ值≥４２０ｍｃｄ／ｌｘ

照射 角 为 ０°，观 察

角为０．３３°时：

ＣＩＬ值 ≥３００ｍｃｄ／

ｌｘ（红色）

夜 间 用 前 照 灯 （远

光）照射时，１５０ｍ外

清晰可见

照射角为０°，观察角为

０．３３°时：

ＣＩＬ 值 ≥３００ ｍｃｄ／ｌｘ
（红色）

非

三

角

侧

回

复

反

射

器

相应 的 技 术

标准号
— — — ＧＢ４７８５—１９９８

装备要求 — — —

长度大于６ｍ的汽车和

所有挂车必装，长度不

大于６ｍ的汽车和所有

挂车选装

光色 — — —

琥珀 色，若 与 后 位 灯、
后示 廓 灯、后 雾 灯、制

动灯 或 后 面 的 红 色 侧

标志灯组合、或共有透

光面侧可以红色

光度 — — — —

三

角

形

回

复

后

反

射

器

相应 的 技 术

标准号
— ７６／７５７／ＥＥＣ １１１３８

ＧＢ１１５６４—１９９８
ＧＢ４７８５—１９９８

装备要求 — 挂车必装２只 挂车必装
挂车必装２只，汽车禁

止使用

光色 — 红色 红色 红色

光度 —
照射 角 为 ０°，观 察

角为０．３３°时：

ＣＩＬ值≥４５０ｍｃｄ／ｌｘ

夜 间 用 前 照 灯 （远

光）照射时，１５０ｍ外

清晰可见

照射角为０°，观察角为

０．３３°时：

ＣＩＬ值≥４５０ｍｃｄ／ｌ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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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２．２　视野（表６６）

表６６　视野标准对比

项目 ＦＭＶＳＳ ７７／６４９／ＥＥＣ 日本保安基准 ＧＢ１１５６２—１９９４

前

方

视

野

风

窗

玻

璃

透

明

区

Ａ
柱

其

他

要

求

无

风窗玻璃透明区至少应包括

风窗玻璃基准点连线所包含

的面积，这些基准点是：
（１）Ｖ１点 水 平 向 前 偏 左

１７°的基准点ａ；
（２）Ｖ１点向前沿铅垂面偏

上７°的基准点ｂ；
（３）Ｖ１点向前沿铅垂面偏

下５°的基准点ｃ；
（４）在汽车纵向对称平面

另一侧应增加三个辅助基

准点ａ′、ｂ′、ｃ′，它们与ａ、ｂ、

ｃ三个基准点相对称

前风窗玻璃不包括下列区

域的可见光透射区：
（１）在规定平面以上的区

域。此平面包括通过一条

Ｖ１点（非乘用车的前风窗玻

璃为Ｏ点）并与车辆纵向中

心面垂直的直线，并且该平

面在Ｖ１点（或Ｏ点）的前上

方与水平面成７°（非乘用车

的前风窗玻璃为１０°夹角；
（２）距离窗框、仪表板和其

他 与 车 身 重 叠 的 部 分

１０ｍｍ以内的区域

风窗玻璃透明区至少应包括风

窗玻璃基准点连线所包含的面

积，这些基准点是：
（１）Ｖ１点水平向前偏左１７°的基

准点ａ；
（２）Ｖ１点向前沿铅垂面偏上７°
的基准点ｂ；
（３）Ｖ１点向前沿铅垂面偏下５°
的基准点ｃ；
（４）在汽车纵向对称平面另一侧

应增加 三 个 辅 助 基 准 点ａ′、ｂ′、

ｃ′，它们与ａ、ｂ、ｃ三个基准点相

对称

Ａ柱的双目障碍角不得大

于６°；汽车不得有２根以

上的Ａ柱

无 Ａ柱的双目障碍角不得超过６°；
若两柱相对汽车纵向铅垂面是

对称的，则右柱不需要再 测 量。
汽车不得有２根以上的Ａ柱

在驾驶员前视野１８０°范围

内，在通过 Ｖ１点的水平面

下方和通过 Ｖ２点的三个

平面（三个平面都和水平面

向下成４°夹 角，其 中 一 个

平面垂直于 Ｙ 基准平面，
另两个平面垂直于 Ｘ基准

平面）上方的范围内，除了

Ａ柱，三角窗分隔条、车外

无线电天线、后视镜、风窗

玻璃刮水器等造成的障碍

外，不 得 有 其 他 的 视 野

障碍。
通过Ｖ２点垂直于 Ｙ基准

平面且与转向盘上边缘相

切的平面，如该平面相对水

平面至 少 后 下 倾 斜１°时，
则转向盘上边缘以下的仪

表板 所 构 成 的 障 碍 是 允

许的

１．大于１１座的汽车，总质

量大 于８ｔ载 质 量 大 于５ｔ
的汽车，距该车前端０．３ｍ
铅垂面与该车之间，高１ｍ
的障碍物；

２．总质量大于８ｔ，载质量

大于５ｔ的汽车，且发动机

在驾驶室或乘客舱之下的

汽车，距该车前端２ｍ的铅

垂面与该车之间，高１ｍ的

障碍物

在驾驶员前视野１８０°范围内，在

通过Ｖ１点的水平面下方和通过

Ｖ２点的三个平面（三个平面都

和水平面向下成４°夹角，其中一

个平面垂直于 Ｙ基准平面，另两

个平面垂直于Ｘ基准平面）上方

的范围内，除了 Ａ柱，三角窗分

隔条、车外无线电天线、后视镜、
风窗玻璃刮水器等造成的障碍

外，不得有其他的视野障碍。
通过Ｖ２点垂直于Ｙ基准平面且

与转向盘上边缘相切的平面，如

该平面相对水平面至少后下倾

斜１°时，则转向盘上边缘以下的

仪表板所构成的障碍是允许的

０４１



（续表）

项目 ＦＭＶＳＳ１１１
７９／７５９／ＥＥＣ
８５／２０５／ＥＥＣ

ＴＲＩＡＳ２９７３１４
ＴＲＩＡＳ３９７５

ＧＢ１５０８４—１９９４

后
　
　
　
　
方
　
　
　
　
视
　
　
　
　
野

内
　
　
后
　
　
视
　
　
野

当车 辆 载 有 驾

驶员和４名 乘

员，从视线投射

点所 测 得 的 水

平夹 角 不 小 于

２０°并有足够的

垂直 方 向 的 角

度，使水平道路

上的 视 野 延 伸

到离 车 辆 尾 部

６１ｍ 以 内 的

各点

加装一名质量为７５ｋｇ±０．７５ｋｇ
的额外前座乘客；
驾驶员至少能看见一段２０ｍ宽

而平坦的水平路面，其中心处于

汽车纵向垂直中心平面内，并从

驾驶员眼点后６０ｍ起延伸至地

平面

测试车辆为整车整备质量 状

态，在前排乘客一侧加装一名

乘客的质量，其数值与测定 Ｈ
点时假人的质量相同。
驾驶员借助内后视镜必须 能

在水平路面上看见一段宽 度

至少为２０ｍ的视野区域，其中

心平面为汽车纵向基准面，并

从驾驶员的眼点后６０ｍ 处延

伸至地平线

外
　
　
　
　
后
　
　
　
　
视
　
　
　
　
野

轿车 外 后 视 镜

应为 驾 驶 员 提

供从 垂 直 于 驾

驶员 一 侧 车 辆

最宽 点 的 相 切

纵平 面 的 一 条

线延 伸 至 地 平

线，在驾驶员眼

后方１０．６ｍ，从

相切 平 面 向 外

延伸２．４４ｍ

驾驶员一侧的外后视镜应能使

驾驶员看到一段宽２．５ｍ，而且

平坦的水平路面，其右边以与汽

车纵向垂直中心平面平行，且通

过汽车左边最外侧一点的平面

为界限，并从驾驶员 眼 点１０ｍ
处起延伸至地平线；
乘客一侧的外后视镜应能使驾

驶员看到宽３．５ｍ，而且平坦的

水平路面，其左边以与汽车纵向

垂直中心平面平行，且通过汽车

右边最外侧一点的平面为界限，
并从驾驶员眼点３０ｍ处起延伸

至地平线。此外，还应能看见宽

度大于０．７５ｍ 的路面，从通过

驾驶员的眼点的垂直平面后４ｍ
处起；
对总质量小于２０００ｋｇ和 Ｍ１和

Ｎ１类汽车，驾驶员借助外后视

镜，必须能在水平路上看见一段

宽至少为４ｍ的后视野，其左边

与汽车的纵向垂直中心平面平

行，且与汽车右边最外侧相切，
并从驾驶员的眼点后６０ｍ处起

延伸至地平线

汽车驾驶员能在

座椅上看清汽车

（带 挂 车 的 为 挂

车）左右两侧后方

５０ｍ 以内的车 辆

交通状况，以及汽

车（当挂车比牵引

车宽时，指牵引车

及挂车）的左侧附

近（驾驶员能在座

椅上看清的除外）
的交通状况

驾驶员一侧的外后视镜应 能

使驾驶员看到一段宽２．５ｍ，而

且平坦的水平路面，其右边以

与汽车纵向垂直中心平面 平

行，且通过汽车左边最外侧一

点的平面为界限，并从驾驶员

眼点１０ｍ处起延伸至地平线。
对总质量大于或等于２０００ｋｇ
的 Ｍ１和 Ｎ１类汽车以及其他

Ｍ和Ｎ类汽车，乘客一侧的外

后视镜应能使驾驶员看到 宽

３．５ｍ，而且平坦的水平路面，
其左边以与汽车纵向垂直 中

心平面平行，且通过汽车右边

最外侧一点的平面为界限，并

从驾驶员眼点３０ｍ 处起延伸

至地平线。此外，还应能看见

宽度大于０．７５ｍ的路面，从通

过驾驶员的眼点的垂直平 面

后４ｍ处起。
对总 质 量 小 于２０００ｋｇ的 Ｍ１
和Ｎ１类汽车，驾驶员必须能

借助在乘客一侧外后视镜 看

见水平路上一段宽至少为４ｍ
的后视野，其左边与汽车的纵

向垂直中心平面平行，且与汽

车右边最外侧相切，并从驾驶

员的眼点后２０ｍ 处起延伸至

地平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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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２．３　制动（表６７）

表６７　制动标准对比

项目 ＦＭＶＳＳ１３５ ＥＣＥＲ１３ 日本保安基准
ＧＢ７２５８—２００４
ＧＢ１２６７６—１９９９

行
车
制
动
系
冷
态
制
动
效
能

根 据 车 辆 的 最 高 车 速

ｖｍａｘ选择初速度ｖ０，其制
动距离必须满足要求。
当ｖｍａｘ≤１２５ｋｍ／ｈ，ｖ０＝
１００ｋｍ／ｈ时，ｓ≤７０ｍ，或

ｓ≤０．０１ｖ０＋０．００６０ｖ２
０（ｍ）

当１２５≤ｖｍａｘ＜２００ｋｍ／ｈ，
ｖ０＝８０％ｖｍａｘ时，
ｓ≤０．０１ｖ０＋０．００６７ｖ２

０（ｍ）
当ｖｍａｘ≥２００ｋｍ／ｈ，
ｖ０＝１６０ｋｍ／ｈ时，
ｓ≤０．０１ｖ０ ＋０．００６７ｖ２

０

（ｍ）
６５Ｎ≤Ｆ≤５００Ｎ

根据不同的车辆类型，分
别按不同的初速度，其制
动距离和平均减速度必
须满足最低要求：
ｖ０＝８０（或６０）ｋｍ／ｈ，
ｓ≤０．１ｖ０＋ｖ２

０／１５０（ｍ）
或０．１５ｖ０＋ｖ２

０／１３０（ｍ）
ＭＦＤＤ≥５．８或５．０（ｍ／
ｓ２）；
Ｆ≤５００或７００Ｎ

根据车辆的最高车速，分
别按不同的初速度，规定
其最大的制动距离：

ｖｍａｘ ｖ０ ｓ

ｋｍ／ｈ ｋｍ／ｈ ｍ

≥８０ ５０ ２２

３５～８０ ３５ １４

２０～３５ ２０ ５

≤２０ ｖｍａｘ ５

Ｆ≤５００Ｎ，ｆ≤３００Ｎ

ＧＢ１２６７６—１９９９
对 Ｍ１汽车，
ｖ０＝８０ｋｍ／ｈ，
ｓ≤０．１ｖ０＋ｖ２

０／１５０（ｍ）
ＭＦＤＤ≥５．８ｍ／ｓ２；
Ｆ≤５００Ｎ
对 Ｍ２、Ｍ３、Ｎ汽车

ｓ≤０．１５ｖ０＋ｖ２
０／１３０（ｍ）

ＭＦＤＤ≥５．０ｍ／ｓ２；
Ｆ≤７００Ｎ
ＧＢ７２５８—２００４规定见表

６９

行
车
制
动
系
热
衰
退
和
恢
复

根 据 车 辆 的 最 高 车 速

ｖｍａｘ 选 择 初 速 度 ｖ０ ＝
８０％ｖｍａｘ，或ｖ０＝１２０ｋｍ／
ｈ取较低值，进行连接发
动机 的 连 续 制 动，保 证

ＭＦＤＤ＝３ｍ／ｓ２，当车 速
降低到０．５ｖ０ 时，解除制
动，尽快加速到ｖ０ 连续
制动１５次。
最后加速到ｖ０＝１００ｋｍ／
ｈ，进 行 热 制 动 效 能 试
验，第一次制动效能不得
低 于 冷 态 制 动 效 能 的

６０％，第二次制动距离ｓ
≤８９ｍ，或ｓ≤０．０１ｖ０＋
０．００７９ｖ２

０（ｍ）

根据不同的车辆类型和
最高车速，规定各自的初
速度，进行连接发动机的
连续制动，ｖ０＝８０％ｖｍａｘ，
但不超过各类车型的上
限 值 （６０～１２０）ｋｍ／ｈ。
第１次制动保证 ＭＦＤＤ
＝３ｍ／ｓ２，以后各自制动
保持相同制动力，当车速
降低到０．５ｖ０ 时，解除制
动并加速到ｖ０ 连续制动

１５次 或２０次。最 后 加
速到基准车速进行热制
动效能试验，制动效能不
得 低 于 冷 态 规 定 值 的

８０％ 或 冷 态 实 测 值
的６０％

无此项要求 完全同

ＥＣＥＲ１３

部
分
失
效
时
剩
余
制
动
效
能

模拟液压回路失效或助
力装置失效，进行冷态制
动效能试验：
当ｖ０＝１００ｋｍ／ｈ时，
ｓ≤１６８ｍ；
当低速时，ｓ≤０．０１ｖ０＋
０．００７９ｖ２

０（ｍ）

模拟行车制动系统的传
动装置部分零件失效时，
进行制动效能试验，各类
车型应满足其冷态制动
效能的３０％以上

行车制动系的构造必须
保证在其管路的一部分
受到损伤时，也能制动两
个以上的车轮

完全同

ＥＣＥＲ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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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项目 ＦＭＶＳＳ１３５ ＥＣＥＲ１３ 日本保安基准
ＧＢ７２５８—２００４
ＧＢ１２６７６—１９９９

应
急
制
动
性
能

无此项要求 根据不同的车辆类型确
定 初 速 度 ｖ０ ＝４０～
８０ｋｍ／ｈ，模 拟 行 车 制 动
实际失效状态下的制动
效能试验。应满足其冷
态制动效能的５０％以上

行车制动系发生故障时，
仍能使行驶中机动车的
两 个 以 上 的 车 轮 产 生
制动

汽车（除 三 轮 汽 车 外）在
满载和空载状态下，按照
表６１０所要求的初速度
进行应急制动性能试验，
应急 制 动 性 能 应 符 合 表

６１０的要求

项目 ＦＭＶＳＳ１３５ ＥＣＥＲ１３ 日本保安基准 ＧＢ７２５８—２００４

制
动
稳
定
性
要
求

每次制动开始，车辆对准
车道中心线，除紧急制动
外，所 有 制 动 停 车 过 程
中，车辆的任何部位不得
偏离出３．５ｍ宽的车道，
并且车轴纵轴线的横摆
角不得超过±１５°

各项规定的制动性能试
验必须在车辆不偏离行
驶路线且无异常振动的
条件下获得

制动装置必须具有在工
作时（制动时），不影响汽
车的转向和操纵性能

见表６９

对
试
验
中
车
轮
抱

死
情
况
的
要
求

除了部分失效和应急制
动试验以外，在全部行车
制动 试 验 中，车 速 超 过

１５ｋｍ／ｈ时，不得有任何
车轮抱死现象

除有特殊规定外，在各种
试验中，当达到规定的制
动性能时，必须在车轮不
抱死的条件下。此外还
规定制动力在车轴间的
分配

无此项要求 确定 在 车 轮 无 抱 死 且 没
有严重跑偏时，发挥最佳
制动性能

警
报
装
置
要
求

必须配备能够在下述情
况时作用的报警装置（灯
光或声响信号）：
·部分管路失效引起压
力严重降低；
·任一主缸储液腔中的
制动液低于规定值时；
·在设有防抱装置或比
例阀的系统中电气功能
失效时；
·驻车制动作用时

必须配备能够在下述情
况时作用的报警装置（灯
光或声响信号）：
·如果传能系统有某一
零件失效时；
·任一部分储能装置的
储 能 下 降 到 某 一 规 定
值时；
·当制动液的液面降到
易于引起制动失效的程
度时

必须配备能够在下述情
况时作用的蜂鸣器或其
他报警装置：
·依靠液压工作的制动
系，当制动液从管路中泄
漏，造 成 制 动 性 能 恶
化时；
·依靠空气压力和真空
压力工作的行车制动系，
当压力或真空度下降引
起制动效能恶化时

完全同ＥＣＥＲ１３
另外，当安装防抱制动装
置的汽车，当防抱制动装
置失效时，报警装置应能
连续 向 驾 驶 员 发 出 报 警
信号

驻
车
制
动
器
效
能

在额定总质量状态下，在
前进和倒退两个方向，均
能 在 ２０％ 坡 度 上 驻 车

５ｍｉｎ，ｆ≤４００Ｎ；Ｆ≤５００Ｎ

在额定满载状态下，必须
能使车辆在上坡和下坡
两个 方 向，停 在１０％的
坡道上。对于允许挂接
挂车的车辆，牵引车的驻
车制动器必须能使列车
停在１２％的坡道上ｆ≤
４００Ｎ或６００Ｎ；Ｆ≤５００Ｎ
或７００Ｎ（视车型而定）

能使空载状态下的车辆
通过机械作用停在２０％
的坡道上；牵引车在牵引
空载挂车时，也要符合此
要求：ｆ≤５００Ｎ；Ｆ≤９００Ｎ

在空载状态下，驻车制动
装置 应 能 保 证 机 动 车 在
坡度２０％（对总质量为整
备质量的１．２以下的机动
车为１５％）在上坡和下坡
两方向驻车５ｍｉｎ，对于允
许挂接挂车的车辆，驻车
制动 器 必 须 能 使 列 车 满
载时停在１２％的坡道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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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６８　行车制动试验的制动距离和制动减速度及制动稳定性要求

机动车类型 ｖ０／（ｋｍ·ｈ－１） ｓ／ｍ
（满载）

ｓ／ｍ
（空载）

ＭＦＤＤ
／（ｍ·ｓ－２）

（满载）

ＭＦＤＤ
／（ｍ·ｓ－２）

（空载）

试验通道

宽度／ｍ

三轮汽车 ２０ ≤５．０ ≥３．８ ２．５

乘用车 ５０ ≤２０．０ ≤１９．０ ≥５．９ ≥６．２ ２．５

总质量不大于３５００ｋｇ
的低速货车

３０ ≤９．０ ≤８．０ ≥５．２ ≥５．６ ２．５

其 他 总 质 量 不 大 于

３５００ｋｇ的汽车
５０ ≤２２．０ ≤２１．０ ≥５．４ ≥５．８ ２．５

其他汽车、汽车列车 ３０ ≤１０．０ ≤９．０ ≥５．０ ≥５．４ ３．０

注：ｖ０ 为制动初速度，ＭＦＤＤ为平均减速度，ｓ为制动距离 ，Ｆ为脚制动力，ｆ为手操作力。

表６９　应急制动性能要求

机动车类型 ｖ０／（ｋｍ·ｈ－１） ｓ／ｍ ＭＦＤＤ／（ｍ·ｓ－２）
允许操纵力不大于／Ｎ

手操作力 脚制动力

乘用车 ５０ ≤３８．０ ≥２．９ ４００ ５００

客车 ３０ ≤１８．０ ≥２．５ ６００ ７００

其他 汽 车（三 轮 汽 车 除

外） ３０ ≤２０．０ ≥２．２ ６００ ７００

６．２．４　 轮胎（表６１０）

表６１０　轮胎标准对比

项目 ＦＭＶＳＳ１０９ ＥＣＥＲ３０ 日本轮胎安全基准
ＧＢ１１９１／ＧＢ４５０２／

ＧＢ４５０３／ＧＢ４５０４／ＧＢ７０３４

轮
胎
尺
寸

ａ．最 小 尺 寸 系 数：尺 寸

系数

（外径＋断面宽）不小于标

准规定值；

ｂ．最大宽度：不超过断面

宽度标准值的７％

ａ．外 直 径：普 通 型 （公 路

型）轮胎不超过标准值的±
２％泥雪型轮胎不超过标准

值的－２％～＋４％；

ｂ．断面宽度：子午线轮胎

不超过标准规定值的４％，
普通斜交轮胎不超过标准

规定值的６％，美国轮胎不

超过标准规定值的７％

轮胎尺寸参数有

规定要求

ＧＢ１１９１—１９８９轿车

轮胎：

ａ．外直径：不超过标准规

定值的±１％；

ｂ．断面宽度：不超过标准

规定值的±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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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项目 ＦＭＶＳＳ１０９ ＥＣＥＲ３０ 日本轮胎安全基准
ＧＢ１１９１／ＧＢ４５０２／

ＧＢ４５０３／ＧＢ４５０４／ＧＢ７０３４

无
内
胎
轮
胎
胎
圈
脱
落
阻
力

ａ．设计断面宽度１５２．４ｍｍ
以下的轮胎６６７５Ｎ以上；

ｂ．设计断面宽度１５２．４ｍｍ
以上，２０３．２ｍｍ 以下的轮

胎８９００Ｎ以上；

ｃ．设计断面宽度２０３．２ｍｍ
以上的轮胎１１１２５Ｎ以上

无要求 基 本 等 同

ＦＭＶＳＳ１０９
ＧＢ４５０４—１９８４轿车无内

胎轮 胎 胎 圈 脱 落 阻 力 试

验 方 法 基 本 等 同 ＦＭ
ＶＳＳ１０９

轮

胎

强

度

用圆柱形钢棒垂直刺入胎

面破坏时其破坏能量依据

轮胎的种类、断面宽度和帘

线材料不得低于１１３～５８８Ｊ

无要求 基 本 等 同 ＦＭ
ＶＳＳ１０９，质 量 指

标略有差异

ＧＢ４５０３—１９８４轿车

试 验 条 件 及 方 法 等 同

ＦＭＶＳＳ１０９，质量指标略

有差异

耐

久

性

转鼓直径１７０７ｍｍ，试验保

持恒温在３８℃±３℃，转鼓

速度为８０ｋｍ／ｈ，总试验时

间为３４ｈ，试验负荷及运行

时间为在最大额定负荷的

８５％下运行４ｈ，９０％负 荷

下运行６ｈ，１００％负荷下运

行２４ｈ

转 鼓 直 径 为１７００ｍｍ或

２０００ｍｍ（允差为±１％），
试验 温 度 保 持 在 ２０℃ 与

３０℃或者生产厂同意的更

高温度，负荷不变，负荷量

为轮胎标准负荷的８０％，
转鼓速度为８０ｋｍ／ｈ，运行

１２０ｈ（普通花纹）

基 本 等 同

ＦＭＶＳＳ１０９，试验

负荷略有差异
ＧＢ４５０２—１９８４轿车

轮胎 耐 久 性 试 验 方 法 转

鼓法：试 验 条 件、方 法 及

质量 指 标 基 本 等 同 ＦＭ
ＶＳＳ１０９，试 验 负 荷 略 有

差异

高

速

性

能

在规定的充气压力下，用最

大额 定 负 荷 的８８％ 的 负

荷，以８０ｋｍ／ｈ的速 度 运

行２ｈ后，每３０ｍｉｎ提高一

次 速 度，到 １２０ｋｍ／ｈ 、

１２８ｋｍ／ｈ、１３６ｋｍ／ｈ，并 以

１３６ｋｍ／ｈ行驶３０ｍｉｎ

在规定的充气压力下，试验

负荷为标准负荷的８０％，
温度为２５℃±５℃，转鼓直

径为 两 种１７００或２０００ｍｍ
试验过程为１０ｍｉｎ内达到

起始试验速度，行驶１０ｍｉｎ
后，每１０ｍｉｎ提 高 一 次 速

度，速度增加量为１０ｋｍ／ｈ，
每一速度级的试验时间为

１０ｍｉｎ，最后速度级的试验

时间为２０ｍｉｎ

基 本 等 同

ＦＭＶＳＳ１０９
ＧＢ７０３４—１９９７轿车

轮胎 高 速 性 能 试 验 方 法

转鼓法。试验结束，对轮

胎要 求 同 耐 久 性。试 验

条件 与 ＦＭＶＳＳ１０９
略有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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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３　汽车被动安全法规

１）座椅及头枕（表６１１）

表６１１　座椅及头枕标准对比

项目 ＦＭＶＳＳ２０７，２０２
ＥＣＥＲ１７，７８／９３２／ＥＥＣ

７４／４０８／ＥＥＣ

日本保安基准

１１４７，１１４８，１１４１７
ＧＢ１５０８３—１９９４
ＧＢ１１５５０—１９９５

座
　
　
椅
　
　
总
　
　
成

静

强

度

在座椅总成质心处水平

向前，向后对其施加２０
倍座 椅 总 成 质 量 的 载

荷；座椅应能承受以上

载荷

在座椅总成质心处水平

向前、向后对其施加２０
倍 座 椅 总 成 质 量 的

载荷；
座椅及座椅固定点应能

承受以上载荷，位移调

节器应不得松脱

在座椅总成质心处水平

向前、向后对 其 施 加２０
倍 座 椅 总 成 质 量 的 载

荷；座 椅 及 座 椅 固 定 点

应能 承 受 以 上 载 荷，座

椅不得与车体分离

动
　
　
强
　
　
度

在水平向前、向后方向

分别对座椅总成施加加

（减）速度（在３０ｍｓ作用

时 间 内 加 速 度 应 ≥
２０ｇ）；试验后及试验中，
座椅骨架、座椅固定点

及位移系统、调节系统

或锁止系统不得失效；
锁止机构不得自动打开

在水平向前、向后方向

分别 对 座 椅 总 成 施 加

２０ｇ的加（减）速度；座

椅及座椅固定点应能承

受以上载荷；锁止机构

不得打开；位移调节机

构应不得松脱

在水 平 向 前、向 后 方 向

分 别 对 座 椅 总 成 施 加

２０ｇ的加（减）速度；座椅

及座椅固定点应能承受

以上 载 荷，座 椅 不 得 与

车体分离

座
　
　
椅
　
　
靠
　
　
背

靠

背

强

度

对 座 椅 靠 背 施 加

３７２Ｎ·ｍ的载荷；座 椅

应能承受以上载荷

对 座 椅 靠 背 施 加

５３０Ｎ·ｍ的载荷；座 椅

应能承受以上载荷；试

验后及试验中，座椅骨

架、座椅固定点及位移

系统、调节系统或锁止

系统不得失效

对 座 椅 靠 背 施 加

３７３Ｎ·ｍ的载荷；座 椅

及座椅固定点应能承受

以上载荷；锁止机构不

得打开；位移及角度调

节机构不得松脱

对 座 椅 靠 背 施 加

３７３Ｎ·ｍ的 载 荷；座 椅

及座椅固定点应能承受

以上 载 荷；锁 止 机 构 不

得打 开；位 移 及 角 度 调

节机构不得松脱

靠

背

吸

能

性

包含在ＦＭＶＳＳ２０１中 冲 击 头 型：质 量 ＝
６．８ｋｇ，直 径＝１６５ｍｍ；
冲击速度：６．６９ｍ／ｓ；冲

击方向：后向冲击时，与

水平方向成４５°；头型的

减速度超过８０ｇ的连续

作用时间不得超过３ｍｓ

冲 击 头 型：质 量 ＝
６．８ｋｇ，直 径＝１６５ｍｍ；
冲击速度：６．９４ｍ／ｓ；冲

击方向：后向冲击时，与

接触面垂直；头型的减

速度 超 过８０ｇ 的 连 续

作用时间不得超过３ｍ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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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项目 ＦＭＶＳＳ２０７，２０２
ＥＣＥＲ１７，７８／９３２／ＥＣＥ

７４／４０８／ＥＣＥ

日本保安基准

１１４７，１１４８，１１４１７
ＧＢ１５０８２—１９９４
ＧＢ１１５５０—１９９５

限

位

器

静

强

度

在座椅靠背质心处水平

向前（前向座椅）对其施

加２０倍或向后（后向座

椅）对其施加８倍座椅

靠背指令的载荷；
限制 机 构 不 得 松 脱 或

失效

在座椅靠背质心处沿靠

背折 叠 方 向 对 其 施 加

２０倍 座 椅 总 成 质 量 的

水平载荷；
锁止不得打开；位移调

节器应不得松脱

在座椅靠背质心处沿靠

背折叠方向对其施加２０
倍座椅总成质量的水平

载荷；
锁止 不 得 打 开；位 移 调

节器应不得松脱

动

强

度

在水平向前（前向座椅）
或向后（后向座椅）总成

施加２９ｇ 的 加（减）速

度；限制机构不得松脱

或失效

在水平向前、向后方向

对座椅总成施加加（减）
速度 （在３０ｍｓ作用时

间内加速度应≥２０ｇ）；
试验后及试验中，位移

系统、调节系统或锁止

系统不得失效；锁止机

构不得自动打开

沿靠背折叠方向对座椅

靠背 施 加２０ｇ 的 水 平

加（减）速度；锁止机构

不得打开；
位移 调 节 机 构 应 不 得

松脱

沿靠背折叠方向对座椅

靠背施加２０ｇ的水平加

（减）速 度；锁 止 机 构 不

得打开；
位 移 调 节 机 构 应 不 得

松脱

头

枕

后

位

量

≤１０２ｍｍ（施加

３７２Ｎ·ｍ的载荷）
≤１０２ｍｍ（施加

３７２Ｎ·ｍ的载荷）
≤１０２ｍｍ（施加

３７２Ｎ·ｍ的载荷）
≤１０２ｍｍ（施加

３７２Ｎ·ｍ的载荷）

强

度

能承 受８９０Ｎ 的 载 荷；
或座椅或座椅靠背损坏

能承 受８９０Ｎ 的 载 荷；
或座椅或座椅靠背损坏

能承 受８９０Ｎ 的 载 荷；
或座椅或座椅靠背损坏

能承受８９０Ｎ的载荷；或

座椅或座椅靠背损坏

头

枕

吸

能

性

包含在ＦＭＶＳＳ２０１中 冲 击 头 型：质 量 ＝
６．８ｋｇ，
直径＝１６５ｍｍ；
冲击速度：６．６９ｍ／ｓ；
冲击方向：前向冲击时，
沿水平方向；后向冲击

时，与水平方向成４５°；
头型的减速度超过８０ｇ
的连续作用时间不得超

过３ｍｓ

冲 击 头 型：质 量 ＝
６．８ｋｇ，
直径＝１６５ｍｍ；
冲击速度：６．６９ｍ／ｓ；
冲击方向：前向冲击时，
沿水平方向；后向冲击

时，与水平方向成４５°；
头型的减速度超过８０ｇ
的连续作用时间不得超

过３ｍｓ

冲 击 头 型：质 量 ＝
６．８ｋｇ，
直径＝１６５ｍｍ；
冲击速度：６．６９ｍ／ｓ；
冲击方向：前向冲击时，
沿水 平 方 向；后 向 冲 击

时，与 水 平 方 向 成４５°；
头型的减速度超过８０ｇ
的连续作用时间不得超

过３ｍｓ

７４１



２）安全带（表６１２）

表６１２　安全带标准对比

项 目 ＦＭＶＳＳ２０９
ＥＣＥＲ１６、

７７／５４１／ＥＥＣ

日本保安基准

１１４１１
ＧＢ１４１６６—１９９３

织

带

抗拉强度

腰带：≥２６６５６Ｎ；
肩带：≥１７７３８Ｎ；
连续带：≥２２２４６Ｎ

≥１４７００Ｎ； 腰带：≥２６７００Ｎ；
肩带：≥１７７００Ｎ；
连续带：≥２２３００Ｎ

腰带：≥２６７００Ｎ；
肩带：≥１７７００Ｎ；
连续带：≥２２３００Ｎ

宽度 ≥４６ｍｍ ≥４６ｍｍ ≥４６ｍｍ ≥４６ｍｍ

伸长率

腰带：≤２０％；
肩带：≤４０％；
连续带：≤３０％

腰带：≤２０％；
肩带：≤４０％；
连续带：≤３０％

腰带：≤２０％；
肩带：≤４０％；
连续带：≤３０％

能量吸收性

腰带：单位功≥５３９Ｊ／

ｍ，功比≥５０％；
肩带：单位功≥１０８０Ｊ／

ｍ，功比≥６０％；
连 续 带：单 位 功 ≥
７８４Ｊ／ｍ，功比≥５５％

腰 带：单 位 功 ≥５３９
Ｊ／ｍ，功比≥５０％；
肩 带：单 位 功 ≥１０８０
Ｊ／ｍ，功比≥６０％；
连 续 带：单 位 功 ≥
７８４Ｊ／ｍ，功比≥５５％

耐磨强度

≥７５％×实验前实际

强度值（相对调节件

和六角棒进行耐磨试

验）

≥７５％×实验前实际

强度值；且≥１４７００Ｎ
（对固定在刚性件上

的织带应进行加载荷

提升、坠落实验）

≥６０％×实验前实际

强度值；且≥１４７００Ｎ
（相对调节件和六角

棒进行耐磨试验）

≥６０％×实验前实际

强度值；且≥１４７００Ｎ
（相 对 调 节 件 和 六 角

棒进行耐磨试验）

耐环 境 影 响

强度

≥６０％×实验前实际

强度值（耐光强度）
≥７５％×实验前实际

强度值；且≥１４７００Ｎ
（耐 湿、耐 高 低 温 强

度）

≥６０％×实验前实际

强度值；且≥１４７００Ｎ
（耐 湿、耐 高 低 温 强

度）

≥６０％×实验前实际

强度值；且≥１４７００Ｎ
（耐湿、耐高低温强度）

带
　
扣
　
锁

耐久实验

开合２００次，不应失

效、无影响正常开合

的擦伤和磨损

开合５０００次，能 正

常使用

开合５０００次 后，不

得失效

开合５０００次后，不得

失效

尺寸及颜色

面 积：≥４．５ｃｍ２，宽

度≥１ｃｍ

封闭式按钮：面积≥
４．５ｃｍ２，宽度≥
１．５ｃｍ，红色；
其他型式按钮：面积

≥２．５ｃｍ２，宽度≥
１．０ｃｍ，红色

封闭式按钮：面积≥
４．５ｃｍ２，宽度≥
１．５ｃｍ，红色；
其他型式按钮：面积

≥２．５ｃｍ２，宽度≥
１．０ｃｍ，红色

封闭 式 按 钮：面 积 ≥
４．５ｃｍ２，宽度≥
１．５ｃｍ，红色；
其他 型 式 按 钮：面 积

≥２．５ｃｍ２，宽度≥
１．０ｃｍ，红色

开启力 ≤１３７Ｎ（环状载荷为

６６６Ｎ）
动态 试 验 后，≤６０Ｎ
（载荷为３００Ｎ）

≤ １３７Ｎ （载 荷 为

６６７Ｎ）
≤ １３７Ｎ （载 荷 为

６６７Ｎ）

强度
≥９８００Ｎ或≥
１４７００Ｎ（带扣为两条

安全带共用时）

８４１



（续表）

项 目 ＦＭＶＳＳ２０９
ＥＣＥＲ１６、

７７／５４１／ＥＥＣ

日本保安基准

１１４１１
ＧＢ１４１６６—１９９３

紧

急

锁

止

卷

收

器

卷收力

腰 用：≥４．８１Ｎ；肩
用：在 ０．８８Ｎ 到
４．８１Ｎ之 间；连 续 带
用：在 ０．８８Ｎ 到
６．６２Ｎ之 间；且 耐 久
试验后卷收力不得小
于５０％耐 久 试 验 前
卷收力

腰用：≥２．６Ｎ；肩用、
连 续 带 用：在 １．０Ｎ
到６．９Ｎ 之 间；且 耐
久试验后卷收力不得
小于５０％耐 久 试 验
前卷收力

腰用：≥２．６Ｎ；连 续
带用 或 肩 带 用：１～
７Ｎ，且耐久试验后卷
收力 不 得 小 于５０％
耐久试验前卷收力

腰 用：≥２．６Ｎ；连 续
带 用 或 肩 带 用：１～
７Ｎ，且耐久试验后卷
收力不得小于５０％耐
久试验前卷收力

车感式

加 速 度 ＝０．７ｇ 时，
２５ｍｍ 内 必 须 锁 止；
倾 斜 角 ≤１５°，不 能
锁止

耐久试验前、后，加速
度＝０．４５ｇ（４Ｎ型为
０．８５ｇ）时，５０ｍｍ 内
必须锁止；倾斜角≤
１２°，不 能 锁 止；倾 斜
角 ≥２７°（４Ｎ 型 为
４０°），必须锁止

耐久试验后，加速度
＝０．７ｇ（安装在 Ｎ类
汽 车 上 的，则 为
１．５ｇ）时，２５ｍｍ内必
须 锁 止；倾 斜 角 ＝
１２°，不能锁止

耐久试验前、后，加速
度＝０．７ｇ（安 装 在 Ｎ
类 汽 车 上 的，则 为
１．５ｇ）时，２５ｍｍ 内 必
须锁止；
倾 斜 角 ＝１２°，不 能
锁止

带感式

加 速 度 ＝０．３ｇ 时，
５０ｍｍ 内 不 能 锁 止；
加 速 度 ＝０．７ｇ 时，
２５ｍｍ内必须锁止

耐久试验前、后，加速
度＜０．８ｇ（４Ｎ 型 为
１．０ｇ）时，５０ｍｍ内不
能锁止

耐久试验后，加速度
＝０．３ｇ 时，５０ｍｍ 内
不得锁止；加速度＝
０．７ｇ（安装在 Ｎ类汽
车上的，则为１．５ｇ）
时，２５ｍｍ 内 必 须
锁止

耐久试验前、后，加速
度 ＝０．３ｇ 时，５０ｍｍ
内不 得 锁 止；加 速 度
＝０．７ｇ（安装在 Ｎ 类
汽车上的，则为１．５ｇ）
时，２５ｍｍ内必须锁止

复合敏感式

耐久 试 验 前、后，车
感：加 速 度 ＝０．４５ｇ
（４Ｎ型为０．８５ｇ）时，
５０ｍｍ 内 必 须 锁 止；
倾斜角≤１２°，不能锁
止；倾斜角≥２７°（４Ｎ
型为４０°），必须锁止；
带感：加速度＜０．８ｇ
（４Ｎ 型 为１．０ｇ）时，
５０ｍｍ 不 能 锁 止；加
速度≥１．５ｇ（４Ｎ 型
为 ２．０ｇ）时，５０ｍｍ
内必须锁止

耐久试验后，车感：加
速度＝０．７ｇ（对于安
装在 Ｎ类汽车上的，
则为１．５ｇ）时，２５ｍｍ
内 必 须 锁 止；倾 斜
角＝１２°，不能锁止；
带感：加速度＝０．３ｇ
时，５０ｍｍ 内 不 得 锁
止；加 速 度 ＝２．０ｇ
时，５０ｍｍ 内 必 须
锁止

耐 久 试 验 前、后，车
感：加速度＝０．７ｇ（对
于安装在 Ｎ类汽车上
的，为１．５ｇ）时，２５ｍｍ
内 必 须 锁 止；倾 斜
角＝１２°不能锁止；带
感：加速度＝０．３ｇ时，
５０ｍｍ内不得锁止；加
速度＝０．２ｇ时，５０ｍｍ
内必须锁止

耐久试验

盐雾 试 验 时 ２４ｈ 或
４８ｈ→拉卷试验２５００
次→高温试验→粉尘
试验５ｈ→拉 卷 试 验
４５０００次 （其 中 至 少
１００００次锁止），耐久
试验各过程卷收器各
部分无异状出现

拉 卷 试 验４００００次
（其中每５次锁止１
次，在 拉 出 ９０％、
８０％、７５％、７０％ 和
６５％处 锁 止 次 数 一
样）→盐 雾 试 验５０ｈ
→拉 卷 试 验５０００次
耐久试验各过程卷收
器各部分无异状出现

盐雾试验２４ｈ或４８ｈ
→拉 卷 试 验５０００次
→粉尘 试 验５ｈ→拉
卷试 验４５０００次 （其
中，在 拉 出 ５０％ ～
１００％ 之 间 锁 止
１００００次），耐久试验
各过程卷收器各部分
无异状出现

盐雾试验５０ｈ→拉 卷
试验５０００次→粉尘试
验 ５ｈ→ 拉 卷 试 验
４５０００次（其 中，在 拉
出 ９０％、８０％、７５％、
７０％和６５％处至少各
锁止２０００次）；
试验各过程卷收器锁
止机构仍应具有功能

抗拉强度

腰 部 用：１１１２３Ｎ±
９８０Ｎ；肩部用：６６６４Ｎ
±４９Ｎ；肩 腰 共 用：
１３３２８Ｎ±１４７Ｎ

上 部 有 导 向 器：
９８００Ｎ；上 部 无 导 向
器：１４７００Ｎ

９４１



（续表）

项 目 ＦＭＶＳＳ２０９
ＥＣＥＲ１６、

７７／５４１／ＥＥＣ

日本保安基准

１１４１１
ＧＢ１４１６６—１９９３

安

全

带

总

成

静
强
度

型式１：１１１２３Ｎ；
型式２：肩腰共

用：２６６５６Ｎ；腰用

部 分：１３３２８Ｎ；
（以上均为部分所

受载荷）

腰 用 部 分：

２２３００Ｎ；肩 用 部

分：１３３００Ｎ；肩腰

共用：２６７００Ｎ。试

验后及试验中，带

扣锁不得自行打

开；总成不得失效

腰 用 部 分：

２２３００Ｎ；肩 用 部

分：１３３００Ｎ；肩 腰

共 用：２６７００Ｎ。试

验后及试验中，带

扣锁 不 得 自 行 打

开；总成不得失效

移
动
量

型 式 １： ≤
３６０ｍｍ；型 式 ２：
肩用、腰 用 部 分：

≤５００ｍｍ（以 上

均为两固定点之

间的位移）

腰 用 部 分：≤
１８０ｍｍ；肩 用 部

分、肩 腰 共 用 部

分：≤２５０ｍｍ

腰 用 部 分：≤
１８０ｍｍ；肩 用 部

分、肩 腰 共 用 部

分：≤２５０ｍｍ

预处理：带扣锁耐久试验→开启５００次；
卷收器耐久试验：
假人试验：７５ｋｇ
碰撞速度：５０ｋｍ／ｈ；
试验波形：如下

ａ ｂ ｃ ｄ ｅ ｆ ｇ ｈ ｉ
加速度／ｇ１６２０２６２６２０ ０ ３２３２ ０
时间／ｍｓ１０１５２５４５５５６０１８６０８０

动态试验后，安全带及其约束结构的任何

部分应无损伤、破裂及分离发生，同时，试

验过程中假人胸部不得与除转向盘以外

的刚性部分接触

假人质量：７５ｋｇ
试验波形要求：
加（减）速度峰值：

２６～５０ｇ；
作 用 时 间：５０
～１００ｍｓ；
动态试验后，试验

假人不得出现异

常姿势且假人的

各部分不得损伤、
破裂或功能失调

假
人
移
动
量

臀部：８０～２００ｍｍ之间；
躯干：１００～３００ｍｍ之间

臀 部： ８０ ～
２００ｍｍ之间；
躯 干：１００ ～
４００ｍｍ之间

０５１



３）安全带固定点（表６１３）

表６１３　安全带固定点的标准对比

项目 ＦＭＶＳＳ２１０ ＥＣＥ１４、７６／１１５／ＥＥＣ 日本保安基准１１４１０

固

定

点

强

度

作用载荷：
腰带：≥２２０５０Ｎ
连续带：≥１３２３０Ｎ
载荷持续时间：≥１０ｓ
不论变形或撕裂等是否出现，只

要能承受以上载荷即可

作用载荷：
腰带：≥２２２５０Ｎ
连续带：≥１３５７０Ｎ
载荷持续时间：≥０．２ｓ
不论变形或撕裂等是否出现，只

要能承受以上载荷即可

作用载荷：
腰带：≥２２２４６Ｎ
连续带：≥１３５２４Ｎ
载荷持续时间：≥０．２ｓ
试验 后，不 应 有 影 响 功 能 的 分

离、变形或断裂产生

固

定

位

置

下
部

α１、α２：２０°～８０°
横向距离：≥１６５ｍｍ

α１、α２：２０°～７５°
横向距离：≥３５０ｍｍ

α１、α２：２０°～７５°
横向距离：≥３５０ｍｍ

上

部

在图示斜线范围 ｓ≥１４０ｍｍ 且在区域１或在区

域１和区域２内（当结构上有困

难时）

日本，中国

项目 澳大利亚ＡＤＲ５Ｂ 中国 ＧＢ１４１６７—１９９３

固

定

点

强

度

作用载荷：
连续带、腰带：后向座椅≥９０００Ｎ前向或侧向座
椅≥２２０００Ｎ；腰带（与肩带共用但固定点分开）：
后向座椅≥５８３００Ｎ；前向座椅≥１３３００Ｎ；
载荷持续时间：≥１ｓ能承受以上载荷

作用载荷：
腰带：≥２２３００Ｎ；
连续带：≥１３５００Ｎ；
载荷持续时间：≥０．２ｓ；
不论变形或撕裂等是否出现，只要能承受以上载
荷即可

固
定
位
置

下
部

α１，α２：２５°～８０°
横向距离：≥１６５ｍｍ

α１，α２：２０°～７５°
横向距离：≥３５０ｍｍ

上

部

ｓ≥１４０ｍｍ 且 在 区 域 Ａ 或 在 区 域 Ａ 和 区 域

ＫＰＱＴ内（当ｓ≤２００ｍｍ时）
ｓ≥１４０ｍｍ且在区域ＤＥＦＧ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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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汽车门锁及门铰链（表６１４）

表６１４　汽车门锁及铰链标准对比

项 目 ＦＭＶＳＳ２０６
７０／３８７／ＥＥＣ
ＥＣＥＲ１１

日本保安基准１１４１２ ＧＢ１５０８６—１９９４

适用范围

轿车、多用途客车及载

货汽车

Ｍ１、Ｎ１类汽车 机动车（不含１１人以

上机动车，大型专用车

及 最 高 车 速 低 于

２０ｋｍ／ｈ机动车）

Ｍ１类汽车

一般要求
门锁必须有全锁紧和

半锁紧两个锁紧位置

同ＦＭＶＳＳ２０６ 同ＦＭＶＳＳ２０６ 同ＦＭＶＳＳ２０６

门 锁 纵 向

载荷

全锁紧：１１１２３Ｎ；
半锁紧：４４４９Ｎ

全锁紧：１１１１０Ｎ；
半锁紧：４４４０Ｎ

全锁紧：１１１１０Ｎ；
半锁紧：４４１０Ｎ

全锁紧：１１１１０Ｎ；
半锁紧：４４４０Ｎ

门 锁 横 向

载荷

全锁紧：８８９８Ｎ；
半锁紧：４４４９Ｎ

全锁紧：８８９０Ｎ；
半锁紧：４４４０Ｎ

全锁紧：８９２０Ｎ；
半锁紧：４４１０Ｎ

全锁紧：８８９０Ｎ；
半锁紧：４４４０Ｎ

门 锁 惯 性

载荷

３０ｇ纵 向 和 横 向 惯 性

载荷全锁紧位置门锁

不脱开

３０ｇ纵 向 和 横 向 惯 性

载荷全锁紧位置门锁

不脱开

３０ｇ纵 向 和 横 向 惯 性

载荷全锁紧位置门锁

不脱开

３０ｇ纵向和横向惯性载

荷全 锁 紧 位 置 门 锁 不

脱开

门锁链载荷
纵向：１１１２３Ｎ；
横向：８８９８Ｎ

纵向：１１１１０Ｎ；
横向：８８９０Ｎ

纵向：１１１１０Ｎ；
横向：８９２０Ｎ

纵向：１１１１０Ｎ；
横向：８８９０Ｎ

铰接 式 货 门

锁载荷

纵向：１１１２３Ｎ；
横向：８８９８Ｎ

关闭性能可靠，有锁止

装置

铰接 式 货 门

铰链载荷

纵向：１１１２３Ｎ；
横向：８８９８Ｎ

滑动 式 车 门

载荷

车门关闭施加１７７９７Ｎ
横向载荷时滑轨机构

和支撑不脱开

车门关闭施加１７．８ｋＮ
横向载荷时滑轨机构

和支撑不脱开

关闭性能可靠，有锁止

装置

５）侧门强度（静态）（表６１５）

表６１５　侧门强度（静态）标准对比

项目 ＦＭＶＳＳ２１４ ＧＢ１５７４３—１９９５

适用

范围

轿车、多用途客车、货车及大客车（总质量不大于

４５４０ｋｇ的）

轿车

加载

装置

钢制刚性圆柱体或半圆柱体，直径３０５ｍｍ，棱边

圆角半径１２．７ｍｍ

钢制刚性圆柱体或半圆柱体，直径３０５ｍｍ，棱边

圆角半径１３ｍ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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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项目 ＦＭＶＳＳ２１４ ＧＢ１５７４３—１９９５

加载

位置

车门最低点以上１２７ｍｍ处车门沿铅垂中心线上 车门最低点以上１２７ｍｍ处车门沿铅垂中心线上

加载

速度

以不大于１２．７ｍｍ／ｓ速度连续加载，直至加载装

置移动４５７ｍｍ，试验在１２０ｓ内完成；或以不大

于２５．４ｍｍ或８９０Ｎ的增值逐级加载，记录载荷
位移曲线

以不大于１２．７ｍｍ／ｓ速度连续加载，直至加载装

置移动４５７ｍｍ，试验在１２０ｓ内完成；或以不大于

２５．４ｍｍ或８９０Ｎ的增值逐级加载，记录载荷位

移曲线

耐挤

压力

及位

移

无座椅时，
初始耐挤压力：≥１００１１Ｎ（１５２ｍｍ）；
中间耐挤压力：≥１５５７２Ｎ（３０５ｍｍ）；
最大耐挤压力：≥３１１４４Ｎ或全车整备质量２倍

中的小者（４５７ｍｍ）。
有座椅时，
初始耐挤压力：≥１００１１Ｎ（１５２ｍｍ）；
中间耐挤压力：≥１９４６５Ｎ（３０５ｍｍ）；
最大耐挤压力：≥３１１４４Ｎ或全车整备质量３．５
倍中的小者（４５７ｍｍ）

无座椅时，
初始耐挤压力：≥１００１１Ｎ（１５２ｍｍ）；
中间耐挤压力：≥１５５７２Ｎ（３０５ｍｍ）；
最大耐挤压力：≥３１１４４Ｎ或全车整备质量２倍

中的最小者（４５７ｍｍ）。
有座椅时，
初始耐挤压力：≥１００１１Ｎ（１５２ｍｍ）；
中间耐挤压力：≥１９４６５Ｎ（３０５ｍｍ）；
最大耐挤压力：≥３１１４４Ｎ或全车整备质量３．５
倍中的最小者（４５７ｍｍ）

注：ＥＥＣ和ＥＣＥ、日本保安基准无此项标准要求。

６）车顶强度（静态）（表６１６）

表６１６　车顶强度（静态）标准对比

项目 ＦＭＶＳＳ２１６ ＥＣＥＲ６６ ＧＢ１１３８１—１９８９

适用

范围

轿车、多用途客车、货车及大客

车（总质量不大于４５４０ｋｇ的）
乘坐不小于１６人（不含驾驶员

和售票员）的单层客车

客车

试验

方法

加载装置：刚性平板，其下表面

加工 成 ７６２ｍｍ×１８２９ｍｍ 的

矩形；
加载位置：加载前平板前倾５°，
侧倾２５°，加载装置长度方向前

端２５４ｍｍ 处 中 间 位 置 与 车 顶

接触；
加载 速 度：１２．７ｍｍ／ｓ速 度 加

载，１２０ｓ内完成试验

（１）按 附 件 ３ 进 行 实 车 滚 翻

试验；
（２）按附件４进行车身部件滚

翻试验；
（３）按附件５进行车身部件摆

锤冲击试验；
（４）按附件６规定的计算方法

来证明其强度

（注：以上４条任选其一）

用２５ｋｇ沙袋，承载薄板在车顶加

载，记录４种加载载荷和４种卸

载载荷下各测点的位置尺寸，最

大载荷为客车最大总质量

性能

要求

载荷及位移：加载至空车质量的

１．５倍力或７２２４６Ｎ载荷中的小

者时位移不应超过１２７ｍｍ

（１）车 辆 变 形 不 得 进 入 生 存

空间；
（２）生存空间内的任何部分不

得突出到已变形的车身结构外

无性能要求

注：日本保安基准无此项标准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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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转向系统（表６１７）

表６１７　转向系统标准对比

项 目 ＦＭＶＳＳ２０３，２０４
ＥＣＥＲ１２

７４／２９７／ＥＥＣ等
日本保安基准１１４１ ＧＢ１１５５７—１９９８

胸
块
发
射

碰撞力

限值

碰撞力超过１１１１３Ｎ的

累积时间不超过３ｍｓ

碰撞力超过１１１１０Ｎ 碰撞力超过１１１２３Ｎ 碰撞力超过１１１２３Ｎ

碰撞速度 ２４．１ｋｍ／ｈ ２４．１ｋｍ／ｈ ２５ｋｍ／ｈ±１ｋｍ／ｈ ２４．１＋１．２
０ ｋｍ／ｈ

实
车
动
态

转 向 盘 向

后位移量
１２７ｍｍ １２７ｍｍ 不得大于１２７ｍｍ

碰撞速度 ４８．３ｋｍ／ｈ ４８．３ｋｍ／ｈ ４８．３～５３．１ｋｍ／ｈ

其 他

转向盘及转向系统不

允许刮服饰的危险

试验前，朝向驾驶员的

转向系统部件不得出

现产生伤害驾驶员的

坚硬锐边试验后，朝向

驾驶员的转向系统部

件不得出现产生伤害

驾驶员的小面积破碎

及尖锐边

转向 盘 及 转 向 柱 上

的附 件 不 得 对 驾 驶

员有妨碍，且不允许

有危 险 的 凸 出 部 分

和尖锐的棱边

８）内部凸出物（表６１８）

表６１８　内部凸出物标准对比

项 目 ＦＭＶＳＳ２０１ ＥＣＥＲ２１，７４／６０／ＥＥＣ
日本保安基准

１１４６，７，９，１３
ＧＢ１１５５２—１９９９

吸
能
性

减速度

限值

头部模型的减速度超

过８０ｇ的持续时间不

得超过３ｍｓ

头部模型的减速度超

过８０ｇ的持续时间不

得超过３ｍｓ

同ＥＣＥＲ２１ 同ＦＭＶＳＳ２０１

碰撞速度 ２４．１ｋｍ／ｈ ２４．１ｋｍ／ｈ ２５ｋｍ／ｈ±１ｋｍ／ｈ ２４．１ｋｍ／ｈ

凸出高度 有要求 有要求

９）汽车乘员碰撞保护（表６１９）

表６１９　汽车乘员碰撞保护标准对比

项 目 ＦＭＶＳＳ２０８ ＥＣＥＲ９４，ＥＣＥＲ９５ 日本保安基准１１４３０ ＧＢ１１５５１—２００３

正

　
　
碰

车速＝４８ｋｍ／ｈ
撞壁角度：０°或３０°
头部伤害指数ＨＩＣ≤１０００
胸部加速度≤６０ｇ
胸部性能指数≤７６．２ｍｍ
大腿轴向压力≤１０ｋＮ

车速＝５０ｋｍ／ｈ
撞壁角度：３０°
头 部 伤 害 指 数 ＨＰＣ≤
１０００
胸部性能指数≤７５ｍｍ
大腿轴向压力≤１０ｋＮ

车速＝５０ｋｍ／ｈ
撞壁角度：０°
头 部 伤 害 指 数 ＨＰＣ≤
１０００
胸部加速度≤６０ｇ
大腿轴向压力≤１０ｋＮ

车速＝４８ｋｍ／ｈ
头部伤害指数≤１０００
胸部加速度≤６０ｇ
大腿轴向压力≤１０ｋ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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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项 目 ＦＭＶＳＳ２０８ ＥＣＥＲ９４，ＥＣＥＲ９５ 日本保安基准１１４３０ ＧＢ１１５５１—２００３

侧

　
　
碰

壁障速度＝３２ｋｍ／ｈ
头 部 伤 害 指 数 ＨＰＣ≤
１０００
胸部加速度≤６０ｇ

壁 障 速 度 ＝ （５０±１）

ｋｍ／ｈ
头部 伤 害 指 数 ＨＰＣ≤
１０００
胸部：
肋骨变形指数≤４２ｍｍ
黏性指数≤１ｍ／ｓ
骨盆性能指数≤６ｋＮ
胸部性能指数≤２．５ｋＮ
的内 力（＝４．５ｋＮ 的 外

力）

拟同 ＥＣＥＲ９５，１９９８年

实施

壁障速度≤３２ｋｍ／ｈ
头部伤害指数≤１０００
胸部加速度≤６０ｇ

侧 翻

速度＝４８ｋｍ／ｈ
试 验 装 置 及 假 人 应 在

厢内

速度＝４８ｋｍ／ｈ
假人应在厢内

１０）轿车前后端保护（表６２０）

表６２０　轿车前后端保护标准对比

项 目 ＣＦＲ５８１ ＥＣＥＲ９４，ＥＣＥＲ９５ 日本保安基准
ＧＢ１１５５１—２００３
ＧＢ１７３５４—１９９８

纵
　
　
向
　
　
撞
　
　
击

冲击 摆 速 度＝４ｋｍ／ｈ，需 满 足 防 护

准则：
（１）车灯或反射装置正常工作；
（２）发动机罩盖、行李厢和车门正常

开启；
（３）燃料和冷却系统等无泄漏，能正

常工作；
（４）排气系统无漏气或撞瘪；
（５）驱动、悬挂、转向和制动系统保

持调整状态，并能正常工作；
（６）高压容器不脱落无泄漏；
（７）在特定表面施加≥８８９８Ｎ以上

的力，车厢不接触试验装置；
（８）除试验相关表面以外其他各紧

固件或连接件无断裂或松动

冲击摆速度＝４～
４．２５ｋｍ／ｈ，需 满

足防护准则：
（１）照 明 和 信 号

装置正常工作；
（２）发动机罩盖、
行李厢和车门正

常开启；
（３）燃 料 和 冷 却

系统等无泄漏，能

正常工作；
（４）驱 动、悬 挂、
转向和制动系统

保持调整状态，并

能正常工作

无 客车前保险杠效能试验

车
角
撞
击

冲击摆速度＝２．４ｋｍ／ｈ，需满足上述

防护准则１～８条的规定

冲击摆速度＝２．５
～２．７５ｋｍ／ｈ，需

满足上述防护准

则１～５条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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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汽车及挂车侧面及后下部防护（表６２１）

表６２１　汽车及挂车侧面及后下部防护标准对比

项 目 ＦＭＶＳＳ ＥＣＥＲ７３，ＥＣＥＲ５８ 日本保安基准 ＧＢ１１５５１—２００３

侧
　
　
面

后
下
部

无

下边缘离地高度≤５５０ｍｍ；
上边缘离地高度≥９５０ｍｍ；
上 边 缘 与 箱 底 下 侧 边 间 距

≤３５０ｍｍ；
机动车：装置前缘与最近车轮后垂
直平面水平间距≤３００ｍｍ；
挂车：装置前缘与最近车轮后垂直
平面水平间距≤５００ｍｍ；
半挂车：装置前端与支脚横断面的
后缘距离≤２５０ｍｍ；
装置后缘与最近车轮前垂直平面
水平间距≤３００ｍｍ；
装置外侧不能超出车宽度，且主要
外 表 面 距 车 辆 最 外 平 面 ≤
１２０ｍｍ；装置应具有足够的刚度

下 边 缘 离 地 高 度

≤４５０ｍｍ；
上 边 缘 离 地 高 度

≥６５０ｍｍ；
装置前端与前车轮的
间距和后端与后车轮
的间距≤４００ｍｍ；
装置外平面装配位置
在车轮接地点的外侧，
安装可靠

下边缘离地高度≤５５０ｍｍ；
上边缘离地高度≥８００ｍｍ；
上 边 缘 与 箱 底 下 侧 边 间 距

≥４００ｍｍ；
长头车：装置前缘至驾驶室后壁
的间隙≤２００ｍｍ；
半挂 车：装 置 前 端 位 于 支 脚 前
方，不能与牵引车干涉；
装置后缘与最近车轮最前部分
的水平间距≤４００ｍｍ；
装置外平面装配位置在车轮接
地点 的 外 侧，且 不 能 超 出 车 宽
度。装置应具有足够刚度

下边缘离地高度≤５５０ｍｍ；
装置宽度不大于车轮最外点的距
离，装置应尽可能靠近车的后部；
装置高≥１００ｍｍ；
操作者可用≤４００Ｎ的力改变其使
用位置；
装置应具有足够刚度

下 边 缘 离 地 高 度

≤７００ｍｍ；
装置后平面与车辆最
后 端 的 水 平 距 离

≤６００ｍｍ；
装置宽度≤６０％车的
总宽；安装对称于车辆
中心线，安装可靠

下边缘离地高度≤７００ｍｍ；
装置后平面与车辆最后端的水
平距离≤６００ｍｍ；
装置宽度≤６０％车的总宽，不可
大于车轮最外点的距离。安 装
对称于车辆中心线。装置 应 具
有足够刚度

６．４　汽车防火安全法规

１）汽车燃油箱（表６２２）

表６２２　汽车燃油箱标准对比

项目 ＣＦＲＥ３９３．６７ ＥＣＥ３４
日本保安基准

１１４１４
ＺＢＴ１３００５—８７

燃

油

箱

（１）安 全 阀 开 启
压力≤３５０ｋＰａ；
（２）渗漏试验、坠
落试验、加油管试
验后，从燃油箱或
任何配件中每分
钟泄漏量不超过

２８．３５ｇ

（１）燃 油 箱 经 水 压 ３０ｋＰａ，１ｍｉｎ
后，不得产生裂纹或泄漏；
（２）燃油箱和车室的隔板水平置
于汽 油 液 面 上 方 ２０ｃｍ 时，能 耐

２ｍｉｎ的火焰；
燃料燃油箱：
（１）耐冲击性：３０Ｎ·ｍ冲击时不
得泄漏；
（２）耐压：３０ｋＰａ，５ｈ，不得泄漏；
（３）耐火：不得泄漏；
（４）耐 高 温：不 得 泄 漏 和 过 大
变形；
（５）燃料渗透性：≤２０ｇ／２４ｈ

（１）燃料渗透性：
小于２０ｇ／２４ｈ
（２）耐冲击性：不
得泄漏；
（３）耐压：不得泄
漏及开裂；
（４）耐火：不得泄
漏及开裂；
（５）耐热性：不得
泄漏和显著变形

（１）渗 透 性：≥２０ｋＰａ压 缩
空气３０ｓ无漏气；
（２）燃 油 箱 盖 必 须 密 封 可
靠，槽 形 盖 装 卸 力 矩 ≤
１４Ｎ·ｍ；
（３）牢固性：≥１３３ｋＰａ，３０ｓ
无漏，无破裂；
（４）落下冲击试验后，渗漏
量≤３０ｇ／ｍｉｎ；
（５）振动耐久性；不渗漏；
（６）油漆表面应符合ＪＢ／Ｚ
１１１８６中 ＴＱ３车厢组甲组
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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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内饰材料的燃烧特性（表６２３）

表６２３　内饰材料的燃烧特性标准对比

项目 ＦＭＶＳＳ３０２ ９５／２８／ＥＥＣ
日本保安基准

１１７４０
ＧＢ８４１０—１９９４

内
饰
材
料
阻
燃
烧
性

水平

燃烧

（１）不燃烧；
（２） 燃 烧，速 度 ≤
１０２ｍｍ／ｍｉｎ；
（３）６０ｓ内熄灭，且燃

烧距离小于５０．８ｍｍ

（１）不燃烧；
（２） 燃 烧，速 度 ≤
１００ｍｍ／ｍｉｎ

（１）不燃烧；
（２） 燃 烧，速 度 ≤
１００ｍｍ／ｍｉｎ；
（３）６０ｓ内熄灭，且燃

烧距离≤５０ｍｍ

（１）不燃烧；
（２）可 以 燃 烧，速 度 ≤
１００ｍｍ／ｍｉｎ；
（３）６０ｓ内熄灭，且燃烧距

离≤５０ｍｍ

垂 直

燃烧

燃 烧， 速 度 ≤
１００ｍｍ／ｍｉｎ

材 料

熔 化

性能

无 可 将 原 棉 点 燃 的

熔滴

３）汽车碰撞时燃油泄漏（表６２４）

表６２４　汽车碰撞时燃油泄漏标准对比

项目 ＦＭＶＳＳ３０１ ＥＣＥＲ３４
日本保安基准

１１４５
ＧＢ１１５５３—１９８９

前壁障
碰撞

车速≤４８ｋｍ／ｈ；碰撞角度：
垂直于车辆行驶方向小于
３０°；燃油的泄漏应：从碰撞
至停止≤２８．３５ｇ；
停止后５ｍｉｎ内≤１４１．７５ｇ；
以后２５ｍｉｎ内≤
２８．３５ｇ／ｍｉｎ

壁障或车速度＝４８．３
～５３．１ｋｍ／ｈ，燃 油 泄
漏应：碰撞时无泄漏；
撞后，泄 漏 率 应 小 于
３０ｇ／ｍｉｎ；不 能 出 现 燃
料起火现象

车速＝（５０±２）ｋｍ／ｈ
（微型汽车车速＝（４０
±２）ｋｍ／ｈ）；
燃 油 泄 漏 应：撞 后
１ｍｉｎ 内 ≤３０ｇ；５ｍｉｎ
内≤１５０ｇ

车速 ＝（５０±２）ｋｍ／ｈ
（微 型 汽 车 车 速＝（４０
±２）ｋｍ／ｈ）；
碰撞角度：车与壁障成
９０°±５°；
燃油泄漏应：撞后５ｍｉｎ
内≤２００ｍＬ

后移动
壁障碰
撞

壁障速度＝３２ｋｍ／ｈ；燃 油
的泄漏要求同上

移动壁障或冲击摆速
度＝３５～３８ｋｍ／ｈ；燃
油泄漏要求同上

壁 障 速 度 ＝３０～
３８ｋｍ／ｈ；
燃油的泄漏要求同上

横向移
动壁障

壁障速度＝４８ｋｍ／ｈ；燃 油
的泄漏要求同上

静倾翻

５ｍｉｎ内，每转过９０°，泄漏
量≤１４１．７５ｇ。以 后１ｍｉｎ
内，每 转 过９０°，泄 漏 量≤
１４１．７５ｇ

移动访
型物壁
障碰撞

壁障速度≤４８ｋｍ／ｈ。燃油
的泄漏应：从碰撞至停止≤
２８．３５ｇ；
停止后５ｍｉｎ内≤１４１．７５ｇ；
以后２５ｍｉｎ内≤２８．３５ｇ／ｍｉ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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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７章　汽车安全性能的要求与检测试验

汽车安全性包含汽车产品性能安全性和汽车使用安全性两个方面。前者涉及到几乎所有

的汽车性能，它包括了汽车结构安全性、汽车性能安全性、汽车产品的可靠性和耐久性等；后者

则是在使用过程中保持汽车已有安全能力的问题，它与汽车在使用或营运过程中的管理、保养

和维护相关联。为了能够确保汽车在行车过程中的安全，世界各国都在这两个方面制定有十

分严格的法规体系，以保证汽车作为一种向社会提供的产品所具备的基本安全性，并保证汽车

在实际使用过程中所必须保持的安全性能。
汽车安全法规一般主要从两个方面约束汽车的技术能力，即对汽车安全运行提出基本要

求，同时制定出检验这些要求是否被满足的试验规范。前者构成了确保汽车安全运行的指标

体系，是判定车辆在安全性能上是否满足使用要求的技术依据，后者则是在检验过程中再现这

些指标的操作指南，它也是实现汽车安全性的直接保证。
对汽车安全性的要求不但来自国家的强制性法规限制，同时也来自社会消费阶层的口碑。

在欧美日等发达国家已经出现了一种新的发展趋势，即政府制定对汽车产品最低要求的安全

法规，社会消费群体对汽车的安全性有着更高的追求目标，为此，汽车生产厂家必须以实际交

通事故分析结果为依据制定出更为严格的汽车安全性评价方法。在社会上一些消费组织、俱

乐部或杂志社会定期对世界上各类车辆的安全性进行试验评价，由于这种以第三方形式出现

的评价方法是对同级别车辆的比较试验，往往对引导消费具有更大的影响力，所以得到了各汽

车制造厂家的广泛重视。

７．１　机动车安全的一般要求

在我国对汽车使用过程中的安全运行一般要求体现在国家标准《机动车运行安全技术条

件》（ＧＢ７２５８—２００４）和《营运车辆综合性能要求的检验方法》（ＧＢ１８５６５—２００１）中，这些标准

规定了汽车运行过程中必须强制执行的技术规范，是判别在用汽车安全性的最基本的法规

要求。
为了确保汽车在道路上行驶的安全性，国标《机动车运行安全技术条件》（ＧＢ７２５８—２００４）

对汽车的整车标志、外廓尺寸、载荷质量参数、车辆技术状况等各方面做出了十分详尽的规定。
此外，对汽车转向系提出如下要求：①汽车方向盘最大自由转动量不得大于２０°；②应具

有适度的不足转向特性；③在平直、干燥、清洁的好路上行驶时，不得跑偏，方向盘不得摆振；④
在平直、干燥、清洁的好路上以１０ｋｍ／ｈ速度在５ｓ内沿螺旋线从直线行驶过渡到直径为２４ｍ
的圆周行驶时，方向盘外缘的最大切向力不得大于２４５Ｎ；⑤当转向桥轴载质量大于４０００ｋｇ
时，必须采用转向助力装置，且在转向助力装置失效后，仍能借助方向盘控制车辆等。

在制动方面，为了确保汽车制动效能和效能的稳定性，标准对汽车制动性能和相关制动装

置制定了非常严格的规定，如：①汽车必须具有行车制动、应急制动和驻车制动系统；②行车制

动在产生最大制动作用时的踏板力应小于５００Ｎ（乘用车）或７００Ｎ（其他车辆）；③最大设计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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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大于１２０００ｋｇ的旅游客车、最大设计总质量大于１６０００ｋｇ的载货汽车和最大设计总质量大

于１００００ｋｇ的挂车必须安装符合国标规定的 ＡＢＳ装置；④行车制动必须采用双管路或多管路

系统，当部分制动管路失效后，剩余制动效能应该仍能保持原规定的３０％以上；⑤液压行车制

动在达到规定制动效能时，踏板行程不得大于踏板全行程的４／５，且不得大于１２０ｍｍ（乘用车）
或１５０ｍｍ（其他车辆）等等。

在车辆照明与信号灯光等电气设备上，除了对光色和灯光数量、位置与角度等制定了详尽

的具体要求外，特别规定：①汽车必须安装反射器，车长大于６ｍ的应安装侧反射器，它应能保

证夜间在其正面前方１５０ｍ处用汽车前照灯照射时，能确认其反射光；②空载高度大于３ｍ或

宽度大于２．１ｍ的汽车应安装示廓灯；③汽车前后转向信号灯、危险警告信号和制动灯白天距

１００ｍ可见；侧转向信号灯白天距３０ｍ 可见；前后位置灯、示廓灯、挂车标志灯夜间好天气距

３００ｍ可见；后牌照灯夜间好天气距２０ｍ可看清牌照号码；④汽车每只前照灯的远光光束发光

强度应达到表７１的要求，测试时，其电源系统应处于充电状态；⑤在检查前照灯近光光束照

射位置时，将前照灯置于距离屏幕１０ｍ处，乘用车前照灯近光光束明暗截止线转角或中点的

高度应为０．７５Ｈ～０．９５Ｈ（Ｈ为前照灯基准中心高度），其他车辆应为０．６Ｈ～０．８Ｈ，前照灯近

光光束水平方向位置向左偏不得超过１７０ｍｍ，向右偏不得超过３５０ｍｍ；⑥在检查前照灯远光

光束及远光单光束灯照射位置时，将前照灯置于距离屏幕１０ｍ处，要求在屏幕上光束中心离

地高度，对乘用车为不低于近光光束明暗截止线转角或中点的高度，且不高于１．０Ｈ，对其他

车辆应为０．８Ｈ～０．９Ｈ；水平位置要求，左灯向左偏不得超过１７０ｍｍ，向右偏不 得 超 过

３５０ｍｍ，右灯向左或向右偏均不得超过３５０ｍｍ。

表７１　前照灯的远光光束发光强度 单位：ｃｄ

汽车类型
新注册车 在用车

一灯制 两灯制 四灯制 一灯制 两灯制 四灯制

三轮汽车 ８０００ ６０００  ６０００ ５０００ 

最 高 设 计 车 速 ≤
７０ｋｍ／ｈ的汽车

 １００００ ８０００  ８０００ ６０００

其他汽车  １８０００ １５０００  １５０００ １２０００

　　对前照灯光束照射位置的检验可以采用屏幕检验法和前照灯检验仪检验法进行。前者是

在平整的检验场地上，利用与场地垂直的屏幕实施检验，被检车辆空载、轮胎气压保持正常、乘

坐一名驾驶员，将汽车垂直停置于屏幕前，使前照灯基准中心距屏幕１０ｍ，在屏幕上确定与前

照灯基准中心离地面距离 Ｈ等高的水平基准线，及以汽车纵向中心平面在屏幕上的投影线为

基准确定的左右前照灯基准中心位置线，分别测量左右远近光束的水平和垂直照射方位的偏

移值。后者将被检汽车按规定距离与前照灯检验仪对正，从前照灯检验仪的显示屏上分别测

量左右远近光束的水平和垂直照射方位的偏移值。
对汽车车轮和轮胎的要求主要体现在外在质量和使用性能上，标准规定：①轮胎花纹不小

于１．６ｍｍ；②不得暴露出轮胎帘布层；③胎面和胎壁不得有超过２５ｍｍ的破裂和割伤；④车轮

总成的横向摆动量和径向跳动量不大于５ｍｍ（总质量≤４５００ｋｇ的车辆），或不大于８ｍｍ（其他

车辆）；⑤同一车轴上应装用型号和花纹一致的轮胎；⑥车长大于６ｍ的长途客车和旅游客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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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大设计总质量大于１２０００ｋｇ的载货汽车应该安装轮胎压力报警装置。
国家标准在车身和附件方面除了对车辆座椅、乘客通道和车门等设施的尺寸布置提出了

明确的要求以外，还特别规定：①对于座位数≤５的乘用车，所有座椅均应装置安全带；座位数

≤２０或车长≤６ｍ的客车和最高设计车速大于１００ｋｍ／ｈ的载货汽车的前排座椅必须装置安

全带；②车外后视镜的安装位置和角度应保证驾驶员能够看清车后５０ｍ以内的交通情况；长

度大于６ｍ的平头载货汽车和客车前应该设置一面下视镜，且保证驾驶员能够看清风窗玻璃

前下方长１．５ｍ、宽３ｍ范围内的情况。
从车辆安全行驶的角度看，燃油箱是非常值得关注的装置之一，不适当布置可能会导致安

全隐患，为此国家标准规定：①燃油箱的加油口和通气口不允许对着排气管的开口方向，且应

距排气管出气口３００ｍｍ 以上，否则需设置隔热装置；燃油箱的加油口和通气口应该距裸露的

电气接头及可能产生火花的电气开关２００ｍｍ以上；②燃油箱的各部分不得前伸至前置汽油

发动机的前端面，车长大于６ｍ客车的燃油箱距客车前端面不小于６００ｍｍ，距客车后端面不

小于３００ｍｍ。
此外，对汽车噪声的限制为：驾驶员耳旁噪声声级应≤９０ｄＢ（Ａ），客车车内噪声应≤７９ｄＢ

（Ａ）。在测量驾驶员耳旁噪声时，汽车应处于静止状态，变速器置于空档，发动机应处于标定

转速状态，门窗紧闭，环境噪声低于７０ｄＢ（Ａ），声级计置于“Ａ”计权、“快”档。

７．２　 制动性能试验

汽车制动性能是涉及到汽车行车安全的极其重要的性能之一，为了确保汽车具有良好的

制动性能，在我国对汽车新产品的认证有强制性标准《汽车制动系统结构、性能和试验方法》
（ＧＢ１２６７６—１９９９），对在用车制动性能的控制有《机动车运行安全技术条件》（ＧＢ７２５８—２００４）
和《营运车辆综合性能要求和检验方法》（ＧＢ１８５６５—２００１）等作为主要的性能控制法规。

制动性能试验可以在道路上和试验台上进行。若在路上试验，则对试验环境的要求为：试

验路段应为干燥、平整、干净、附着系数不小于０．７、纵向坡度不大于１％、路拱坡度不大于２％
的硬路面，环境风速小于５ｍ／ｓ，气温在０～３５℃之间。而试验台测试则借助专门的试验装置

进行，常见的制动试验装置有平板式和滚筒式两种。平板式试验台由四块可活动的平板组成，
左右平板间距等于汽车轮距宽度，前后平板间距等于汽车轴距长度，每一块平板长度都大于一

个车轮的直径（约１ｍ）。试验时，车辆用低速驶上平板并踩下制动踏板，由于四个平板的纵向

运动受到测力传感器的约束，于是每一块平板所测得的力等于轮胎和平板之间的制动力。平

板式制动试验台的优点是能够反映制动时载荷的转移，测试方便快捷，容易模拟道路的附着情

况。滚筒式试验台利用筒面刻出的横向槽型花纹增加筒面与轮胎胎面之间的附着力，以便将

附着系数保持在０．６５以上。

７．２．１　新车制动性能的强制性检验

《汽车制动系统结构、性能和试验方法》（ＧＢ１２６７６—１９９９）是针对汽车新产品认证实施强

制性检验的指导性文件，文件所涉及的试验项目均为强制性检验项目，该标准适用于 Ｍ、Ｎ类

汽车的制动系统，它从汽车行车安全角度出发，详细规定了对汽车制动系统结构的具体要求和

对制动系统性能的要求，许多要求即是该项试验指标的限值。与此同时，标准还制定了相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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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验规程，作为制动性能试验的指导性文件。
各种试验必须按规定车速进行，试验中，制动初速度不低于规定值的９８％。当车速大于

１５ｋｍ／ｈ时，不允许车轮抱死，汽车任何部位不得偏出３．７ｍ宽的通道。试验前汽车需充分预

热，以０．８～０．９ｖｍａｘ行驶一小时以上。轮胎充气至额定压力，误差不超过１０ｋＰａ，胎面花纹高

度不低于新花纹的５０％。进行冷制动试验时，在制动鼓（盘）外表面测得初始温度应在５０～
１００℃之间；高温制动试验则需要通过连续制动的方法将制动器温度升至１５０～２７０℃，载荷分

布均匀。做空载试验时油箱燃油应加至规定容积的９０％，冷却液、随车工具和备胎等装备齐

全。制动系统各种部件应按照制造厂的规定进行调整，制动器必须按厂家规定磨合。测试仪

器设备的计量标定在有效期内，相关仪器精度要求见表７２。

表７２　汽车制动性能测试仪器精度要求

名称 力测定仪 减速度仪 测速仪 测距仪 计时仪 测温仪 反应时间测量仪 测压仪

精度 高于２％ 高于５％ 高于１％ 高于１％ 大于１ｓ 高于５％ 大于０．１ｓ 高于２％

　　汽车的制动试验主要由路上试验评定，一般要求测定冷态制动和高温制动时的制动距离、
制动减速度、制动时间等参数，同时还要测定转弯或变线行驶时制动汽车的方向稳定性。试验

包含车辆行车制动效能试验、制动热衰退性能试验、应急制动系统试验、行车制动部分失效试

验、驻车制动试验、储能装置试验和反应时间测量等。标准规定，制动系统效能是在规定条件

下通过测量相应初速度下的制动距离和充分发出的平均减速度来确定的，充分发出的平均减

速度（ＭＦＤＤ）由下式算得：

ＭＦＤＤ＝ ｖ２
ｂ－ｖ２

ｃ

２５．９２（ｓｃ－ｓｂ）　
（ｍ／ｓ２） （７１）

式中：ｖ———试验车制动初速度（ｋｍ／ｈ）；

ｖｂ———０．８ｖ试验车速（ｋｍ／ｈ）；

ｖｃ———０．１ｖ试验车速（ｋｍ／ｈ）；

ｓｂ———试验车速从ｖ到ｖｂ 的行驶距离（ｍ）；

ｓｃ———试验车速从ｖ到ｖｃ 的行驶距离（ｍ）。
标准规定，对于 Ｍ 和Ｎ类车辆来说，需在规定的车速下，对行车制动系统做发动机脱开

和发动机接合状态下的制动效能试验，此时的空、满载试验结果必须分别达到表７３和表７４
所示的最低性能要求。

表７３　行车制动系统的制动效能试验结果（空载）

车辆类型 Ｍ１ Ｍ２ Ｍ３ Ｎ１ Ｎ２ Ｎ３

制动初速度／（ｋｍ·ｈ－１） ８０ ６０ ６０ ８０ ６０ ６０

最大制动距离／ｍ ０．１ｖ＋ｖ２

１５０ ０．１５ｖ＋ｖ２

１３０

最小 ＭＦＤＤ／（ｍ·ｓ－２） ５．８ ５

最大控制力／Ｎ ５００ ７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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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７４　行车制动系统的制动效能试验结果（满载）

车辆类型 Ｍ１ Ｍ２ Ｍ３ Ｎ１ Ｎ２ Ｎ３

制动初速度≤８０％ｖｍａｘ／（ｋｍ·ｈ－１） １６０ １００ ９０ １２０ １００ ９０

最大制动距离／ｍ ０．１ｖ＋ｖ２

１３０ ０．１５ｖ＋ ｖ２

１０３．５

最小 ＭＦＤＤ／（ｍ·ｓ－１） ５．０ ４．０

最大控制力／Ｎ ５００ ７００

　　国家标准规定，对于应急制动系统与行车制动系统相结合的车辆，应当进行行车制动系统

部分失效试验，以考察车辆在行车制动系统部分失效时的汽车的制动安全性。试验在冷态和

脱开发动机的状态下完成，以中断制动管路模拟系统失效的方式进行制动。试验规范要求：当

行车制动系统部分失效时，在试验所施加控制力不大于７００Ｎ的前提下，试验车制动初速度和

剩余制动性能应达到表７５所示规定要求。

表７５　行车制动系统部分失效时的制动性能

车辆

类型

制动初速度

／（ｋｍ·ｈ－１）
满载制动距离／ｍ

ＭＦＤＤ
／（ｍ·ｓ－２）

空载制动距离／ｍ
ＭＦＤＤ

／（ｍ·ｓ－２）

Ｍ１ ８０ ０．１ｖ＋１００
３０×ｖ２

１５０ １．７ ０．１ｖ＋１００
２５×ｖ２

１５０ １．５

Ｍ２ ６０ ０．１５ｖ＋１００
３０×ｖ２

１５０ １．５ ０．１５ｖ＋１００
２５×ｖ２

１３０ １．３

Ｍ３ ６０ ０．１５ｖ＋１００
３０×ｖ２

１３０ １．５ ０．１５ｖ＋１００
３０×ｖ２

１３０ １．５

Ｎ１ ７０ ０．１５ｖ＋１００
３０×ｖ２

１１５ １．３ ０．１ｖ＋１００
２５×ｖ２

１１５ １．１

Ｎ２ ５０ ０．１５ｖ＋１００
３０×ｖ２

１１５ １．３ ０．１５ｖ＋１００
２５×ｖ２

１１５ １．１

Ｎ３ ４０ ０．１５ｖ＋１００
３０×ｖ２

１１５ １．３ ０．１５ｖ＋１００
３０×ｖ２

１１５ １．３

　　对于具有独立应急制动系统的车辆来说，必须进行单独的应急制动试验。应急制动系统

的制动性能试验是在发动机脱开状态下考察汽车冷态制动性能，按表７６所示的制动初速度

和操控力要求，在规定的制动距离内完成车辆制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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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７６　应急制动系统的制动性能

车辆

类型

制动初速度／
（ｋｍ·ｈ－１）

制动距离／ｍ 最小 ＭＦＤＤ／（ｍ·ｓ－２）
最大控制力／Ｎ

手制动 脚制动

Ｍ１ ８０ ０．１ｖ＋２ｖ２

１５０ ２．９ ４００ ５００

Ｍ２ ６０

Ｍ３ ６０
０．１５ｖ＋２ｖ２

１３０ ２．５ ６００ ７００

Ｎ１ ７０

Ｎ２ ５０

Ｎ３ ４０

０．１５ｖ＋２ｖ２

１１５ ２．２ ６００ ７００

　　制动性能热衰退试验在满载状态下进行。首先，将发动机接合，变速器置于最高档，以表

７５规定的制动初速度制动至初速度一半为止，以试验车辆产生３ｍ／ｓ２ 减速度时的踏板力确

定为热衰退试验的踏板力，每次重复试验过程中均保持该踏板力不变。当车速降到初速度一

半时，松开制动踏板，全力加速回至初速度，并保持１０ｓ的稳定速度，重复进行下一轮循环制

动，直至达到表７７规定的试验次数为止，随后，在６０ｓ内进行发动机脱开的行车制动效能试

验，以测量行车制动系统的热态性能，此时所测得的热制动性能不得低于该类车辆规定值的

８０％，也不得低于冷态制动效能实测值的６０％。

表７７　制动性能热衰退试验

车型 制动初速度／（ｋｍ·ｈ－１） 制动终速度 制动循环周期／ｓ 制动次数

Ｍ１

Ｍ２

Ｎ１

Ｍ３
Ｎ２
Ｎ３

８０％ｖｍａｘ　（若８０％ｖｍａｘ＜１２０）

１２０　 （若８０％ｖｍａｘ＞１２０）

８０％ｖｍａｘ　 （若８０％ｖｍａｘ＜１２０）

１００　（若８０％ｖｍａｘ＞１２０）

８０％ｖｍａｘ　 （若８０％ｖｍａｘ＜１２０）

１２０　 （若８０％ｖｍａｘ＞１２０）

８０％ｖｍａｘ　（若８０％ｖｍａｘ＜１２０）

６０　 （若８０％ｖｍａｘ＞１２０）

１
２

制动初速度

４５ １５

５５ １５

５５ １５

６０ ２０

　　驻车制动系统性能的基本要求是，当制动器最高温度不超过１００℃时，车辆变速器挂空

档，制动系统必须在满载的情况下可靠地停驻在１８％的坡道上，此时的操纵力要求见表７８所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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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７８　驻车制动系统性能

驻车制动控制类型 车型 操控力／Ｎ

手制动
Ｍ１ ＜４００

其他 ＜６００

脚制动
Ｍ１ ＜５００

其他 ＜７００

７．２．２　在用车制动性能检验

在指导在用车制动性能检测的《机动车运行安全技术条件》（ＧＢ７２５８—２００４）和《营运车辆

综合性能要求和检验方法》（ＧＢ１８５６５—２００１）中，对汽车制动系统结构和性能提出了详细的具

体要求，其中包括对行车制动、应急制动和驻车制动性能的基本要求。
标准规定可以采用路试和台试的方式进行。当采用道路检验方法时，试验应在平坦、硬

实、清洁、干燥且轮胎与地面间的附着系数不小于０．７的水泥或沥青路面上进行，试验前应进

行空满载制动踏板力或制动气压检验，符合表７９中各项要求，试验过程中脱开发动机进行。

表７９　制动踏板力或制动气压检验

制动系统类型 载荷类型 检验项目 要 　　 求

气压制动
空载

满载
气压表指示压力

≤６００ｋＰａ

≤额定工作气压

液压制动
空载

满载
踏板力

≤４００Ｎ（乘用车），≤４５０Ｎ（其他车辆）

≤５００Ｎ（乘用车），≤７００Ｎ（其他车辆）

　　行车制动性能可以采用制动距离和充分发出的平均减速度作为检验性能的指标。汽车在

规定的制动初速度下，制动距离或充分发出的平均减速度和制动稳定性应满足表６９所示指

标要求，单车制动协调时间对液压制动的汽车应不大于０．３５ｓ，对气压制动的汽车应不大于

０．６ｓ，列车制动协调时间应不大于０．８ｓ。如果对空载检验制动距离有质疑时，可以用表中满

载检验的制动性能要求进行检验。
四轮以上车辆的应急制动检验在空载和满载状态下，按照表６１０所列的初速度进行检

验，测量从应急制动操作起始点至汽车停驻时的制动距离，该值应该满足表中所列限值要求。
驻车制动检验应能保证在空载状态下，汽车在坡度为２０％（总质量为装备质量的１．２倍

以下的汽车为１５％）、轮胎与路面间附着系数不小于０．７的坡道上正、反两个方向停驻５ｍｉｎ
以上。

若采用台式试验方法时，主要以测试汽车制动力、制动力平衡和制动协调时间来检验汽车

制动性能，标准对制动踏板力检验的要求如表７１０所示。对制动力平衡的要求则是，在制动

力增长全过程中同时测得的左右轮制动力差的最大值与全过程中测得的该轴左右轮最大制动

力中大者的比值，对于前轴不得大于２０％，对后轴和其他轴在后轴制动力大于或等于后轴轴

荷的６０％时不得大于２４％，当后轴制动力小于后轴轴荷的６０％时，在制动力增长全过程中同

时测得的左右轮制动力差的最大值不得大于后轴轴荷的８％。汽车的制动协调时间对于液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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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动系统来说，应该小于等于０．３５ｓ，对于气压制动的汽车应该小于等于０．６０ｓ。当采用制动

检验员检测驻车制动性能时，对总质量为装备质量的１．２倍以下的汽车来说，空载驻车制动力

的总和应不小于该车在测试状态下整车重量的１５％；对于总质量为装备质量的１．２倍以上的

汽车来说，该比值为２０％。

表７１０　台式试验方法时制动踏板力检验

车辆类型
制动力总和与整车质量比／％ 空满载时轴制动力与轴荷比／％

空载 满载 前轴 后轴 其他轴

三轮汽车 ≥５０ ≥４５ — ≥６０ —

其他汽车（列车） ≥６０ ≥５０ ≥６０ ≥２５ ≥５０

　　当采用台上试验方法检验应急制动时，所测得的制动力应该满足表７１１中限值规定。

表７１１　台上试验方法检验应急制动时的制动力

车辆类型
应急制动力总和占整车

重量之比／％

允许操纵力／Ｎ

手操纵 脚操纵

座位数≤９的载客汽车 ≥３０ ≤４００ ≤５００

其他载客汽车 ≥２６ ≤６００ ≤７００

载货汽车 ≥２３ ≤６００ ≤７００

　　除此之外，汽车还可以在道路上进行特殊的制动稳定性试验。一般说来，汽车转弯制动试

验在平坦的干路面上进行，试验时汽车沿一定半径作圆周运动，直至达到下述稳定状态：当转

弯半径为４０ｍ 或者５０ｍ，侧向加速度达到（５±０．５）ｍ／ｓ２ 时，相应车速为５１ｋｍ／ｈ或者

５７ｋｍ／ｈ；而当转弯半径为１００ｍ，侧向加速度达到（４±０．４）ｍ／ｓ２ 时，相应车速为７２ｋｍ／ｈ。保

持转向盘转角不变，放松节气门踏板，同时迅速踩下制动踏板，使汽车以不同的等制动减速度

制动，记录制动减速度、汽车横摆角速度、汽车航向角的变动量、制动时侧向路径偏离量等参

数。根据实验结果绘制最大横摆角速度、汽车航向角的变动量、制动时侧向路径偏离量等参数

与制动减速度之间的关系曲线，并依此来评价汽车转弯制动的方向稳定性，该项试验也可在低

附着系数的湿路面上进行。

７．３　汽车操纵稳定性试验

汽车操纵稳定性试验主要在专用的汽车试验场上进行，试验以测试和评判汽车转向轻便

性、转向灵敏性和转向稳定性为目的。在我国，指导此类试验的相关主要法规有《汽车操纵稳

定性试验方法转向瞬态响应试验（阶跃输入）》（ＧＢ／Ｔ６３２３．２—９４）、《汽车操纵稳定性试验方

法 转向瞬态响应试验（脉冲输入）》（ＧＢ／Ｔ６３２３．３—９４）、《汽车操纵稳定性试验方法 转向回正

性能试验》（ＧＢ／Ｔ６３２３．４—９４）、《汽车操纵稳定性试验方法 转向轻便性试验》（ＧＢ／Ｔ６３２３．５—
９４）、《汽车操纵稳定性试验方法 稳态回转试验》（ＧＢ／Ｔ６３２３．６—９４）等。

汽车操纵稳定性试验前要对试验车辆进行充分检查，如轴荷分配、胎面状况和轮胎充气压

力等。试验所需测定的参数和仪器有：用非接触式车速仪或第五轮和时间信号发生器测定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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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和时间，用测力转向盘测量转向盘作用转矩及转角（一般在测力转向盘上附装多圈电位器来

测量转角），用加速度计测量侧向加速度（或测出汽车横摆角速度ωｒ 和转弯半径Ｒ 后，由Ｒω２
ｒ

求得），汽车横摆角速度用二自由度角速度陀螺来测量，汽车的航向角和车厢侧倾角用三自由

度的航向陀螺和垂直陀螺来测量。

７．３．１　低速行驶转向轻便性试验

国家标准ＧＢ／Ｔ６３２３．５—９４《汽车操纵稳定性试验方法 转向轻便性试验》规定，该项试验

时，汽车按照试验场地上事先画好的双纽线（参见图７１）以１０ｋｍ／ｈ的车速行驶，双纽线轨迹

方程为：

图７１　测定转向轻便性的双纽线

ｌ＝ｄ ｃｏｓ２槡 ψ
在ψ＝０时，双纽线顶点处的曲率半径最小，其数值为Ｒｍｉｎ＝ｄ／３。双纽线的最小曲率半径应按

照试验汽车的最小转弯半径乘以１．１倍，并圆整到比此乘积大的一个整数来确定。
试验中记录转向盘转角及转向盘转矩，并按双纽线路径每一周整理处如图７２所示的方

向盘转矩方向盘转角曲线。通常以方向盘最大转矩、方向盘最大作用力矩及方向盘作功等来

评价转向轻便性。

图７２　方向盘转矩方向盘转角曲线

７．３．２　稳态转向特性试验

稳态转向特性试验的目的是测定汽车对方向盘转角输入达到稳定行驶状态时汽车的稳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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横摆响应，在国家标准ＧＢ／Ｔ６３２３．６—９４《汽车操纵稳定性试验方法 稳态回转试验》中规定，
试验在水平试验场上进行，汽车以最低稳定车速沿着场地上事先画好的直径为１５ｍ（或２０ｍ）
的圆周行驶，此时方向盘的转角为δｓｗ０，测定车速ｖ０ 和横摆角速度ωｒ０，由于车速很低，离心力

很小，轮胎侧偏角可忽略不计。利用ｖ０ 及ωｒ０算出不计轮胎侧偏时的转向半径

Ｒ０ ＝ｖ０

ωｒ０

　　保持方向盘转角δｓｗ０不变的条件下，令汽车缓慢连续而均匀地加速（纵向加速度不超过

０．２５ｍ／ｓ２），直至汽车的侧向加速度达到６．５ｍ／ｓ２ 为止。连续测量车速ｖ与横摆角速度ωｒ 值，
根据瞬时的ｖ和ωｒ 值，按公式Ｒ＝ｖ／ωｒ，ａｙ＝ｖωｒ 求出相应的Ｒ和ａｙ 值，这样就获得了不同侧

向加速度下有侧偏角时的转弯半径而求得Ｒ／Ｒ０ａｙ 曲线（见图７３），图７４所示为这种试验

中汽车行驶的轨迹。对于不足转向的汽车，随车速的增加，转弯半径越来越大；反之，过多转向

汽车的转弯半径越来越小。试验进行到大侧向加速度时要注意安全。

图７３　转向半径比值曲线
图７４　定转向盘连续加速行驶

试验中汽车行经的轨迹

还可以根据求得的转弯半径Ｒ值，依式（７２）换算出前、后轮侧偏角之差

α１－α２ ＝５７．３Ｌ １
Ｒ０

－１（ ）Ｒ
（７２）

式中：α１，α２———前后轴侧偏角（°）；

Ｌ———轴距（ｍ）；

Ｒ———转弯半径（ｍ）；

Ｒ０———起始转弯半径（ｍ）。
由此可作出（α１－α２）ａｙ 曲线。

７．３．３　瞬态横摆响应试验

目前常用阶跃试验来测定汽车对方向盘转角输入时的瞬态响应。试验在平坦的场地上进

行，汽车先以直线行驶，达到试验车速后，突然以不小于２００°／ｓ或不小于５００°／ｓ（美国ＥＳＶ的

规定）的角速度打方向盘。方向盘转角位移因车速不同而异，但要求达到一定的稳态圆周行驶

时的侧向加速度，如１～３ｍ／ｓ２，间隔为０．５ｍ／ｓ２ 或０．４ｇ（美国ＥＳＶ）。方向盘转至应有转角

后保持不变，油门亦不变，汽车从直线进入圆周行驶。试验要求在最高车速的７０％车速下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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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４０ｋｍ／ｈ及１１０ｋｍ／ｈ两种车速下（美国ＥＳＶ）进行。记录汽车车速ｖ、时间ｔ、方向盘转角

δｓｗ、横摆角速度ωｒ 和侧向加速度αｙ 等数据。根据所记录的数据，整理成横摆角速度增益ωｒ／δ
与稳态横摆角速度增益ωｒ０／δ之比随时间变化的曲线，从曲线上可找出反应时间、超调量和稳

定时间等参数。
阶跃试验要求很大的场地，试验中要特别注意安全。

７．３．４　汽车回正能力试验

汽车回正能力试验在平坦的场地上进行。令汽车沿半径为１５ｍ的圆周行驶，调整车速使

侧向加速度达４ｍ／ｓ２，然后突然松开方向盘，在回正力矩作用下，前轮将要回复到直线行驶。
记录这个过程的时间ｔ、车速ｖ、方向盘转角δｓｗ和横摆角速度ωｒ，整理出ωｒｔ曲线。

对于最高车速超过１００ｋｍ／ｈ的汽车，还要进行高速回正性能试验，试验车速为最高车速

的７０％。令汽车以试验车速直线行驶，随后驾驶员转动方向盘使侧向加速度达到２ｍ／ｓ２，然

后突然松开方向盘作回正试验。
回正试验是表征和测定汽车自曲线回复到直线行驶的过渡过程，是测定自由操纵力输入

的基本性能试验。回正能力是汽车操纵稳定性的一个重要方面，一辆没有回正能力的汽车，或

基本上回不到正中（即有较大一点的残余横摆角速度）、或回正过程中行驶方向往复摆动的汽

车，驾驶员和乘客都是不满意的。

７．３．５　方向盘角脉冲试验

通常以汽车横摆角速度频率特性来表征汽车的动特性。因此，频率特性的测量成为一个

重要的试验。这个试验要确定给方向盘正弦角位移输入时，输出（汽车横摆角速度）与输入的

振幅比与相位差。通过直接给方向盘正弦角位移输入来测量汽车的频率特性是很困难的，因

为一方面准确的正弦输入难以做到，而且要在几个固定车速下给方向盘以不同频率的正弦输

入也是很费时间的。所以，通常是用方向盘角位移脉冲试验来确定汽车的频率特性。进行这

种试验时，给等速行驶的汽车一方向盘角位移脉冲输入，记录下输入的角脉冲与输出的汽车横

摆角速度，参看图７５。通过求得输入、输出的傅里叶变换，便可确定频率特性。
方向盘角脉冲试验在平坦的场地上进行。试验车速为最高车速的７０％。汽车以试验车

速行驶，然后给方向盘一个角脉冲转角输入，见图７６。方向盘转角输入脉宽为０．３～０．５ｓ，其

最大转角应使汽车最大侧向加速度为４ｍ／ｓ２。输入方向盘角脉冲时，汽车行驶方向发生摆动，
经过不长时间回复到直线行驶。记录试验过程的时间ｔ、方向盘转角δｓｗ、车速ｖ、横摆角速度

ωｒ 和侧向加速度ａｙ。对试验结果进行处理，便得汽车的频率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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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７５　方向盘角脉冲试验的输入与输出

（ａ）方向盘角位移脉冲　（ｂ）汽车横摆角
图７６　方向盘角脉冲

７．４　汽车安全碰撞试验

图７７　汽车驾驶员死亡率比较 图７８　交通事故中驾驶员死亡百分率

７．４．１　汽车碰撞试验概述

汽车因受到碰撞而导致的安全事故是造成车辆和人身伤害的最主要形式，经过汽车研究

人员不懈的努力，从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初到２０００年，汽车驾驶员死亡率从每百万注册汽车的

１６４人减少至每百万注册汽车的８７人，降低了４７％（如图７７所示），这些改进主要源自对车

辆抗正面碰撞能力的加强，驾驶员正面碰撞的死亡率从每百万注册汽车的８６人降至每百万注

册汽车的４１人，降低了５２％。但是，由于车辆侧面吸收撞击能量的空间远远小于正面，所以

对侧面碰撞成员保护的改进难度很大，驾驶员受侧面碰撞的死亡率从每百万注册汽车的４２人

降至每百万注册汽车的３２人，只下降了２４个百分点。在２０００～２００１年对新式轿车的驾驶员

死亡数的统计中发现，死于侧面碰撞的比例达５１％，高于１９８０～１９８１年的３１％，而同期正面

碰撞的死亡比例从６１％降至４３％（见图７８），所以侧向碰撞更加受到人们的关注。尽管碰撞

安全技术已经有了长足的进步，但车辆碰撞所造成的伤害仍然非常严重，因此，汽车碰撞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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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也成为车辆被动安全性中最重要的内容之一。改善车辆碰撞安全性问题涉及到车身结构、
方向系统结构、汽车总体布置设计和车身附属装置的性能等，主要体现在汽车开发阶段，碰撞

试验要求是对制造厂家产品的基本要求，故也是汽车通过形式认证的主要内容之一。
汽车碰撞试验根据被测试对象的不同，可以分为实车碰撞试验、台车碰撞试验和零部件台

架试验等三种；根据试验所采用的方式不同又可以分为实物试验和计算机虚拟分析试验两种；
如果从试验目的不同上区分还可以分为以比较产品安全性能为目的的比较性试验和以改进产

品性能为目的的性能分析试验等。
产品安全性比较试验注重对试验结果的分级，而产品改进分析试验更关注对碰撞过程的

分析，即需要借助高速摄影对车辆结构的碰撞过程进行仔细分析。
实车碰撞试验具有最真实和直接的技术特点，因此试验结果也最具说服力，是汽车新产品

开发过程中必须进行的试验，但是由于其试验费用昂贵，所以往往难以实现多次重复试验，通

常只在新产品试制和形式认证时进行。台车碰撞试验是利用台车模拟实车进行碰撞试验的一

种方法，一般在台车和刚性墙之间设置有缓冲装置，让台车通过缓冲装置与刚性墙发生碰撞，
这时候可以通过缓冲装置的力学特征来模拟碰撞所需的减速度波形，以此来评价安装在汽车

上的各种安全附件的安全性。零部件台架试验可以用来评价零部件受冲击载荷作用时的安全

性能。

图７９　机械储能螺旋轨道转筒式碰撞试验装置

１－电动机　２、１３、１７－继电器　３－码盘　４－行程开关　５、７、８－电磁离合器　６－转筒　９－
力传感器　１０－试验汽车或台车　１１－加速度传感器　１２－制动用卷扬机　１４、１５－连接

Ａ／Ｄ的多路板极　１６－液压制动器　１８－飞轮　１９－光电传感器　２０－接合盘

一般来说，实车碰撞试验和台车碰撞试验需要具有足够长的加速跑道，要有给实车或台车

加速的动力装置，以及符合标准要求的碰撞壁障和测试设备。加速被试对象用的动力装置主

要有牵引小车和台车两种方式。牵引小车主要用以牵引实车加速，并在加速过程中起到导向

作用，当试验实车达到预定车速后，牵引小车与牵引装置和试验实车脱钩，即它具有牵引、导向

和脱钩能力。台车除具有牵引小车作用外，通常还作为零部件碰撞试验的载体，在台车上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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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装座椅、安全带、安全气囊等，甚至将实车的部分车体安装于台车上进行碰撞试验。图７９
是一套汽车碰撞试验装置，它以电动机１通过带传动机构及下端支承轴带动飞轮１８转动，飞

轮１８上装有电磁离合器，通过该电磁离合器可以使与飞轮同轴的转筒６一同转动。由于飞轮

与转筒具有足够大的转动惯量，当转速达到一定值时，即可储存足够的能量。随后，电动机断

电，电磁离合器７使转筒与接合盘接合，使接合盘开始旋转，并使固定在接合盘上的钢丝绳开

始缠绕，钢丝绳通过滑轮组件牵引被试车辆加速，在钢丝绳缠绕到一定位置后，电磁离合器８
接合，其接合时刻由一个可调节延时继电器控制，转筒通过电磁离合器７、链轮传动、电磁离合

器８带动丝杠导向装置中的丝杠旋转，使固定在丝杠螺母上的滚轮带动钢丝绳向下走线，以利

于钢丝绳缠到转筒上，并沿着转筒上的螺旋轨道缠绕。当螺母移动到接近丝杠端头碰到行程

开关４时，电磁离合器８断电，钢丝绳停止向下移动，螺旋轨道位于圆锥形转筒的表面，控制钢

丝绳的缠绕轨迹，保证试验车辆加速度基本恒定。当车速达到预定值时，与飞轮制成一体的电

磁离合器断电，同时，制动器制动转筒，使其尽快停止转动。
试验台车（见图７１０）采用充气橡胶轮胎，车架用钢板焊接成具有足够强度和刚度的框架

结构，车架与车轴刚性连接，车架前方有安全冲杆和冲头。

图７１０　试验台车

碰撞缓冲装置（见图７１１）采用钢条或钢管受冲击变形吸能的方式，在碰撞墩表面铺设一

块２０～３０ｍｍ钢板，钢板上有螺纹孔可以与固定架连接，固定架为钢板焊接结构，要求具有足

够的强度和刚度。
台车碰撞试验是一种用台车取代实车的碰撞试验的模拟试验方法，它可以模拟实车碰撞

试验过程，用以检验车身吸能结构的设计方案、安全带的选型及安装部位设计、安全气囊的匹

配、座椅和驾驶区设计方案等，从而为整车设计提供必要的依据和指明改进方向。台车试验过

程中，可以将部分实际车身结构安装在台车上，以便获得更加真实的试验结果。图７１２为台

车碰撞试验中的部分车身结构。
实车碰撞试验是检验整车碰撞安全性能最直接和有效的方法，由它所获得的许多试验结

果是台车试验中所无法得到的，因此，尽管试验费用昂贵，但却是不能被其他试验完全取代的。
实车碰撞试验利用实车按照法规规定的速度和碰撞方式进行碰撞，通常需采集汽车内部Ｂ柱

处的碰撞减速度波形、假人承受的减速度和力等参数，并用高速摄像机记录碰撞过程进行

分析。
由于实车碰撞试验属于破坏性试验，无法在同一辆车上进行重复试验，所以对样车和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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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７１１　碰撞缓冲装置

图７１２　台车碰撞试验中的部分车身

图７１３　碰撞车身表面标志点图案

假人的准备十分重要。为便于利用高速摄影对汽车碰撞过程进行详细的运动分析，在被试车

身表面需要选择粘贴如图７１３所示的任一一种标志点。
目前，国内外通用的汽车正面碰撞假人为 ＨｙｂｒｉｄⅢ型假人，它由美国第一技术安全公司

（ＦＴＳＳ）与美国汽车工程师协会（ＳＡＥ）以及其用户集团在 ＨｙｂｒｉｄⅡ型假人基础上，按照通用

汽车公司（ＧＭ）设计的方案开发完成的。ＨｙｂｒｉｄⅢ型假人已形成不同百分位、不同性别、不同

年龄的系列产品，可满足不同的开发研究需要。由于假人中使用了大量随环境温度变化而改

变的塑料、橡胶、金属材料，为了确保试验结果的准确性，试验前需将装有假人的试验车辆放入

恒温室，使假人保持２０．６～２２．２℃。
目前，考察汽车碰撞安全性仍然需要通过安全碰撞试验加以检验，国际上检验车辆碰撞的

２７１



法规主要有美国法规、欧洲法规、日本法规体系，以及国际标准化组织推荐的方法等，如美国联

邦机动车安全法规ＦＭＶＳＳ２１４、欧洲ＥＣＥＲ９５和国际标准化组织ＩＳＯ１０９９７等。我国对于汽

车碰撞安全性试验也有许多相关的法规指导，如《关于正面碰撞乘员保护的设计规则》（ＣＭ
ＶＤＲ２９４）、《关于侧面碰撞中乘员保护的规定》（ＧＢ２００２讨论稿）、《防止汽车方向机构对驾驶

员伤害的规定》（ＧＢ１１５５７—１９９８）、《汽车安全带性能要求和试验方法》（ＧＢ１４１６６—２００３）、《汽

车安全带动态性能要求和试验方法》（ＱＣ２２４—１９９７）、《轿车侧门强度》（ＧＢ１５７４３—１９９５）、《汽

车前后端防护装置》（ＧＢ１７３５４—１９９８）、《汽车安全玻璃》（ＧＢ９６５６—２００３）、《汽车和挂车侧面

及后下部防护装置要求》（ＧＢ１１５６７—２００１）等，它们大多以欧洲ＥＣＥ法规为参考制定的，是目

前指导检验车身和底盘部件结构安全性试验项目的主要文献。
美国联邦机动车安全法规（ＦＭＶＳＳ系列法规）属于世界上最完善的法规体系之一，它由

美国联邦运输部国家安全局根据美国国家交通及汽车安全法组织制定，旨在减少汽车交通事

故和减轻汽车碰撞事故中乘员的伤害程度。ＦＭＶＳＳ系列法规具有内容齐全、指标先进、要求

严格、试验内容多、修订较频繁等主要特点，因此受到各方的普遍关注，对其他国家相关法规的

制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与ＳＡＥ、ＡＳＴＭ 和 ＡＮＳＩ等标准具有十分密切的联系。目前法规主

要针对车辆前碰撞，但发展的重点是侧碰撞保护和行人碰撞保护，以及载货汽车和多用途客车

的安全性能。
欧洲各国实施车辆法规和对车型开展形式认证早于美国，１９５８年欧洲经济委员会开始着

手制定统一的汽车法规，即ＥＣＥ法规和ＥＥＣ指令，前者由各成员国任意自选，属于非强制性

法规，后者则是各成员国统一的法规，属强制性法规。但是事实上，大多数成员国均已接受

ＥＣＥ法规，并将其引入本国法律体系之中。目前，ＥＣＥ法规共有９９项，涉及汽车安全、环保和

节能等领域，其中，主动安全法规５５项，被动安全法规２６项，规定局限于汽车的装备和部件，
因此ＥＣＥ只有部件和装备的认证。ＥＥＣ指令共２２０项，其中与汽车安全标准有关的指令约

有１０７项。
日本早在１９５１年就根据《道路运输车辆法》制定了道路车辆安全标准，随后在充分吸收

ＦＭＶＳＳ和ＥＣＥ法规优点的基础上，形成了具有自己特色的道路车辆安全标准体系，该标准

体系包含车辆构造、装置标准共９５条，其中安全标准６８条，试验方法标准８８条，大多与ＦＭ
ＶＳＳ和ＥＣＥ法规相近，但与此同时又特别重视汽车与行人及摩托车之间的碰撞安全问题，并

对汽车外部突出物做出了详细的规定。
从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开始，欧美等发达国家陆续开展了汽车正面碰撞试验的研究，１９８６年

美国率先颁布了ＦＭＶＳＳ２０８法规《乘员碰撞保护》，统一规定车辆碰撞速度为４８．３ｋｍ／ｈ，固定

障碍壁为刚性表面。

７．４．２　汽车的正面碰撞试验

正面碰撞交通事故中有不同的碰撞重叠率，其中伤亡率较高的区域出现在３０％～４０％重

叠率和９０％～１００％重叠率之间。因此正面碰撞试验主要采用两种形式：１００％重叠率的刚性

固定壁障碰撞和４０％重叠率的偏置可变形壁障碰撞。在目前正面碰撞法规中美国和日本使

用的是１００％重叠率的刚性固定壁障碰撞，欧洲和澳大利亚使用的是４０％重叠率的偏置可变

形壁障碰撞。我国现行的ＣＭＶＤＲ２９４中规定的是１００％重叠率的刚性固定壁障碰撞。
国家指导车辆正面碰撞乘员保护的法规是１９９９年１０月发布的《关于正面碰撞乘员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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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设计规则》（ＣＭＶＤＲ２９４），在该文件中规定，对于 Ｍ１类车辆必须通过正面碰撞时前排外侧

座椅乘员保护的国家认证。认证标准规定，当车辆按照法规要求进行车辆试验时，除了规定在

试验过程中，①不允许车门开启；②前门锁止系统不得发生锁止；③对于每排座椅至少有一个

门能够打开；④如假人约束系统发生锁止时，应在松脱装置上施加不超过６０Ｎ的压力能将约

束系统打开，并完好地取出假人；⑤燃油供给系统不允许泄漏；⑥若燃油供给系统发生连续泄

漏，泄漏速率不超过３０ｇ／ｍｉｎ等以外，试验结果必须同时满足表７１２所列各项指标限制。

表７１２　车辆正面碰撞乘员保护的各项指标

指标 限值 备注

头部性能指标（ＨＰＣ） ≤１０００

胸部性能指标（ＴｈＰＣ） ≤７５ｍｍ

大腿性能指标（ＦＰＣ） ≤１０ｋＮ

　　文件同时规定了实施正面碰撞试验的试验程序，试验应在足以容纳跑道、壁障和试验必须

技术设备的试验场地上进行，壁障前方至少具有５ｍ以上的平直跑道。壁障由钢筋混凝土制

成，表面覆以２ｃｍ厚的胶合板，前部宽度不小于３ｍ，高度不小于１．５ｍ，壁障厚度应保证其质

量不低于７×１０４ｋｇ，其前表面垂直于车辆直线行驶方向。
试验车辆应反映出产品的特征，即应安装所有正常安装的装备，并使之处于正常运行状

态，质量满足整备质量要求，燃油箱内注入９０％厂家规定燃油容积的水。
对于可调节式方向盘，应将其调整到厂家规定的正常位置，加速过程结束时，方向盘应处

于自由状态。变速杆处于空档位置，踏板处于正常放松状态，关闭车门但不锁止。高度可调节

头枕处于最高位置。对于纵向可调节的座椅，应将其“Ｈ”点调整到位于行程的中间位置，或者

最接近与中间位置的锁止位置，并处于厂家规定的高度位置。当假人不能正确安放，并且驾驶

员座椅或前排乘客座椅的设计“Ｈ”点（ｘ１，ｚ１）符合式（７３）（即该点落在图７１４中直线ａ的左

侧区域内）规定时，允许对该座椅进行适当的调节，直到假人可以正确安放为止，以便使设计

“Ｈ”点位于图７１４中直线ａ右侧，且尽可能地接近直线ａ。

ｘ＜１６７０－ｚ
１．９４

（７３）

式中：ｘ———通过加速踏板表面设计中心，并垂直于车辆纵向中央平面的水平直线与设计“Ｈ”
点之间的纵向水平距离（ｍｍ）；
ｚ———通过加速踏板表面设计中心，并垂直于车辆纵向中央平面的水平直线与设计“Ｈ”
点之间的垂直距离（ｍｍ）。

如果前排座椅靠背可调，应调整到厂家规定的正常使用角度，若厂家没有规定，则应后倾

２５°。在调整好的前排外侧座椅上，安放一个符合 ＨｙｂｒｉｄⅢ技术要求的假人，在假人上配备有

专用的测量装置。
在假人安放过程中，“Ｈ”点的确定十分重要，所谓 Ｈ 点是按照国家标准规定安放于车辆

座椅中的三维 Ｈ装置（３ＤＨ装置）的躯干与大腿的铰接中心，“Ｈ”点位于该装置两侧“Ｈ”点

标记钮中心线的中点上。
图７１５和图７１６显示了３ＤＨ装置，它的背板和座板用增强塑料和金属制成，用来模拟

人体的躯干和大腿，两者用机械的方式铰接在一起，交点即为“Ｈ”点。一个量角器固定在铰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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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７１４　正碰撞时假人布置区域

图７１５　３ＤＨ装置构件名称

于“Ｈ”点的探测杆上，用于测量实际靠背角。固定在座板上的可调节大腿杆确定大腿中心线，
并作为臀部角量角器的基准线。小腿杆件在连接膝部的Ｔ形杆处与座板总成相连，该Ｔ形杆

是可调大腿杆的横向延伸。在小腿杆上装有量角器，以便测量膝部角。鞋和脚总成上刻有度

数，用来测量脚部角。两个水平仪确定装置的空间位置，躯干各重块放在对应部位重心处，用

以提供７６ｋｇ男子对座椅相同的压力。
试验时，车辆不得靠自身动力驱动，碰撞瞬时车辆的速度应达到５００

－２ｋｍ／ｈ以上。试验主

要以测取头部加速度、胸部变形和腿部股骨处轴向压力来判断，头部重心处的加速度由加速度

的三维分量计算得出。
头部性能指标ＨＰＣ的确定方法如下：① 当试验中如果头部与车辆构件不发生接触，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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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７１６　３ＤＨ装置构件尺寸和负荷分布

认为指标合格；② 如果头部与车辆构件接触，则根据试验所测得的减速度ａ（以ｇ为单位），按

式下式计算ＨＰＣ值：

ＨＰＣ＝ （ｔ２－ｔ１） １
ｔ２－ｔ１∫

ｔ２

ｔ１
ａｄ（ ）ｔ

２．５
（７４）

如果能够确定头部起始接触时刻，那么ｔ１ 至ｔ２ 为记录的起点和末点之间的时间间隔（以ｓ为

单位），在该时间间隔内 ＨＰＣ值应为最大；如果不能够确定头部起始接触时刻，那么ｔ１ 和ｔ２

为整个记录段中的某一段时间间隔（以ｓ为单位），在该时间间隔内ＨＰＣ值应为最大。
胸部性能指标ＴｈＰＣ由胸部变形（ｍｍ）的绝对值来确定，大腿性能指标ＦＰＣ由方向传递

至假人每一条大腿的压力（ｋＮ）来确定。

７．４．３　汽车的侧碰撞试验

国家标准《关于侧面碰撞中乘员保护的规定》（ＧＢ２００２讨论稿）是在对欧洲ＥＣＥＲ９５、美国

ＦＭＶＳＳ２１４和国际标准化组织ＩＳＯ１０９９７等车辆侧碰撞相关法规标准分析的基础上，对试验

设备进行改进而形成的。在《关于侧面碰撞中乘员保护的规定》（ＧＢ２００２讨论稿）中，以法规

的形式规定了 Ｍ１和Ｎ１类车辆受到侧向碰撞时，乘员保护的相关技术要求。对于车辆碰撞

后的性能要求，标准有如下规定：①试验过程中车门不允许开启；②碰撞实验结束后，不借助工

具便能打开足够数量的车门，使乘员正常进出；③碰撞实验结束后，不借助工具便能将假人从

约束系统中解脱出来，并移出车辆；④所有内部构件在脱落时均不得产生锋利的突出物；⑤若

燃油供给系统发生连续泄漏，泄漏速率不超过３０ｇ／ｍｉｎ。此外，通过假人测试得到的试验结果

必须满足表７１３所列各项指标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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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７１３　侧面碰撞中乘员保护的各项指标

指标 限值 备注

头部性能指标（ＨＰＣ） ≤１０００ 无头部接触时，不必测量或计算ＨＰＣ值

胸部性能指标
肋骨变形指标（ＲＤＣ） ≤４２ｍｍ

粘性指标（ＶＣ） ≤１ｍ／ｓ

骨盆性能指标 耻骨合成力峰值（ＰＳＰＦ） ≤６ｋＮ

腹部性能指标 腹部力峰值（ＡＰＦ） ≤２．５ｋＮ内力 相当于４．５ｋＮ的外力

　　标准规定，侧面碰撞试验应在足以容纳移动变形壁障碰撞系统、相关试验设备和被撞车辆

碰撞后的移动空间的场地上进行，场地保持干燥、清洁、平整和水平。试验车辆保持静止，碰撞

以移动变形壁障的方式实现，移动变形壁障的纵向中垂面轨迹应该垂直于被撞车辆的纵向中

垂面，且其纵向中垂面与试验车辆上通过碰撞侧前排座椅的Ｒ 点的横断垂面之间的距离小于

±２５ｍｍ。碰撞瞬间，应保证由变形壁障前表面两侧垂直平面限定的水平中间平面与试验前

确定的位置偏差在±２５ｍｍ之内。在碰撞瞬间，移动变形壁障的速度应为（５０±１）ｋｍ／ｈ，并且

该速度至少在碰撞前０．５ｓ内保持稳定。
试验车辆的准备应该满足以下要求：①质量为整备质量＋１００ｋｇ（假人及测试设备）；②燃

油箱装满水，质量为制造厂家规定装满油质量的９０％；③至少关闭碰撞侧车窗；④关闭车门，
但不锁止；⑤变速器操纵杆置于空档；⑥松开驻车制动器；⑦按照厂家规定，调整座椅和方向盘

位置。
试验记录假人头部重心位置上的三向合成加速度值，胸部肋骨三个测量点处的变形，以及

骨盆受力和腹部受力情况。
当头部发生接触时，头部性能指标ＨＰＣ（包括从初始接触到最后接触的整个接触过程）按

式（７４）计算。
肋骨性能指标以肋骨变形指数，即胸部变形峰值衡量，胸部变形峰值是胸部位移传感器测

得的任一肋骨的变形最大值。粘性指数（ＶＣ）指粘性响应的峰值，是在半胸部任一肋骨上测得

的瞬时压缩量与肋骨变形速率乘积的最大值，即

ＶＣ＝ｍａｘ Ｄ
０．１４

·ｄＤ
ｄ（ ）ｔ

（７５）

式中：Ｄ 为肋骨变形量（ｍ）。
腹部性能指标以腹部受力峰值评价，腹部受力峰值是安装在碰撞侧表面下部３９ｍｍ处的

力传感器测得的三向力合力的最大值。
骨盆性能指数指耻骨合成力的峰值（ＰＳＰＦ），是由骨盆耻骨处安装的载荷传感器测得的最

大力值。
在侧向碰撞试验中，移动变形壁障是碰撞试验成功与否的重要装置之一，移动变形壁障的

总质量为（９５０±２０）ｋｇ，安放在运载车上，运载车的前、后轮距为（１５００±１０）ｍｍ，轴距为

（３０００±１０）ｍｍ，重心在纵向中垂面１０ｍｍ内，距前轴（１０００±３０）ｍｍ，距地面（５００±３０）ｍｍ。
碰撞面由铝制蜂窝状材料制成，共有六个独立的连接块组合而成，外形尺寸见图７１７，变形碰

撞区宽（１５００±１０）ｍｍ，高（５００±５）ｍｍ。在碰撞前的静止状态下碰撞区离地间隙为（３００±５）
ｍｍ，六个可变形部分分成上下两层，每层包括三个部分，各部分具有相同的宽度和高度，均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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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７１７　移动变形壁障尺寸

（５００±５）ｍｍ×（２５０±３）ｍｍ，上层厚度为（４４０±５）ｍｍ，下层厚度为（５００±５）ｍｍ。
侧碰撞假人是碰撞试验的关键设备，它由金属和塑料骨架外罩模拟肌肉的橡胶、塑料和泡

沫构成（图７１８），在外覆塑性乙烯表皮的铝制头壳内设有三向加速度传感器和配重物，胸部

肋骨组件由外覆仿肌肉聚氨酯泡沫的钢制肋骨、连接肋骨和脊椎腔的活塞组件、一个液压减振

器和一个减振弹簧构成，在腹部的金属铸件和聚氨酯泡沫覆盖物之间可以安装三向力传感器，
在髂骨翼的骶骨汇合处用力传感器连接。

假人的尺寸和质量按照无下臂的第５０百分位成年男子设计，总质量为（７２．０±０．５）ｋｇ，
其尺寸构成见图７１９和表７１４。试验前需按照国家标准对假人及其上的测试传感器进行严

格的标定试验，并按照国家标准的要求将假人安放于车辆上，才能进行相关的试验。

表７１４　假人尺寸

尺寸序号 参数说明 尺寸／ｍｍ

１ 坐高 ９０４．０±０．７

２ 座椅至肩关节 ５５７±５

３ 座椅至肋骨最下表面 ３５７±５

４ 座椅至上手臂最下表面 ２４２±５

５ 座椅至Ｈ 点 ９８±２

６ 最底部至座椅 ４５６±５

７ Ｈ 点至头部重心 ６７８±５

８ Ｈ 点至上部肋骨中心 ３９３±３

９ Ｈ 点至中部肋骨中心 ３３７±３

１０ Ｈ 点至下部肋骨中心 ２８１±３

１１ Ｈ 点至腹部力传感器中心 １８０±３

１２ Ｈ 点至骨盆合力传感器中心 １４±３

１３ 头部宽度 １５４±２

１４ 肩／臂宽度 ４８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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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尺寸序号 参数说明 尺寸／ｍｍ

１５ 胸部宽度 ３３０±５

１６ 腹部宽度 ２９０±５

１７ 骨盆宽度 ３３５±５

图７１８　侧碰撞假人结构

１－头部　２－颈部　２ａ－头颈交界板　２ｂ－中间部分　２ｃ－颈胸交界板　３－颈部支架　４－肩部　４ａ－肩板　４ｂ－锁

骨　４ｃ－橡胶绳　４ｄ－肩盖　５－胸部　５ａ－胸椎　５ｂ－椎背板　５ｃ－肋骨组件　５ｄ－覆盖肌肉的肋骨　５ｅ－活塞组件

　５ｆ－减振器　５ｇ－减振弹簧　５ｈ－扭杆弹簧　５ｉ－位移传感器　６－上臂　７－腰椎　８－腹部　８ａ－中间铸件　８ｂ－
仿肌肉覆盖物　８ｃ－力传感器　９－骨盆　９ａ－骶骨　９ｂ－髂骨翼　９ｃ－髋关节　９ｄ－肌肉覆盖物　９ｅ－Ｈ点泡沫块

９ｆ－力传感器　１０－腿　１１－外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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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尺寸序号 参数说明 尺寸／ｍｍ

１８ 颈部直径 ８０±２
１９ 头部厚度 ２０１±５
２０ 胸部厚度 ２７６±５
２１ 腹部厚度 ２０４±５
２２ 骨盆厚度 ２４５±５
２３ 臀部背面至Ｈ 点 １５７±２
２４ 臀部背面至前膝部 ６１０±５

图７１９　侧碰撞假人尺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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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４．４　车身耐挤压试验

车辆发生碰撞时，要保护乘员的安全，一方面取决于各种防护装置的性能，另一方面也取

决于车身保留生存空间的能力，足够的生存空间是碰撞安全的先决条件。车身各部分刚度是

确保当车身受到来自正面、侧面和顶部的强烈冲击载荷作用时，不产生大变形的基础。为此，
在汽车的专门法规中，设置了相关的试验检验标准和指标限值，其中主要考虑车顶耐压强度和

车门耐压强度。
１）车顶耐压强度要求

车辆高速行驶时，除了会发生正面和侧面碰撞外，还会出现侧向翻滚倾覆的可能，此类交

通事故乘员死亡率在整个事故死亡率中占有相当大的比例，根据美国高速公路运输安全管理

局（ＮＨＴＳＡ）的致死分析报告系统（ＦＡＲＳ）统计显示，对于ＳＵＶ型车辆，车辆翻车碰撞致死率

甚至已经超过正面碰撞和侧面碰撞而跃居第一位（图７２０）。为此，美国联邦机动车辆安全标

准ＦＭＶＳＳ２１６对车辆翻滚时车顶抗挤压能力提出了相应的强度要求，以防止或减少车辆翻车

碰撞中的乘员伤亡。

图７２０　１９９９年ＦＡＲＳ统计的乘员致死率

在法规ＦＭＶＳＳ２１６中规定的车顶耐挤压试验的加载方式如图７２１所示，记录挤压试验

过程中刚性墙的法向力与法向位移的变化（如图７２２），当挤压行程１２７ｍｍ（５ｉｎ）内，最大耐挤

压力大于车重的１．５倍或者大于２２．２７３ｋＮ（５０００ｌｂ）。

图７２１　车顶耐挤压试验的加载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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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７２２　车顶耐挤压试验“刚性墙法向力位移曲线”

２）车门耐压强度要求

车辆受到侧面碰撞时，除了应该保证乘员所受冲击载荷处于安全界限以内外，车门的耐挤

压特性将决定乘员足够的生存空间，为此，各国也制定有相应的试验法规，如美国联邦机动车

辆安全标准ＦＭＶＳＳ２１４和我国的ＧＢ１５７４３等。

图７２３　车门耐挤压试验加载方式

在国标ＧＢ１５７４３中规定了轿车侧门强度的要求和试验方法，其中定义了三个耐挤压力：

①将在０到１５２ｍｍ 挤压距离上使车门变形的平均力定义为初始耐挤压力；②将在０到

３０５ｍｍ挤压距离上使车门变形的平均力定义为中间耐挤压力；③将在４５７ｍｍ的整个挤压距

离上记录到的最大力定义为最大耐挤压力。同时，该标准对车辆的三个耐挤压力提出了如下

要求：初始耐挤压力不得低于１０．０ｋＮ，中间耐挤压力不得低于１５．５６ｋＮ，最大耐挤压力不得

低于相当于整车整备质量的２倍的力或３１．１２ｋＮ两者中较小的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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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试验过程中，侧窗玻璃位于最高位置，所有车门处于闭锁状态，受试验一侧对面的车身

裙部应靠在一个坚固的刚性铅垂平面上，用紧固装置将车辆牢固定位，紧固装置可以安装在前

轮中心线处或中心线之前，也可以安装在后轮中心线处或中心线之后。
加载装置的压头是直径为３０５ｍｍ、棱边圆角半径为１３ｍｍ 的钢制刚性圆柱体或半圆柱

体，其长度应能使其上端面至少高出窗口下边缘１３ｍｍ，但在试验时不能碰到窗口下边缘之上

的任何构件。压头轴线铅垂，且如图７２３所示，对准在车门最低点之上１２７ｍｍ处沿车门外表

面所做水平线段的中点，其底部与该水平线在同一水平面上。
试验时，压头移动方向垂直于车辆纵向中心平面，由外向内加载，直到加载装置移动

４５７ｍｍ为止。连续加载时，加载装置的移动速度不得大于１２．７ｍｍ／ｓ，必须在１２０ｓ内完成。
连续记录载荷及相应的位移（如图７２４），或以不大于２５ｍｍ或不大于８９０Ｎ的增值记录试验

结果。由此绘制出挤压距离为变量的载荷曲线，求得施加载荷相对挤压距离的积分，以该积分

值除以相应的挤压距离，其结果即为在该距离上使车门变形所需要的平均力。也可根据测量

所得车门挤压位移与其能量吸收之间的变化规律（如图７２５），分析车门结构的抗挤压能力。

图７２４　车门挤压试验载荷与位移图

图７２５　车门挤压试验位移与能量吸收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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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４．５　汽车防侵入碰撞试验

在国家标准《防止汽车方向机构对驾驶员伤害的规定》（ＧＢ１１５５７—１９９８）中，对 Ｍ１类车

辆的防止汽车方向机构对驾驶员构成伤害技术要求和当汽车受到正面撞击时方向盘向后窜动

试验方法做出了规定。作为限制性条件，标准提出了两条相关技术要求，即①当不装人体模块

的整备车辆以此４８．３～５３．１ｋｍ／ｈ之间速度正面撞击障碍壁时，方向柱管和方向轴的上端允

许沿平行于汽车纵向中心线的水平方向向后窜动，但其窜动量不得大于１２７ｍｍ；②人体模块

以２４．１ｋｍ／ｈ的速度水平撞击方向盘时，作用在方向盘上的水平力不得大于１１１２３Ｎ。相关试

验在宽阔的专用场地上进行，所设置的障碍壁为钢筋混凝土建筑台，其最小尺寸为３ｍ（宽）×
３ｍ（高）×０．６ｍ（厚）。在做正面碰撞的方向盘向后窜动试验时，障碍壁必须与高速行驶跑道

最后路段相垂直地固定在地面上，车辆以大于或等于４８．３～５３．１ｋｍ／ｈ的速度沿垂直方向正

面与障碍壁相撞击，测定并记录方向柱管（方向轴）上端与车辆上不受撞击影响的某一点在平

行于车辆纵向对称面的水平方向上的相对位置变动量 Ｄ０，并按下式计算方向盘的向后窜

动量：

Ｄ１ ＝Ｄ０·Ｋ１·Ｋ２ （７６）
式中：Ｄ１———方向盘向后窜动量（ｍｍ）；

Ｄ０———撞击后方向柱管（方向轴）的相对位置变动量（ｍｍ）；

Ｋ１———速度修正系数，其值为［（４９±１）ｋｍ·ｈ－１／ｖ］２，如该值小于０．８３，即按０．８３计；

Ｋ２———质量修正系数，其值为（ｍ０／ｍ），如该值小于０．８，即按０．８计；

ｖ———实际撞击速度（ｋｍ／ｈ）；

ｍ０———试验样车质量（ｋｇ）；

ｍ———装有试验仪器的试验样车质量（ｋｇ）。
在做方向盘遭撞击的吸能试验时，需要使用质量为３４＋２．３

０ ｋｇ的标准人体模块，其尺寸特

征如图７２６所示。模块应该具有１０５～１４０Ｎ／ｍｍ的变形刚度，即将３８０ｍｍ×１００ｍｍ槽形梁

置于图中所示人体模块的胸部位置处，其槽形梁底部平行于背板，对槽形梁预加２２Ｎ的载荷，
将此时槽形梁的位置定为基准点。然后对槽形梁以（２５０±５０）ｍｍ／ｍｉｎ的速度加压（见图７
２７），并由基准点测量位移量１２．７ｍｍ时的载荷压力，按照下式计算变形刚度：

变形刚度 ＝
载荷压力

位移量 　（Ｎ／ｍ） （７７）

　　试验在专用撞击试验机上进行，方向机构模拟实车装配状态安装在装配架上，装配角度按

照设计基准角度安装，它与人体模型在撞击试验机上的安装位置按照图７２８所示基准位置布

置，在人体模块躯干线的纵向剖面内，依次将方向盘轮缘的位置转至方向盘刚度最大和最小的

两个部位与人体模块撞击，撞击速度为（２５±１）ｋｍ／ｈ，沿水平方向且平行于车辆纵向中心线撞

击方向盘时，测量作用于方向盘上的最大力值。

７．４．６　座椅及坐姿约束系统性能试验

当碰撞发生后，汽车乘员的安全性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座椅及坐姿约束系统。因为座椅

的破坏和座椅固定部分的脱开将造成严重的乘员二次碰撞致伤，所以必须对座椅及其固定部

件的强度进行检验，试验针对座椅本身的结构强度和座椅固定件的强度分别进行。汽车的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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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７２６　人体模块尺寸

图７２７　人体模块刚度测试

姿约束系统主要包括安全带和安全气囊系统，它们是减少甚至避免乘员与车身发生二次碰撞

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汽车安全技术性能的研究中对它们也给予了相当的重视。

１）座椅安全性要求和试验

为了使汽车在碰撞发生时，不至于因座椅损坏而产生人身伤害事故，座椅的设计必须考虑

座椅骨架、靠背、滑轨、调节器和安全带固定装置等结构本身以及安装所需强度，同时还要考虑

座椅对减少侧面碰撞时的车体变形，确保乘员生存空间的能力。各国均在汽车安全法规中对

其制定了严格的要求，如在日本安全标准、美国ＦＭＶＳＳ２０７和我国国家标准（ＧＢ１１５５０—１９９５
和ＧＢ１４１６７—１９９３等）中，对车辆的座椅系统强度、头枕的性能要求、安全带安装固定点强度

以及相关的试验方法都制定有详细的规定。
国标ＧＢ１５０８３—１９９４《汽车座椅系统强度要求及试验方法》在座椅的强度和刚度方面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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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７２８　方向机构和人体模块的关系及撞击施力图

定，除 Ｍ２和 Ｍ３类车辆外，每个乘员座椅必须满足：
（１）铰接式可翻转座椅、折叠座椅必须装有自锁装置。
（２）通过座椅质心，分别沿水平向前和向后施加相当于座椅总成重力２０倍的力时，座椅

总成与车身本体不得分离。对于可调式座椅，调节装置在试验过程中应能使座椅保持原调节

位置，在试验后允许失去调节功能。对折叠座椅（包括靠背可调节座椅），通过靠背的质心，沿

水平方向向前施加相当于靠背重力２０倍的力时，限制装置不得自动松脱和损坏。
（３）当座椅总成承受一个相对于座椅Ｒ点为３７３Ｎ·ｍ力矩的力（对前向座椅，该力水平

向后；对后向座椅，该力水平向前）时，座椅骨架不应损坏，且座椅总成与车身本体不应分离。
（４）对向前的折叠座椅（包括靠背可调节座椅）和铰链式可翻转座椅，通过座椅铰链或折

叠部分质心，沿水平方向向后施加相当于座椅铰链或折叠部分重力８倍的力，其限位装置不得

自动松脱和损坏。
国标ＧＢ１１５５０—１９９５《汽车座椅系统强度要求及试验方法》规定，对头枕的强度和吸能性

必须满足：
（１）头枕按规定试验方法试验时，头部模型移动量小于１０２ｍｍ。
（２）将载荷加至８９０Ｎ时，头枕及其安装部件在座椅及靠背等损坏前不能破损或脱落。
（３）头枕按规定试验方法试验时，加给摆锤（头部模型）的加速度，连续超过８０ｇ的时间必

须小于３ｍｓ。

２）安全带系统性能试验

汽车座椅安全带系统是重要的乘员约束保护装置之一，在减轻和避免碰撞事故中的伤害程

度起着重要的作用。对交通事故的统计发现，在碰撞事故发生时，有无安全约束对车内乘员身体

各部分受到损伤的风险是大不相同的，图７２９显示了安全带对身体受伤害率的影响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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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７２９　安全带对人体不同部位的保护效果

（ａ）有安全带　（ｂ）无安全带

安全带由织带、卷收器、带扣和长度调节机构等组成，其中织带是约束乘员的关键部件之

一，它要求具有高的强度、一定的延伸性和良好的能量吸收性能，另外还需具有足够的耐磨损

性和耐气候性。织带的使用性能指标可以按照国标ＧＢ１１５４９—１９８９《汽车安全带总成性能要

求和试验方法》进行试验，其基本性能要求见表７１５。

表７１５　汽车安全带总成性能要求

类别 抗拉强度／Ｎ 伸长率／％ 单位长度功／（Ｊ·ｍ－１） 功量比％

腰带 ≥２６６７０ ≤２０ ≥５３９ ≥５０

肩带 ≥１７７５０ ≤４０ ≥１０７８ ≥６０

连续带 ≥２２２６０ ≤３０ ≥７８４ ≥５５

　　为了确保安全带系统的有效性，从１９６３年开始各国逐渐制定了一系列的法规，如美国联

邦汽车安全标准ＦＭＶＳＳ２０９、日本工业标准 ＨＳＤ４６０４、欧洲标准ＥＣＥＲ１６、澳大利亚 ＡＤＲ４Ｄ
和我国的ＧＢ１４１６６—１９９３等，它们对汽车安全带性能及检测方法做出了细致的规定。在我国

ＧＢ１４１６６—１９９３《汽车安全带性能要求和试验方法》强制标准中规定了汽车安全带的性能指

标，并提出了检验安全带性能的试验方法。
对安全带紧急锁止性能的试验是考察发生交通事故时安全带是否具有迅速将乘员限制在

座椅上的能力。以车体敏感式安全带为例，需要检测在规定加速度下的汽车前后左右四个方

向上织带锁止距离。依照ＧＢ１４１６６—１９９３中的试验方法，在卷收器紧急锁止试验装置上安装

安全带，并将卷收器固定在锁止试验台的小滑车上，小滑车被施加０．７８ｇ的加速度，卷收器感

应到加速锁止后，测量从卷收器中拉出的织带长度，此长度便是锁止距离。对三点紧急锁止式

安全带进行总成性能试验时，需要将腰带和肩带分别加载到２２３００Ｎ和１３３００Ｎ，对腰肩带并用

加载２６７００Ｎ，每次测量滚轮移动量。
３）安全气囊系统性能试验

在汽车被动安全对策中，配备安全气囊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方法。美国ＦＭＶＳＳ２０８《汽车

乘员碰撞保护》的标准中规定，汽车必须配备不需乘员做任何动作就能对乘员进行保护的被动

式乘员保护系统，安全气囊便属于这种被动保护系统之一而得到广泛使用。安全气囊的最大

优点在于可以缓冲乘员头部的运动，分散乘员胸部的冲击力，达到防止其与车身内饰件之间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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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剧烈碰撞的目的。
为了确保安全气囊对乘员所提供的保护，国外一般都从气囊本身和汽车与气囊性能匹配

等两个方面对气囊提出了性能要求。目前世界上还没有一个关于气囊的标准法规，但在ＥＣＥ
标准草案《安全气囊的保护作用》、ＩＳＯ／ＴＣ２２／ＳＣ１２／ＷＧ８ＩＳＯ／ＤＰ１２０９７道路车辆的气囊系统

测试标准草案《气囊组件的测试及环境要求》、ＩＳＯ／ＴＣ２２／ＳＣ１２／ＷＧ８ＩＳＯ／ＤＰ１２０９７Ⅲ道路车

辆的气囊零件测试标准草案《充气系统的测试及环境模拟Ⅲ》等中对气囊系统及其充气系统提

出了性能要求，主要包括环境试验性能要求和机械试验性能要求两个方面。
对气囊的环境试验要求主要有：高温试验、低温试验、粉尘试验、光照试验、真空试验、振动

试验、高低温温度冲击试验、湿热试验，同时进行温度和振动试验、防静电试验、抗电磁干扰试

验、噪声试验、盐雾试验、燃烧试验和有毒残留物检验等。
对气囊的机械性能试验要求主要有：坠落试验、钢罐压力容器试验、静态展开试验、点火器

点火电流测量试验、气袋容积测量试验、气袋织物强度试验、缝线强度试验、织物透磁性及气密

性测量试验、爆裂试验和机械碰撞试验等。

７．４．７　数字模拟试验

随着对汽车碰撞安全性研究的不断深入，需要更加准确和真实地对车辆安全性研究目标

做出评价，汽车碰撞安全性试验成为必不可少的一个技术环节。由于试验是对典型碰撞事件

的一种物理再现，与千差万别的实际汽车碰撞过程有着明显的区别，因此，试验的方法对所获

得的结果必须经过分析、推理和计算后才能直接用于工程实际，这一过程对问题的解释取决于

试验方法的选取和试验装备的先进性，欲解决的问题越多、越复杂，所需的试验装备越先进、资

金需求也越大。此外对真实结构或车辆的碰撞试验需要制造出被试验对象后才能进行，这也

决定了它在汽车安全性设计过程中应用的局限性。
为了解决传统设计和试验方法周期长、费用高的缺点，开始尝试采用各种数学、力学工具，

通过对给定的碰撞事件进行力学建模、求解的方法，它具有成本低、周期短的优点。目前用于

数字模拟试验的理论主要有多刚体动力学和有限元法等，由于汽车碰撞过程是一个十分复杂

图７３０　碰撞中气囊的仿真计算结果 图７３１　整车碰撞分析结果

的机械系统瞬时冲击过程，包含了多种复杂的物理显现，如弹塑性大变形，接触摩擦作用和材

料失效等，理论建模的过程所忽略的因素必然使得计算结论存在误差，所以说，以数学模拟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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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方法可以减少实际碰撞次数，甚至取代某些类型的试验，但是目前还不可能完全取代试验。
图７３０和图７３１显示了对碰撞过程中安全气囊作用和整车结构变形的分析结果。

７．４．８　汽车安全性的民间评估试验

与汽车安全法规不同，在工业发达国家中的消费者追求的是对车辆具有更高要求的“新车

评价程序”ＮＣＡＰ（ＮｅｗＣａｒ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Ｐｒｏｇｒａｍ）。ＮＣＡＰ是由政府、保险公司、消费者组

织、汽车俱乐部或杂志社等机构共同制定的汽车安全评价体系，组织者将依据 ＮＣＡＰ规定实

施试验的结果向消费者公布，在社会上具有十分广泛的影响力。如美国的 ＮＣＡＰ将联邦机动

车安全法规ＦＭＶＳＳ２０８规定的正面碰撞固定障碍壁试验车速由３０ｍｉｌｅ／ｈ（１３．４１ｍ／ｓ）提高到

３５ｍｉｌｅ／ｈ（１５．６ｍ／ｓ），试验结果根据头部性能指标 ＨＩＣ和胸部加速度值，将车辆的安全性从差

到好分为五个星级，安全性最好的车型为五星级。
欧洲作为全球汽车制造领域最具实力的地区，不仅拥有最多的汽车生产企业，也有着最为

成熟完善的消费环境。创始于１９９７年的欧洲新车评估组织ＥｕｒｏＮＣＡＰ是目前另一个对汽车

界最具影响力的安全评定机构，它由欧洲５个国家的政府倡导，组织成员来自法国、德国、荷

兰、瑞典、西班牙、英国等，并得到国际汽车联合会ＦＩＡ、德国赛车协会ＡＤＡＣ等汽车运动组织

的协助，该组织的宗旨是检验欧洲各国市场上销售的各类车型在安全性方面的表现，为消费者

提供真实可信的参考信息。除定期对市场销售的车型进行撞击测试并公布结果外，ＮＣＡＰ还

会对在现实中发生的交通事故以及伤亡数据作统计分析，向汽车生产企业提供指导和改进建

议，这项工作主要由瑞典国家安全局（ＳＮＲＡ）和安全顾问评级委员会（ＳＡＲＡＣ）负责。
ＮＣＡＰ每年会定期从１５个欧洲成员国及其他地区的市场上挑选现售的新车型作为被测

试车型，所选车型几乎涵盖世界上所有汽车公司的产品，按照 Ｓｕｐｅｒｍｉｎｉ、Ｓｍａｌｌｆａｍｉｌｙｃａｒｓ、
Ｆａｍｉｌｙｃａｒｓ、ＬａｒｇｅＦａｍｉｌｙＣａｒｓ、Ｅｘｅｃｕｔｉｖｅｃａｒｓ、ＳｍａｌｌＭＰＶ、ＬａｒｇｅＭＰＶ、Ｓｍａｌｌｏｆｆｒｏａｄｅｒｓ、
Ｌａｒｇｅｏｆｆｒｏａｄｅｒｓ等对所选车型进行分类，然后，以碰撞试验的方式测试车辆的安全性，并将

相同或相近级别的车型做出互相比较。
自创立以来，随着技术的进步和人们对碰撞安全性能理解的深入，ＥｕｒｏＮＣＡＰ的测试评

估方法和标准一直在调整，早期的 ＮＣＡＰ测试只有正面撞击测试，后来逐步增加了侧面撞击

测试以及侧面圆柱体撞击测试，加入了许多新的测试项目。２００２年１月增设的对行人保护的

测试，促使汽车生产商在设计上更多地照顾到行人的安全；２００３年１１月最新加入的车内儿童

保护评级，检验厂方随车配备的儿童座椅在碰撞测试中所能起到的保护效果。正、侧面撞击主

要用于模仿交通事故中绝大多数情况下车辆的安全表现，侧面圆柱体撞击和碰撞行人的测试，
则分别用以模仿现实中车辆与电线杆、树木相撞的情形以及撞到行人时的状况。

ＥｕｒｏＮＣＡＰ的碰撞试验综合了正面碰撞、侧面碰撞和行人与车碰撞的诸多情况，将正面

碰撞、侧面碰撞和儿童保护的安全性能分项评分后，再根据总分将试验车分成０～５个星级，将

行人与车碰撞安全性得分情况分成０～４个星级。若车辆提供了如安全带警示灯、专用儿童座

椅之类可以起到有效帮助的安全系统，在评分上会给予一定加分。此外，只要车辆在安全性能

上有所改进，即使是同一车型也可以反复参加测试，对于在车辆安全性上没有任何变化的车型

将不予测试。
ＥｕｒｏＮＣＡＰ的正面碰撞采用了与ＥＣＥＲ９４．０１相同的偏置吸能障碍壁法，但碰撞速度却

由５６ｋｍ／ｈ提高到６４ｋｍ／ｈ，撞击的接触面积是覆盖车头驾驶员一侧４０％左右宽度（不包括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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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镜宽度），被撞物会被固定在一块混凝土上的可变形铝质物体（模仿真实情况下两车对头相

撞）（见图７３２）；侧面撞击，是车辆与可变形障碍物以５０ｋｍ／ｈ的速度成直角相撞，撞击部位为

车厢部分（见图７３３）；侧面圆柱体撞击的测试项目是以车身中部撞击一根直径２５．４ｃｍ的无

变形柱子，车速为２９ｋｍ／ｈ（见图７３４），该项目并非必须进行，只有当所销售车型中标准配置

侧面头部安全气囊，才进行此项测试；对行人撞击的测试是让被测试车辆以４０ｋｍ／ｈ行驶速度

撞击试验假人（见图７３５）。

图７３２　ＮＣＡＰ试验的正面碰撞及对前排乘客的保护

图７３３　ＮＣＡＰ试验侧面碰撞试验 图７３４　ＮＣＡＰ试验的抗侧面圆柱体碰撞试验

图７３５　ＮＣＡＰ试验假人碰撞试验及对行人的保护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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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ＮＣＡＰ试验是在公正、公开原则和科学操作思想指导下完成的，已经形成了其独立

性和权威性的地位，并博得了公众的广泛认同和信任。此外由于测试结果与汽车消费市场直

接相联系，测试结果的被关注程度越来越高，各大汽车生产厂家逐渐从抗拒和质疑其测试结果

发展到今天大部分已主动接受ＮＣＡＰ的测试评价，并根据其分析进行改进，所以说，ＮＣＡＰ已

成为各汽车生产厂家普遍认可的权威信息来源，它在很大程度上比安全法规更能促进汽车生

产厂家在汽车安全技术上的竞争，它有力地促进了车辆安全性能的快速提升，对提高汽车安全

性起到了积极作用。
ＮＣＡＰ试验所采用的假人模型被确定为 ＨｙｂｒｉｄⅢ和 ＥｕｒｏＳＩＤⅡ型假人（如图７３６）。

ＨｙｂｒｉｄⅢ型假人被专用于正面撞击，ＥｕｒｏＳＩＤⅡ型假人则专门用作侧面撞击测试，它们均由

钢制骨架和胶质皮肤构成，但设置传感器的位置有所不同。在外覆胶制表皮、由铝合金制成的

头部内，装有三个加速度感应器，用以收集撞击时的加速度以及加速度的变化量。颈部传感器

主要用于侦测颈部在撞击时，前后向受到的拉扯力、剪切力以及颈部的弯曲程度等动态变化

数值。

图７３６　假人模型

（ａ）ＨｙｂｒｉｄⅢ　（ｂ）ＥｕｒｏＳＩＤⅡ

ＨｙｂｒｉｄⅢ的钢制肋骨围成了人的胸腔结构，只要在碰撞中胸部肋骨没有被挤压变形，基

本可以想象安全带起到了应有的作用；ＥｕｒｏＳＩＤⅡ的三根肋骨则装有压力感应器，可以将碰撞

压力以及加速度的变化记录在案。ＥｕｒｏＳＩＤⅡ假人在腹部安装有传感器，感应腹部所受压力

的变化。ＥｕｒｏＳＩＤⅡ骨盆安装有侧向加速度感应器，可以据其数据判断是否有骨裂、脱臼的危

险。ＨｙｂｒｉｄⅢ在大腿上这部分包括了骨盆、大腿骨及膝关节，传感器主要安装在各关节部位，
各自负责一片区域的受力感应。小腿这部分涉及的受力最多，包括了撞击时受到的扭曲力、剪

切力以及挤压和拉伸力。脚及踝关节受伤危险主要是出在正面撞击中，与车厢设计时的脚部

空间大小有直接关系，是碰撞中最容易受伤的部位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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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８章　汽车交通事故预防和事故车速分析

８．１　交通事故

交通事故过去很长时间一直被认为是很难控制的随机事件，是不可能被消灭的，但是增加

硬件设施的建设，加强对交通安全的研究，不断提高管理水平，增加管理手段的高科技含量，努

力把事故数降下来，还是能够实现的。２００４年由世界卫生组织组编的《预防道路交通伤害世

界报告———摘要》指出，道路交通事故伤害是可预知而且是可以预防的。为解决这个问题，需

要采用系统工程的综合方法，实现多部门、多学科间的密切协调和合作。联合国在第六十届会

议临时议程“全球道路安全危机”大会第５８／２８９号决议通过后，成立了由４２个机构组成、致力

于道路安全工作的联合国道路安全协作工作组，而把协调任务授予世界卫生组织。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２００４．５．１实施）中的交通事故定义为：车辆在道路上

因过错或者意外造成的人身伤亡或者财产损失的事件。这里的道路是指公路、城市道路和虽

在单位管辖范围内但允许社会机动车辆通行的地方，包括广场、公共停车场等用于公众通行的

场所。车辆是指机动车和非机动车。其中机动车是指以动力装置驱动或者牵引，上道路行驶

的供人员乘用或者运送物品以及进行工程专项作业的轮式车辆。非机动车是指以人力或者畜

力驱动的。上道路行驶的交通工具，以及虽有动力装置但设计最高时速、空车质量、外形尺寸

符合有关国家标准的残疾人机动车、电动自行车等交通工具。
我国的道路交通事故等级划分（１９９１年公安部《通知》）：
轻微事故：是指一次造成轻伤１～２人；或机动车事故财产损失不足１０００元，非机动车事

故损失不足２００元的事故。
一般事故：是指一次造成重伤１～２人；或者轻伤３人以上１０人以下；或财产损失不足３

万元的事故。
重大事故：是指一次造成死亡１～２人；或重伤３人以上１０人以下；或财产损失３万元以

上不足６万元的事故。
特大事故：是指一次造成死亡３人以上；或者重伤１１人以上；或者死亡１人，同时重伤８

人以上；或死亡２人，同时重伤５人以上；或者财产损失６万元以上的事故。
道路交通事故统计规定：死亡，以事故发生后７天内死亡为限；重伤，按司法部、最高人民

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发布的《人体重伤鉴定标准》执行；轻伤按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

民检察院、公安部发布的《人体轻伤鉴定标准（试行）》执行；财产损失，是指道路交通事故造成

的车辆、财产直接损失折款，不含现场抢救（险）、人身伤亡善后处理的费用，也不含停工、停产、
停业等造成的间接损失。

世界各国对交通事故死亡的时间规定也是有差别的，如表８１，只有在交通事故后规定时

间内死亡的，才被计入交通事故死亡。

２９１



表８１　一些国家对交通事故死亡的时间规定

国 　　 家 美国 德国 法国 意大利 日本 英国 中国

事故发生后时间／天 ３０ ３０ ６ ７ １ ３０ ７

　　不列入统计范围的事故包括：轻微事故；厂矿、农场自建的不通行社会车辆的专用道路，用

于田间耕作供农具行走的机耕路，机关、学校、单位大院内、火车站、汽车总站、机场、货场内道

路上发生的事故；参加军事演习、体育竞赛、断路施工的车辆自身发生的事故；在铁路道口和渡

口发生的事故；蓄意驾车行凶杀人、自杀，精神病患者、醉酒者自己碰撞车辆发生的事故；车辆

尚未开动发生的人员挤摔伤亡的事故；由于地震、台风、山洪、雷击等不可抗拒的自然灾害造成

的事故。
下面从“哈顿矩阵模型”出发，简要分析人、车和环境三因素对道路交通事故的影响。其中

又分别主要分析驾驶员的特性和车辆的动力性能、曲线行驶特性、制动性能以及道路特性。

８．２　驾驶员的特性

８．２．１　驾驶员的交通特性

驾驶员在行车过程中，要通过各种感官来接受无数的道路车辆的外界信息，并通过操纵汽

车方向盘或加速踏板、制动踏板控制汽车按照自己的意图行驶，同时再接受汽车和交通环境的

反馈信息，不断修正指令控制汽车，使人、车、路环境系统统一协调达到安全行车的目的。大多

数交通事故是由于人车路环境的关系不协调引起的，其中驾驶员的因素是主要的。与交通事

故有关的人体特性主要有驾驶员的交通特性和驾驶员的反应特性。
驾驶员的交通特性主要有视觉、听觉以及嗅觉等方面的特性。
汽车在行驶过程中，驾驶员由视觉获得的信息占全部信息的８０％以上，所以驾驶员的视

觉机能对驾驶操作行为的影响很大。
视力分为静视力、动视力和夜间视力３种。驾驶员的动视力随车速的变化而变化，一般来

说动视力比静视力低１０％～２０％，特殊情况下比静视力低３０％～４０％。例如，当车辆以

６０ｋｍ／ｈ的速度行驶时，驾驶员可看清前方２４０ｍ处的交通标志；可是当车速提高到８０ｋｍ／ｈ
时，则连１６０ｍ处的交通标志都看不清楚。车速提高３３％，视认距离减小３６％。为保证驾驶

员在发现前方有障碍时，能有足够的时间辨认和采取措施，自然希望车速提高的同时视认距离

能相应增加。但由于人的生理条件所限，实际情况恰恰相反。因此，汽车的最高车速也受人的

视力的限制。
对于驾驶员来说在一天中最危险的时刻是黄昏。因为黄昏时，光线较暗，不开灯看不清

楚，而当打开前照灯时，其亮度与周围环境亮度相差不大，因此也不易看清周围的车辆、行人和

环境，往往会因观察失误而发生事故。夜间视力与光线亮度有关，亮度加大可以增强视力。夜

间对比度大的物体比对比度小的物体容易确认，夜间行车时，驾驶员对于物体的可见度，也是

因物体的颜色不同而不同的。红色、白色及黄色是最容易辨认的，绿色次之，而蓝色则是最不

容易辨认的。
一般情况下正常人暗适应需１０ｓ，明适应需１ｓ。适应速度的快慢，受照明强度的影响。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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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行驶在明暗急剧变化的道路上时，由于视觉不能立即适应，则容易发生视觉障碍。为了防

止产生视觉障碍，必须减小由亮到暗而引起的落差，通常需逐渐减低照度，把这称为缓和照明。
一般驾驶员通过隧道时要注意调整车速以适应视觉对明暗适应的过渡，安全通过隧道。

炫光会使人的视力下降，下降的程度取决于光源的强度、视线与炫目光的夹角、光源周围

的亮度、眼睛的适应性等多种因素。汽车夜间行驶，多数遇见的是间断性眩光。
强光照射以后，视力从眩光影响中恢复过来需要的时间，从亮处到暗处大约需６ｓ，从暗处

到亮处约需３ｓ，视力恢复时间的长短与刺激光的亮度、持续时间、受刺激人的年龄有关，一般

情况下，在道路中心线上的行人比在路侧面上的行人更容易被驾驶员发现，但在夜间会车时，
由于对向车前照灯光引起的眩光作用，使驾驶员反而不容易看清中心线附近的人和物。因此，
夜间处于道路中心线上的人是很危险的。

驾驶员的视野与行车速度有密切关系，行车速度越高，驾驶员越注视远方，视野越窄，注意

力随之引向景象的中心而置两侧于不顾，结果形成所谓隧道视。此外，汽车行驶过程中，靠近

路边的景物相对于驾驶员眼睛的回转角速度若大于７２°／ｓ时，景物在视网膜上就不能清晰地

成像，感到模糊不清。所以，车速越高就越看不清路边处的景物。考虑到这种规律，高速公路

上的交通标志都设在车道上方。
驾驶员的听觉对安全行车也起着重要作用。驾驶员根据运转声音可以了解汽车机件的工

作状况是否正常。在驾驶过程中，驾驶员应注意积累通过声音判断故障及故障所发生的部位

的经验，并及时安全停车消除安全隐患。另外，听觉可以辅助驾驶员感觉车速，并接受其他车

辆喇叭的警告信息，听觉的这种作用在雨雾等驾驶员视线不足的情况下尤为重要。嗅觉可使

驾驶员闻到某些旋转或摩擦部件的不正常工作发出的异味，驾驶员还可利用嗅觉判断燃油管

路泄漏或某些电器部件老化短路引起火灾的安全隐患。

８．２．２　驾驶员的反应特性

驾驶员的反应特性主要有驾驶员的反应时间和驾驶员的反应顺应性。
对于交通事故来说，人的反应时间是一种很不利的特性。人对信号作出反应的所需时间

并不长，一般人需０．２ｓ左右，但这是在集中注意力等待某一信号出现所需的反应时间，驾驶员

一般要处理很多外界信息或在考虑其他事情，反应时间要更长些，一般为０．７ｓ左右。所以对

环境刺激物的反应，人预先是否有精神准备，对反应的影响较大。道路上的预告信息可缩短驾

驶员的反应时间，增加反应的准确性。这就是完善的交通环境提示警告信息能降低交通事故

的原因。
汽车的车速越快，驾驶员的反应时间越长，车速越慢，反应时间变短。从人的生理角度来

看，车速越快，驾驶员的视野越窄，看不清视野以外的情况，情绪和中枢神经系统都处于相对紧

张状态，导致反应时间变长。据测试，驾驶员在正常情况下，车速为４０ｋｍ／ｈ时，反应时间为

０．６ｓ左右，当车速增加到８０ｋｍ／ｈ时，反应时间增加到１．３ｓ左右。行驶途中若遇险情，驾驶员

易惊慌、犹豫，不能及时采取正确的措施。
由于酒精能促使人的神经系统逐渐迟钝，所以会大大降低驾驶员的反应速度。国外交通

事故调查就有驾驶员的酒精测试项目。某些药物同样会影响驾驶员的反应时间，这应引起驾

驶员和行车安全管理人员的注意。
有许多交通事故从表面上看是驾驶员观察不周或措施不当造成的，但基本原因则是驾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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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疲劳。日本学者野泽氏曾对一千余名载货汽车驾驶员作过询问调查，调查的内容是在高速

公路上行车时，连续行驶时间不应超过多少，表８２调查结果表明，有３０％左右的驾驶员认为

连续行车时间不应超过２～２．５ｈ，而主张３．５ｈ以内的总人数占８０％以上。

表８２　关于高速公路上连续行车时间的调查结果

回答内容 １～１．５ｈ ２～２．５ｈ ３～３．５ｈ ４～４．５ｈ ５ｈ 未回答

比例 ２４．８％ ３２．９％ ２３．１％ ７．６％ ０．９％ １０．７％

　　这是担负长途货物运输任务的驾驶员多年的经验与体会，是一组很有参考价值的数据。
经过一段时间的连续行车之后，应该休息多长时间呢？日本学者建议，经过２ｈ连续行车之后，
应该停车休息５～１０ｍｉｎ，在累计行车时间超过５ｈ之后，要安排１ｈ左右的休息。一天之内总

累计行车时间以不超过８ｈ为宜。国外其他学者也提出过一些大同小异的类似建议，一般原则

为，即在疲劳还未发展到特别严重程度时就应及时安排休息，这样可有效地恢复健康，防止过

度疲劳，使驾驶员在行车中能始终保持在精力充沛状态，驾驶员的安全可靠性大大增加。
人对速度有一种顺应特性，从表８３和表８４中可看出，驾驶员对速度的错觉，往往是减

速时速度估计偏高，加速时速度估计偏低，这样容易引起对跟车距离估计不足或安全反应时间

和距离估计不足，造成转弯时减速不足而造成高速转弯翻车的事故，或造成加速不足而冒险超

车，一旦遇到意外，慌忙采取措施造成自己或他车发生事故。

表８３　车速减半的试验结果

规定初速度／（ｋｍ·ｈ－１） ３２ ４８ ６４ ８０ ９６

要求达到的速度／（ｋｍ·ｈ－１） １６ ２４ ３２ ４０ ４８

实际达到的速度／（ｋｍ·ｈ－１） ２２．１ ３３．８ ４３．７ ５２．６ ６１．３

误差／％ ３８ ４０ ３７ ３２ ２８

表８４　车速增加一倍的试验结果

规定初速度／（ｋｍ·ｈ－１） １６ ２４ ３２ ４０ ４８

要求达到的速度／（ｋｍ·ｈ－１） ３２ ４８ ６４ ８０ ９６

实际达到的速度／（ｋｍ·ｈ－１） ３１．４ ４３．２ ５３．４ ６０．８ ６９．９

误差／％ ２ １０ １６ ２４ ２７

　　驾驶员驾驶经验在安全行车中也很重要。驾驶员在行车过程中若嗅到来自汽车的某些异

味焦味应立即停车检查；高速行驶时若感觉到汽车的异常振动或“甩尾”等，不要立即紧急制

动，若紧急制动，很可能造成意想不到的严重后果。如１９９９年１２月２５日，在昆明到楚雄的公

路上，有辆轿车由一名２６岁的驾驶员（半年驾龄）载有三名年轻乘客，汽车冲出护栏翻倒坠到

农田里，造成四人当场死亡、汽车报废的特大交通事故。事故后检查：此辆轿车右后轮的两颗

轮辋螺栓的螺纹已经失去作用，检查时用手可将螺栓直接从螺纹孔内塞进拿出，造成事故前该

车右后轮只有两颗螺栓作用，在高速行驶时右后轮不平衡，汽车在高速时走轻微“Ｓ”行路线，
驾驶员经验不足，慌忙中紧急制动，造成后桥的制动力严重不平衡，加剧“甩尾”，最终失去控

制，造成车毁人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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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３　汽车特性

８．３．１　汽车的动力性能

汽车的动力性系指汽车在良好的路面上直线行驶时由汽车受到的纵向外力决定的、所能

达到的平均行驶速度。从获得尽可能高的平均行驶速度的观点出发，汽车的动力性主要由三

方面的指标来评定：汽车的最高车速、汽车的加速时间和汽车的最大爬坡度。
其中，汽车的加速时间在安全行车中是最为重要的一个参数。
汽车的加速时间表示汽车的加速能力，它对平均行驶车速有很大影响，特别是对轿车更为

重要。常用原地起步加速时间与超车加速时间来表明汽车的加速能力。
原地起步加速时间指汽车由第Ⅰ档或第Ⅱ档起步，并以最大的加速度（包括选择恰当的换

档时机）逐步换至最高档后到达某一预定的距离或车速所需的时间。这个性能指标在分析城

市道路口是否违反红绿灯交通规则或一些路口的交通碰撞事故尤为重要。超车加速时间指用

最高档或次高档由某一较低车速全力加速至某一高速所需的时间。因为超车时汽车与被超车

辆并行，容易发生安全事故，所以超车加速能力强的，并行行程短，行驶就安全。超车加速能力

还没有一致的规定，采用较多的是用最高档或次高档由３０ｋｍ／ｈ或４０ｋｍ／ｈ全力加速行驶至

某一高速所需的时间。
汽车的行驶方程式为

Ｆｔ＝Ｆｆ＋Ｆｗ＋Ｆｉ＋Ｆｊ （８１）
式中：Ｆｔ———汽车的驱动力；

Ｆｆ———汽车的滚动阻力；

Ｆｗ———汽车的行驶空气阻力；

Ｆｉ———汽车行驶在坡道上的坡度阻力；

Ｆｊ———汽车的加速阻力。
汽车的驱动力

Ｆｔ＝Ｔｔｑｉｇｉ０ηＴ

ｒ
（８２ａ）

式中：ｉｇ———变速器的传动比；

ｉ０———主减速器的传动比；

ηＴ———传动系的机械效率；

ｒ———轮胎的滚动半径；

Ｔｔｑ———发动机的转矩，由发动机功率Ｐｅ 与转速决定，

Ｐｅ＝ ２πｎ·Ｔｔｑ

６０×１０００＝ Ｔｔｑｎ
９５４９

（８２ａ′）

式中：Ｐｅ———发动机的功率（ｋＷ）；

Ｔｔｑ———发动机的转矩（Ｎ·ｍ）；

ｎ———发动机的转速（ｒ／ｍｉｎ）。
从式（８１）、（８２ａ）可以看出影响汽车的驱动力的因素有：发动机的功率Ｐｅ 和转速ｎ；变速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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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传动比ｉｇ 和主减速器的传动比ｉ０；传动系的机械效率ηＴ；如对于装有分动器、轮边减速器、
液力传动等装置的汽车还应考虑相应的传动比和机械效率。

汽车的滚动阻力

Ｆｆ＝ｍｇ·ｆ （８２ｂ）
式中：ｍｇ———汽车的重力；

ｆ———汽车的滚动阻力系数。
滚动阻力系数ｆ由试验确定，它与路面的种类、行驶车速以及轮胎的构造、材料及气压等

有关。这里特别强调的是行驶车速对滚动阻力系数ｆ有很大影响：货车及轿车轮胎在车速

１００ｋｍ／ｈ以下时，滚动阻力系数逐渐增加但变化不大，轿车轮胎在１４０ｋｍ／ｈ以上增长较快。
车速达到某一临界车速如２００ｋｍ／ｈ左右时，滚动阻力系数迅速增长，此时轮胎将发生驻波现

象，轮胎周缘不再是圆形而呈现明显的波浪状。出现驻波后，不但滚动阻力系数显著增加，轮

胎的温度也会很快上升到１００℃以上，胎面与轮胎帘布层脱落，几分钟内就会出现爆胎。
汽车的行驶空气阻力

Ｆｗ ＝ ＣＤＡ
２１．１５ｖ

２ （８２ｃ）

式中：ＣＤ———空气阻力系数；

Ａ———汽车的迎风面积（ｍ２），由汽车设计本身所决定；

ｖ———汽车行驶速度（ｋｍ／ｈ）。
汽车行驶在坡道上的坡度阻力

Ｆｉ＝ｍｇ·ｉ （８２ｄ）
式中：ｍｇ———汽车的重力；

ｉ———路面的坡度。
根据我国的公路工程技术标准，平原微丘区１级路面最大坡度为４％，山岭重丘区路面最

大坡度为９％。
由于坡度阻力与滚动阻力均属于与道路有关的阻力，而且均与汽车的重力成正比，故可把这

两种阻力合在一起，即Ｆψ＝Ｆｆ＋Ｆｉ＝ｍｇ（ｆ＋ｉ）＝ｍｇψ，称Ｆψ 为道路阻力，ψ为道路阻力系数。
汽车的加速阻力

Ｆｊ＝δｍ·ｄｖ
ｄｔ

（８２ｅ）

式中：ｍ———汽车的质量；

ｄｖ
ｄｔ

———汽车的瞬时加速度；

δ———汽车旋转质量换算系数，δ＞１。

δ＝１＋１
ｍ

·∑Ｉｗ

ｒ２ ＋１
ｍ

·Ｉｆｉ２
ｇｉ２

０ηＴ

ｒ
（８３）

式中：Ｉｗ———车轮的转动惯量（ｋｇ·ｍ２）；

Ｉｆ———飞轮的转动惯量（ｋｇ·ｍ２）；
其余参数同式（８２ａ）。

要使汽车正常行驶，驱动力必须大于滚动阻力、坡度阻力和空气阻力后才能加速行驶。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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驱动力小于这三个力之和，则汽车无法开动，正在行驶的汽车将减速直至停车。所以汽车行驶

的充分条件是：
Ｆｔ≥Ｆｆ＋Ｆｗ＋Ｆｉ （８４）

一般可采取增加发动机转矩、加大传动比等措施来增大汽车的驱动力。但是，这些措施只有在

驱动轮与路面不发生滑转现象时才有效。如果驱动轮在路面滑转，则增大驱动力只会使驱动

轮加快旋转，地面切向反作用力并不会增加。由此可见，汽车行驶除了受驱动条件制约外，还

受轮胎与地面附着条件的限制。
地面对轮胎切向反作用力的极限值称为附着力Ｆμ，在硬质路面上它与驱动轮法向作用力

Ｆｚ 成正比，Ｆμ＝Ｆｚ·μ，附着系数μ大小由路面和轮胎决定。地面切向反作用力不能大于附着

力，否则将发生驱动轮滑转现象。对于后轮驱动的汽车，Ｆｔ≤Ｆｚ（μ＋ｆ），与附着系数相比，滚

动阻力系数的值很小，故一般汽车行驶的附着条件是

Ｆｔ≤μＦｚ （８５）
因此，汽车行驶的充要条件，即汽车行驶的驱动附着条件是

Ｆｆ＋Ｆｗ＋Ｆｉ≤Ｆｔ≤μＦｚ （８６）

　　汽车行驶时，不仅驱动力与行驶阻力相平衡，发动机功率和汽车行驶的阻力功率也总是平

衡的。即在汽车行驶的某一瞬间，发动机发出的功率始终等于机械传动损失与全部动力阻力

所消耗的功率，

Ｐｅ＝ （Ｐｆ＋Ｐｉ＋Ｐｗ＋Ｐｊ）·１
ηＴ

＝ ｍｇｆｖ
３６００＋ｍｇｉｖ

３６００＋ＣＤＡｖ３

７６１４０＋δｍｖ
３６００

·ｄｖ
ｄ（ ）ｔ

·１
ηＴ

（８７）

通常称Ｐｅ－（Ｐｆ＋Ｐｗ）·１
ηＴ

为汽车的后备功率。在一般情况下维持汽车等速行驶所需的发动

机功率并不大，发动机节流阀开度较小，当汽车需要爬坡或加速时，驾驶员加大节流阀开度，使

汽车的全部或部分后备功率发挥作用。因此，汽车的后备功率愈大，汽车的动力性愈好。

８．３．２　汽车的曲线行驶特性

曲线行驶特性是指汽车在转向、掉头、或变更行驶车道时的性能。众所周知，要改变汽车

的行驶方向，只需转动方向盘改变前轮转角即可。但汽车的行驶方向却不一定和前轮转角完

全一致，随着车速的不同，行驶方向会发生变化，如图８１所示。当车速很低时，汽车以后轴延

长线与前轮垂线的交点Ｏ为中心转向；当车速增大以后，前后轮胎都发生侧向滑移，汽车的转

向中心便移到Ｏ′点（图中为了简便起见，已简化成在前后轴中心处各有一只车轮的等价两轮

车的转向）。
也就是说，在低速时，汽车的行驶方向与前轮的方向一致，但随着车速的提高，轮胎出现侧

向滑移现象，由于前后轮轮胎偏离程度的差别，使汽车产生过度转向与不足转向的特性。过度

转向会造成转向过急而侧翻车，不足转向会使汽车冲出车道造成事故。这是在事故调查中常

常碰到的与曲线行驶特性有关的问题。在曲线行驶时，汽车在离心力作用下有向外甩出的趋

势，而阻止汽车向外甩出的是轮胎与地面间的摩擦力。随着车速的增大，离心力也加大，当离

心力大于轮胎与路面间的摩擦力时，汽车会甩出弯道。该过程可用公式可表示为ｍ·ｖ２

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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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８１　轮胎的侧向偏离与汽车的方向中心

ｍ·ｇ·μ，则汽车沿曲率半径为Ｒ，路面与轮胎间的附着系数为μ的弯道行驶时的极限车速为

ｖｍａｘ＝ μ·ｇ·槡 Ｒ。汽车超过这一极限车速后，就会发生侧向滑移冲出车道。如果在弯道上冲

出车道之外的驾驶员声称的车速小于ｖｍａｘ（假设此时汽车不受车辆等其他因素的影响），则驾

驶员的话极可能不可信。另外，根据汽车在弯道上的受力情况，同样可推出路面横向倾斜角度

为θ的弯道路面上的极限车速为

ｖ′ｍａｘ ＝ ｇＲ·μ＋ｔａｎθ
１－μｔａｎ槡 θ

（８８）

当θ很小时，ｖ′ｍａｘ／ｖｍａｘ导出的公式可简化为

ｖ′ｍａｘ

ｖｍａｘ
≈１＋１

２ｔａｎθμ＋１（ ）μ
（８９）

所以，当θ＞０（路面向内侧倾斜）时，ｖ′ｍａｘ大于ｖｍａｘ；当θ＜０（路面向外侧倾斜）时，ｖ′ｍａｘ小于

ｖｍａｘ。特别在路面潮湿、附着系数μ较低的情况下，汽车在转弯时极易冲出车道之外，因此，驾

驶员要及早调整车速小心操作，安全通过弯道。

８．３．３　汽车的制动性能

汽车行驶时能在短距离内停车且维持行驶方向稳定性和在下长坡时能维持一定车速的能

力称为汽车的制动性，还包括汽车在一定坡道上能长时间停车不动的驻车制动器性能。汽车

在安全行车时最关心的是汽车在行驶时的制动性，其主要有三方面的评价指标：制动效能即制

动距离和制动减速度；制动效能的恒定性即抗衰退性；制动时汽车的方向稳定性。
发动机也有一定的制动作用，计算发动机制动减速度的方法与计算加速度时完全一样，由

于这个减速度比液压（或气压及其他）制动器制动的减速度小而且与事故有关的时间很短，所

以一般可忽略发动机制动的影响。

１）制动减速度和制动距离

制动减速度反映了地面的制动力，它与制动器制动力（车轮滚动时）及附着力（车轮抱死拖

滑时）有关。汽车能达到的减速度ｊｍａｘ（ｍ／ｓ２）为ｊｍａｘ＝μｂｇ，若汽车前后轮同时抱死，则ｊｍａｘ＝

μ′ｂｇ（μ′ｂ 为滑动附着系数），若装有理想的 ＡＢＳ的汽车制动时，ｊｍａｘ＝μｂｍａｘｇ（μｂｍａｘ为峰值附着

系数）。由于汽车的装载、制动器制动的不均衡性即部分车轮抱死，实际制动时减速度一般将

小于ｊｍａｘ。另外，制动过程中μ是个变量，一般无法精确计算减速度和制动距离。为了便于分

析制动过程，以让驾驶员掌握和调整在制动时安全行车的习惯和常识，将μ假设不变，得到制

动过程的简化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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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８２是驾驶员在接受了紧急制动信号后，制动踏板力、汽车制动减速度与制动时间的简

化关系曲线。

图８２　汽车的制动过程

驾驶员以速度为ｖ０ 行驶时接到紧急停车信号时，并没有立即采取措施（图中的ａ点），而

要经过τ′１ 后才意识到应进行紧急制动，并移动右脚，再经过τ″１ 后才踩着制动踏板，从ａ点到

ｂ点所经过的时间τ１＝τ′１＋τ″１ 称为驾驶员的反应时间，这段时间一般为０．３～１．０ｓ。在ｂ点

以后，随着驾驶员踩踏板的动作，踏板力Ｆｐ 迅速增大，至ｄ点达到最大。不过由于制动蹄是由

回位弹簧拉着的，蹄片与制动鼓间存在间隙，所以要经过τ′２，即至ｃ点，地面制动力才起作用，
使汽车开始产生减速度。由ｃ点至ｅ点是制动器制动力增长过程所需的时间τ″２。τ２＝τ′２＋
τ″２ 总称为制动器的作用时间。制动器的作用时间一方面取决于驾驶员踩踏板的速度，另外更

重要的是受制动系结构型式的影响。τ２ 一般在０．２～０．９ｓ之间。由ｅ点到ｆ 点为持续制动时

间τ３，其减速度基本不变。到ｆ点时驾驶员松开踏板，但制动力的消除还需一段时间τ４，τ４ 一

般在０．２到１．０ｓ之间。
从制动的全部过程来看，总共包括四个过程：驾驶员的反应时间τ１、制动器起作用时间

τ２、制动力持续时间τ３ 和制动力消除时间τ４。一般制动距离指开始踩着制动踏板到完全停车

即τ２ 和τ３ 时间内汽车行驶的距离，其简化公式为（车速ｖ０ 的单位为ｋｍ／ｈ，制动距离ｓ的单位

为 ｍ）：

ｓ１ ＝ １
３．６×（τ′２＋τ″２

２
）ｖ０＋ ｖ２

０

２×３．６２×ｊｍａｘ
（８１０）

　　为了估算制动距离，将ｊｍａｘ＝μｂｍａｘｇ（μｂｍａｘ为路面的峰值附着系数）代入上式求得，由于实

际路面及车轮抱死等情况的随机性和复杂性，实际制动距离一般大于ｓ１。
影响事故发生的另一个重要参数是停车距离，即驾驶员发现紧急情况起到汽车完全停下

来所走的距离。停车距离应为在驾驶员的反应时间τ１ 内汽车匀速行驶的距离与制动距离之

和，即停车距离ｓ＝ｖ０τ１＋ｓ１。因此可能的障碍物或冲突点只有在安全停车距离之外才是安

全的。
在事故调查过程中，常常会遇到车间距过近造成的追尾撞车事故。如图８３，设有Ａ车和

Ｂ车保持距离Ｌ，分别以车速ｖ０ 行驶。如果Ｂ车看到Ａ车的制动信号后，也开始制动，由于驾

驶员的反应时间τ１ 影响，Ｂ车最快也得在行驶ｓ０＝ｖ０τ１（ｖ０ 为Ｂ车发现情况时的行驶速度，τ１

为Ｂ车驾驶员的反应时间）后才有减速度。如果车间距离太近，就会发生追尾碰撞事故。所

以车间距离Ｌ必需满足Ｌ≥ｖ０τ１ 才有可能不发生追尾碰撞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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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８３　车间距离

国外在车头时距和车头间距有相应的规定。美、
英、法、德四国均推荐车头时距遵守２秒钟制。美国让

驾驶员练习１秒钟数１个数，当有前车时数“１秒，２秒”，
保持２秒的车头时距以策安全；假如降雨、雪则增为４秒

的车头时距。在英国有句俗语：“只有愚人才破坏２秒

制（Ｏｎｌｙａｆｏｏｌｂｒｅａｋｓｔｈｅｔｗｏｓｅｃｏｎｄｒｕｌｅ）”。德国规

定高速公路上车头间距不得小于时速１／２的米数。另外，如果是载重车或车长过长时，车头间

距应相应加大。法国规定，汽车总质量大于３．５ｔ或车长超过７ｍ，车头间距必须相隔５０ｍ
以上。

在会车或超车过程中，也要留一定的侧向间距。车速越快，侧向安全间距应越大。一般情

况下，车速在４０ｋｍ／ｈ以下，侧向间距应在０．７５ｍ以上；车速为４０～７０ｋｍ／ｈ时，同向行驶车辆

的侧向间距应保持１～１．４ｍ，逆向行驶的车辆应保持在１．２～１．４ｍ以上；车速高于７０ｋｍ／ｈ
时，侧向间距应不小于１．４ｍ。

以上分析所得的安全车间距离或车头间距有一个比较理想的假设：后车Ｂ车看到前车 Ａ
车的制动信号后采取制动，继后两车同时制动滑移一段距离后停止或继续行驶；同时假设制动

距离公式中两车的制动时间τ２ 和减速度ｊｍａｘ相同。实际在调查交通事故时会发现：为什么高

速公路上会发生那么多起几辆或十几辆或几十辆甚至几百辆汽车连续追尾的恶性交通事故，
主要有三方面的原因：①后车在车流中与前车没有保持足够的安全车间距离；②前后两车的制

动时间τ２ 和减速度ｊｍａｘ可能不相同；③最为主要的原因是前车发生事故后没有按假设滑移一

定的距离，而是由于碰到障碍物或已停止的事故车等缩短了制动距离ｓ１ 或立即停下。因此，
最安全的车间距离应为停车距离，车头间距应为停车距离减去车长。

若后车与前车的车间间距大于停车距离，就可以避免高速公路上数辆汽车同时追尾的恶

性交通事故。但实际的公路车流情况不可能后车保持这么长的车间距离，如驾驶员的习惯会

造成其他车辆超车后插入两车中，便改变了两车间距。还有考虑到经济上的可行性与车流中

的车间间距保持大于停车距离是一对矛盾：因为交通安全不是公路交通系统的唯一最终目标，
公路上没有汽车行驶永远是最安全的。国内外所推荐的车间间距是以公路交通中的车流运行

系统为一个稳定的系统为前提的，因此，如果不教育所有驾驶员安全车间距离遵循安全停车距

离的原则，则未来的智能交通系统ＩＴＳ在确定安全车间间距上仍有经济与安全的矛盾。
２）制动效能的恒定性

以上讨论的仅限于在冷制动情况（制动器起始温度在１００℃以下）的制动效能。汽车在繁

重的工作条件下制动时（如下长坡时，制动器就要较长时间地、连续地作较大强度的制动），制

动器的温度通常在３００℃以上，有时高达６００～７００℃。另外，高速制动时，制动器的温度也会

很快上升。制动器温度上升后，摩擦力矩将显著下降，这种现象称为制动器的热衰退。热衰退

是目前制动器不可避免的现象，制动效能的恒定性主要指的是抗热衰退性能，它与制动器的摩

擦副材料及制动器结构有关。
当汽车涉水时，水进入制动器，短时间内制动效能的降低称为水衰退。汽车应在短时间内

迅速恢复原有的制动效能。
虽然制动效能的恒定性在制动器设计时就已确定，驾驶员在安全行车时更关心的是制动

器使用强度不是很大时，确保制动器在任何需要制动时保证汽车安全制动。因此，驾驶员应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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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制动系统的各个部位处于完好的工作状态。在交通事故调查中曾发现有些制动间隙远远超

过标准规定的最大间隙；有的摩擦蹄片严重磨损，甚至铆钉已被磨亮；制动分泵漏油等等。制

动系统的制动作用时间不要太长，平时要注意调整制动系统各部分的间隙。为了减小行车时

的制动强度，不要超载，行车时不要超速，不要频繁使用制动，正确使用发动机制动，下长坡时

不要让发动机熄火。值得注意的是，有些液压制动的汽车在良好路面上行驶时，若长时间没有

使用制动器，在紧急情况下需使用制动时可能失去制动，这时立即猛踩猛放几脚制动踏板，制

动系统中的油压会很快产生，恢复制动力。为避免上述情况的产生，在行车前先使用一下制动

以确保制动系统的完好有效。
３）制动时的方向稳定性

制动过程中，有时会出现制动跑偏、后轴侧滑或前轮失去方向能力而使汽车失去控制离开

原来的行驶方向，甚至发生撞入对方行驶车道、下沟、滑下山坡的危险情况。一般称汽车在制

动过程中维持直线行驶或按预定弯道行驶的能力为制动时汽车的方向稳定性。
汽车在制动时自动向左或向右偏驶成为制动跑偏，通常制动跑偏的原因有两个：一是汽车

左、右轮，特别是前轴左、右车轮（方向轮）制动器制动力不相等；二是制动时悬架导向杆系与方

向系拉杆在运动学上的不协调（互相干涉）。其中第一个原因是制造、调整误差造成的，引起的

跑偏是不一定的，但这是可调的；而第二个原因是因为设计造成的，制动时它总是使汽车向一

个方向跑偏，这种跑偏也是不可调的，但是可以通过调节其他部件进行改善。
侧滑是指制动时汽车的某一轴或两轴发生横向移动。最危险的情况是在高速制动时发生

后轴侧滑，此时汽车常常发生不规则的急剧回转运动而失去控制。跑偏与侧滑是有联系的，严

重的跑偏有时会引起后轴侧滑，易于发生侧滑的汽车也有加剧跑偏的趋势。
前轮失去方向能力是指弯道制动时，汽车不在按原来弯道行驶而沿弯道切线方向驶出和

直线行驶制动时转动方向盘汽车仍按直线行驶的现象。
由实验与理论分析得知：制动时若后轴车轮比前轴车轮先抱死拖滑，就可能发生后轴侧

滑；若能使前后轴车轮同时抱死或前轴车轮先抱死、后轴车轮抱死或不抱死，则能防止后轴侧

滑，不过前轴车轮抱死将失去方向能力。
所以，要使汽车保持制动时的方向稳定性，必须保证汽车前后车轮制动力同时增加，直至

同时抱死。前后车轮同时抱死的条件是：前后车轮制动力之和等于总附着力，并且前后车轮制

动力分别等于各自的附着力。
通过以上分析，驾驶员所关心的是如何达到最安全有效的制动？主要有以下方法：①安装

ＡＢＳ防抱死系统。ＡＢＳ系统可以保证在紧急制动时，防止车轮抱死而充分利用车轮与地面间

的峰值附着系数和较高的侧向力，提高制动减速度，缩短制动距离以及保证汽车行驶时的方向

稳定性，如果能和驱动防滑系统ＡＳＲ配合使用，则不论在何种天气，均能保证汽车的行驶与制

动安全性；②现代汽车一般安装载荷比例阀等制动力调节装置，可以根据制动强度、载荷等因

素来改变前后车轮制动力的比值，使之接近理想制动分配比。当然，各车轮的制动间隙应调整

到规定的使用范围内；③改进结构。制动器有鼓式和盘式两种。制动管路也有多种形式。尽

量选择良好材料和参数的制动蹄的制动器，并尽量选择双半轴对双半轴的双轴制动系统，这样

既可保证在任何一回路失效时仍有正常制动状态时一样的制动力，同时，在紧急制动时，也不

会出现后轴先抱死的危险情况；④根据载荷的种类及重量灵活装载。装载时尽量降低货物重

心高度，并且尽量使货物的重量分配到后轴，因为地面附着力与车轮法向作用力成正比，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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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增加后轴车轮的制动力，减小前轴车轮的制动力，避免了后轴车轮比前轴车轮先抱死的不稳

定工况；⑤改变胎压。使用性能优越的子午线轮胎。在相同的路面上和轮胎允许的前提下，胎

压越高，附着系数越大。行车前对后轮胎充气以增加附着力，也能避免后轴车轮比前轴车轮先

抱死的不稳定工况。

８．４　道路环境特征

对交通事故有影响的道路特性主要有道路表面的抗滑能力、道路的坡度和曲率半径、视

距、路面的凹坑及照明等。
道路表面和轮胎之间的摩擦力称为道路表面的抗滑能力，常用ｆ（滚动或滑动阻力系数或

附着系数）表示，一般路面上坡度较小，此时ｓｉｎα≈ｔａｎα＝ｉ，故令ψ＝ｆ±ｉ，ψ称为道路阻力系数

（正号表示上坡，负号表示下坡），它主要与道路路面类型（沥青、水泥、沙石等）、路面情况（干

燥、雨水、潮湿、冰雪等）以及轮胎表面情况有关，其中任一因素的变化都将引起制动距离的变

化。当ψ明显减小时，道路表面的抗滑能力加剧下降，将引起制动距离的增加，常发生意想不

到的事故；转弯时横向附着力下降，极易发生侧滑、甩尾，甚至冲出护栏坠车或翻车的严重

事故。
道路由于受地形的限制，公路设计时不可避免地出现弯道。另外，为了避免长直线的单调

无线形变化的公路设计（统计调查显示，长直线的单调无线形变化的公路极易引起驾驶员疲

劳，容易造交通事故），常常人为地给公路添加了弯道。由附录２公式（５）和（６）可知，受路面情

况和附着系数以及弯道曲率半径的影响，在弯道行车时车速稍高或操作不当，极易冲出护栏坠

车或翻车。实际在调查交通事故时发现，即使线形设计较符合交通安全的高速公路，在出入高

速公路的一些匝道口或高架交叉岔道处，一般曲率半径较小，由于驾驶员长时间在较好路况行

驶，车速一般较大，若速度没有减到安全的转弯速度以下，发生冲出护栏坠车或翻车的可能性

较大。
视距与交通事故的发生有密切的关系，视距是驾驶员可以辨清前面道路情况的距离，通常

分为行车视距、停车视距、会车视距。
驾驶员行车时应能看到前方一定距离的公路路面，当发现路面上的障碍物或迎面来的汽

车时，能在一定车速下及时停车或避让，避免发生交通事故，这一段必需的最短视距称为行车

视距。当汽车在道路上行驶时，驾驶员在离地１．２ｍ高处，看到前方路面上的障碍物从开始刹

车至到达障碍物前完全停止所需的最短距离称为停车视距。当汽车在单车道的公路上，或在

没有分隔带的双车道上，驾驶员习惯驾驶汽车在道路中央行驶，当汽车遇到迎面来车时，无法

避让或错车时，则双方采取制动，使汽车在碰撞前完全停止，双方在离地１．２ｍ高的驾驶视点

之间，应保持最短的安全制动距离称为会车视距。
在平面弯曲路段（平曲线），凸形变坡路段（纵曲线）和平面交叉路口容易引起视距不足。

在与平曲线和纵曲线相连的交通事故８０％～１００％是由于视距不足引起的；在德国道路规格

较高，由于视距不够引起的交通事故占总数的比例高达４４％；在美国加州公路（双车道）的行

车视距小于８００ｍ与２５００ｍ以上的前者交通事故是后者的２．２倍。
凸凹不平的路面，不仅会增加行车阻力，而且加速汽车机件的损坏，降低行车的安全性和

稳定性及舒适性。照明会影响驾驶员的视距，长时间的照明变化（路灯间距不合理引起夜间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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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强弱变化频繁或路边绿化林引起太阳光的强弱变化频繁）以及照明炫目或照明强弱变化明

显（进出隧道或城市局部强光照射）易引起驾驶员视觉疲劳或不适应。另外，完善路边的一些

指示警告牌可减少交通事故，如根据弯道的曲率大小设置，驾驶员可根据路边“《”指示的间隔

大小提前知道弯道曲率大小并正确减速，安全通过弯道。

８．５　事故车速分析基础

交通事故发生前的车速（简称事故车速）是确定事故责任的依据，事故车速是研究事故再

现的主要内容之一，也是目前国内外交通安全研究领域的一项重要课题。

８．５．１　根据制动拖印计算事故车速

到过汽车事故现场的人皆知，在大部分事故中，路面上都留有轮胎痕迹。根据《交通事故

痕迹物证勘验》（ＧＡ４１—２００５），地面轮胎痕迹是指车辆轮胎相对于地面做滚动、滑移等运动

时留在地面上的印迹。轮胎印迹又主要分为滚印、压印、拖印以及侧滑印。滚印是车辆轮胎相

对于地面在纯滚动时留在地面上的印迹。压印是车辆轮胎受制动力作用，沿行进方向相对于

地面作滚动、滑移复合运动时留在地面上的印迹。拖印是车辆轮胎受制动力作用，沿行进方向

相对于地面作滑移运动时留在地面上的印迹。轮胎印迹是汽车在事故过程前后运动情况的记

录，这对于分析汽车事故过程来说，是重要的物证之一。
轮胎拖印是从轮胎与路面这两种材料中较柔软的一方表面上刮磨下来的物质形成的。在

混凝土路面上，轮胎胎冠表面受到刮磨，而在土路面或结冰路面上则是路面被刮磨。不论是哪

种形式的轮胎拖印，同样可以用来推测事故前后汽车的轨迹或速度。
由于汽车在水平路面行驶时所受的外力除了空气阻力外，其余全部来自轮胎与路面的摩

擦力，不考虑空气阻力的影响，根据能量守恒定律：

１
２×ｍｖ２

２－１
２×ｍｖ２

１ ＝－∑∫
ｔｉ

０
Ｆｉ（ｔ）ｄｓ（ｔ） （８１１）

１
２×ｍｖ２

２－１
２×ｍｖ２

１ ＝－∑Ｆｉｓｉ （８１２）

式中：ｖ１———制动初始速度；

ｖ２———制动终了速度；

Ｆｉ———摩擦力；

ｓｉ———轮胎拖印长度。
由于从驾驶员发现紧急情况制动到汽车安全停下的过程中，不一定都留下拖印，其中没有

留下拖印的车轮也可能与地面摩擦作功，而且整个制动停止过程中车轮与地面的摩擦是个变

量，因此公式（８１２）是分别对前后轴的左右车轮用微积分对其求摩擦力所做的功并求总和；
公式（８１３）是假设摩擦力是个常量。使用公式（８１３）时Ｆｉ 和ｓｉ 如何确定呢？

轮胎拖印ｓｉ 的长度是推算事故车速的重要依据，然而拖印的起点常常难以确定。由于车

轮在抱死以前已经开始减速，而且在制动开始时能获得比车轮抱死时更大的减速度。另外，由

于汽车的四个车轮可能不是同时开始制动的，轮胎的拖印本身也因此不是同时出现的，这种情

况是由于制动器产生的油压到达制动轮缸的时间有差异、制动蹄与制动鼓的间隙和制动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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惯性的影响等造成的，这时可取全部拖印开始点的平均值作为拖印的开始点。
轮胎拖印的终点可以比较清楚地确定下来。只是当汽车没有回转运动，单纯作直线滑移

时，前轮和后轮的拖印会重合在一起不易辨别。如果前后轮拖印完全重合在一起，为了求得计

算事故车速所需的拖印长度，必须从测量的拖印总长度中减去汽车的轴距。
摩擦力Ｆｉ 的确定比较复杂。因为车型的不同和装载情况的不同均影响摩擦力Ｆｉ 的计

算；还有若要精确计算摩擦力Ｆｉ，还必须知道车辆的重心位置，而且重心位置还随着装载情况

的变化而变化，在处理交通事故的实际过程中不可能运用很复杂的公式和参数来分析事故车

速，而应用最少的参数来计算跟实际很接近的事故车速。
对于轿车来说，已知轿车的空载前后轴荷比为β（一般β＞１）。假设忽略载质量对重心位

置的影响，因为轿车载质量变化不大，即使由于载质量的影响增加了后轴的轴荷，但由于重心

位置较低和制动减速度的影响，制动减速度将增加前轴的轴荷，抵消了彼此对重心的影响。又

假设同一轴上的轴荷由两边的车轮均分，则容易得出各个车轮与地面的摩擦力。
前轴左右轮的摩擦力

Ｆｉ＝ １
２×μ β

１＋β
·ｍｇ （８１３）

　　后轴左右轮的摩擦力

Ｆｉ＝ １
２×μ

１
１＋β

·ｍｇ （８１４）

　　对于大客车或货车，由于汽车的轴距较长、载质量变化较大以及货物装载的不均匀性，对

汽车重心的前后位置和高度都有很大的影响，因此不能简单引用轿车车轮的摩擦力的计算公

式。又设货车或大客车空载情况下的前后轴的轴荷比为β１，额定装载情况下前后轴的轴荷比

为β２，假设货物均匀装载，η＝实际载质量／额定载质量，用插值法求得实际的前后轴的轴荷

比为

β＝η（β２－β１）＋β１ （８１５）
将求得的β代入公式（８１４）和（８１５）求得各车轮的摩擦力（上式对严重超载或装载不均匀时

或半挂车不适用）。
由于制动减速度的影响，设汽车的轴距为Ｌ和实际重心高度为ｈｇ，则前后轴各个车轮的

摩擦力为：设减速度最大值ｄｖ
ｄｔ＝μ（ ）ｇ

前轴左右轮的摩擦力

Ｆｉ＝ １
２×μ β

１＋β
＋μ

ｈｇ（ ）Ｌ ｍｇ （８１６）

　　后轴左右轮的摩擦力

Ｆｉ＝ １
２×μ

１
１＋β

－μ
ｈｇ（ ）Ｌ ｍｇ （８１７）

　　从制动时的安全角度出发，在不能保证前后车轮同时抱死的安全稳定制动状态下，选择前

轮先抱死或后轮不抱死的稳定情况（失去方向能力）。对于没有拖印的车轮也可能制动，引入

制动拖印修正系数Ｋｉ，对没有明显拖印印迹或拖印长度不等的车轮摩擦力作功采用计算表达

式ＦｉｓｍａｘＫｉ，其中０≤Ｋｉ＜１。对于轿车（尤其对安装ＡＢＳ系统的轿车）各车轮的Ｋｉ 可选大些。
综上所述，根据制动拖印计算损失速度的公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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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２×ｍｖ２

２－１
２×ｍｖ２

１＝－１
２×μｍｇｓｍａｘ ［· β

１＋β
＋μ

ｈｇ（ ）Ｌ
（Ｋ１＋Ｋ２）

　＋ １
１＋β

－μ
ｈｇ（ ）Ｌ

（Ｋ３＋Ｋ４ ］） （８１８）

简化为

ｖ２
２－ｖ２

１＝－μｇｓ ［ｍａｘ
β

１＋β
＋μ×ｈｇ（ ）Ｌ

（Ｋ１＋Ｋ２）

　＋ １
１＋β

－μ
ｈｇ（ ）Ｌ ×（Ｋ３＋Ｋ４ ］） （８１９）

其中，β为前后轴的轴荷比，对小轿车来说，β取空载时前后轴的轴荷比；对于货车或大客车，β
近似取β＝η（β２－β１）＋β１；Ｋ１、Ｋ２ 和Ｋ３、Ｋ４ 分别是根据前后轴左右车轮的制动拖印情况取的

修正系数，在０到１之间取值；ｓｍａｘ为最长的拖印长度；ｈｇ 为重心高度；Ｌ为轴距。若前后四轮

同时制动抱死且轮胎拖印长度相等，则Ｋ１＝Ｋ２＝Ｋ３＝Ｋ４＝１，一般制动终了速度ｖ２＝０，则上

式可简化为

ｖ１ ＝ ２μｇ槡 ｓ （８２０）
若已知车辆制动拖印ｓ，可求车辆制动前的速度；若已知车辆制动前的速度，可路试求得实际

路面的附着系数μ。
轮胎拖印长度为推算事故车速提供了重要依据，但实际的事故车速往往高于计算所得的

车速。主要有以下原因：① 汽车开始减速时不一定留下轮胎拖印；② 各车轮不一定同时开始

制动滑移；③ 除了轮胎与地面的摩擦力作功外，汽车的其他部分与道路或障碍物刮擦或碰撞

还有能量损失，这部分损失能量造成的车速的降低计算中得考虑。

８．５．２　根据抛落体计算事故车速

事故现场除了留下轮胎拖印的重要依据外，还可能留下了一些挡风玻璃碎片或灯泡的碎

片或其他抛落物体。这些物体也是估算事故车速的重要依据之一。
在碰撞瞬间，汽车上的某些物体，如前挡风玻璃，前大灯玻璃等会获得以碰撞瞬间汽车的

车速ｖ作平抛运动（如图８４）。由理论力学可知，若测得抛落物体的高度ｈ和抛距ｌ，则可推

算碰撞前汽车的车速。

图８４　物体平抛时经过的距离 图８５　不同高度物体抛落位置的差别

ｖ＝３．６ｌ· ｇ
２槡ｈ　（ｋｍ／ｈ） （８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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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一般情况下，由于碰撞点的准确位置难以确定，以及玻璃等抛落物落地后一般继续翻滚滑

移，因此ｌ和ｈ的测量有点困难。
由于汽车的前挡风玻璃和前大灯位于不同的高度，碰撞后的抛落在地面上的位置也是不

同的。因此，根据图８５在无须知晓碰撞点位置的情况下，ｖ＝３．６ｌ１· ｇ
２ｈ槡１

＝３．６ｌ２· ｇ
２ｈ槡２

，只

要测得Δｌ即可求得碰撞前的车速

ｖ＝３．６ ｇ槡２
· Δｌ

ｈ槡 １－ ｈ槡 ２
　（ｋｍ／ｈ） （８２２）

　　利用汽车抛落体推算碰撞前车速有许多研究成果，但与实际结果都有一定误差，而且有些

公式复杂，在实际快速分析交通事故时不方便。若已知碰撞点，公式（８２２）求出的车速不失

为一参考车速。如果有碰撞前后轮胎拖印痕迹，则轮胎拖印因碰撞而发生急剧变化的位置就

是碰撞点。公式（８２３）对于抛落的冷却水或润滑油等不一定适用，因为这些液体可能先散落

在汽车底盘部件上，然后才抛落在地上。
有一点值得注意，玻璃等抛落体在落地之后可能由于弹跳继续沿地面弹跳直至停止，有学

者对此深入研究，计算结果与实际仍有误差。当碰撞后的玻璃等抛落体受到被碰撞或其他障

碍物的遮挡时，上述公式不能用于推算事故车速。

８．５．３　根据人体撞出距离估算事故车速

汽车与人的碰撞，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力学现象，而且，相撞时汽车的哪一部位与行人接触，
以及行人的姿势和身高对撞车后行人的运动情况有极大影响。由于汽车与行人碰撞数据的获

得较难，国内外一般用汽车对人体模型（大人和小孩）做汽车正面撞人试验，对被撞行人的情况

逐渐有所了解。图８６和图８７是日本研究人员模拟假人的碰撞后的行人的运动情况。

图８６　成人被汽车撞后的运动情况

图８７　儿童被汽车撞后的运动情况

根据撞出的距离服从有关人体惯性力与重力的物理法则，并假设行人被汽车撞击的状态

不随速度发生显著改变，可推导出以下近似公式：
ｖ２

ｇｌ＝ 常数 （８２３）

式中：ｖ———撞击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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ｌ———人被撞出的距离。
又因为人体与汽车相撞时，恢复系数几乎为零，可以认为人体被撞后的速度等于汽车的撞击速

度。实际用模拟假人所作的撞击试验结果如图８８。

图８８　行人被撞出距离与碰撞车速的曲线

国外曾对大量的试验数据进行回归分析后，得出人体与被撞出的距离与碰撞人体速度的

关系为ｌ＝０．００７５６ｖ２。式中，ｌ为撞出的人体至碰撞点的距离（ｍ），ｖ为汽车碰撞人体的车速

（ｋｍ／ｈ）。假设汽车在撞人前车轮已完全抱死，设ｌｓ 为汽车制动停止后车头与行人倒地位置

的距离，则

ｖ＝ ２５４μ·ｌｓ

１．９２０４μ－槡 １
（８２４）

据统计，上式所反应的碰撞车速与人体撞出的距离关系，与某些小汽车撞人事故案例基本吻

合，如图８９。

图８９　车速与人体车前距离的关系

从图８９中可以看出，当附着系数μ＜０．５２时，ｌｓ＜０。这说明在某种情况下，汽车撞人后

会停在被撞人体倒卧位置的前方，实际上可能出现二次碾压。这正是滑溜路面撞人事故造成

的伤害程度往往大于干燥路面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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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有经验公式：

ｖ＝１０．６ ８．４ａ４＋３．３ａ·ｌ槡 ｓ－３２ａ２±４．０　（ｋｍ／ｈ） （８２５）
其中，ａ为以ｇ 为单位的车辆减速度，一般假设车辆减速度近似为μｇ，则可以μ代替ａ代入上

述公式，此公式给出了一个近似碰撞范围，在运用中比较接近实际。
有文献介绍国外一系列的汽车碰撞行人速度的计算方法，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计算公

式是：

ｖ＝－Ｂ± Ｂ２－４Ａ·槡 Ｃ
４Ａ

（８２６）

式中：Ａ＝ １
２５４μ

，Ｂ＝ 槡ｈ
－７．９７

，Ｃ＝－ｄｔ；

ｈ———行人的重心高度；

ｄｔ———行人的抛出距离。
根据碰撞前行人的速度、碰撞后行人运动的轨迹、汽车碰撞前后的制动情况、碰撞点的形状（汽

车前部是平头还是凸头）等因素的影响，运用上述公式时Ａ、Ｂ、Ｃ又有许多其他形式。
中国是个自行车产量、拥有量的大国，自行车的事故发生率较高，国外从２０世纪７０年代

末开始对自行车的交通事故进行研究，国内对此的研究几乎还是空白。自行车与汽车碰撞过

程比行人与汽车碰撞的过程更为复杂，受实验最高车速的限制以及统计数据样本的限制，以下

公式在分析交通事故时仅作参考（骑车人的平均抛距ｌ与汽车的碰撞速度ｖ的关系）：

ｌ＝０．０３３ｖ１．５９ （８２７）

　　实际的事故中可以看到，被撞行人的运动情况与模拟假人的运动有明显的区别，以上公式

和曲线仅作参考。

８．５．４　根据档位计算事故车速

根据汽车理论，发动机转速与汽车行驶速度之间的关系为

ｖ＝２πｒｎη
６０ｉｇｉ０

＝０．３７７×ｒｎη
ｉｇｉ０

＝０．３７７×ｒｎ０ｋη
ｉｇｉ０

（８２８）

式中：ｖ———汽车行驶速度（ｋｍ／ｈ）；

ｎ———发动机的实际转速（ｒ／ｍｉｎ）；

ｎ０———发动机在一定负荷下的最高转速；

η———传动系的效率；

ｋ———油门开度（一般根据驾驶员的自述）；

ｉ０———主减速器传动比；

ｉｇ———变速器的传动比，根据现场汽车的档位来确定；

ｒ———轮胎的滚动半径（ｍ）。
在运用上述公式时，汽车理论推荐η如下：采用有级机械变速器传动系的轿车η取０．９～

０．９２，货车、客车η可取０．８２～０．８５，越野汽车η取０．８０～０．８５。在分析计算事故车速时，可

根据汽车的实际车况，由于传动系各部分的间隙在汽车使用过程中不断变大，一般η取值比上

述推荐值小。另外，油门开度ｋ的确定是个经验值，带有一定的人为因素，一般取０．８。但在

现场没有任何证据可推算事故车速的情况下，式（８２９）仍可作为一种推算事故车速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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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５．５　根据变形量计算事故车速

汽车碰撞后的变形量是推算事故车速的另一个重要依据。根据文献，国外有许多对固定

墙壁及同型汽车之间正面相撞的试验资料，并推导出最大变形量ｘ０ 与碰撞车速ｖ０ 之间的关

系为：
ｘ０＝０．０１３８６ｖ０ （８２９）

ｖ０＝ｘ０

δ ＝ ｘ０

０．０１３８６
（８３０）

式中：ｖ０———汽车正面碰撞固定壁的碰撞车速（ｋｍ／ｈ）；
ｘ０———汽车正面碰撞固定壁后的最大变形量（ｍ）。

图８１０　对固定墙壁碰撞时汽车

的变形量

用实际的汽车做碰撞试验所得结果，与上述计

算结果基本一致，如图８１０，试验结果包括了用美

国、日本车和欧洲车所作的试验。有文献给出δ的

两种近似值：汽车与电柱等固定物碰撞时（变形量

为凹损部深度），δ＝０．０１４９；汽车与汽车碰撞时，

δ＝０．００９５。但是，上述关系是根据前置发动机普

通类型的汽车得出的，对于后置发动机不适用上述

关系式。因为前置发动机汽车前部质量较大，在很

大程度上加强了汽车前部结构的变形强度，在碰撞

时前置发动机的变形量吸收了碰撞时的大量能量。
另外，由于汽车对固定物或其他障碍物不一定正

碰，对路边护栏、灯杆等碰撞往往变形不规则，有的

轿车发生追尾事故时，钻入某些货车的后车厢下，
撞到前车的后桥停下，实际的发动机前部变形量并不大，但轿车顶部和前车后部车厢刮擦，前

后变形量可能很大，此时不能以轿车前后的变形量代入公式。
实际运用上述关系式时，由于汽车的结构不相同，可对上述关系式进行修正：

ｖ０ ＝ｋ· ｘ０

０．００９５
（８３１）

　　根据汽车的碰撞部位的结构ｋ取０～１之间的值。当推算前置发动机汽车的事故车速时，
ｋ取接近１的值或取值为１；当对大客车等虽是前置发动机，但结构与轿车相差较大时，可根据

其他试验或推算结果来取ｋ的值；对由于碰撞灯杆或护栏等或由于刮擦引起的变形量与碰撞

部位及障碍物的大小形状存在很大的关系，只能根据实验的结果来推算碰撞前的车速。
以上讨论的是计算碰撞固定障碍物或被撞车质量很大，撞后动能变化不大时的事故车速。

若要求得相互碰撞的两车碰撞前的速度，需联列下列方程求解（公式（８３３）是两车正碰的事

故车速计算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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ｖｅ１ ＝ ｍ２

ｍ１＋ｍ２
·（ｖ１０－ｖ２０）＝ｘ１

δ１

ｍ１ｖ１０＋ｍ２ｖ２０ ＝ｍ１ｖ１＋ｍ２ｖ２

ｖ１ ＝ ２μ１ｇｓ１ｋ槡 １

ｖ２ ＝ ２μ２ｇｓ２ｋ槡

烅

烄

烆 ２

（８３２）

式（８３３）中，ｖｅ１是碰撞车的有效碰撞速度（ｋｍ／ｈ），第二式是碰撞前后动量守恒定理，第三、四

式是根据撞后的制动印迹计算碰撞后两车的速度。当被撞车为固定障碍物时，ｖ２０＝０，ｍ２→
∞，上述第一式直接可求得碰撞汽车前的速度，即式（８３１）。

当发生尾随碰撞时，需联列下列方程求解碰前两车的事故速度：

ｖｅ２ ＝ ｍ１

ｍ１＋ｍ２
·（ｖ１０－ｖ２０）

ｖｅ２ ＝１７．８９２ｘ′２＋４．６０８

ｘ′２ ＝ ２ｍ１

ｍ１＋ｍｘ２

ｍ１ｖ１０＋ｍ２ｖ２０ ＝ｍ１ｖ１＋ｍ２ｖ２

ｖ１ ＝ ２μ１ｇｓ１ｋ槡 １

ｖ２ ＝ ２μ２ｇｓ２ｋ槡

烅

烄

烆 ２

（８３３）

式（８３４）中，ｖｅ２是被撞车的有效碰撞速度（ｋｍ／ｈ），ｘ′２ 是因两车质量不等而换算的塑性变形

深度（ｍ）。上式在同型车尾随碰撞时，事故车速计算结果与实验结果是一致的。实际使用上

式时，当ｖｅ２＜３２ｋｍ／ｈ，且不发生钻尾碰撞时，上式公式计算结果比较接近实际速度。

８．５．６　根据弯道运动约束条件计算事故车速

根据汽车在弯道上事故时的状态以及弯道上的临界车速和弯道最大舒适速度可推算出事

故车速。临界车速是汽车在弯道时离心力等于轮胎与道路之间的摩擦力那个点的车速，主要

有汽车将要失去附着力向外侧滑移时的临界侧滑车速和产生倾翻时的临界倾翻车速。弯道最

大舒适速度，即在不受松散的沙石或颠簸路面等影响的好路面的水平道路上，０．１５ｇ～０．２０ｇ
之间的侧向力是舒适度所能接受的最大限度，此时的车速称为弯道最大舒适速度。

如图８１１，根据汽车在有斜坡的弯道上的受力和理论力学的知识，可推导出上述两个临

界车速：
弯道临界侧滑车速

ｖ′ｍａｘ ＝ ｇＲ·μ＋ｔａｎθ
１－μｔａｎ槡 θ

（８３４）

弯道临界侧翻速度

ｖ＝ ｇＲ·０．５×ｄ－ｈｔａｎθ
ｈ＋０．５×ｄｔａｎ槡 θ

（８３５）

弯道最大舒适速度

ｖ＝ ０．２０ｇ槡 Ｒ （８３６）
上式中：θ———道路横向坡度角；

ｄ———汽车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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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汽车重心高度；
Ｒ———弯道半径。

图８１１　汽车在有横坡弯道上倾翻和侧滑时的受力图

８．５．７　根据路面积水情况计算事故车速

当路面有积水时，轮胎与地面的直接接触受到妨碍，水在这里起到了润滑作用，使附着系

数减小。为了使轮胎与路面能直接接触，必须排挤掉介入的水膜，这就必须加大局部轮胎与路

面的接触压力，或减低轮胎运动速度，以便有足够的时间把水从接地面内排出去。反之，轮胎

对地面压力越低，或行驶速度越高，轮胎与地面直接接触的部分所占比例就越少。若速度提高

到某一值，轮胎会与地面完全失去接触，发生只在水面上发生滑动的水膜滑溜现象。出现水膜

滑溜现象的危险速度ｖ有两个推荐公式：

ｖ＝６３．５×槡ｐ　（ｋｍ／ｈ） （８３７）
式中ｐ为轮胎气压（单位为ｋｇｆ／ｃｍ２，１ｋｇｆ／ｃｍ２＝９．８×１０４Ｐａ），一般轿车为１．５～２．０ｋｇｆ／
ｃｍ２；载货汽车与客车为３．５～６ｋｇｆ／ｃｍ２。

ｖ＝１５９０．８× Ｑ
ＢｔＣ槡 ｈ

　（ｋｍ／ｈ） （８３８）

式中：Ｑ———轮胎载荷（Ｎ）；
Ｂ———轮胎接地面的最大长度（ｍｍ）；
ｔ———水膜厚度（ｍｍ）；
Ｃｈ———升力系数（对子午胎，几乎与胎荷或气压无关，Ｃｈ≈５９）。

当下小雨或道路上洒水不久后，汽车比较容易发生水膜滑溜现象，因为这时路面上有好多

的细微颗粒杂质（如轮胎磨损掉下的颗粒，制动蹄片的磨损下的粉末，空气中其他沉淀下的灰

尘等杂质）与水混合形成了粘度比水更大的润滑液；公路上局部的液体如积水或汽车上洒落的

各种液体等，由于公路其他大部分路况较好，因此车速较快，如制动时刚好轮胎与某些液体接

触，也易发生水膜滑溜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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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６　交通事故统计分析

８．６．１　统计分析的意义

为了预防和正确处理交通事故，必须对交通事故现象有客观、全面的认识。因此，交通事

故统计分析是对交通事故总体进行的调查研究，目的是调查交通事故总体的现状、发展动向及

各种影响因素对事故总体的作用和相互关系，以便从宏观上定量地认识事故现象的本质和内

在规律性。
交通事故是涉及多方面的复杂现象。一起交通事故的发生，既有特定的偶然的原因，同时

又受总体的共同性因素支配。只对个别的交通事故进行微观的研究，难以把握事故总体的规

律和动向。只有调查了足够多的交通事故后，才有可能消除偶然因素的影响，对事故总体情况

有所认识。因此，事故统计分析必须是总体性的。
事故统计分析需要有明确的数量概念，主要通过具体的数据而不是文字叙述，来揭示事故

现象的本质和内在规律，因此，事故统计分析又是定量性的。
事故统计分析对于搞好交通管理，减少和预防交通事故的发生，保证道路交通安全具有以

下十分重要的意义：①发现和明确事故高发点的区域、交叉路口和路段；②可以分析交通事故

的特征、规律及交通管理工作中的薄弱环节，明确交通安全管理工作的目标、重点和对策；③可

以证实道路几何设计、交叉路口设计、行车道设计等的合理性；④可以鉴定某些交通措施和管

理方法的实际效果；⑤可以提供证实交通投资的合理性，检验交通规划的合理性；⑥为安全教

育和安全研究提供资料，检验驾驶员培训和安全教育的作用；⑦分析预测交通事故的发展

趋势。
交通事故调查是主要的数据来源，它一般可分为统计性调查和典型事故的调查。统计性

调查分析属于宏观分析，一般由车辆交通管理部门承担；典型事故的详细调查分析属于微观分

析，可由车辆管理部门、保险公司、医学专家、汽车专家协同调查。目前国内也已开展这两方面

的研究，国外这两方面的研究开展得比较早且较完善。

８．６．２　统计信息及统计指标

根据公安部交通管理局制定的“道路交通事故登记表”，目前国内统计分析的交通事故信

息数据分为４８项，其中交通事故基本情况２９项，主要有行政区划代码、事故编号、事故发生时

间、路号、公里数、米数、路名／地点、单向路宽、双向路宽、死亡人数、受伤人数、损坏机动车数、
损坏非机动车数、直接损失折款、事故类型、事故主要原因、天气、现场、事故形态、地形、路面情

况、路面类型、道路横断面、路口路段、道路线形、道路类型、交通控制方式以及照明条件。以上

交通事故信息的前１５项是根据现场实际情况填写，后面１４项全国统一标准编号，可直接从事

故标准代码数据项中选择。另外，车辆人员的情况主要有１９项，分别为人员姓名、性别、年龄、
伤害程度、身份证号码、驾驶证档案编号、驾龄、驾驶证种类、机动车牌照号码、受伤部位、交通

方式、车损程度、保险否、行驶状态、驾驶员类型、人员类型、出行目的、所属行业。
美国国家交通事故案例系统调查项目（ＮＡＳＳ）约有１３９项，一般在网上可以查询到的一

些交通事故数据。美国网上交通事故数据库将交通事故信息分为乘客、碰撞、车辆和驾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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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ＥＲＳＯＮＳ、ＣＲＡＳＨＥＳ、ＶＥＨＩＣＬＥＳ、ＤＲＩＶＥＲＳ）四部分。
交通事故的统计分析，就是利用交通事故的统计资料，从宏观的角度去探索交通事故发生

和变化的规律，并以此为依据，交通管理部门提出改善交通现状、减少交通事故的建议，或预测

交通事故发展趋势，提供科学信息和决策方案；汽车专家可从中吸取汽车的主动安全性和被动

安全性的改进措施和方案；社会保险机构可从中得到交通事故经济损失的一般规律；医疗专家

可从中得到交通事故伤亡的一般规律并提出减少伤亡的建议等。
交通事故的常用统计指标及分类如图８１２。

图８１２　交通事故的常用统计指标及分类

事故的统计分析属于宏观分析，一般包括线路事故的统计分析和地域性的分析。线路事

故的统计分析是以特定的道路区间为研究对象，调查路段事故发生的状态、次数、时间和空间

的分布规律，进行因果分析，研究路段多发点，为交通安全治理、交通管理、道路的改造、安全设

施的设置提供决策的依据；地域性事故调查统计分析，主要是针对全国、省、市、县和某些特定

的区域进行各种统计分析，对制定国家交通安全政策和法规，确定交通治理的投资，交通管理

机构以及研究机构的设置等有重要作用。
两种统计分析的统计指标一般根据分析的目的和要求选择不同的指标，一般采用图表将

结果表现出来。统计分析表一般有静态和动态对比分析表，统计图一般有条形图、扇形图、线

形图和排列图几种形式。
在对事故统计分析时，一般用得较多的是直方图和扇形图。以时间为横坐标，以事故次

数、死亡人数、受伤人数和直接经济损失折款数四项指标为纵坐标的直方图可以得到较多静态

和动态的信息。一般时间坐标轴又可分为年、月、星期和一天２４小时。根据数据的多少和分

析的目的可选择不同的时间轴。如从一天２４小时的统计分布图可看出一天中哪一段时间属

于事故高发时间段，如夏天的午后，一般的黄昏等事故比例较高，驾驶员在这段时间应谨慎驾

驶或避开这段时间驾驶等等；月度统计分布图可以看出季节变化对事故的影响，如本地的雨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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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发月份对事故的影响，管理部门可在这些季节来临之际，及时改善交通环境或制订交通管制

措施以降低交通事故。扇形图是将统计资料中的结构相对数乘以３．６°，算出的各项统计数所

占的圆心角度数，并以此在圆上画出各扇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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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１　通用汽车的百年安全

１９０１年，通用汽车奥兹莫比（ｏｌｄｓｍｏｂｉｌｅ）推出世界上第一台速度计；
１９０８年，通用汽车率先采用电灯制作汽车前灯；
１９２４年，通用汽车在密歇根州的米尔福德市建成全球第一座试车场；
１９２８年，通用汽车所有型号的汽车车窗都安装了防碎玻璃；
１９３０年，通用汽车在大批量生产的轿车上率先把挡风玻璃设计成倾斜面，这在夜间有助

于消除对面车辆的眩光；
１９３４年，通用汽车首次进行汽车碰撞试验；
１９５４年，通用汽车采用倒置式头部模型来模拟头部承受仪表盘冲击的过程；
１９６２年，通用汽车率先把双主刹车盘列为标准配置，有助于减小刹车失灵的几率；
１９６２年，通用汽车开始采用“高速滑车”模拟真实的撞击过程；
１９６６年，通用汽车提出防止头部伤害的标准措施；
１９６６年，通用汽车的研究部门协助业界开发耐渗入挡风玻璃；
１９６７年，通用汽车推出第一款可吸收能量的溃缩式方向盘柱；
１９６８～１９６９年，通用汽车推出特殊设计的儿童安全坐垫（１９６８年）和婴儿安全紧固系统

（１９６９年）；
１９６９年，通用汽车首次在轿车内安装车门加固横梁，这有助于抵御来自小角度的侧面

撞击；
１９７２年，通用汽车首次进行大范围的安全气囊现场试验；
１９７２～１９８２年，通用汽车相继开发出用于汽车撞击试验的混合Ⅱ（１９７２年）和混合Ⅲ

（１９７７年）人体模型，第一个开发出用于儿童安全气囊性能试验的人体模型（１９８２年）；
１９８６年，通用汽车是美国国内第一家宣布为后排座椅配置安全带的汽车制造商；
１９８９年，通用汽车开发出用于侧面碰撞试验的更具有人的特性的人体模型ＢＩＯＳＩＤ，并

提出评估面部伤害的新技术；
１９９６年，通用汽车生产的部分轿车内首次配置了ＯｎＳｔａｒ嵌入式安全信息系统；
１９９６年，通用汽车推出世界上第一个防止侧面撞击的安全气囊，以减轻气囊膨胀给儿童

造成的伤害；
１９９７年，通用汽车推出轮胎气压显示系统；
１９９７年，通用汽车成功开发配置在副驾驶座椅上的第一个安全头枕系统，可在发生追尾

撞车时减轻对颈椎的伤害；
１９９７～２０００年，通用汽车仅用１７周时间就研制成功一种可在紧急情况下开启后备箱的

手柄，并完成它的测试和配置工作，该项目有助于防止儿童在发生事故时受后备箱的挤压而

受伤。
２０００年，通用汽车率先在世界上提供夜间视觉增强系统；
２００２年，通用汽车宣布将在２００４年型号的轿车内配置先进的撞车自动预报系统，可在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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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撞车时做出紧急反应；
２００２年，通用汽车宣布将在２００３年型号的大型卡车和运动休闲车上配置正面安全气囊

感知器，可根据副驾驶座上乘客的体重自动关闭安全气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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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２　事故车速分析参考计算公式

（１）转弯半径公式：

ｒ＝ａ２＋ｈ２

２ｈ 　（ｍ）

式中：ａ———弦长（ｍ）；

ｈ———弦高（ｍ）。
（２）坡度公式：

ｉ＝ａｒｃｔａｎ（ｙ／ｘ）
式中：ｙ———水平仪读数；

ｘ———水平仪臂长。
（３）有制动拖印时的制动初始速度：

ｖ＝０．５（μ＋ｉ）ｇｔ＋ ２（μ＋ｉ）ｇ槡 ｓ　（ｍ／ｓ）
式中：μ———附着系数（可根据轮胎型号和磨损情况调整附着系数μ）；

ｉ———道路纵向坡度（上坡为正，下坡为负）；

ｔ———驾驶员反应时间（一般取０．６８ｓ，可根据现场驾驶员的精神状态适当调整）；

ｓ———制动拖印长度（ｍ）。
（４）涉及路面变换的损失速度：

Δｖ＝ ２μ１ｇｓ１＋２μ２ｇｓ槡 ２　（ｍ／ｓ）
式中：μ１，μ２———两种变化路面的附着系数；

ｓ１，ｓ２———两种变化路面的制动拖印长度（ｍ）。
（５）弯道上的临界车速：

ｖ＝ Ｒｇ（μ＋ｔａｎθ）
１－μｔａｎ槡 θ 　（ｍ／ｓ）

式中：Ｒ———弯道半径（ｍ）；

θ———横向坡度角度。
（６）转弯时的侧翻速度：

ｖ１＝ ｇＲｄ
２ｈ槡 ｇ

　（ｋｍ／ｈ）

ｖ２＝ ｇＲ（０．５ｄ＋ｈｇｔａｎθ）
ｈｇ－０．５ｄｔａｎ槡 θ 　（ｍ／ｓ）

式中：Ｒ———弯道半径（ｍ）；

ｄ———汽车轮距（ｍ）；

ｈｇ———汽车重心高度 当 ｄ
２ｈｇ

＞μ时，（ ）则汽车发生侧滑而不发生侧翻 ；

θ———横向坡度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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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根据抛射体计算最小碰撞速度：

ｖ１＝３．６ｌ ｇ
２槡ｈ　（ｋｍ／ｈ）

ｖ２＝３．６ ｇ槡２
Δｌ

ｈ槡 １－ ｈ槡 ２
　（ｋｍ／ｈ）

式中：ｌ———抛射体从车辆上飞出所运行的总距离（ｍ）；

ｈ———抛射体脱离车辆时的高度（ｍ）；

Δｌ———抛射体从高度分别为ｈ１ 和ｈ２ 飞出后撒落在路面的间距（见图８５）（ｍ）。
（８）根据人体撞出距离估算车速：

ｖ＝ ２５４μＬｓ
１．９２０４μ－槡 １

（ｋｍ／ｈ）

式中：μ———路面附着系数；

Ｌｓ———汽车停车后前端与被撞人体之间的距离（ｍ）（仅适于小汽车与行人的碰撞）。

ｖ＝１０．６ ８．４ａ４＋３．３槡 ａＬｓ－３２ａ２±４．０　 （ｋｍ／ｈ）
式中：ａ———以ｇ为单位的车辆减速度，一般假设车辆减速度近似为μｇ，则可以μ代替ａ 代入

上式。

ｖ＝－Ｂ± Ｂ２－４槡 ＡＣ
４Ａ 　（ｋｍ／ｈ）

式中：Ａ＝ １
２５４μ

，Ｂ＝ 槡ｈ
－７．９７

，Ｃ＝－ｄｌ；

ｈ———行人的重心高度（ｍ）；

ｄｔ———行人的抛出距离（ｍ）；

μ———附着系数。
（９）附着系数公式：

μ＝ｖ２
１－ｖ２

２

２ｓｇ
式中：ｖ１———试验初始速度（ｋｍ／ｈ）；

ｖ２———试验终了速度（一般试验终了速度ｖ２＝０）；

ｓ———制动拖印距离（ｍ）。
有效附着系数公式：

μｄｓ＝μ±ｔａｎα
式中：α———纵向坡度角（上坡为正，下坡为负），（一般简化为ｔａｎα＝ｉ）。

（１０）局部制动器失效期间的速度损失Δｖ：
所有制动器：

Δｖ＝ ２μｇ槡 ｓ
　　只有前轮制动：

Δｖ＝ ２ｓμｇｂ
ｌ－μ槡 ｈ

　　只有后轮制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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Δｖ＝ ２ｓμｇａ
ｌ＋μ槡 ｈ

　　一前一后制动：

Δｖ＝ μｇ槡 ｓ
上式中：ａ、ｂ———汽车重心至汽车前桥和后桥的距离（ｍ）；

ｌ———汽车的轴距（ｍ）；
ｈ———汽车的重心高度（ｍ）；

μ———路面附着系数，（有坡度时，可以用μ±ｉ代替μ）；
ｓ———汽车制动拖印长度（ｍ）。

（１１）根据变形量计算碰撞车速：

ｖ＝ｘ
δ

（ｋｍ／ｈ）

式中：ｘ———沿汽车车身前后轴线方向变形量（ｍ）；

δ———为试验参考值，一般推荐取０．０１４３；汽车与电柱等固定物碰撞时（变形量为凹损部

深度），δ＝０．０１４９，汽车与汽车碰撞时，δ＝０．００９５。
（１２）正面碰撞两车速度计算公式：

ｖｅ１ ＝ ｍ２

ｍ１＋ｍ２
（ｖ１０－ｖ２０）＝ｘ１

δ１

ｍ１ｖ１０＋ｍ２ｖ２０ ＝ｍ１ｖ１＋ｍ２ｖ２

ｖ１ ＝ ２μ１ｇｓ１ｋ槡 １

ｖ２ ＝ ２μ２ｇｓ２ｋ槡

烅

烄

烆 ２

式中：ｖｅ１———有效碰撞速度（ｋｍ／ｈ）；
ｍ１，ｍ２———正面碰撞两车的质量（ｋｇ）；
ｖ１０，ｖ２０———正面碰撞前两车的车速（ｋｍ／ｈ）；
ｘ１———沿车身前后轴线方向变形量（ｍ）；

δ———为试验参考值，参见公式（１１）；
ｖ１，ｖ２———正面碰撞后两车的车速ｋｍ／ｈ；
ｓ１，ｓ２———碰撞后两车分别在路面附着系数为μ１、μ２ 滑移的距离（ｍ）；
ｋ１，ｋ２———修正系数。
（１３）尾随碰撞两车速度计算公式：

ｖｅ２ ＝ ｍ１

ｍ１＋ｍ２
（ｖ１０－ｖ２０）

ｖｅ２ ＝１７．８９２ｘ２＋４．６０８

ｘ′２ ＝ ２ｍ１

ｍ１＋ｍ２
ｘ２

ｍ１ｖ１０＋ｍ２ｖ２０ ＝ｍ１ｖ１＋ｍ２ｖ２

ｖ１ ＝ ２μ１ｇｓ１ｋ槡 １

ｖ２ ＝ ２μ２ｇｓ２ｋ槡

烅

烄

烆 ２

式中：ｖｅ２———被撞车的有效碰撞速度（ｋｍ／ｈ）；

０２２



ｍ１，ｍ２———尾随碰撞两车的质量（ｋｇ）；
ｖ１０，ｖ２０———尾随碰撞前两车的车速（ｋｍ／ｈ）；
ｘ′２———因两车质量不等而换算的塑性变形深度（ｍ）；
ｘ２———被撞车沿车身前后轴线方向变形量（ｍ）；
ｖ１，ｖ２———尾随碰撞后两车的车速（ｋｍ／ｈ）；
ｓ１，ｓ２———碰撞后两车分别在路面附着系数为μ１，μ２ 滑移的距离（ｍ）；
ｋ１，ｋ２———修正系数。
（１４）出现水膜滑溜现象的危险速度：

ｖ′＝６３．５槡ｐ　（ｋｍ／ｈ）
式中：ｐ———轮胎气压（单位：ｋｇｆ／ｃｍ２；１ｋｇｆ／ｃｍ２＝９．８×１０４Ｐａ）。

ｖ″＝１５９０．８ Ｑ
ＢｔＣ槡 ｈ

　（ｋｍ／ｈ）

式中：Ｑ———轮胎载荷（Ｎ）；
Ｂ———轮胎接地面的最大长度（ｍｍ）；
ｔ———水膜厚度（ｍｍ）；
Ｃｈ———升力系数（对子午轮胎几乎与轮胎负荷或气压无关，Ｃｈ≈５９）。
（１５）根据现场档位计算车速：

ｖ＝０．３７７ｒｎ０ｋη
ｉ０ｉｇ

式中：ｖ———汽车行驶速度（ｋｍ／ｈ）；
ｒ———轮胎的滚动半径（ｍ）；
ｎ０———发动机在一定负荷下的最高转速（ｒ／ｍｉｎ）；

η———传动系的效率；
ｋ———油门开度（一般根据驾驶员的自述）；
ｉ０———主减速器传动比；
ｉｇ———变速器的传动比，根据现场汽车的档位来确定。

１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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